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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Thursday, 26 June 1997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The Council met at Nine o'clock 

上午 9 時正會議開始  
 
 
MEMBERS PRESENT 
出席議員：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O.B.E., J.P. 
主席黃宏發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ALLEN LEE PENG-FEI, C.B.E., 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O.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Q.C.,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O.B.E., LL.D. (CANTAB), 
J.P. 
李國寶議員，O.B.E., LL.D. (CANTAB), J.P. 
 
THE HONOURABLE NGAI SHIU-KIT, O.B.E., 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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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O.B.E., J.P. 
劉皇發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O.B.E., J.P. 
何承天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RONALD JOSEPH ARCULLI, O.B.E., J.P. 
夏佳理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KIN-YEE, O.B.E., J.P. 
劉健儀議員，O.B.E., J.P. 
 
DR THE HONOURABLE EDWARD LEONG CHE-HUNG, O.B.E., J.P. 
梁智鴻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馮檢基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MUN-KA 
何敏嘉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HUANG CHEN-YA, M.B.E. 
黃震遐議員，M.B.E.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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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O.B.E., J.P. 
李家祥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李華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J.P. 
唐英年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涂謹申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森議員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ZACHARY WONG WAI-YIN 
黃偉賢議員  
 
THE HONOURABLE CHRISTINE LOH KUNG-WAI 
陸恭蕙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O.B.E., J.P. 
田北俊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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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陳鑑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陳榮燦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陳婉嫻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PAUL CHENG MING-FUN, J.P. 
鄭明訓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ENG YIU-TONG 
鄭耀棠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ANTHONY CHEUNG BING-LEUNG 
張炳良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N-CHUNG 
張漢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KAN-PUI, J.P. 
蔡根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朱幼麟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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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謙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J.P. 
劉漢銓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AW CHEUNG-KWOK 
羅祥國議員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羅致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李啟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BRUCE LIU SING-LEE 
廖成利議員  
 
THE HONOURABLE LO SUK-CHING 
羅叔清議員  
 
THE HONOURABLE MOK YING-FAN 
莫應帆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NGAN KAM-CHUEN 
顏錦全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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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TSANG KIN-SHING 
曾健成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JOHN TSE WING-LING 
謝永齡議員  
 
THE HONOURABLE MRS ELIZABETH WONG CHIEN CHI-LIEN, C.B.E., 
I.S.O., J.P. 
黃錢其濂議員，C.B.E., I.S.O., J.P. 
 
THE HONOURABLE LAWRENCE YUM SIN-LING 
任善寧議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出席公職人員：  
 
MR GORDON SIU KWING-CHUE, C.B.E.,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運輸司蕭炯柱先生，C.B.E., J.P. 
 
MR NICHOLAS NG WING-FUI,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憲制事務司吳榮奎先生， J.P. 
 
MR RAFAEL HUI SI-YAN,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財經事務司許仕仁先生， J.P. 
 
MR JOSEPH WONG WING-PING,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教育統籌司王永平先生， J.P. 
 
 
MR PETER LAI HING-LING, C.B.E., J.P. 



LEGISLATIVE COUNCIL — 26 June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823 

SECRETARY FOR SECURITY 
保安司黎慶寧先生，C.B.E., J.P. 
 
MR BOWEN LEUNG PO-WING, C.B.E., J.P.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規劃環境地政司梁寶榮先生，C.B.E., J.P. 
 
MR KWOK KA-KEUNG, J.P. 
SECRETARY FOR WORKS 
工務司郭家強先生， J.P. 
 
 
CLERKS IN ATTENDANCE 
列席秘書：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LAW KAM-SANG, J.P.,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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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MOTIONS 
議員議案 

 
AMENDMENTS TO THE BASIC LAW 
修改《基本法》  

 
主席： 3 項無法律效力之議案。本席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首兩項議案辯論之

發這時限所提建議，而各位議員亦已於六月二十一日接獲有關通告。每位動

議議案欴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可有 15 分鐘發言。本席亦已裁定上述發言時

限亦適用於第 3 項議案辯論。根據《會議常規》，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逾時限，

本席須  令該議員停止發言。  

 

 

曾健成議員動議下列議案：  

 
"本局促請中國政府在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立即修改《基本法》，
以盡快達致立法機關全面普選及行政長官由直選產生；落實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及保障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 " 
 
曾健成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通過載列於議事程序表內的議案。我根據議

事程序表所載，動議“修改《基本法》”議案，要求全面普選立法機關以及

直選行政長官。  

 

  主席，尚有不足 6 天，你座椅靠背上的皇冠，將會變成“頭頂開花”。

在這 6 天之後，你便可以“開金口、露銀牙”。說出你要說的話。我希望 6

天後，你可以在臨時立法會內首先為我動議修改《基本法》。主席，香港即

將回歸祖國的懷抱。香港人面對這歷史性的重要時刻，懷既興奮且複雜的

心情。一方面，回歸祖國標誌控制了我們 150 年的英國殖民地政府終於離

去，使中國能夠完成統一大業；但另一方面，主權回歸並沒有為港人帶來應

有的民主、自由、人權，以及法治。我認為現時只是由一個專制走向另一個

專制，由一個獨裁走向另一個獨裁！因此，如何有效地將港人的心結解除，

不但是當前的急務，更對日後特區政府的政治穩定、社會的經濟繁榮，以至

人心的所向均有足輕重的影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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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作為日後特區的主要法律文件，其主要組成部分不單影響特

區在經濟及民生方面的運作，更對未來政治制度的遊戲規則有所規限。如果

未來政治上的遊戲規則是一個公平、公開及民主的運作模式，則能確保“一

國兩制，高度自治”，以及“港人治港”的概念得到落實，並能確保港人的

人權和自由得到保障。  

 

  主席，根據現時《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在二零零七年之前或以後，都

未必能有一個全面由直選產生的立法機關，更不會有由一人一票選產生的

特區行政長官。可見，香港在未來 10 年或以後的日子都仍然是由一個“半

民主、半獨裁”的政府管治。港人無從通過廣泛的政治參與來監督政府的運

作和施政。未來特區政府的問責性、代表性，以至認受性，與現時的殖民地

政府比較，可以說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一個“半民主、半獨裁”

的特區政府，何來“港人治港”？這與“京官治港”有何分別呢？一個“半

民主、半獨裁”的特區政府，又何來“高度自治”呢？這與“中央高度控

制”有何分別呢？一個“半民主、半獨裁”的特區政府，又何來保障港人的

民主權利、人權、法治，以及自由呢？  

 

  主席，中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在選行政長官前夕強調“香港真

正的民主開始了”，意味特區成立之後，香港將不會再像過往殖民地時代

那樣由英國委任總督，而是由港人選行政長官。但眾所周知，那個由 400

人組成的推選委員會， 400 個推委都是由中央政府欽點的，美其名是選，

其實只是一場政治遊戲、一場政治“秀”。這是一場誰都可以預知結果的選

，誰都可以預知一定不會是吳光正或楊鐵樑當選。董特首當選後，隨蜜

月期過去，其“傀儡”面目已經表露無遺。這是否“真民主”呢？似乎真真

假假已不再重要，民主權利已被當權者肆意踐踏和扭曲以混淆視聽，而以為

把謊話說上 100 次便可變成真話這個荒謬怪論，不少報章都已經實踐了。  

 

  更可笑的是，一個不需要由選產生的臨時立法會，一個以“親中同鄉

會”和工商界為主導的所謂“立法機關”，竟然可以取代在九五年全港百多

萬選民投票選出來的立法局。我們這個立法局尚有不足 5 天便會被臨時立

法會“趕落車”，這是否“真民主”呢？如果這是“真民主”的話，甚麼是

“假民主”？甚麼是“真獨裁”呢？  

 

  主席，中國政府一直以“陰謀論”來處理民主步伐的問題，並且一直指

摘港英政府在過去百多年來都沒有在港推行民主，但卻在過渡期大搞還政於

民，是偽善的政府在製造麻煩，企圖令中國政府在收回主權時所接收的是一

個難於管治的“爛攤子”。如果這套理論也不算是漠視港人的民主權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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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民主制度又怎樣才可以得到保障呢？民主政制成為了中英兩國政治外交

的籌碼，所謂“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正好反映這種非理性，將港人民主

的權利作為賭注的下流行為。現在“做初一”即將離開，“做十五”的要到

甚麼時候才還政於民呢？我相信，修改《基本法》是第一步。很多人認為《基

本法》不可修改，其實立法局每天都在修改法例，《基本法》是未來 50 年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為甚麼不可以修改呢？  

 

  主席，錢其琛曾經表示，香港未來的選是否公平及公開，是國際社會

審視香港九七後的情況的重要指標。若要國際社會對香港未來有信心，要香

港的經濟持續發展，要香港不至成為剝奪人權和自由的國際大笑話，便應盡

快全面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機關，去除任何“國際反華大合唱”的障礙，使

國際反華勢力的陰謀不攻自破。從此，中國便可以堂堂正正的向國際社會說

“不”。  

 

  主席，民主制度是確保一個社會賴以成功的必要條件，而選制度則是

建立“真民主”的重要條件。沒有直接、平等和普及的選制度，法治、人

權和自由怎能得到保障呢？“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以及“港人治

港”又怎會出現呢？主席，如果香港可以發展民主政制，這不單止對香港的

前途有好處，更是中國繁榮昌盛的里程碑。所謂“香港好、中國好”，“中

國好、香港更好”。這並非空喊的口號，而是要大家落實去把《基本法》不

民主的部分修改好才能達致的。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roposed. 
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主席：羅叔清議員已作出預告，表示擬就此項議案動議修正案。其修正案已

印載於議事程表內並已發送各位議員。本席提議進行合併辯論，以便一併辯

論原議案及修正案。  

 

 本局現進行合併辯論，一併辯論原議案及修正案。本席現請羅叔清議員

發言並動議其修正案。待本席就修正案提出待議議題後，各議員可就原議案

及修正案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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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叔清議員就曾健成議員的議案動議修正案：  
 

"刪除“促請”，並以“深信”代替；刪除“中國”，並以“香港特
區”代替；刪除“立即修改”，並以“根據”代替，及刪除“，以盡

快達致立法機關全面普選及行政長官由直選產生；”。 " 
 
羅叔清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修正曾健成議員的議案，條正案內容一如議

事程序表內所載。  

 

  回顧《基本法》從起草到公布所經歷的四年零八個月，期間“幾上幾

落”，港人積極參與《基本法》制定的諮詢工作。每一項意見，每一封建議

書，每一場諮詢會，都反映從起草到諮詢的過程艱辛，單是徵求意見稿，便

歷時三載才完成。徵求意見稿出台後，在社會上引起廣泛討論，經過多番修

改，以至完成《基本法草案》，最後由全國人大通過，整個過程是港人真正

的民主參與，由港人共同決定自己的未來，制訂香港的發展藍圖，決定香港

的未來。這是在英國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管治下從來沒有的，也沒有可能有

的，在世界歷史上亦是少有的。  

 

  下周香港便要回到祖國的懷抱，《基本法》將在特別行政區實施，港人

將成為香港的主人。《基本法》體現了港人的意見獲得尊重和採納。公布後

港人十分滿意，普遍都說是出乎意料的好，社會上一致好評。  

 

  當然，由於不同人士或社群各自持有不同的價值觀與利益關係，我們不

能強求大家一致。《基本法》的制定當然不能滿足每一個人的要求，只能按

照香港大多數市民的意願而制定。在《基本法》內容裏，引起爭拗較多的，

無疑是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這種情況一點也

不奇怪，在結束百多年殖民統治後，大家對如何落實“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以及對民主發展步伐的快慢各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認為應快一

點，有些人認為應循序漸進。相信香港市民大多數均認為欲速不達。我說大

多數是包括所謂“民主派”人士。儘管這些民主派大喊口號，落力作政治表

演，本人相信他們心底裏也明白，香港特別行政區剛剛成立，香港不可能馬

上進行全面普選。  

 

  本人在這裡指出：自以為是民主派大旗手的民主黨，在高喊回歸後盡快

進行立法機關全面普選及行政長官由直選產生之餘，他們黨內進行領導層選

，也不是採取一人一票。相對於一般黨員，他們的創黨黨員，即是民主黨

目前的主要核心成員，擁有較優越及特殊地位。十分明顯，他們心目中的民

主與人權有兩種不同標準，對外喊一人一票的民主選，僅是喊給市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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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而已。據了解，他們的黨綱內也寫上該黨成立後，發展到一段時間，將會

實行一人一票選。但本人不禁要問，為甚麼民主黨不在成立後便立即實行

一人一票選呢？理由他們很清楚。主席，《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

八條分別註明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

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致全面普選產生的目標，而附件一及附

件二分別註明了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機制。為甚麼這個循序漸

進的方式他們就反對呢？就批評為扼殺民主呢？恐怕這與真正爭取民主無關

吧！  

 

  主席，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是一種選模式，是一個民主的

表面表現，這不是民主的整體整個內容。若有人只管空喊一人一票選，就

表示他們支持民主，就表示他們等同民主，就表示民主是他們的專利品，則

恐怕他們對民主的看法太過流於膚淺了。  

 

  主席，七月一日回歸的日子馬上便到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將根據《基本

法》實行“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今年初香港人選出了自

己的行政長官，整個選過程是既公開又公平的。港人普遍支持普選董建華

先生為行政長官，結束了百多年殖民統治者欽點一位英國人總督來統治香港

的獨裁局面。選行政長官的同一個推選委員會，其後又選出了 60 位臨時

立法會議員，他們超過半數為現任立法局議員，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議政能

力與經驗。行政長官亦委任了他的行政會議成員。成員中來自不同階層，包

括基層代表。這是殖民統治時代從來沒有的。此外，中央人民政府亦照單全

收，任命了行政長官所提名的全部現任決策科的司級首長為特別行政區的主

要官員，其中只有一名英籍律政司及堅持退休的廉政專員除外。而新任命的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亦受到法律界及市民普遍歡迎。最近，特首根據獨立的司

法人員敘用委員會推薦任命了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常設法官及高等法院的

首席法官。這些任命受到法律界一致的支持。  

 

  主席，以董建華先生領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正按部就班地展開工

作。本人深信在他的領導下，特區政府將根據《基本法》落實“一國兩制”

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本人亦深信只有擺脫了英國的殖民管治，香港

回歸祖國後，實現“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香港才有真正的民主、自

由和人權，法律才有保障。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roposed. 
修正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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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鵬飛議員致辭：主席，本人代表自由黨就修改《基本法》的議案提出數點

意見。  

 

  第一點是關於曾健成議員的建議，就是：本局促請中國政府在一九九七

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立即修改《基本法》。有關修改《基本法》的問題，

我們知道有這樣的機制，就是由七月一日開始，如果立法會認為要修改《基

本法》，可以提出來讓大家討論，然後呈交中國政府；若有三分之二的議員

同意的話，便可以修改。  

 

  第二，我很擔心有些香港人經常要求中國政府這樣做、那樣做，甚至要

求中國政府修改《基本法》。《基本法》是經過很長時期的諮詢和草擬才釐

定的，於七月一日之後便是香港的憲法。如果我們只是要修改其中一部分，

但中國政府卻要修改其他部分的時候那又怎樣呢？因此，對於這樣促請中國

政府修改《基本法》，我現在不同意，將來也不會同意。至於民主發展的步

伐，也是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之後才在《基本法》內訂明和落實的。有關這方

面，我覺得最可惜的是當初起草《基本法》的時候，中英雙方是同意有直通

車的，而最被擬定的模式亦是有直通車的，但很可惜後來沒有了。大家也知

道為甚麼沒有了直通車，所以我今天不想再就此事發言了。  

 

  《基本法》是否可落實“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我

相信這些才可給予香港人保障。今天，董建華已經獲選為香港特區的首屆行

政首長，實行“港人治港”，我相信沒有人（甚至全世界也沒有人）會挑戰

這個事實的了。將來香港是否“高度自治”呢？我相信是，大家就等瞧好

了。至於香港的民主自由以及人權法治是否會得到保障呢？《基本法》已經

明文指出是有保障的。既然如此，我們是否真的須提出修改呢？自由黨的立

場是我們應該依照《基本法》行事，因為《基本法》就是我們的憲法。到了

二零零七年，香港便應該實行全面普選，但絕不是在七月一日回歸後便立即

修改《基本法》。  

 

  本人謹此陳辭。  

 
 
劉漢銓議員致辭：主席，《基本法》對於立法機關的產生辦法，強調的是循

序漸進的原則。第六十八條訂明“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而《基本法》的有關附件也是根據循

序漸進的原則而訂明第一、第二，以及第三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港進聯認

為循序漸進發展民主，不單止是《基本法》所定下的原則，也是絕大部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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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共識。香港的選政治尚處於發展階段，過急推行全面普選立法機關和

全民直選行政長官，對保持香港社會的穩定並沒有任何好處。“揠苗助長”

的故事是我們大家都熟悉的，操之過急的結果是危險的，作為審慎的立法者

我們不主張讓香港冒這個政治風險。  

 

  《基本法》的政制方案先後經過四年多的時間諮詢港人的意見，其條例

草案是“三上三下”反覆推敲的結果。《基本法》所採立的方案已經綜合了

香港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並且為香港特區的政制定下了審慎和穩健的發展

步伐，我們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要突然改變這一套曾經廣泛諮詢並結合多方

意見的政制方案。  

 

  主席，《基本法》規定了嚴格的修改程序，目的是要從法律程序上保證

《基本法》的穩定性、權威性，以及作為香港特區根本大法的地位。如果《基

本法》可以隨便修改的話，便會損害《基本法》上述的地位和性質。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劉慧卿議員致辭：主席，我發言支持曾健成議員的議案，以及反對羅叔清議

員的修正案。  

 

  主席，我們成立前的目的，是為香港爭取民主自由，我們當然會支持

盡快修改《基本法》，使香港的“小憲法”可以容許巿民通過一人一票選出

立法機關。但是我不同意曾健成議員剛才多次提及的“半民主、半獨裁”。

對我而言，民主是沒有一半的。主席，我相信你也不會同意，因為你也曾表

達過你的意見。雖然民主黨當時支持 30 席直選，甚至 20 席。但是民主就像

懷孕一樣，不是有孕就是沒有懷孕，不可能一半一半，因為這是沒有意思

的。我們現時並沒有民主，但我們是朝民主方向去走。我希望我尊敬的曾

健成議員弄清楚這一點。因為他這樣說不單止會誤導香港人，也會誤導國際

社會。現時有八千多個外國記者在香港採訪，他們聽到阿牛說有一半民主，

便會以為真的有一半，但其實卻是沒有一半的。  

 

  另一方面，剛才羅叔清議員說《基本法》的制定其實是很民主、是由巿

民參與，是由香港人共同決定的。主席，我從不覺得我們香港人有機會決定

自己的未來或主宰自己的未來。如果真的是有這樣的機會，現在幾天回歸的

日子裏，大家便不會有這樣的心情。香港並沒有人是自發性地慶祝回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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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甚至浪費了數千萬甚至數億萬元去進行慶祝活動，但要是到街上看一

看，有多少人是自發慶祝的呢？如果真的是那麼民主、那麼開心，為甚麼無

法讓人看到呢？原因就是我們非常歡迎殖民地統治結束，但卻對將來很憂

心。我們不知道自由的生活制度和法治可否得到保障。將來中國共產黨如何

管治香港、董建華如何扼殺或趕盡殺絕不同的聲音，這些都是我們非常擔心

的。 

 

  《基本法》並不是巿民真正可以參與制定的小憲法，我相信這是大家都

知道的。最重要的，是我們前支持香港巿民有權參與制定自己的憲法，經

過充分諮詢，然後通過全民投票來表決。因此，我不能完全認同羅叔清議員

的意見，就是說整個過程我們是有民主的參與，是給予港人去決定我們的未

來。更可笑的是他說這《基本法》是“出乎意料的好”。坦白說，我無法記

得曾有人這樣說過。倒是在《聯合聲明》公布之後，有些人，包括現時也在

座的部分民主黨人士，則曾經表示“出乎意料的好”。但我肯定當時我並沒

有說過，因為其中有很多灰色地帶，不知道將來會如何演繹。《聯合聲明》

倒是有些個別人士評定為“出乎意料的好”，但《基本法》則只有《文匯報》

或《大公報》才會有這樣的評語。不過，有一點我是同意羅叔清議員的，就

是這的確是歷史上少有的，甚至是絕無僅有的。英國人非常可地將數百萬

香港人交回共產政權，但卻又不給予我們機會表決，這一點我是要一再重申

的。因此，羅叔清議員的意見，我是無法接受的。  

 

  我同意曾健成議員所說，應盡快讓香港人修改《基本法》，通過民主的

程序，讓我們決定是否想加快直選的步伐。羅叔清議員剛才說過，如果認為

一人一票等同民主的話，便是太過膚淺了。我並不同意他這看法。當然，我

也不會天真地以為只要有一人一票便是民主。我們當然可以列一些國家是

有一人一票選，但我們卻不一定認為真的是那麼民主的。不過，反過來

說，若沒有一人一票，則很難說服我們會有民主。所以，我認為一人一票是

最先決的條件，我真不明白為何羅議員認為這是膚淺的看法。倒不如讓他出

來發言，說明不願意你們有民主，不准許你們有民主，這還好；但千萬不要

讓他誤導我們，說可以有民主但不須要一人一票的選，這是完全不能接受

的。  

 

  至於選特區首長，大家都記得我們去年十二月十一日被拘捕之後，回

到這裏還有一個議案辯論的。我相信那次特區首長選是不民主的，而他自

己亦不敢說是選，只是稱這個完全不民主的過程為推選。我相信香港人都

明白，惟有到了我們香港人能通過一人一票的普選，選出香港人的行政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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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以及全個立法機關的那一天，我們才可以有民主。這是我們的目標，我

劉慧卿說了很多次，除非中國有基本政策上的改變，否則我可能在有生之年

也不一定能夠看到香港有民主。我今年 45 歲，我希望我這看法是錯的，但

我確有這樣的擔心。我雖然擔心，但我和前的成員都會盡最大的努力去爭

取。在爭取的過程中必定會有困難，也有人可能要作出犧牲，這是前和其

他香港人也曾考慮過，也清楚知道的。不過，我們是不會“看風駛帆”，只

挑那些易行的路去走。我們有我們的理想和目標，我們希望很快便能有民主

的選。我們相信，有理想、有目標，朝民主方向做事的人，必定會得到

廣大巿民支持的。  

 

  我謹此陳辭，支持曾健成議員的議案，反對羅叔清議員的修正案。  

 
 
梁耀忠議員致辭：主席，無論親中國政府人士如何自吹自擂，均不能抹殺

《基本法》是完全不民主的產物。所謂不民主，包括了：第一，負責起草《基

本法》的草委會委員全部由中國政府委任而產生，當中更有過半數是國內委

員，而香港委員亦絕大多數是資本家、老闆階層和保守人士，絕對不能夠反

映大多數港人的意見，特別是基層市民的意願；第二，《基本法》起草期間

的所謂諮詢，根本就是“假諮詢”，最後《基本法》的定稿是不民主而且違

反人權的；第三，《基本法》的通過權全部在全國人大手上，完全沒有得到

港人同意和確認，完全罔顧 600 萬香港市民的意願。由於《基本法》的制定

違反了以上三方面十分重要的民主原則，可以說，《基本法》本身是“三違

反”的。  

 

 不用多說，香港市民亦知道《基本法》條文的種種不足，包括給予中央

政府干預特區事務的權力、違反人權的第二十三條“顛覆罪”條文、拖延落

實行政長官以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由直選產生的安排等；因此，《基本法》必

須立即重寫，這是不容爭議的事實。不過，如何重寫《基本法》，這一方面

亦是值得討論的。  

 

 要求中國政府修改《基本法》，但是如何可以保證結果能夠真正體現和

反映大多數港人的意願呢？我認為，既然《基本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

法 ,便應該由港人參與制定和通過，特別應由港人“全民投票”決定。因

此，我支持“全民制憲”而不單止是修改《基本法》。“全民制憲”乃是前

成立的四大綱領之一，我們認為，香港人不單止要有一份好的、合乎港人

意願的《基本法》，同樣重要的是《基本法》的制定過程亦應該由港人民主

參與。民主不是依靠恩賜的，同樣，一份真正民主的、合乎全體港人意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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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只能由港人通過民主參與來制定。  

 

 當然，全民制憲的道路是很漫長的，我們沒有可能、也不應該奢望香港

回歸中國之後的短期內便可以得到一份合乎大多數港人意願的憲法。我認

為，香港的民主派現階段應該多做一些民間教育工作，以凝聚社會的共識，

令日後有機會的時候能夠制定屬於全民的憲法；因為全民制憲不單止是要反

對我們不喜歡的東西，更是要創造我們認為合理的制度。東歐國家捷克當年

在最黑暗的時候仍然有人發起《七七憲章》運動，以公民聯署的方式推廣“反

對專制”的理念；經過 12 年的努力，捷克人民終於在八九年推倒專制獨裁

統治而建立民主體制。捷克民主運動的成功，使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反省特

別是我們看到中國八九民運所引發的連串東歐民主浪潮，所以在這方面，我

們看到捷克人民多年來堅持的《七七憲章》運動能凝聚人民力量，而獲得一

個最後的成果。  

 

 雖然，無論今天的議案結果如何， 5 日之後，專制的《基本法》便會壓

在港人頭上；不過，我相信，不得人心的惡法是不會維持很久的。  

 

 主席，最後我想引用我們參與民運通常會唱的歌曲“祭好漢”其中一句

歌詞，內容是這樣的：  

 

 “就算是無奈，就算未如願，大志仍在心！”  

 

 本人謹此陳辭。  

 
 
倪少傑議員致辭：主席，眾所周知，《基本法》是九七年後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小憲法。“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精神是否能夠真正得到落實，未

來特區的安定繁榮是否獲得最佳保障，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是中港兩地要同時

維護《基本法》，在尊重港人“高度自治”的原則之下，共同努力將之落實。  

 

    主席，事實證明，除了外交和防務之外，中國政府以至籌委會在處理

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一切事務，都是按照港人意願和“高度自治”的原則

進行的，民主進程也是根據《基本法》規定的範圍之內的循序漸進方式辦事。

今天曾健成議員動議“促請中國政府在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立即修改

《基本法》，以盡快達致立法機關全面普選及行政長官由直選產生”的議

案，很明顯就是和港人“高度自治”和循序漸進的民主發展進程互相違背，

令人感到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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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議員提出加快本港的民主發展步伐，很明顯是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自治範圍的事務，理應由特區政府自行處理，為何曾議員要促請中國政府

越俎代庖呢？，民主黨黨鞭時常將“港人高度自治”掛在嘴邊，曾議員的議

案不正是狠狠地給他們的黨鞭“掌嘴”嗎？  

 

 李鵬飛議員和劉漢銓議員已經指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了

《基本法》的修改機制，該條文規定：“本法的修改提案權屬於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眾所周知，中國政府過去

在處理涉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事務，就是要力求避免出現全國人大或中

國政府代替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的情況。曾議員提出議案的目的，是否要要

求中國政府插手香港的立法呢？還是反映了民主黨在本港政制發展問題上的

投機心態呢？曾議員的議案提及要落實港人高度自治，可是卻又促請中國政

府立即修改《基本法》，曾議員也不正是狠狠地自打嘴巴嗎？  

 

    記得民主黨拒絕參與臨時立法會工作，揚言要在本港建制之外繼續推

動民主的發展。民主黨卻原來是以促請中國政府修改《基本法》的手段來加

速發展香港民主。民主黨這種投機取巧的行徑，早已有跡可尋；記得在政改

風波之中，民主黨為了一黨利益，大力支持彭督政改方案，斷送了立法局的

直通車機制，正是罔顧全港社會整體福祉的具體表現。上星期，民主黨黨魁

又公開揚言民主黨必定會參加特區第一屆立法會選。既然如此，民主黨為

何不留待進入特區建制之後，經過立法會的民主討論，然後促請特區政府按

照《基本法》的規定去提出修改《基本法》呢？民主黨的處事方式就是這樣，

投機取巧、急功近利，罔顧市民渴求安居樂業的意願，混淆視聽，刻意誤導

市民，回歸後的香港即將沒有民主自由，為香港前途添加更多不信任和不穩

定的因素，蒙上一片陰影，這不是另一類“唱衰”香港的做法嗎？  

 

    主席，本港市民在民主發展方向的問題上是存有共識的，因為大家都

贊成民主，只是在發展步伐上出現分歧。這個分歧應該留待反映民意的特區

立法機關經過充分討論，然後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加以處理。今天民主黨

人士提出促請中國政府急速修改《基本法》來處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

務，罔顧港人高度自治的原則，是極不負責任的。  

 

    主席，剛才劉慧卿議員說，民主好像懷孕一樣，一是有，一是沒有，

不能夠只有一半的。我這個評論是想引出，若不是 10 月懷胎，便會生怪胎

了。民主進程亦是一樣，我是說修改《基本法》和民主進程亦一樣是要循序

漸進的，過去 150 年也沒有民主，現在突然間要有，時機是否成熟呢？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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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人說，現在已經成熟了，因為經過幾年的議會制度，已經成熟。但過去

的歷史是 150 年這麼長遠，所以我認為應該是循序漸進才能有成熟的過程，

民主進展亦是一樣，大家已有共識了，只是步伐不同。若按照劉議員的說

法，我相信懷胎不夠十天，便會生出怪胎來，將來我們若是這樣急速，在尚

未成熟時主張要有全面民主，我相信亦會出現一個民主壞胎，只能貽害港

人，而不能造福港人，謝謝。  

 

    謹此陳辭，支持羅叔清議員的修正案。  

 
 
MRS ELIZABETH WONG: Mr President, I rise to support the original motion.  
As a Member of The Frontier I would like to echo entirely the Honourable Miss 
Emily LAU's point of view.  The object of The Frontier is clear and focused.  
We know the path ahead is difficult but we are unswerving in our endeavour to 
attain the objective in the hope of peace and harmony so as to achieve peace and 
harmony for Hong Kong.  Because we all care about Hong Kong.  We want 
Hong Kong to be the window to and from China and not to be the doormat on the 
threshold of China. 
 
 Miss Emily LAU mentioned the analogy of a little bit democracy being 
like a little bit pregnant, and I think the Honourable Member who spoke before 
me had mentioned that Hong Kong actually should have a very odd kind of 
pregnancy, the longest pregnancy in the world, of 10 years.  Now, I hope the 
baby that is delivered after the 10-year long pregnancy is still a recognisable 
baby. 
 
 But to take the analogy a little bit further, I would like to compare Hong 
Kong as part of the Chinese family.  It was said to me by some of my Chinese 
friends in the pro-China camp ─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 who says, "Look, 
you know, it is like children talking to the parent.  Your father will give you, if 
you behave and if father thinks that you are trustworthy, a little bit more money.  
If you do not have that trustworthy behaviour, your father will withdraw that." 
 
 Now, as a parent in real life with no money to give my children, I just hope 
my children would support me, and give me the money.  So, I think Hong Kong 
has grown up.  Hong Kong can afford to have the conditions right for full 
democracy, even today.  To deny this to Hong Kong people is in fact to 
underestimate the value of Hong Kong to China. 



LEGISLATIVE COUNCIL — 26 June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836 

 
 
 
 So, I would like to support the original motion with the added comments.  
Thank you. 
 
 
楊森議員致辭：主席，首先我想就剛才羅叔清議員所提及的民主黨正副主席

和中常委的選事宜作出澄清。這些代表基本上是在會員大會以一人一票的

選所產生的，所以他們是按普選的基礎而產生的代表。  

 

  此外，剛才倪少傑議員質疑為何曾健成議員要中國政府修改《基本法》。

不錯，《基本法》是有一個修改的機制，但這個機制最後仍要中國政府承認

和通過的，所以修改權基本上仍是屬於中央政府的，香港只是有機會參與吧

了，不過，最後的決定權並不在香港人手上。我相信倪少傑議員是很清楚

的，所以，若中國政府不同意的話，香港的機制怎樣運作也是沒有用的。因

此，我認為曾議員動議議案要求中國政府修改《基本法》，其實是很適當的。

事實上，最近許家屯接受記者訪問時亦表示中國應該首先帶頭提出修改《基

本法》，以改善其國際形象；此外，許家屯也認為香港是有條件走向這個局

面的。當然，以共產黨黨員來說，許家屯曾經在香港經過一段時間的洗禮，

必定能夠明白香港是有這個條件的。因此，香港的民主派是會繼續努力的。  

 

  主席，《基本法》事實上是太保守了。第一屆立法會的任期是兩年，但

是現在因為出現了臨時立法會（“臨立會”）而阻延了一年，而這第一屆立

法會是有 20個直選議席的；第二屆增至 24席，而第三屆則是 30席。至於行

政長官，其任期是 5 年，最初的兩屆由“小圈子”式的選委員會產生，完

全不是通過民主選而產生的。所以，董建華雖然是通過這個“小圈子”推

選出來的，但其實跟變相委任並沒有甚麼分別。此外，尚有一點，就是雖然

經過 3 屆的立法會選和兩屆行政會議選之後，將會有一個選檢討。但

這個選檢討是不容易朝向全面直選的，因為除了要取得三分之二的立法會

成員同意和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之外，還要取得人大的同意，缺少任何一方

面也是不行的。如此看來，以全面直選產生的立法機關，可能在我有生之年

亦未必能夠出現。由此可見，《基本法》真的是太保守了，因為香港已經是

一個很現代化的社會。  

 

  主席，“一國兩制”其實是一個相當好的構思。大家也知道中國大陸的

制度跟香港的制度是如此的不相同，要使香港人安心在香港發展，“一國兩

制”是一個很好的出路。但很可惜，要實現“一國兩制”真是談何容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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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我們對“一國兩制”是有兩個目標的。其一是建立一個民主的體制，保

障市民的人權自由；其二，就是改善民生，隨經濟的發展逐步改善市民的

生活。要實現民主和改善民生的目標，從現時這樣的走勢來看，似乎好像把

一塊大石頭推上斜路一樣，推不了幾下子，大石便會滾下來，所以真的是很

辛苦的。為甚麼我要這樣說呢？因為近年來所發生的不少事情都讓我們看

到，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干預可謂無微不至，兼且是來自四方八面的。在港英

政府的管治下尚且如此，當中國恢復對香港的主權之後，我相信中方對香港

的干預可以說是會變本加厲的。首先是以臨立會取代九五年選產生的立法

機關，這已經是民主倒退的表現；然後是《社團條例》和《公安條例》無緣

無故的加入了有關國家安全的規定，香港市民的集會自由和組織社團都要與

國家安全扯上關係，為甚麼要這樣呢？要是所討論的是叛亂或顛覆問題，還

可以在那個範圍內加入國家安全的規定，但只是市民組織社團和公開集會，

竟然也要加入國家安全，為的是甚麼呢？其實這便是“一國”的心態，而董

建華先生亦站在中方那一邊強調“一國”，根本忘記了“兩制”的“高度自

治”。很明顯，這“一國”的心態將會使我們越來越難以體現“一國兩制”

這個構想。  

 

  主席，香港有沒有條件“高度自治”呢？其實是有的。過去這 5 年雖然

只是很短的時間，但由於政制的開放，我們目睹 3 項重要的轉變。第一，香

港政府越來越開放，透明度不斷提高；第二，市民的生活逐漸有所改善，例

如在房屋、老人福利，以及公共服務方面，由於民選議員對政府加以鞭策，

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適當的改善，只是為數不算很多；第三，一般的市民對

時事的關注真的比從前增加了很多，否則電台不會有那麼多“ phone-in”的
節目，電視台也不會有那麼多資訊節目。由此可見，在這短短 5 年的時間

內，當然還要加上八十年代的社會運動的推動，香港基本上是朝向開放發展

的，日益開放的政府、民生逐漸有所改善，而市民對時事的關心也不斷增

加。  

 

  不過，民主的條件始終是受到一定的限制，雖然我們有這樣的潛質，但

亦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要進一步落實“高度自治”，我們應承接香港近

年的發展，再進一步開放。怎樣再進一步開放呢？一定要全面直選，行政長

官和立法會的成員全部都要通過市民一人一票選產生，讓香港人當家作

主。其實，香港的主權問題早已解決，並沒有甚麼糾紛，而且香港基本上是

支持中國恢復對香港主權的。現在的重點，應該是發展“兩制”。香港人應

該站起來，在中國主權之下繼續爭取民主、自由、人權，以及法治，使香港

能夠在中國主權之下成為合理和公義的社會。主席，長遠來說，一個合理和

公義的社會，既對我們香港人有好處，而且對中國也有很大的貢獻。香港對

中國的貢獻，不單止是經濟，還有社會文化、政治、法律，以至藝術這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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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希望我們在中國的主權下，仍然能夠繼續為香港人爭取民主、人權，

以及法治。這不單止對香港好，長遠來說，對中國亦有很大的好處。  

 

  謝謝主席。  

李卓人議員致辭：主席，尚有 5 天便是七月一日，就是香港回歸中國的日

子。我還記得董建華先生曾經說過“香港人當家作主”這句話，但是我一直

也沒有這種“香港人當家作主”的感受。其實大家都很清楚當家的並不是香

港人，當家作主的只是那 400 個推選董建華出來的推委，然後使他們自己可

以當家作主。對於香港這個家，我們 600 萬市民完全是沒有機會當家作主

的。因此，面對香港回歸，我完全沒有那種“我們脫離了殖民地統治，從此

可以自己當家作主”的感受。為甚麼呢？其實這原因是大家也知道的，就是

整個民主體制仍然未能建立起來。  

 

  相信大家也知道，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說：“中國人

站起來了。”但是，我們在七月一日那天應該說些甚麼呢？我們只可以說：

“人民選出來的議員“落車”了！”我曾經考慮應否與民主黨一同到本局大

樓的樓台宣示自己的立場，但是我想跟李柱銘議員說，我們要待“香港人民

站起來”的時候，再次到那兒一同向港人說：“我們真的當家作主了。”我

希望這一天能夠早日來臨，屆時我們一起向香港和全世界說：“我們香港人

當家作主了，我們站起來了。”到了那一天，就會如曾健成議員所說的一

樣，香港確實是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自己的行政長官和所有的立法會議

員。屆時，我們便可以到立法局的樓台上，清楚地說：“香港人站起來

了。”  

 

  不少同事剛才發言的時候，例如李鵬飛議員和倪少傑議員，都針對曾健

成議員這項要求中國政府修改《基本法》的議案，認為是政治錯誤。我最初

也認為他們的意見是對的，直至我翻閱第一百五十九條，才發現最後還有一

句是最重要的。那句就是：“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

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坦白的說，我也是今天才看到這一句

的。簡而言之，就是中國政府若不准許的話，任何的修改也不能獲通過。雖

然條文有提及甚麼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同意，行政長官同意後，再呈交中央

處理等步驟，但是最後這一句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認為曾健成議員是對

的，最終也要由中國政府來修改《基本法》。其實，這個修改的機制並不在

香港，因為所謂既定的方針是中國政府訂定的，如果這既定的方針改變了，

香港才可以修改《基本法》。所以，我們要爭取改變這“既定方針”，如果

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既定方針容許全面民主，我們才可以修改。  

 

  我們對於《基本法》的立場是：“起點太保守、步伐太緩慢、終點沒保



LEGISLATIVE COUNCIL — 26 June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839 

障”。“起點太保守”是很明顯的，而現時還比《基本法》更差，因為臨時

立法會的成立使情況倒退。“步伐太緩慢”是指第一屆立法會有 20 個直選

議席，第二屆有 24 個，直至第三屆才有 30 個。至於“終點沒有保障”這一

點，剛才李鵬飛議員說到了二零零七年便應該有全面的普選，我不明白他為

何這樣說，因為《基本法》並沒有這樣說。比較準確的說，應該是到了二零

零七年也不知道有沒有全面直選，因為要獲得當時三分之二的議員同意。大

家試想一想，屆時的議會是怎麼樣的？就是有 30 個是直選議員，其餘 30 個

則不是直選產生的議員。若要取得三分之二（或 40 名）議員同意，即是說要

10 個功能組別的議員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贊成直選，這是可行的做法嗎？

能否找到 10 個走容易的路進入議會的人放棄那條易走的路呢？那些人肯放

棄他們的既得利益嗎？因此，到了二零零七年，若中國政府的基本方針沒有

改變的話，要當時的議會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同意直選，我認為絕不是容

易成功的，所以我才會說終點完全沒有保障。  

 

  剛才倪少傑議員提及早產會變成怪胎，我想問他：香港的民主是在何時

受精的呢？如果是在一九八四年受精的話，當時的《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提

及立法局全面直選。假設是在那時受精，到今天已經過了 13 年，再加 10 年

便是二零零七年，合共有 23 年之久。如果嬰孩仍然在母體內，違反了自然

定律，最後嬰孩的母親是會死亡，而香港正是那位母親。如果香港一直不可

以有民主，只是不斷拖延的話，最後，香港這個母親便會因為懷胎困難而死

亡。我相信大家也不希望出現這樣的結果。其實，香港一直期待已久，甚麼

“循序漸進”的步伐已經談論了 10 年，不應該再說了，現在就是適當的時

間。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曾健成議員的議案。  

 
 
張文光議員致辭：主席，我想提出數點意見。第一，剛才羅叔清議員說

“《基本法》公布之後，大家都認為是出乎意料的好。”我真的懷疑羅叔清

議員當時是否在香港生活，是否了解當不少香港人的民情及民意。當時香港

人對於《基本法》，尤其是民主步伐那一個部分，是非常不滿意的，因為該

部分是出乎意料的差。但是香港人在甚麼時候曾經對中國的印象是出乎意料

的好呢？那就是在《中英聯合聲明》簽訂的時候。我到現在還有非常深刻的

印象，是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司徒華議員有一次跟我交談的時候，

對我說：“張文光，《聯合聲明》好。”我問：“哪個部分好呢？”華叔說：

“內文中有一句指明立法機關由選產生，而行政機關則向立法機關負

責。”因此，我們都非常的高興，並且深信殖民地結束後，我們將會有一個

民選的立法機關。這是很多在七十年代成長的青年人的夢想，我們反對殖民



LEGISLATIVE COUNCIL — 26 June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840 

地主義的成長，並且渴望回歸之後有民主的制度，解除過去殖民地所加諸對

人民的枷鎖，而我們均深信這一點。但是當《基本法》公布之後，我們才知

道所謂的選，完全不是我們心中所期望的一人一票民主選，而是曲折離

奇的，既有直選、又有功能組別選，還有選團的選。坦白的說，如果

純從文字的角度來看，究竟是我們天真地受騙，還是中國政府後期改變了她

對香港的政策，我真是不知道。但是我真的不認為《基本法》是出乎意料的

好。  

  第二個問題，就是今天很多議員，其實也是我們十多年來的好朋友，他

們都跟我們說：“民主政制是要循序漸進的。”我們不是不循序漸進，正如

剛才李卓人議員指出，已經過了 13 年，如果這真的是個胎兒的話，已經變

成化石了。難道這樣長的時間仍未有足以讓我們循民主的序而實現我們對民

主的希望嗎？現在大家又說：“等待至二零零七年吧！”從八五年我們第一

次有立法局選開始，到了二零零七年已經是整整 22 個年頭，人生有多少

個 22 年？我們這裏有很多人為了這 22 年，是要由青年等候至中年，又由中

年等候至老年，這個是不是真正的循序漸進呢？再者，即使到了二零零七年

那又怎樣？屆時的制度仍然是懸而未決的，《基本法》說得很清楚，如果要

在二零零七年改變這個制度，要經過很多機關以及機制、要立法會三分之二

的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以及人大常委會批准，只是這一關已經是極不

容易通過。所以，我們不要受二零零七年的另一次的欺騙，二零零七年可能

只是一個遙遠的欺騙，當我們到了二零零七年的時候，情況可能是完全好像

我們過去根據《聯合聲明》所理解的立法機關由選產生一樣，是可以用很

荒謬的理論來解釋的。何況剛才李卓人議員亦指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

條其中有兩句，使我們對二零零七年不能寄予太大的民主幻想。第一句就是

“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句就是“本法的任何的修

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單是這

條文的首尾兩句，就已經表明任何可能在香港出現的民主改革，如果一旦不

能得到中國政府的同意，就會真正在 22 年之後胎死腹中。所以，在這問題

上，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繼續奮鬥。  

 

  第三，很多人經常說要循序漸進，但同時卻又容忍“急速倒退”。第一

個倒退就是立法局，一九九五年由 100 萬名選民選議員的，而現時卻急速

倒退至由 400 個推委選出，這是循序漸進還是“急速倒退”呢？第二倒退是

兩級議會增加四分之一的委任議席，於是造成一個局面，就是在選中贏了

的人可以加入巿政局，輸了入也可以加入巿政局，變成贏輸的人都同樣可以

加入巿政局。這樣，巿政局選還有甚麼意義呢？一人一票的民主選還有

甚麼意義呢？這是循序漸進還是“急速倒退”呢？很坦白的說，臨時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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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生方法與《基本法》就第一屆立法會所規定的選方式比較也是一大倒

退。如果可以甘於接受這三大倒退的話，你還有甚麼資格在這裏說我們要循

序漸進呢？還有甚麼理由可以使人相信你是希望香港會走向循序漸進的路

呢，即使這漸進的步伐是多麼緩慢？有人認為一人一票很膚淺。對不起，即

使是這麼膚淺的道理也導致了這麼多文章。不論是由一人一票轉為有功能組

別和選委員會；還是在一人一票雙議席雙議制失敗了之後，改為單議席單

議制，然後再失敗之後又轉用多議席單票制或比例代表制，一直都是一人一

票。將這麼膚淺、這麼普遍的理由複雜化和高深化，最終的目的只是為了要

阻止民主的進程，走循序漸進這條路。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要很清楚的

指出，我們在年青的時候反對殖民地制度，我們不希望回歸之後，這個殖民

地制度仍然變相地在我們身上存留枷鎖。我們必須要奮鬥。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曾健成議員的議案。  

 
 
何俊仁議員致辭：主席，爭取修改《基本法》的運動，並不是今天才首次提

出來的。我記得一九九零年草委會在違反民意的情況下，一意孤行的將《基

本法》的條例草案呈交人大並且獲得通過的時候，香港民間已經出現強烈的

聲音，表示我們必須爭取修改《基本法》。我還記得當時有一群人士在街上

簽名，矢志一定繼續爭取民主、爭取修改《基本法》。  
 
 對於現時的情況，我們實在感到非常遺憾。《基本法》得以落實的時候，

應該是主權回歸之時，香港人應能體現中國人在殖民地結束後當家作主、在

香港產生高度自治的政府。可是，不單止這目標未能達到，最早表示全力支

持回歸、全力支持《聯合聲名》的人士，今天竟然要在此首先質疑到底能否

落實這個所謂中國對香港人的承諾。《基本法》是否能夠體現香港人所追求

的民主、人權，以及法治呢？香港人已在多次的民意調查提出了清晰的答

案，經常都有超過六成被訪者認為《基本法》並不民主，不能夠代表香港人

的期望。  
 
 今天有許多人指摘我們要求修改《基本法》是大逆不道，甚至指我們“唱

衰”香港，指我們沒有信心，這實在是非常荒謬的。八十年代初期，中英就

香港問題進行的談判正處於膠狀態，香港人都感到非常惶恐，不知道香港

何去何從，當時只有民主派人士站出來支持回歸。今天大罵我們沒有信心，

指我們“唱衰”香港的人當時在哪裡呢？當時他們是否站在民族立與我們

一起爭取香港回歸，同時爭取落實“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呢？主席，

信心必須有客觀基礎，同時亦必須基於理性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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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的《基本法》所指的就是民主制度嗎？所謂循序漸進的發展能符合

香港社會現階段的發展，能配合香港人多年以來所爭取落實的期望嗎？主

席，這都是完全未能達到的。更不用說的是《基本法》已設下重重關卡，要

將之修改的話，恐怕是“難過登天”。當然，有許多民建聯的同事可能會認

為並非如此，並謂附件二的規定並不十分清楚，其實《基本法》的內容是可

以修改的，根據《基本法》內的條文，可由立法機關決定，然後徵求行政長

官的同意。可是，大家請勿忘記行政長官是由中央委任的。中央委任的目的

正是要行政長官落實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誰會相信行政長官願意輕

易違背中央的基本方針，讓香港人落實自己的願望走向民主呢？假如中國不

同意的話，我相信即使取得立法機關三分之二的議員同意也未必能成功。剛

才李卓人議員提及《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指出任何修改必須符合中華人

民共和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必定不能有所牴觸。我認為其實根本並不

須要用這條文，因為中央委任的行政長官已經可以保證香港不得超越雷池半

步。說實在的，到了今天這地步，中國中央政府必須改變其對香港的基本方

針、必定要尊重香港人對民主的訴求，並且必須重新履行他們對香港的承

諾。  
 
 為何要把民主這回事說得這麼複雜呢？其實這是十分簡單的，就是讓人

民通過直接參與選出自己政府，而政府則通過定期的選向人民交代和負

責，這是必須的條件。假如這項選並沒有直選的機制，而是曲折離奇地包

括了功能選，委員會選，還要加上選委員會的推選等機制的話，我相

信略有常識的年青人也知道這些其實都是欺騙香港人的鬧劇而已。  
 
 主席，本人希望指出一點，“幾上幾落”是否代表香港人有分參與諮詢

程序、是否代表香港人的意見獲得尊重，或是代表香港人的聲音能真正如實

地反映在《基本法》中。主席，盲目地要香港人信任中央政府和信任特區首

長，就等如要我們相信人治、相信強權，以及相信一個不民主的制度；我深

信這是香港人所難以接受的。不過總括來說，民主黨無論如何都會對香港有

承擔、繼續爭取修改《基本法》，以及繼續推展香港的民主運動。  
 
 
司徒華議員致辭：主席，李鵬飛議員反對曾健成議員的議案 ,我相信他一定

讀過《基本法》，但是我懷疑他有過目即忘的毛病。請大家不要聽錯，我是

說過目即忘，“即時”的“即”，並非“不”。或許他所認識的中文和英文

與我們所認識的中文和英文不同吧。為何我這樣說呢？因為若非這樣，他就

不會說出那樣的道理來。他剛才的說法，表面上好像是假借維護“高度自

治、港人治港”的原則和面貌之名，但其實卻是違反了“一國兩制”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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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原則，也違反了《基本法》。  

 

 第一，他認為香港人不應該要求中國修改《基本法》。  

 

  我們現在看一看《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的內容：  

 

  “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本法的修改提案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和香港特

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修改議案，須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代表三分之二多數、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和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同意後，交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的代表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  

 

  本法的修改議案在列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議程前，先由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委員會研究並提出意見。  

 

  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定的基本方針政策

相抵觸。”  

 

 這一條已經說明香港只是有提案權，所謂提案權就是可提出要求。即使

將來香港真的有人提出這項要求，立法會都是要進行討論的。假如將來有人

在立法會提出這樣的議案，而李鵬飛議員當時又是立法會議員的時候，我希

望他不要再列出這一條道理。為甚麼提出要求都不可以呢？《基本法》規定

是要由香港人提出要求的。  

 

  第二，他說到了二零零七年香港便會實行全面的普選。這是錯的，是有

誤導成分的。根據《基本法》附件二的第三段：  

 

  “二零零七年以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  

 

  二零零七年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的表決

程序，如需對本附件的規定進行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

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但是在備案的時候，人大常委會是可以發回重議的，也就是否決。我不

知道李鵬飛議員會不會競選第二屆行政長官，也不知道他能否當選。假如他

參與競選，而又當選的話，到二零零七年只要他一人反對，就不能夠提交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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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董特首曾經說過兩個巿政局及區議會的議員必須符合兩項條件才能夠

過渡，第一就是要愛國愛港，第二就是要擁護《基本法》。我現在是很榮幸

地被欽准為愛國愛港和擁護《基本法》，因為臨時巿政局議員名單上有我的

名字。其實，即使沒有欽准，我也符合這兩項條件。第一項愛國愛港方面，

最簡單來說，香港政府在八七年委任我為太平紳士，但我鑑於要宣誓效忠英

女皇才取得而拒絕了；還有的是我從未公開過的，就是去年香港政府要給我

一個勳銜，但是我拒絕了。單是這兩點已經說明我是愛國愛港的。可是，今

天我從報章上看到有些人接受“金紫荊勳章”時說要熱愛祖國，我真不知道

那些外籍人士怎樣熱愛祖國、愛哪國祖國。第二，我是擁護《基本法》的，

特別是擁護第一百五十九條，因為該條規定《基本法》是可以修改的。我建

議李鵬飛議員再細讀一次《基本法》，以及要隨身攜帶，日後提及《基本法》

的時候，最好先拿出來看一看，不要亂說話，否則是會使人失笑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曾健成議員的議案。  

 
 
葉國謙議員致辭：主席，候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和布政司陳方安生女士早

前接受不同的外國傳媒訪問時，都不約而同地強調，假如要做出違背自己良

心和自己所堅持的原則的事，或是原則受到挑戰的時候，他們會不惜考慮辭

職。究竟他們所堅持的是甚麼原則呢？我相信無論他們的原則的內容是甚

麼，我相信他們都是有這樣的原則：就是在七月一日香港回歸後，繼續維護

香港現行的民主和自由，落實香港的“高度自治”，保持香港的生活方式

50 年不變。何俊仁議員剛才指行政長官完全聽從中央指示，因行政長官是

由中央委任，這種認為行政長官必然與港人對抗的看法，民建聯是不能認同

的。我相信廣大市民也是不能夠認同的。  

 

 主席，香港這個屢創奇蹟的地方經過百多年的殖民地管治，在七月一日

回歸中國之後，將保持現有的社會經濟制度，實行“高度自治”，“港人治

港”，這個轉變肯定是歷史性的時刻，中國在香港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以落

實“一國兩制”，顯示其尊重歷史、尊重現實、尊重差異。事實證明，自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經歷了十多年的過渡期，雖然期間有不少波

折，也有不少的風風雨雨，但香港的經濟依然發展，港人以至外國的投資者

對香港越來越有信心，香港的平穩過渡可以很清楚的體現出來，現在已經實

現了。香港政策研究所一項有關港人政治信心指標的調查顯示，自去年四月

至今年一月的指標持續上升，並且幅度達 20%以上，足以證明港人對回歸的

信心和對回歸的支持。我亦很難認同剛才劉慧卿議員的看法，就是香港市民

並非自發性自願籌組慶祝回歸活動，可能劉慧卿議員身邊的一小部分人是這

樣，而她則受了他們所影響。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接觸，完全與劉議員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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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相反，香港市民正熱烈地、自發地行、各類型各種方式的慶祝活動。相

信劉議員在隨後的一個星期將會感受到。  

 

 剛才我亦聽到曾建成議員和楊森議員提及成立臨時立法會（“臨立會”）

是為了要取代或推翻現時由百多萬選民選產生的立法局，我認為這是歪曲

事實，是謊言。造成立法局不能有直通車，是英方單方面拆毀路軌，中方迫

不得已才會採取這措施。在九五年選的時候，我親身通過電子傳媒聽到現

時也在座的李柱銘議員表示，儘管立法局的任期只有兩年，他亦會參選。這

證明了在九五年選的時候，不單止 600 萬港人都知道今屆立法局的任期是

兩年，連李柱銘議員也是清楚知道的。既然這樣，又怎麼可以說成是中方要

以臨立會來取代立法局呢？張文光議員亦指臨立會的選是倒退的，連第一

屆立法會的選方式也不依循。臨立會若真的以第一屆立法會的選模式進

行選，那麼，選出來的肯定不是臨立會，而是第一屆的立法議會。這是客

觀的現實，不能“信口開河”的。  

 

 主席，在籌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過程中，不論是籌委會的工作，還是行

攻長官的選，以及行政長官選產生由他負責籌組的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工

作，都是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的決定辦事，而行政長官、行

政會議成員、臨立會議員，即行政、司法及立法機關的成員都是由港人擔

任，這使我們相信在九七年七月一日後，特區政府將按照《基本法》規定，

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主席，今天曾健成議員動議要求修改《基本法》的議案。民建聯同意《基

本法》在落實施行一段時間後，可按照當時的社會環境、政治形勢的現況的

改變。根據《基本法》第八章第一百五十九條的規定作出所須的修訂。但目

前曾議員的議案，要求在回歸後立即修改《基本法》，民建聯是不能夠贊同

的。因為《基本法》當年是經過四年零八個月的諮詢後才制定完成，每一項

內容都是當時參與起草的人士在收集意見後再經詳細討論的成果，而有關行

政長官和立法機關的選方式，亦是配合和回應了香港逐步邁向民主的需

求。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民建聯認為是應當在實踐後再按當時的社會環境

檢討，然後才作任何修改。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羅叔清議員的修正案。  

 
 
張炳良議員致辭：主席，今天的會議是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前我們這個民選議

會最後一次的會議。我認為民主的問題是極適宜藉今天曾健成議員動議的議

案辯論清楚，並要討回歷史的公道。對我們民主派來說，“港人治港”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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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爭取民主的“港人治港”。我記得八十年代初期，中國政府提出以“一國

兩制”和“港人治港”的方法來解決香港的前途問題，不少人仍抱有疑慮，

何謂“港人治港”呢？當時中國政府的官員和領導人，無論是公開或私下都

表示“港人治港”是由香港人以民主的方式管治香港，並謂英國人要離開

了，而這百多年來英國人並沒有給予香港人民主，但自九七年中國恢復行使

主權開始，香港真正的民主才開始。這是當時中國政府所作出的承諾。但正

如剛才張文光議員所說，到底這是一個美麗的欺騙，還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我相信將來歷史仍要就這問題作出一個評價。  

 過去十多年來，有關民主的爭論方面，我們不斷聽到一些似乎頗有道理

但實際上卻是在不斷拖延民主步伐發展的理由，“循序漸進”便是其中一

例。剛才張文光議員也指出，自我們初次提出民主訴求開始，到今天已經等

待了二十多年，但仍是要“循序漸進”。例來說，若有機會實行較為民主

的選方法，社會上很多人都不能再接受“循序漸進”或其他理由，並認為

那是英國的陰謀；但是一旦打出民族大旗的時候，其他任何理由卻全都要靠

邊站。今天有些同事表示到了二零零七年便可以按照《基本法》所規定的時

間表實行全面普選。對此，我自己也不敢太肯定。屆時可能有人會說當時的

社會條件並未成熟，也可能會指香港已成為外國勢力用以顛覆中國的基地，

要和平演變中國。那麼，民主將會再一次成為犧牲品。  

 

    回顧歷史，八四年《聯合聲明》簽署的時候，民主派非常高興，認為可

以真真正正開始推動民主治港。我們認為民族問題和主權問題已經在八四年

解決了，從那時開始便應該為九七年全面實行“港人治港”作好準備。因

此，代議政制的發展，以及民主選都是必須的。可是，到了八五年，中方

表示不能推行代議政制，不能推行民主，理由並非是中國政府反對民主，而

是《基本法》尚未開始，我們要銜接、要按本子辦事。到了八六、八七年時，

我們爭取八八直選。其實當很多人都認同立法局應可有少數的直選議席，而

當時所爭取的直選並不是要全面直選立法局所有議員。可是，由於銜接的問

題和面子的問題，中方發動了整個輿論機器，使一些本來可能可以認同民主

選的人士也隨之表示：“我們要顧全大局，寧要飯票，不要選票。”  

 

    八八年的《基本法》政制爭論，不少派別如民主派、中間派（即左派），

以及工商界等，當時均參與激烈的爭論。當時中國政府的官員表示，就民主

的問題而言，中國政府是沒有底的。因為“港人治港”是“內部自治”問

題，只可惜香港內部有數派不同的意見，所以最合適的方法是港人先行圓

桌會議，弄清楚一切問題，然後達成協議，這樣北京便會接受。八九年年

終，這三大派終於達成共識。當時他們提出一個很溫和的方案，就是四四二

方案。但中國政府卻說不能接受，理由是自六四事件後，不論是當時的行政

立法兩局的共識方案，還是民主派、工商界，以及中間派的方案，都是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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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改變對華政策的氣氛下出現的，是英國陰謀的一部分，故此不能接受。到

九二年，彭定康到港後提出政改方案，中方又祭起民族大旗，指這是英國人

的陰謀，甚至不單止英國，而是英、美以至所有外國勢力都在針對中國，實

為大陰謀的一部分。因此，該方案也是不能接受。至於九五年的選，不單

止民主派參加，其他很多不贊成全面直選的黨派也有參選。當時親中的輿論

指出這是彭定康為民主派度身訂造的。我不明白怎樣可以度身訂造。百多萬

人通過自己的自由選擇選出一些自己屬意的候選人，這還可以說是度身訂造

嗎？  

 

    民主派自九零年開始不斷爭取修改《基本法》，很多人均表示不能修改

《基本法》，因《基本法》仍未生效。今天，跟我們民主派對立的同事在發

言的時候，沒有一人敢說九七年後應該修改《基本法》，有些同事則說要到

二零零七年按照原有的時間表作出決定。我剛才一直在等候民建聯的葉國謙

議員發言，我希望他能說清楚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後是可以修改《基本法》的，

並應該盡快進行，但是他並沒有這樣說。為何我要等待他說呢？因為我還記

得數年前爭論《基本法》應否修改的時候，無論曾鈺成議員或程介南議員均

表示七月一日之前不能修改，因為沒有程序，但七月一日之後便可以，並且

都表示民建聯會在七月一日之後會支持修改《基本法》。但是剛才我聽了葉

國謙議員的發言之後，感到很失望。我認為當我們在爭論這問題時，應該為

歷史討公道，也應該清楚說出我們真正的要求是甚麼。  

 

    謝謝主席。  

 
 
MISS CHRISTINE LOH: Mr President, the debate today on the Honourable 
TSANG Kin-shing's motion, concentrates on asking for immediate amendment of 
the Basic Law.  Obviously he does not think it is good enough on the aspect of 
promoting democracy.  The amendment by the Honourable LO Suk-ching wants 
to pledge strong confidence in the Basic Law as it is drafted, but I also heard by 
the speech by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just now who seems to indicate that 
if the Basic Law is not good enough then, yes, it could be amended but perhaps 
not immediately after 1 July.  So, perhaps if there is any agreement at all we do 
agree that the Basic Law is not yet a perfect document in this respect and it can 
be amended and it should be amended. 
 
 So, perhaps I can start off, Mr President, by saying a few words about this 
aspect of the Basic Law.  The Basic Law is a constitution and like other 
constitutions and other pieces of laws, it is by nature organic.  Co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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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ribe a society structure of power and set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izens and the government.  A constitution fashions lives and destinies and 
puts a people's identity into legitimising and self-affirming words on a tangible 
page.  A constitution establishes a map for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realities and 
the ideals of the present and, as those realities change, so the document that 
described them must also evolve. 
 
 
 
 The terms of the Basic Law, like those of most constitutions, are grand and 
all-embracing.  Its articles lay out the fundamental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resident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Basic Law describes the direction for change but it is silent on how to proceed.  
Therefore, it is Hong Kong people's imagination about how to proceed that I 
wish to tap to see how our community may become more open, more tolerant and 
more democratic. 
 
 During these heady days, Mr President, and when all the world's attention 
has drifted elsewhere, Hong Kong people still have to engage in a process of 
definition.  We are creating a working relationship amongst our selves and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Basic Law in order to reflect what we conclude 
and how we want to amend the Basic Law in future.    
 
 Citizen's Party believe that the Government must represent the people and 
made decisions on their behalf only with an express mandate to do so.  This is 
the moral imperative of government and in practical terms the only way to 
harness the idea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people to make their government work.  
We view the wholesale disenfranchisement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at will 
take place on 1 July as a profound regression which must be rectified by 
legitimate elections to this Council as soon as possible.  We see no reason why 
this cannot take place even within 1997 itself and we see no justification for 
narrowing the terms of election already in place as they constitute a step towards 
a more broadly representative legislative body and as such they have the support 
of Hong Kong people. 
 
 Elections provide an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and it is by holding the 
representatives accountable for their decisions that the Hong Kong peopl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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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e in building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til such a time 
when the Chief Executive takes office with a popular mandate, the Basic Law 
provides for his accountability to the legislature ─  as in the case of a 
popularly-elected legislature ─ making the executive indirectly accountable to 
the people, but the powers of the legislature in this crucial domain is very weak.  
It can enact laws that bind the Administration, approve budgets, question the 
Government and receive the Chief Executive's policy address.  This is hardly a 
good recipe for true accountability.  Even in the extreme event that two 
successive legislatures repeatedly pass a law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refuses to 
sign, it is his responsibility to resign.  The legislature cannot remove him. It is 
thus the case that, according to the Basic Law, representatives elected by the 
people, a category with no members as of 1 July, cannot chart policy direction for 
Hong Kong. 
 
 I believe, Mr President, that in time this must change.  Citizen's Party 
takes the aim of universal suffrage in election for the legislature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as stated in the Basic Law as a guiding principle and a very real 
promise.  Hong Kong people have never been given the chance to be citizens in 
the true sense of the word, which is to participate in a process of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It would be tragic if in gaining a country we were to lose our voices, if we 
were to have a limited rather than an expanded say in charting our country's 
future, which is a very real sense.  Mr President, it is for us to make these 
changes.   
 
 I believe that Hong Kong's future is ours to create.  The Basic Law, with 
all its imperfections, offers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in 
Hong Kong.  Its promise of full democracy, while qualified as ultimate rather 
than immediate, is the first to be heard on Hong Kong soil from official quarters.  
It is a promise that Hong Kong people have already begun to embrace and one I 
believe we will work to make a reality, whatever the obstacles. 
 
 No matter how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constitutional 
parameters are put in practice, we must figure out what we want before we can 
make it happen.  It is of no use to complain that the mechanism for amending 
the Basic Law is inadequate if we have no concrete amendment to propose, either 
to fix that mechanism or to revise the electoral framework prescribed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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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ures of the next decade or to effect some even more fundamental change. 
 
 Even an ideal constitution means nothing without a civil society to embody 
and enforce it, how do Hong Kong people want to be governed in the longer term, 
and how can this be reflected in our electoral arrangements and political system?  
I have a feeling that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could say much about what we do 
not want, but what is our vision?  And what, more importantly, what is the 
Hong Kong's collective vision for our home as a unique corner of Chin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These are difficult questions and not the ones we have been asking for very 
long.  It will take time to come up with answers and they can never be 
conclusive, but Mr President, we need to have a plan before we can put it into 
action.  To abdicate the responsibility of defining Hong Kong's identity and 
Government to anyone, whether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r elsewhere, 
is to undermine from within the principle of Hong Kong people ruling Hong 
Kong, which is certainly our affair. 
 
 Thank you, Mr President. 
 
 
廖成利議員致辭：主席，今天的議案辯論可以說是九七年後修憲運動的起步

禮以及序曲。民協在九七年後將繼續支持以理性、和平，以及民主的方式爭

取修改《基本法》，加速香港民主制度的確立。  

 

 我收到曾健成議員的議案的具體措辭內容的時候，還以為收到民協的政

綱。他的議案的重心就是要盡快地落實普選制度，以便可以通過民主的制度

盡快落實《基本法》所給予我們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以及“一

國兩制”。我很詳細地閱讀曾健成議員的議案的內容，發現其中有 3 個很微

妙的地方，須要詳細提出來討論。第一點是修改《基本法》的時間。他的措

辭是說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雖然其中並沒有“之後”這兩個

字，但他所指的時序其實應是回歸之後。這時間正是民協一直所堅持的立

場，因為《基本法》的修改機制，是要在回歸之後，《基本法》正式生效了

才可以採用，否則只能由人大單方面作出修改，這樣將會違反“港人治港”

的原則。因此，就這一點而言，可以說民主黨和民協在時序這方面是殊途同

歸的，大家的看法也很相似。  

 

 第二點是提案權。曾議員的議案並沒有提及這問題，到底應由誰提出

呢？我們一直都認為《基本法》可由 3 個機構擁有提案權，其一是人大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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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則是國務院，還有一個便是特區政府。我們一直倡議應由香港特區政府

提案，而提案之前則要有充分的討論，以及要尊重香港人的意願來進行修

改。因為我們修改《基本法》並不是要將之修改得更差，也不是要將之修改

至體無完膚，或是更倒退，這都不是我們的意願；我們是希望《基本法》能

夠向前發展和不斷進步的。假如這個提案權能夠由香港人行使的話，就能夠

具體落實“港人治港”的原則；否則，若是由中國政府或人大甚至國務院單

方面提出修改，即使其原意是很好的，香港人也不一定領情，因為那將會變

成干預香港的“高度自治”。有關提案權這方面，我相信稍後馮檢基議員將

會詳細說明我們的看法。  

 第三是目標。曾議員的目標就是盡快達致立法機關全面普選，以及行政

長官由直選產生。這其實也是《基本法》的承諾，就是第四十五條所指的行

政長官最終由普選產生，以及第六十八條所說的立法會最終由普選產生。議

案所要求的“盡快達致”有兩個可能性，其一就是一步達致，即是說一經修

改便全面普選，而行政長官也以直選產生。如果要直選行政長官，看來最快

能夠一步達致的時間就是在董建華先生的 5 年任期屆滿之後進行普選。我相

信曾健成議員並不是說，《基本法》一經修改便要董建華先生下台，立刻進

行選，一定不是這個意思的。至於立法會，則最快能夠一步達致應是在九

八年進行全面普選。這是第一個可能性。第二個可能性是要兩步才能達致。

有關立法會的普選，我們民協一直以來的立場都是不會反對一步達致全面直

選，但我們一貫的主張仍然是“一九零方案”，就是希望以兩步或三步盡快

在二零零三年或甚至早一年全面直選，或許在這之前的一屆可能有一半直選

或更多的直選議席，也就是以兩步達致目標，而有關這方面我們是可以再作

討論的。  

 

 有關加速民主步伐的發展，曾健成議員的目標就是“盡快達致”，這點

我們是同意的。香港有否條件盡快進行普選呢？這是一個判斷性的問題。不

過，大家只要細看香港的環境，其實無論在學界方面還是研究政治的人士方

面，香港是有“超班”的條件可以盡快進行全面普選的。例來說，我們的

普遍教育程度已經提高了不少，而且現時香港還有這麼多的大學。此外，香

港的民智也提高了很多，特別是民主意識也相當足夠。過去我們已有很多的

選經驗，可以選 20 個直選的立法局議員；既然有這樣的經驗，我們其實

是有充分的經驗和能力全面直選所有的議員，而且基本上是不會有質的改變

的。再者，香港的政治以及法治制度也是非常完善的，具有法治和民主這樣

的社會基礎，我們是可以現在便進行全面普選的。  

 

 盡快達致全面普選有甚麼好處呢？最少有 3 個好處。第一是有利於落實

“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使我們能夠真正確立香港的民主

制度，而這是《基本法》和《聯合聲明》曾經承諾的。第二是有利於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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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一個很正面的示範，說明中國和平統一是所有中國人都希望能夠盡快達

致的，而香港正是一個很重要的示範單位。至於是正面的示範還是負面的示

範，則要視乎將來我們的民主制度能否繼續落實。最後的就是有利於向中國

作出一個民主的示範，中國遲早都會有民主，中國人遲早都會有一個民主的

制度的。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馮檢基議員致辭：主席，我支持曾健成議員所動議的議案。因為我認為民主

黨現時動議的議題，是越來越接近我們民協一貫的立場。民主黨從前是要在

九七之前修改《基本法》的，但現在改為在特區成立之後，即成立那天開始，

這和我們民協一直所堅持的立場是一致的。民協所堅持的，不單止是民協本

身的立場，還包括了民主派在八十年代就《基本法》成功爭取的其中一個重

點。《基本法》有兩項很重要的政治問題，其一是如何落實“港人治港”，

其二是政制的時間表。  

 

  當年民主派兩位旗手李柱銘議員和司徒華議員，以及其他的黨派，包括

工商界和中間派，經討論後發現根據當時中國的憲制，有關修改《基本法》

的事宜，只有人大常委和國務院才可提案，但若要真正保證“港人治港”的

話，則一定要爭取第三個提案方法，就是由特區政府提案。在中國的憲法

內，只是香港才有這樣的提案權，但當時我還擔心這保證不足夠，要求中國

政府公開作出承諾。當年的中國總理趙紫陽在美國國會和德國國會曾公開表

明有第三個提案機制，並且中國將會優先讓香港自己提案，而中國政府則盡

可能不行使其提案權。這是當年千辛萬苦爭取回來的機制，以保證“港人治

港”以及避免中央有人以中央政府的方式提案。因此，民協一直以來都堅持

這一點。其實當年兩位旗手也曾到民協游說我們支持這個建議，民協在一九

八八年召開會員大會，會上一致通過兩位旗手向我們提出的建議。由於民協

在八八年通過這個建議，所以一直堅持至今。特區一天未成立，特區的提案

權仍未能行使，所以我們一直以來都反對在九七年之前提出修改《基本法》，

但在九七年之後修改，我們則是完全支持的。剛才廖成利議員說曾健成議員

今天動議的議案和民協的政綱一樣，便是這個原因。  

 

  第二點我想提出的是政制的發展速度。我們民主派裏曾經進行多次討

論，最基本的共識就是“一九零方案”。所謂“一九零方案”，就是希望九

七年能有 50%的議席由直選產生，接是 75%，然後便是 100%，即是兩步便

達致 100%直選。民協既支持“一九零方案”，也是聯署人之一。其實民協

當年提出的是九七年便 100%直選，但因為希望有一個共識，所以支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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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零方案”，即是兩步達致全面直選。當然，到了今天，無論是兩步還是一

步達致全面直選，民協都不反對，因為這也是我們早期的理念之一。所以，

無論是第一屆立法會還是第二屆立法會，我們都希望能夠爭取全面普選產生

所有議席。我們民協在此公開表明，而以往也曾說過，我們一定會與其他政

治團體一同努力爭取達致這目標。  

 

  另一點我想說的是香港現在是否適合發展民主，而發展的速度又是否適

合的問題。我在中文大學修讀的是政治，而以往也曾提及我所學習的其中一

個課題是民主和經濟的關係。有些學者對一百二十多個國家進行了研究，特

別研究有民主選的國家，以分析民主是否會影響經濟，或是經濟影響民

主。其實這兩者不一定有必然關係，因為有好的經濟並不表示必然有民主，

而有民主也不等如有好的經濟。不過，研究結果顯示了一個很清楚的現象，

就是實行民主選的國家，若擁有某些基礎，通常都是比較穩定的。要擁有

的是哪些基礎呢？第一是高識字率。識字率高的國家的選結果通常都是比

較穩定的，整體社會也因此比較穩定，而穩定的社會自然不會影響經濟；第

二是資訊網絡非常普遍，很多人也擁有資訊網絡。資訊網絡包括電話、電

視、報紙，以及收音機等容易傳達信息的媒介，信息容易傳達，才容易推行

民主；第三是較為富庶的背景。所謂富庶背景的指標，是指有多少人擁有雪

柜、汽車，以及電話等設備。若有較高比數的人民擁有雪柜、電話和汽車的

國家，其社會狀況都是比較穩定的。根據這個角度來看，香港現時的狀況，

較諸 200 年前的美國或 200 年前的英國，無論在識字率、資訊網絡或富庶背

景等方面，都是優勝很多的，所以我認為香港在爭取民主方面是沒有困難

的。  

 

  另一方面，我想提出一點，就是我們與民主黨的議員的一些看法，是有

所不同的；雖然彼此的目的是一樣，但立論卻是不同的。首先我想說的是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該條的最後一段指明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

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牴觸。大家好像並沒有看過《基本法》似的，不

知道甚麼是基本方針。似乎大家都認為《基本法》所定的時間表便是基本方

針，其實並不是這樣的。《基本法》的序言已經清楚說明甚麼是基本方針，

其內容指出，“一國兩制”便是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換句話說，若

要修改《基本法》，一定不可以違反“一國兩制”這個基本方針。加速民主

步伐並沒有違反“一國兩制”的原則，所以並沒有與基本方針政策相牴觸。

因此，大家在看《基本法》時要看全套，不要單看一項或半項條文。  

 

  其次，我對張文光議員剛才的發言的內容很不同意，我所不同意的是他

說如果接受臨時立法會、甘心當委任的議員，就不可以在這裏說循序漸進。

我認為循序漸進的速度可快可慢，可能是一屆，也可能需要兩屆才能達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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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從我的角度來看，其實民主黨也是接受這委任安排的，因為民主黨也有

接受委任為臨時區域巿政區、臨時巿政局，以及臨時區議會的議員，而且是

甘心接受的。不過，如果是不甘心的，民主黨當然可以作出解釋。我所不同

意的，是他們太快便要把其他人趕走。即使是支持循序漸進，無論是支持在

第一屆、第二屆，甚至是第三屆全面直選的人，其實都可能是同路人的。我

認為民主黨不妨放寬一些胸襟，歡迎那些人一起爭取民主。我希望民主黨有

比較廣的胸襟，凡是支持民主的便是好的。  

 

  我對民主黨的最後一點意見，就是他們一方面說不相信中國中央政府，

但另一方面卻又要求中國中央政府修改《基本法》，而這正是民主黨立論時

經常出現的矛盾情況。至於我本人，我是不相信中央政府的，甚至不會要求

中央政府修改《基本法》，我希望完全由香港人修改。香港人最重要的是達

致共識，現時只有兩個方法，一是由上而下，另一則是由下而上。我是傾向

於由下而上的爭取方式的，這由下而上的爭取方式有兩個可能性，其一是革

命，奪取國家政權。但這並不是民協的立場，也不是民協所支持的。其二是

“迫”，用甚麼方法去“迫”呢？就是用立法會去“迫”，或是其他的臨時

機構，甚至是群眾活動也可以。我認為任何渠道也可以“迫使”香港特區政

府明白：這個時空若不處理，香港便會動亂了；若這些要求不去處理，便不

得民心。我認為這是一個可行的方法。我的陳辭主要是希望大家即使未能達

致共識，但只要是目標相同便可以聚在一起。  

 

  謝謝主席。  

 
 
詹培忠議員致辭：主席，大家都知道《基本法》是為香港的過渡而制定的，

同時也明白除了普通法之外，《基本法》對香港來說同樣是非常重要的。《基

本法》可否修改呢？絕對可以。若是對國家、對地區、對巿民，以及對中國

人民有利的話，我堅信中國政府也要適應潮流，作出適當的修訂。不過，我

們必須注意的是，香港有部分所謂民主派，基本上是利用所謂的憲法、利用

《基本法》，甚至是利用一切言論，經常對中國中央政府，也就是中國的領

導黨，多番無理謾罵、提出無理的要求，甚至是作出無理的干預。中國共產

黨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中國，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時間，其政策對中國的普羅

大眾、對中國人民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我們香港人應該以較廣闊和更遠大

的眼光來作評價，不要局限於香港本身或局限於自己的政黨來看事情。我深

信有很多加入政黨的人其實並不知道做甚麼，只是為了容易贏取選票和有更

大的當選機會而加入政黨，其實這一切的行為，是有別於政黨的思想的。  

 

  主席，最近所謂的“八大強國”，對香港的一切事務不斷指指劃劃、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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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點點。這令我們想起當年八國聯軍攻打中國，就是英、美、法、德、意、

日、加、俄的侵華行動。但是，為甚麼那些民主派人士對現時的八強干預不

哼一聲呢？他們如此的表現是否為了能達到他們的目標，他們的目的呢？對

於要求修改《基本法》一事，我個人認為是相當嚴重的。我們從政的人應該

從大處眼，不要只顧一己的私利。我們對於自己的國家固然是有所訴求、

有所要求，但是對於外來的干預或外國的不公平對待，也不能坐視不理，畢

竟我們都是中國人。民主黨的主席李柱銘議員訪問外國的時候雖然獲得很高

調的接待，但是他內心感受如何呢？其實他不過是一顆被人利用的棋子，與

達賴喇嘛沒有甚麼分別，當然他是比達賴喇嘛低級很多的。我希望他不要沾

沾自喜，他只能夠希望在香港有一定的代表性，以議員的身分向全世界表達

香港人的意願。他既然有這樣的條件，便應該呼籲全世界的國家不要干預中

國內政，更不要干預香港的一切事宜。  

 

  主席，我很相信我們在過渡期間是絕對可以就各項事宜與中央政府商討

或是提出我們的意見的。但是，假如是一些刻意的批評或攻擊的話，我深信

即使是普羅巿民或普通人都無法接受，更何況是一個相當成功的國家。其實

《基本法》內已經清楚說明，香港的各項選是有一定的安排的。無可否

認，對於受大家非議的臨時立法會（“臨立會”），社會上是有很多不同的

意見，但我們也曾多次提出，這些不同的意見是由誰挑起的呢？是誰令事實

發展至現今的局面的呢？為何大家不去尋求這真理，卻在這裏讚牛角尖呢？

不錯，有很多國家都說要杯葛臨立會的宣誓儀式，但這是別人的自由，而我

們也有自己的尊嚴。我們無須理會其他人，有興趣的便來觀禮，若那些國家

沒有興趣，我們也不必自己看扁自己。  

 

  我最希望的是巿民能夠明白，印度、菲律賓甚至意大利等國家每年都進

行很多次的選，但一選再選之後，始終還是要重選，這便是所謂的選可

以代表民主進步，但結果如何呢？我不是說香港沒有資格發展民主選，我

只是要指出選並不能代表一切，並非必定能夠成功。此外，我們更要理解

一點，就是大家對於任何問題都應該提出很真誠和有建設性的建議。我一直

也非議很多傳媒的專欄作家經常就很多問題鑽牛角尖，尤其是部分已經移居

外國的專欄作家，對香港缺乏充分的理解，但卻經常在當地對香港作隔岸批

評，這對我們香港巿民來說是極不公平的。故此，我希望大家能夠理性地提

出有建設性意見。我曾經向一些作家朋友提出我的意見，他們卻說批評是他

們的權利，而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只是執政者的責任，但我認為這樣的看法

未免過於偏激了。最後，我希望各政黨應該以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為目標。

我深信，只要是有建設性的意見，無論是由龐大的政黨還是細小的政黨所提

出，當權者和執政者，都必定會聽取的。否則，反對黨只有自取其政治滅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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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很希望大家緊記一點，就是《基本法》是可以修訂的，但必須

是絕對有利於中央政府；有利於香港特區政府、有利於中國人民，以及有利

於香港巿民的修訂。謹此陳辭。  

 
 
李柱銘議員致辭：主席，我並沒有沾沾自喜，我相信沾沾自喜可能是詹培忠

議員，因為他姓“詹”，我姓“李”。  

 

  在座有些議員可能不記得起草《基本法》的過程，本局只有 4 人是起草

基本法委員會的成員，就是李國寶議員、劉皇發議員、司徒華議員，以及本

人。所以羅叔清議員說《基本法》是由香港人決定，其實是錯的。大家也記

得，但可能羅議員不知道，起初中國政府起草《基本法》的時候，完全是中

國的事情，英國是不准許參與的，絕對不許可。但由何時開始才讓英國人參

與呢？那是六四以後的事，不過當時“華叔”和我已經不是草委了。當時餘

下的 18 個香港草委之中，有 11 人聯名寫了一封信給中國領導人，提出兩項

要求，第一是在《基本法》內增加多一些民主部分；第二是反對一會兩局的

投票方式。當時中國政府發現香港大多數的草委提出這要求，於是便找英國

人商討，才有那 7 封秘密函件，這是現時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羅叔清議員剛

才所說的是錯的，《基本法》不是由香港人決定，而是最後由中國人和英國

人決定的。  

 

  剛才李卓人議員和張文光議員均有提及《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也

就是最後的一條。其實馮檢基議員說得對，最後這一條是我們爭取回來的，

因為恐怕修改《基本法》的時候會將之修改至違背了《聯合聲明》，屆時便

不知怎麼辦，所以要爭取加入這條文。但是內地的草委則認為不要再在《基

本法》內提及《聯合聲明》，所以便在序言說明：“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

政策，由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予以闡明。”然後再在第一百五十

九條加上最後一句：“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

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既定的意思就是在《基本法》頒布之前已經有

的，也就是《聯合聲明》。所以，這一項條文是可以修改的，就是要寫得更

清楚一些，但千萬不可將之刪除。  

 

  倪少傑議員提及“怪胎”，但是他卻又忘記了現在其實真的有一個怪

胎，就是臨時立法會。這個臨時立法會是《基本法》沒有提及、《聯合聲明》

也沒有提及的。有些人很多時候可能由於太高興了，因而忘記了自己是怪胎

的一部分。或許我們可以說這是“身在腹中”，這個“腹”是指肚腹，正是

“身在腹中不知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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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基本法》其實是要修改的，這並不是許家屯最近才說的，黃文

放先生很多年前已經跟我說過：“《基本法》是在一九九零年頒布的，一九

九零年的時代到了一九九七年的時候一定會有所轉變的，為何不修改呢？一

定是要修改的。”其實他是希望中國政府自己修改，使之更配合我們社會的

發展過程。所以，現時在座的人有時真的“很慘”，我們在座的人可能比共

產黨更“左”。其實，《基本法》是當然可以修改的，而且也是應該的。問

題只是在座很多同事不想修改而已。為甚麼不想修改呢？讓我一語道破他們

吧。他們是恐怕修改了之後便無法當選了，就是那麼簡單。主席，請你設想

一下，假如臨立會 60 個議席都以直選產生，即使用甚麼選方法也不打

緊，甚麼比例也不打緊，你猜我們民主派可以贏取多少個議席呢？這是大家

都明白，我也無須說出來的。現時我們只佔 20 席，但大家還要“做手

腳”，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  

 

  主席，我認為我們看這個問題的時候，必須清楚明白一點，就是沒有民

主便不會有自由，也不會有法治。《基本法》是一定要修改的，而且也一定

會修改。民協的同事提及應該由甚麼人提案，其實誰提案並不重要，當然如

果香港能夠提案則更好。但是，民協的成員現時在臨立會是否有機會提案

呢？即使在第一屆立法會也不會有機會。因此，如果要省時和不費力、倒不

如由人大自己提案，反正只有人大才有權修改《基本法》。可見，我們動議

這個議案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只有中國政府才能修改《基本法》。解鈴還須

繫鈴人，所以我們希望中國政府能夠修改。其實，詹培忠議員提及中國人，

其實我們不都是中國人嗎？但我們想要的是怎樣的中國呢？主席，我希望現

時這個強大的中國，將來能夠成為一個偉大的中國，而在這個偉大的中國國

內，每一個中國人民的人權都獲尊重，並且得到憲法保障。  

 
 
黃震遐議員致辭：主席，有一位議員剛才對民主派大肆批評，但卻認為中國

的執政黨是不可以批評的。為甚麼有些人可以批評，有些人不可以批評呢？

中國的執政黨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皇帝，任何人提出批評便要斬首。那麼我

們為甚麼要把執政黨視為神聖不可批評的呢？對於好的一面，我們應該加以

讚許，這是對的；但是對於壞的一面，我們也應該加以批評，這樣政府才可

以知過而改。我們為甚麼不這樣做呢？難道還有人認為中國今天寧願停留在

封建的時代嗎？是否他們想將一個國家的秘密暴露出來呢？  

 

 主席，香港今天仍然是殖民地。雖然我們不斷指出我們也有一點民主，

但事實上，我們卻仍然是殖民地的奴隸。到了明天，我們也不過是特區的家

奴而已。為甚麼我要這樣說呢？原因很簡單，我們今天無權選出自己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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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領導人，即是香港總督或特區首長。今天，我們沒有經普選產生的立法

局，雖然每一個議員都算得上是由市民選出來的；但明天也不會有由普選

產生的立法會，而且民主的成分，還會減低。所以，今天我們所辯論的，根

本不是技術上的問題。雖然今天很多同事也討論了技術上的問題，例如《基

本法》應該怎樣修改等，但是實際上來說，我們今天要直接面對的應該是一

項原則，就是香港應否有民主，可否當家作主。然而在這問題上，很多人卻

刻意迴避，不肯直言。  

 

 主席，我是來自澳洲的，澳洲有一項“白澳政策”已經實行了很多年，

而最近也有一位女士因此而為人認識。他們都是種族歧視者、排斥華人，但

他們從來也不敢說亞裔人士或香港人即使來到澳洲定居以後，不可以有投票

權，不可以選出自己屬意的議員；他們並沒有這樣做。如果有香港人移民到

澳洲、加拿大，或是美國之後，當地的人對他說：“你不可以有投票權。因

為你在香港從來也沒有投票權，你有甚麼資格投票呢？”大家是否認為這是

種族歧視呢？可是，現時竟然有人認為香港人似乎質素不夠高，因此沒有資

格普選自己的立法局和行政長官。這是甚麼邏輯呢？是否接受了殖民地教

育，因而認為自己是低人一等，質素及不上外國人，所以凡是中國人和香港

人便沒有資格有民主呢？這是自己對自己的種族歧視，是絕對的種族歧視。

我相信漢森議員如果有幸來到香港，她一定會很高興聽到這些反民主意願的

發言。她返回澳洲之後，便會這樣說：原來中國人是那麼不濟的，香港的立

法局有些議員也認為應該看將來形勢、政治形勢，以及其他情況而決定香港

可否有民主。那麼我們為甚麼要讓這些亞洲移民和香港人享受民主呢？他們

根本沒有資格。  

 

 第二，香港社會是否比不上其他國家呢？剛才已經有同事指出，當年的

美國、英國，以及不少歐洲國家開始發展民主的時候，各方面的情況也比不

上今天的香港。今天的香港在經濟、社會教育，以至文化程度等方面，都要

比很多地區好。但是，有很多條件比香港差的地區也有民主，而且發展成

功。可見，並不是社會因素導致香港不能有全面的民主。葉國謙議員剛才說

要看將來的政治情況和形勢再行決定。這是甚麼樣的說話！他要暗示的是甚

麼呢？主席，九一直選的時候，很多人也曾經擔心更多的民主會對香港帶來

沖擊。現在過了這麼多年之後，大家可以看見即使立法局的民主成分增加

了，但香港並沒有“散”了；反之，香港的經濟比以往更好，民生也有改

善，而政府的政策也更能配合市民的需要。可見，民主根本對香港只有好

處，並沒有壞處的。那麼，為甚麼還要反對盡快實行全面普選呢？  

 

 有些人說香港最重要的是法治和經濟，缺一不可，民主其實並不重要。

其實，如果沒有民主的監察機制，又怎能有法治呢？法庭可能會變為“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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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化”的執行工具。如果是沒有民主的話，沒有監管的話，那麼貪污怎樣

才能消滅呢？特權怎樣才能消減呢？自由市場又是否可以真正運作呢？對九

七年後的香港有信心當然是好事，但這是不足夠的，更為重要的是要成立一

個制度，使港人的信心不會下跌，也不會落空。技術是可以解決的，但方向

必定要確定的，而原則是不可以沒有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忘了，《基

本法》並不是香港人當年投票決定的，而是由一小撮人所決定的。現在就好

像工程師築路的時候走錯了方向，走向了絕崖，隨時都會導致車毀人亡，而

我們知道了卻為甚麼還不改正呢？還不馬上改正呢？  

 
 
 
主席：本席現請曾健成議員就修正案發言。曾議員，你發言時限為 5 分鐘。  

 
 
曾健成議員致辭：主席，剛才羅叔清議員指《基本法》不可修改，而一人一

票的選方式並不適合香港。其實，《基本法》所載的機制是容許彈性地作

出修改，以適應時代轉變的需要。羅議員並沒有留意《基本法》第一百六十

條的內容，該條訂明不合時宜的條文可予刪改。  

 

 其次，有關應否全面普選立法機關和直選行政長官的問題，羅議員是極

為反對的。毫無疑問，對於既得利益者來說，普選行政長官或立法機關，不

單止將他們置諸局外，更令他們不能聽命於中央政府；而依靠“擦中央政府

鞋”所獲得的權力，可謂政治上的免費午餐也會隨之全部瓦解。對於羅議員

和親中的新舊貴而言，如果真的要修改《基本法》，要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

機關的話，將會是他們這群既得利益者的政治自殺，自取滅亡。因此，羅議

員必定極力反對修改《基本法》。  

 

 拖延修改《基本法》對這群既得利益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羅議員動議

的修正案的重點，就是不須要修改《基本法》、不須要全面普選立法機關，

也不須要以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既然不須要競選，他為甚麼還要加入立

法機關、加入臨時立法會呢？臨時立法會或立法會都是立法機關，既然他認

為無須修改《基本法》，認為《基本法》是無懈可擊的葵花寶典的話，他也

無須成為立法機關的議員，大可以回家睡覺，可以回去養豬、務農。  

 

 

主席：是否規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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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叔清議員：主席，我並沒有說不可以修改《基本法》或不須要修改《基本

法》。  

 

 

曾健成議員：主席，如果羅議員是說可以修改《基本法》的話，他的意思是

要等待至二零四七年、二零零七年，還是何年何月才修改呢？我今天提出盡

快修改《基本法》，而盡快的意思是指可以在七月一日之後，又或是即將到

來的第一屆立法會。可是，即使只是要求盡快進行的聲音，羅議員也要運用

他們現時在立法局具影響力的一票，希望把要求修改《基本法》的聲音也瓦

解。難道《基本法》真的是中方的意旨，真的是葵花寶典，不可以作出修改

的？  

 主席，我是不是只可以就羅叔清議員的修正案內容發言，不可以回應其

他？  

 

 

主席：在憲制事務司發言之後，你最後還有機會發言。  

 

 

曾健成議員：主席，談到《基本法》，我不知道這是出於刻意還是無意，這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的最後一段是刊印於後一頁的，可說是相當隱

蔽。第一百五十九條的最後一句才是最重要的，該句的原文如此說明：“本

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

觸。”剛才也有同事提及序言的問題，但這《基本法》最終的解釋權其實是

握在人大手中，根本並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因此，這《基本法》我們是一定

要修改的，我希望羅叔清議員能夠為香港人的福祉而“轉”，跟隨我們修

改《基本法》，使之成為一本好的《基本法》。我們並不是要任何政府下台，

我們只是希望能有良好的法制。  

 

 謝謝主席。  

 
 
憲制事務司致辭：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以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

組成方法是一個極重要的課題 ,巿民對此極表關注 ,並且期望有關程序必須公

開、公平和具有透明度。我們完全理解這些意向。曾健成議員的議案建議在

九七年七月一日後立即修改《基本法》,以盡快達致立法局機關全面普選及行

政長官由直選產生。我們對這項議案有以下的看法：  

 

  首先，有關特別行政區中央行政長官以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程序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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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內訂明。關於行政長官的產生，《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說“最終

達致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

標。”關於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基本法》第六十八條也訂明“最終達致全

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一直以來，我們對代議政制的發展都是基於兩

項重要的原則作考慮。第一是步伐必須循序漸進，第二是方式必須公開和公

平。這些原則行之有效也普遍得到廣大巿民的支持和接受。  

 

  第二點我希望提及的，是關於修改《基本法》的程序。《基本法》第八

章也有這方面的明文規定，任何修改《基本法》的建議也不能輕率，並在作

出任何修訂之前必須詳細考慮各方面的意見。有關這方面的工作，應該是由

中國政府以及日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的。  

  《基本法》為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後香港的生活方式劃了一幅藍圖，

而每一位香港巿民也盼望《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所訂明的“一國兩

制”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些重要方針能夠得到具體落實。我們大家

也期望現時的生活方式保留不變、我們期望個人權利和自由得以維持、我們

期望法治的精神能夠延續，我們更期望香港的經濟競爭力不斷提高。假如上

述的重要方針能夠得以落實，必定能為香港締造更美好的將來。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ut. 
議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THE PRESIDENT said he thought the "Noes" had it. 
主席表示他以為否者佔多。  

 
 
Mr LO Suk-ching claimed a division. 
羅叔清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主席：本局現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謹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點名表決之議題為：曾健成議員之議案，按

羅叔清議員動議之修正案，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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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之中

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表決，是否有任何疑問？現

顯示表決結果。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Mr CHIM Pui-chung, Mr 
Eric LI,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CHENG Yiu-to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EE 
Kai-ming,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for the 
amendment.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Dr LEONG Che-hung,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LEE Cheuk-yan, 
Mr Andrew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Dr LAW Cheung-kwok, Mr LAW Chi-kwo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MOK Ying-fan, Miss Margaret NG,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Mrs Elizabeth WONG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against the amendment.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22 vote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31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宣布贊成修正案者 22 人，反對者 31 人。他於是宣布修正案遭否決。  

 

 

主席：曾健成議員，你現可發言答辯，你原有 5 分鐘發言時限，現尚餘 5 分

48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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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健成議員致辭：主席，我首先要回應民協。民協剛才指我所動議的修改

《基本法》議案與其立場相近，而他們亦堅持該立場。如果他們是真正堅持

的話，便不要加入臨時立法會（“臨立會”），使臨立會這個花瓶無法出現，

我相信這樣定能使港人更為高興。  

 

  葉國謙議員剛才曾經提及董特首和臨立會，他說董特首自己所堅持的原

則如果受到挑戰，也會辭職不幹。辭職是不負責任的，而董特首其實也知道

北京所施加的壓力相當大，並且也在控制他，如果工作不愉快的話，他也會

辭職。為何要辭職呢？因為他自己也知道苛政猛於虎。  

 

 

  此外，倪少傑議員剛才曾經提及怪胎，因此我想說一說母親的抉擇。香

港巿民在九一和九五年曾任母親，孕育民主和立法局的議員。但是到了一九

九七年北京政府和特區政府將臨立會誕生後，便把由選產生的立法局摧

毀。根據葉國謙議員的說法，這是“初一、十五”的問題，因為有人“三違

反”在先，所以要懲罰香港 600 萬巿民，不能選臨立會、不能選擇怎樣產

生臨立會。這樣的懲罰是否有必要的呢？既然英國殖民地做了一些中國認為

不對的事，那麼，“己所不欲”便“勿施於人”。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因為

英國做得不對，讓香港人有民主選，所以中國在收回主權之後便要懲罰香

港人，不得參加選，也不會有選。箇中道理其實就是這樣簡單顯淺。我

要說的母親的抉擇，就是如果一位母親要生產，她要在何時生產的問題，應

由該母親自己決定，並非由我們聘請回來的管家決定，英國管家亦如是。英

國的管家我們固然沒有資格聘請，但香港未來特區的管家我們也不可以聘

請，要由中方欽點一個管家，然後對我們說要在何時生產和怎樣生產。其中

持有外國國籍的不可超逾 12 人，另有 20 個議席可以讓我們抉擇用甚麼方法

生產；至於其餘的則由管家告知我們謂將會包括法律界、專業，以及教育等

界別。為甚麼不可以讓母親選擇該 60 個全數由我們自己生產呢？  

 

  我對未來的特區政府十分憂慮，而對香港未來的前途則感到十分黑暗，

並且認為是一塌糊塗。原因很簡單，臨立會的議員有 80%來自工商界，只有

20%是基層。可是，所謂代表基層的工聯會和民建聯，在過往兩年於本局投

票的時候，不但對改由立法局監管三鐵和四巴的加價機制的建議投反對票，

對於要求房委會增加透明度的建議也投反對票，這些是否維護基層利益的表

現呢？他們以為自己已是執政黨，若權力控制在自己手中，遊戲便可以玩久

一些，所以要訂立一些遊戲規則來確保自己的權貴地位。他們已經不再是為

基層爭取權益的政黨，也不再是為基層服務的團體；他們出賣了基層，因為

現時他們已經為自己取得權貴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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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欣賞李鵬飛議員，他真“有種”，有膽量參加直選。對於未來的兩

個巿政局和區議會的委任，他曾親自對我說：“我不接受委任。”好！我尊

敬他！他的立場一直以來均十分堅定，永遠是為工商界爭取利益，而我一直

以來也尊重自由黨的立場。但是工聯會和民建聯以往一直為基層利益想，

為何要改走自由黨的路，還要比自由黨和李鵬飛議員更像自由黨？看到這

樣的情況，大家或許可感覺到未來的特區政府真的是一塌糊塗。主席，在七

月一日之後坐在你這座位上的人  ─  范婦人  ─  已經當了 60 個臨立會

議員的黨團召集人和發言人，說三道四。主席，我欽敬你，你真的很棒！在

過去這 20 個月一直沒有膽量向外界訴說你的政策立場；不過， 4 天之後你便

可以說了。看見如此的組成、如斯的班子，香港人的福祉到了哪裏去呢？就

是給那些人打基層旗號出賣了。  

  說到民協，簡而言之，就是“民主脅持”，過往 20 個月一直如是，利

用其 4 票的威力，投向哪一方，哪一方便可以“贏”。今天他們別無選擇，

不得不投向支持修改《基本法》的一方，所以修改《基本法》的議案將可以

獲通過。我不想再說民協那麼多，只是用數個字來形容他們  ─  民主的脅

持；有奶便是娘；百分百的投機分子。  

 

  本人謹此陳辭，希望香港能有一個美好的民主社會，能夠安定繁榮，讓

所有的香港人都可以安居樂業。我希望各位臨立會議員懸崖勒馬，為香港的

民主前途盡最後努力，無論是為自己、為下一代，還是為香港，建立一個民

主和法治的社會，有良好的憲制結構。  

 

  主席，我給人干預我的發言，有人站起來像木頭般阻擋我。  

 

 

主席：是否規程問題？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有兩項規程問題。第一，投機分子是否一個負面、侮

辱的名詞？  

 

 

主席：已經是最後一次會議了，本席不想再就這類問題作裁決。（眾笑）  

 

 

馮檢基議員：主席，第二個規程問題。我希望曾健成議員澄清一下，如果他

說別人接受委任加入臨時區議會、臨時區域巿政局是投機分子，那麼為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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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黨也加入？他們是否也是投機分子？  

 

 

主席：這並非規程問題，剛才第一個是規程問題。在這最後一次會議，雖然

這會議可能為時 5 天，但有關用甚麼字眼，除非以前曾經作出裁決，或很過

分，否則本席任由它使用。關於 “投機分子 ”，昨天本席也聽到很多人說投
機，不過這次加上分子而已，這些東西是很難判斷的，本席希望你明白。關

於你第二個所謂規程問題，那不是規程問題，而是反駁。  

 

 

曾健成議員：主席，我還有數秒的時間，我還未說完的。  

 

主席：剛才已經是最後答辯，曾健成議員，你沒有機會再發言了。現在我將

議題付諸表決。  

 

 

曾健成議員：主席，我還有數秒，還沒有完。  

 
 

主席：已經完了。  

 

 

曾健成議員：他阻礙我，你最少也應該多給我十數秒讓我把話說完。  

 

 

主席：他沒有阻礙你，本席一直等你說到 5 分 48 秒。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ut and agreed to. 
議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IMPROVING UNDERGROUND WATER QUALITY AND WATER 
SUPPLY IN VILLAGES 
改善地下水源水質及鄉村的供水問題  

 
劉漢銓議員動議下列議案：  

 
"鑑於本地井水水質的調查結果顯示，新界區大部分井水含有超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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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腸桿菌數量，絕對不宜飲用，本局促請政府從速制訂詳盡計劃，

以改善有關井水的水質 ,並為新界 80 多條現時沒有自來水供應的鄉村

裝設水管，使村民可享用自來水。 " 
 
劉漢銓議員致辭：主席，我在本局最後一次會議提出這個議案，可能會令一

些議員感到驚訝，奇怪本人為何不抓住這個最後機會，提出趕上潮流的所謂

“轟動性”或爭議性的議題？為何本人選擇了這個看來“很平凡”的議案

呢？有些人甚至懷疑我這個議題是否有一些隱喻。所以，本人認為有必要加

以說明。  

 

 

 

 主席，古語有云：“莫以善小而不為”。作為立法局議員，本來就要做

有利市民福祉的工作。但是，在兩年來的議會運作當中，有的議案的議題大

得可以說是漫無邊際，徒使議員浪費時間進行馬拉松式的“空對空”辯論，

結果流於空談而無助於經濟或民生。有的議案又極為爭議性或極端政治化，

徒使議員唇槍舌劍、針鋒相對，既無助於實質解決問題，亦傷感情。因此，

本人決定珍惜納稅人為我們提供的資源和市民賦予我們的權利，務實地提出

有助改善港人經濟及民生的議案。不管這些議案如何平凡、如何低調，只要

真正有利於市民，便要“莫以善小而不為”。這便是本人在本局最後一次會

議提出本議案的目的和原因，並無隱喻。  

 

 主席，本港積壓下來的經濟民生問題實在太多。新界區大部分井水含有

超出標準的大腸桿菌數量，絕對不能飲用及用作食品加工。這也是香港積壓

已久的經濟民生問題的冰山一角。儘管這個問題看似微不足道，但卻影響新

界現時 89 條沒有自來水供應的鄉村村民的健康。由於新界區有一些加工食

品廠，使用這些含菌超出標準的井水進行食品加工，亦可能導致霍亂、傷寒

等疾病在本港傳播。  

 

 主席，不久前本港出現多宗霍亂傳染病例，引起市民極大恐慌。據知其

中有些霍亂病菌的源頭，來自新界西北的兩個食品加工廠。由於食品廠所在

地並無自來水供應，所以只得使用污染的井水進行食品加工。該兩個霍亂源

頭被傳媒報道後，使一些市民“談食變色”，一些酒樓的生意也受到影響。

由此可見，新界區井水含菌超出標準，並非是微不足道或無關痛癢的問題。  

 

 主席，香港公開進修學院所進行的一項本地井水水質調查結果顯示，井

水中所含的大腸桿菌數量超過當局生標準 180 倍，其中又以新界西北區的

井水水質最差。該項在一九九三年進行的研究，合共調查了新界區五十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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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井的水質。研究結果證明，這些井水絕不適宜飲用。這是因為新界大部分

水井深度不足，容易受到化糞池滲出的糞水污染。而在一九八八年，亦對新

界井水水質做過一次調查研究。一九九三年的研究結果發現，井水水質並未

因當局實施管制禽畜廢料的條例而有所改善，反而比一九八八年時的水質更

差。按此類推，現時新界區水井的水質，又可能比一九九三年調查研究時更

差。位於這些地區的食品工廠因使用井水而導致傳播霍亂，便是一個佐證。  

 

 主席，一九九三年的調查新界區水井的研究結果顯示，在每 100 毫升的

井水裏，便有 1 800 個大腸桿菌，遠遠超過生標準規定每 100 毫升水不得

超過 10 個細菌的指標。由此可見，新界區的井水絕不能飲用，更絕不能用

作食品廠加工用途。  

 

 主席，令人憂慮的是據水務署透露，新界鄉村現時仍有 89 條鄉村沒有

自來水供應，佔新界鄉村的 12%。當局表示會在未來 4 年為 89 條鄉村的大部

分增設水管，但由於其中 21 條村地處偏遠及人煙稀疏，所以，敷設喉管所

需費用十分高昂，村民仍然只能飲用井水或山水。  

 

 主席，本人認為當局的上述處理計劃是不負責任的。既然 89 條村的井

水絕對不宜飲用，當局為何還要拖延 4 年才解決這個問題？俗語有云：“急

中風遇到慢郎中，凶多吉少。”若按當局 4 年才裝設水管的計劃，則在這 4

年期間，上述村民的健康時刻都會受到威脅。此外，該區的一些食品加工

廠，亦會成為疾病傳播之源。所以，本局促請政府從速制訂詳細計劃，改善

有關水井的水質，並為這些鄉村裝設自來水供應水管，不能再予拖延。  

 

 主席，至於當局指其中 21 條村因地處偏遠及人口稀疏，裝設水管十分

昂貴，所以，該些村民仍只能飲用井水或山水，這亦是極不負責任的態度。

當然，由於這些鄉村地處偏遠及人口稀少，裝設自來水管將會十分昂貴。但

本人認為，當局不應放棄責任，而應提出妥當解決辦法。例如，當局可在這

21 條鄉村揀選一些合乎生的地點，替村民挖掘深入地底的深井，因為地

底深層的地下水，不容易受到污染。  

 

 主席，要改善新界區井水水質及鄉村的供水問題，其一要盡快為可以裝

設自來水供應水管的鄉村提供自來水，其二要為那些地處偏遠及人口稀疏的

鄉村挖掘合乎生標準的深井，使村民能夠享用清潔生的井水。關於這兩

方面，當局應可盡快制訂詳盡計劃，並立即落實，不應採取拖延或放任不管

的態度。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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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暫時代為主持會議。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roposed. 
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劉皇發議員致辭：代理主席，香港是聞名世界的金融中心，是一個繁榮和現

代化的都市。“東方之珠”這個美號，由來已久。但極為諷刺和令人感到驚

訝的是，在這個方圓不足 1 000 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竟然存極大的城鄉

差距。在過去的十多二十年，當局投下龐大資源，大規模發展新市鎮和進行

舊區重建，顯著提高了這些地方的居住環境和質素。可是，鄉郊地區的發展

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以致在道路交通、排洪、生、康樂等方面，長期

未能獲得改善。因此，鄉郊居民並沒有像其他市民一般，分享到社會繁榮進

步的成果。由於設施不足，以致鄉民在起居生活方面感到不便。這個現象亦

導致不少鄉民離開鄉間，到其他地方生活和發展，使一些村落陷於荒廢。  

 

    新界鄉議局在十多年前，已十分關注鄉村的供水問題。在與政府頻頻

交涉之後，當局才同意展開一項向新界鄉村住戶提供自來水的計劃，並每半

年向鄉議局提交有關計劃的進展摘要。平情而論，鄉村供水計劃實施十多年

來，已為大部分鄉郊居民供應自來水，成績是應該予以肯定的。但另一方

面，現時新界仍然有八十多條鄉村未獲供水，即佔新界七百多條村落的

12%，而這一點足以反映該項計劃的進展和速度令人失望。  

 

    代理主席，上述問題顯然關乎政府對鄉郊居民的民生有多大的重視。

當局在一九八九年作出承諾，在 10 年內動用 44 億元推行鄉郊改善策略計

劃。但計劃實施最初的幾年，當局在這方面的撥款卻寥寥可數。在鄉議局多

番爭取下，近兩年有關計劃的推展才較為積極，但距離原先目標仍然很遠。

為市民提供潔淨的食水是政府最基本的責任，特別是調查顯示，新界大部分

井水含有超出標準的大腸桿菌數量，不能飲用。政府更應馬上採取行動，加

快完成鄉村的供水計劃。  

 

    代理主席，香港政府素來以效率高見稱，但我仍不時看到很多重大問

題要在發生後，當局才狼狽卻又認真地謀求改善和解決辦法。我們並不期望

政府有預知未來的特異功能，但只要為政的官員多一點“先天下之憂而憂”

的責任感，我相信很多影響民生的問題是可以防患於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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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莫應帆議員致辭：代理主席，現在“青山常在，自有活水潤家田”這些說

話，已不適用於本港新界西北部的鄉村了。因為這些話的背後必須有兩個前

提。第一是環境必須未受污染；第二是人口必須不太擠迫。但看看現在新界

的西部或北部，這兩個前提早已是明日黃花了。  

 

  根據一九九三年一項有關井水水質的研究報告，本港水井在每 100 毫升

內發現有 1 800 個大腸桿菌，遠超於生標準規定的指數，以致水井受到污

染，而且不適合人畜飲用。造成污染的直接原因是本港地下水源受到嚴重污

染。同時，由於近年來新界西北人口迅速增長，土地遭受濫用，以致環境污

染加劇，影響水源的水質。  

 

  目前，新界尚有 89 條鄉村未有自來水供應，這些鄉村的用水及食水來

源大部分來自水井。然而，由於地下水源受到嚴重污染，以致這些水井的水

質含菌量過高，不再適宜飲用，或甚至引起中毒或傳染疾病的危險。正如剛

才兩位同事所說，元朗加工食品工場用水引致傳染霍亂，這正是一個令人警

惕的例子，也向我們敲響了警鐘。  

 

  地下水源是本港動植物生命的來源，如果地下水源受到污染，一定會影

響植物和動物的生存機會，從而改變本港的生態環境，引致大量動植物死亡

或消失。  

 

  代理主席，地下水的污染源頭分布極廣。要改善地下水的水質，政府必

須在渠務、土地運用、廢物處理及環境規劃等方面制訂詳盡的計劃和措施，

並予以落實執行。  

 

  為解決新界 89 條未有敷設自來水的鄉村的食水供應問題，水務署應盡

快安排為這些鄉村鋪設自來水的設備，為村民供應清潔的食水，保障他們的

健康，因為他們也是納稅人。  

 

 代理主席，“青山常在，自有活水潤家田”。但如果“青山不在，又何

來活水潤家田呢？”我年青時曾經到過荃灣曹公潭旅行，我記得當時可以用

潭水煮麵，享受一頓豐富的午餐。但現時若到荃灣曹公潭看看那些水，我便

不敢用那些水煮茶、煮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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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水質差劣，現時已是人所共知。最近，我們知道吐露港又開展填海

工程，米埔自然保護區附近的南生圍發展也事在必行。香港郊野生態的環

境，漸漸在起革命。這一切革命，正從地下開始，從地下水源開始。從前新

界郊野美麗的風景，亦即將因這些發展而離我們而去。  

 

 最遺憾的是，我們並非不能改善生態環境，而是我們忽略了環境保護的

重要，將保護環境置於經濟發展的腦後。代理主席，在環保人士的圈子內，

流傳一句說話：“我們滅亡，因為我們對環境問題漠不關心；我們失去生

態環境，只因我們意志不堅。”對於地下水源受到污染，我們將要負上絕對

的責任。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顏錦全議員致辭：代理主席，對於那些扭開水喉便可享用自來水的巿民來

說，不知他們知否香港仍然有萬多名村民未有自來水供應？目前，全港尚有

89 條位於新界的偏遠村落，仍未獲得自來水供應。雖然這些村民在繳交差

餉時，可獲扣減 7.5%至 15%，但相較生和方便程度，我相信村民寧願交足

差餉，也想獲得自來水供應，無須再飲用山水或井水。民建聯希望通過今天

的動議辯論，促請政府從速為這 89 條村落安裝輸水系統，使這些村民可如

普通巿民一般，隨時隨地享用自來水。  

 

  以往鄉村的水源未受污染，村民可能不太注意有沒有自來水供應，反正

“山水荳腐”、“山水名茶”這些食品，完全是鄉下人的專利。城巿人如要

品嘗，還要長途跋涉到來。但隨鄉村的水源受到污染，情況便截然不同。

村民沒有自來水供應，健康便沒有保障。  

 

  剛才有數位議員引用了香港公開進修學院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新界

區，尤其是新界西部，很多水井的水並不適宜飲用，井水所含的大腸桿菌數

量超過當局生標準容許的 180 倍，較之深圳河尤甚。試問這些井水又怎適

合村民飲用呢？不過，按照政府的供水工程計劃，只會在未來 4 年為其中 68

條村落提供自來水。至於餘下的 21 條村落，則仍然遙遙無期。原因竟然是

這 21 條村落的總人口只有 600 人，而且這些村落與現有的供水網絡相距甚

遠，在現階段為這些村落供應自來水，並不合乎經濟效益。我認為政府這個

理由十分牽強，這些村民與普羅巿民同樣是本港居民，一樣向政府繳納稅

款，為何受到的待遇竟有如斯分別？  

 

  代理主席，現時區域巿政局轄區內共有 17 間有牌食肆和兩間食品製造

廠使用山水或井水製備食物。區域巿政總署（“區署”）每兩星期會派人抽

取水板檢驗，確保水質不受細菌污染。另外，區署會每月派人抽取水板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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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確保水質不受化學物品污染。如果在例行檢查中發現水板出現問題，區

署人員會令有關食肆或食品製造廠的負責人清洗儲水器皿，以及檢查水源

有否受到污染，確保製備的食物符合生標準。  

 

  至於 89 條仍未獲自來水供應的新界偏遠村落的日用山水或井水，區署

每月會派人往轄區內 87條溪水和 6個水井抽取水板檢驗，確保水質不受化學

物品和細菌污染。如果在例行檢查時，區署人員發現水質出現問題，便會協

助村民對盛水器皿進行消毒，同時亦會勸諭村民先煮沸山水，才可飲用。  

 

 

 

 

  代理主席，我相信對今天這個辯論議題最有親切感的，莫如本局同事陳

鑑林議員。陳議員居於沙田的十二芴村，而該村正是 89 條未有自來水供應

的村落之一。陳議員與其他村民一樣，日常飲用的是山澗水，他們需要自資

興建收集山水系統。不過，陳議員比較幸運，他居住的鄉村可望於今年九月

獲得自來水供應，此後無須擔心飲用水的生程度。但一些人口稀少的村

落，何時才能如願呢？答案真是天曉得。  

 

  民建聯期望政府能盡快為這 89 條鄉村安裝輸水系統，特別是村民人數

少的 21 條村落，不要因為這些村落的居民人數不多，而忽略他們的存在。

在過渡期間，政府應撥款資助村民定期清洗盛水器皿，以保障村民的健康。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蔡根培議員致辭：代理主席，要社會繁榮、科技發達，我們付出的代價便是

廢物越積越多，環境嚴重污染。這 20 年來，本港人口激增，其稠密程度堪

稱世界之冠。對於人口激增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政府並未有積極採取有效的

相應措施，因而經過日積月累，嚴重破壞環境自然生態。例如，關於水質控

制方面，在香港發展早期，水質並非重要的問題。巿區各類廢物，包括未經

處理的污水，都是由排水渠直接排出大海。新界的河道和溪澗也是一樣，不

過還有禽畜廢物等。久而久之，海灘被周遭住宅的污水染污，河道、溪澗也

遭人類、禽畜和其他廢物污染及堵塞。本港的水質已變得難以接受，香港也

變成了“臭港”。  

 

  近年來，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才致力改善海水水質，但亦只重

地面水，即海水、河流和溪澗，而漠視地下水，即井水的水質監管。此外，

環保署只注重巿區的環境，往往忽視郊鄉的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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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霍亂橫行，揭發病源源頭為受染污井水，社會人士才留意到新界井

水水質已受到嚴重染污。根據本港一間專上學院對地下水水質進行的調查報

告，新界絕大部分井水所含的大腸桿菌數量遠遠超過生標準，絕不適宜飲

用。  

 

  本港水井一般不會深入地底，易受廢水滲入。更由於人口劇增，加上地

下水水質一向被忽視，以致井水水質日益變壞。  

 

  這 20 年來，港府銳意發展新巿鎮，但對於一些交通不便的邊陲郊鄉，

仍然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總之，城巿規劃發展不觸及的地方，政府便置之

不理，特別是環境及公共設施仍落後了二、三十年。  

 

 自來水是現代社會一項公認的必需公共設施，水務署亦承認新界鄉村目

前仍有八十多條村沒有自來水供應。對於香港這個現代化大都會來說，實在

是很大的諷刺。相信水務署仍未能在這些鄉村敷設自來水管的理由，不外乎

是地點偏遠、人口稀疏、裝設費用高昂等。  

 

  代理主席，政府必須明白，在這些偏遠鄉村居住的居民同樣是香港居

民，同樣是香港的納稅人。他們有同等權利，分享香港社會的現代化設施。

另一方面，香港畢竟是彈丸之地，但環境生是沒有區界的，傳染病更是沒

有區界。不要以為這些鄉村人口少，交通偏遠，其生好壞對香港整體生

影響不大。近日引致巿民人心惶惶的霍亂病潮，便是由於這些位處偏遠的食

物加工場使用受糞便污染的井水製備食品而引起。  

 

  代理主席，政府為甚麼至今仍未在這些鄉村敷設食水管呢？以香港目前

的經濟條件，以及目前政府庫房“水浸”的情況來看，肯定不是因政府財力

不足而沒有安裝。政府是否因為經濟效益不高而不敷設呢？如果是這樣的

話，政府是很不應該的。本人認為政府迄今仍不敷設食水管的一個重要原

因，就是政府的官僚作風。政府未能了解民困，主動及積極對巿民的需求作

出有效的回應。  

 

  本人促請政府汲取這次霍亂病潮的教訓，盡快在香港每一個巿民需要用

水的地方，敷設自來水管，使全港巿民，包括偏遠地區的村民，也可以享用

自來水。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劉漢銓議員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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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賢議員致辭：代理主席，我代表民主黨支持今天的議案。剛才我們局內

也有幾位同事就這個議題發言，我不再在這裏複述。  

 

  代理主席，香港是一個繁榮社會，並誇耀擁有 3,000 億元的儲備。但在

繁榮背後，我們看到社會上也有黑暗或不公平的一面。  

 

 我自己從小在新界長大，我一直批評政府對待新界居民的方法。我不知

道是否有歧視成分存在，我常常認為，我們住在新界的居民是二等居民，無

論甚麼服務，也是次一等的服務。我們所面對的問題，也比市區居民所面對

的問題更為嚴重。例如新界區的交通，大家一想便知。新界區的交通網絡是

多麼不完善，尤其是鄉郊區的交通網絡是何等的不完善。  

 

  第二是醫療問題，在市區看急症或專科的輪候時間，相對來說較短，但

在新界一些地區看急症或專科所需的輪候時間，也是長很多。市區可能要數

星期，新界區卻須要數個月，而急症亦須要等上數小時，這些服務為何會有

如此大的偏差？  

 

  關於學校名額問題，很多新界居民為何要逾區上課或讀書。他們天未亮

便要起床，而市區居民卻不須要這樣做。政府有否想過，為何新界和市區的

差別如此大？  

 

  新界面對這麼多的問題，次一等的服務，並非表示新界區居民一直啞

忍，他們也有說話。我們的新界民意代表也不是爭取不力，我們一直也有爭

取，只是政府有關官員一直漠視這些問題。相信這也難怪，因為我們政府主

要的決策官員全都是在繁榮的市區居住。假如他們全都是在新界區居住，我

相信情況會剛好相反，新界的發展的規模會更為龐大，而且相當迅速，很多

問題也會一一解決。  

 

  剛才顏錦全議員說，我們的同事陳鑑林議員在一條沒有食水供應的村裏

居住，不過本年底便會有食水供應。不知是否陳議員當上了立法局議員，當

局便立刻加快施工速度，使他獲得食水供應。  

 

  代理主席，新界的鄉村設施和服務，一向備受忽視。我們今天討論的水

質和食水供應問題，以至我們一直爭取的街燈不足的問題、去水設施水浸問

題和污水渠鋪設問題，這些都是經常在新界發生的嚴重問題。  

 

  政府一直強調，提供這些設施和服務主要須視乎人口，因為新界很多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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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地區或偏遠的村落人口非常少。如果要為這些地區提供設施和服務，便要

動用龐大的資源。  

 

  大家不要忘記，在新界偏遠地區居住的居民，也是納稅人的一分子。為

何他們住得那麼偏遠？每個人也想在交通方便的市區居住，我們也想在較寬

敞的地方居住，不須在偏遠的鄉村居住。這些鄉村各方面設施不足，但對有

些香港市民而言，他們沒有能力在比較昂貴的地方居住，可是，他們也要生

存，所以惟有自力更生，自己掘井或自行籌錢鋪設水管，把山水或溪水引入

村中或屋裏。我們也知道，水和空氣是人類生存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可見水

是十分重要的。  

 

  我在新界元朗居住，我小時候家中沒有水電供應，要自行開井。我自己

也曾掘過水井，每年還要清洗井底。雖然新界不斷發展，但政府仍沒有正視

發展或缺乏規劃的發展所帶來的問題和惡果。政府實在後知後覺，現在問題

已發展至不能不理會的嚴重程度，但很可惜，一切也似乎千絲萬縷、毫無頭

緒，也不知該從何處手。政府只好做一些修補工作，改善不大。  

 

  隨新界的發展，很多丁屋相繼落成，並且有很多其他的商業發展。可

是，這些發展在規劃上並不完善，很多化糞池更出現嚴重的滲漏情況。很多

樓宇也沒有污水管的設施，這是因為政府一直在新界區沒有鋪設污水喉管所

致。此外，食水也出現問題，我們在本局也曾經不斷批評政府鋪設食水管的

進度非常緩慢。鄉郊小規模的改善工程的工作進度也十分緩慢，雖然近年來

似乎有所改善，但我仍希望政府能盡快利用資源，改善新界的問題。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第一，食水管的鋪設；第二，污水管的鋪設，將污

水排入污水處理廠。  

 

  代理主席，今天的議題其實只是談一個字  ─  “水”。問題是“水”  

─  食水問題、水質問題；解決方法也要“水”  ─  庫房的“水”  ─  

錢。因此，我十分希望政府盡快“放水”和“放”多些“水”，以解決新界

鄉郊井水的水質和食水供應問題。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MRS ELIZABETH WONG: Thank you, Mr Deputy.  I rise to support this 
motion because it is environmentally correct and politically significant.  Behind 
the wording lies the concept of whether river water should offend well water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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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well water could offend river water, or we should dig for our own water 
in order to get the right sort of water we need. 
 
 Taking this motion figuratively we know that it is an incontrovertible fact 
that water is a source of life.  Everybody needs water.  No water will be good 
if it is polluted.  No river water or well water or even money can help us if the 
water quality is not potable.  So,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o clear the water from 
its pollutive elements so that we can get water everywhere and every drop is to 
drink.  Then all the villagers will be happy.  Hong Kong will be happy. 
 
 At this very significant moment of change, at this last debate when we 
have limited time to get all the important ideas onto the Hansard, I thank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for his very meaningful motion. 
陳偉業議員致辭：代理主席，我首先要稱讚劉漢銓議員的政治智慧。他以一

個非政治性和非爭論性的議題，結束這一次立法局的議案辯論。這個議案也

得到民主黨和其他黨派的支持，藉此製造一個政治和諧的氣氛，這背後動機

是很清楚的。  

 

 關於水的問題，使人想起河水、井水。關於水，我也希望香港能夠保持

高度自治，正如河水不犯井水，使香港高度自治能夠得以實施。代理主席，

本議案其中一個含意和引起的問題，便是要讓我們看到港英政府管治香港百

多年，到了殖民管治快將結束，仍有數十條村未有食水供應。  

 

  儘管政府有三千多億元儲備，問題仍然未能得到解決。這充分顯示港英

政府忽視民生，特別是漠視低下階層市民的利益，這種態度是顯然易見的，

特別是政府對鄉村和新界偏遠地區的居民利益的漠視，令人感到十分遺憾，

亦撕破了政府假仁假義的面孔。  

 

  代理主席，關於缺乏食水的問題，我自己經目睹過不少令人難以接受的

景象。我於多年前在荃灣木屋區任職社工時，曾經為不少居民爭取自來水供

應，但經過了很多組織和聯絡工作，仍然看到很多慘不忍睹的現象。現時有

不少村落仍然要偷用引水道的食水或山水，供日常使用。很多村民為了引進

山水，真的要攀山越嶺，因為他們在山坡的較低地方居住。為了要引進一些

不太污染的食水，他們要爬到山上，利用膠喉或鐵管把食水引到山腳。雖然

在雨季有水供應，但水質會變得污濁。天氣乾旱時，如接駁的水位沒水供

應，食水供應便會中斷。如果接駁位置出現問題，那些居民便要攀山越嶺，

經過千辛萬苦，才能解決食水中斷的問題。這些問題令村民備受困優，使他

們在生活上受到很多不必要的滋擾。如果部分地區從事農蓄業，問題便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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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我也親眼看過一些村民在溪水源頭的地方，利用喉管抽取水底的溪

水，利用地心吸力把水引下山坡，但水面卻布滿了農畜如豬和雞的廢物。這

實在難以置信，香港的市民竟然要飲用這些被污染的水，而那些村民即使親

眼看到這情況，但仍然要飲用這些水。  

 

  我們在本局曾經多次提出質詢，並且在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和工務小組委

員會提出多次質詢，要求政府從速處理這個問題。雖然，政府在我們幾年來

的迫使下有一些進步，但仍有不少村落未有供水計劃。即使有計劃，例如荃

灣下花山的食水管接駁工程，也是不斷受到阻延，這可能是由於規劃失誤，

也可能是土質評估失誤，以致工程受到延誤，使食水供應計劃不知何時才可

完成。政府要趕建的工程，例如會展中心， 4 年便可以從填海以至興建完

畢，但敷設食水管由計劃到竣工則長達 4 年也未能完成，真的令人難以相信

政府的所謂高效率。對於問題仍未得到解決，我的結論是政府對這問題可以

說是漠不關心，如果問題仍未解決，我建議政府以後的高級職員宿舍全都不

接駁自來水，讓政府職員親身體驗，藉此迫使他們快些施工。如果其他村落

的水管工程未完成，政府的高級職員宿舍，特別是負責工務科的職員，便要

全部使用山水，這樣問題便會較易得到解決。  

 

  我希望透過這一次辯論，政府能夠真正醒覺，加速處理這個問題。以現

時的人力資源來看，政府絕對沒有理由解釋為何不能在短期內解決這些鄉村

和寮屋區的食水供應問題。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劉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你要申報利益，因為你的住處也不獲供水。  

 
 
陳鑑林議員致辭：代理主席，謝謝你提醒我。  

 

    我想現時新界很多鄉村，確實出現很多嚴重的食水及用水問題。多年

來，政府在改善鄉村食水方面所作的努力，我覺得仍是不足。  

 

 現時我們有幾個問題需要檢討，例如村民抽取的地下水，或從山澗抽取

的水，經常沒有接受化驗，但這些水其實很可能已受到如大腸桿菌或其他病

菌的傳染。  

 

    大家也知道，數月前，新界區一些使用地下水或山澗水的食物加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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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了上述問題。政府應該定時為這些鄉村檢驗水質，保障水質不受污染。  

 

    這些鄉村居民，每年花在食水方面的費用，每每比在市區居住的市民

所花的費用為多。據我所知，鄉村一個住戶每年花在食水的電費、維修水泵

和維修水管的費用也要差不多數千元，可以說是相當高昂。  

 

    另一方面，清洗水塘也構成一個重要問題。跟公共屋的居民不同，

鄉村村民大多共用一個大水塘。大家也知道，過了一段時間後，水塘便會積

存很多骯髒物，如果沒有經常清洗，便會出現問題。我覺得政府應該在改善

鄉郊環境方面，撥出一些款項，幫助這些村民解決問題。  

 

    另一方面，在整體環境改善方面，政府應盡快改善供水問題。我固然

知道有些居民住在較高的山上，可能在獲取供水方面會有困難，但我覺得這

些困難也可克服，因為政府現在已有一定的條件。即如現時的新屋在建築

方面也較以前完善和有規劃，不像從前的寮屋區，這裏一間寮屋，那處又一

間寮屋。即使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寮屋區，也有一定的規劃，有一些已經有

自來水供應。我覺得政府應加速撥款，改善村民的環境，因為事實上我們看

到未來數年，政府也不準備清拆寮屋。既然如此，政府現在便應改善他們的

供水安排。  

 

    代理主席，我只想簡單說出以上幾點。謝謝。  

 
 
工務司致辭：代理主席，井水的水質難以受到控制，因為水質會受附近的環

境影響而發生變化，或受到污染。一般來說，政府會忠告市民不要飲用地下

井水。  

 

    在一些沒有自來水供應，並且以井水作為食水主要來源的偏遠鄉村，

區域市政總署會定期以氯氣處理井水，使井水的氯氣含量符合世界生組織

就食水建議的標準。該部門也會定期抽取井水樣本，以監察井水水質是否符

合標準。此外，分區生督察在定期巡視鄉村時，會向村民、食肆和食品製

造工場的經營人灌輸注重健康的意識，忠告他們必須將井水煮沸，然後才可

飲用，並且須要採取步驟，防止水源受到污染。同時，生督察亦會特地提

醒上述人士遵守和符合建築物和生設備的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

所規例第 63 條和第 16 條的規定。這兩項條文分別訂明任何水井、水泉或溪

澗的水，如用作飲用、家居用途或製作食品，便不得在這些水源的 18 米範

圍內設化糞池，或在 20 米範圍內設污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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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較長遠解決偏遠鄉村自來水供應問題的方法，政府一貫政策是在

實際環境許可下，盡可能向這些鄉村提供自來水。一九八零年，水務署、鄉

議局和政務總署經過磋商後，制定了 1 份新界鄉村的名單，以便分階段向這

些鄉村供應自來水。至今，名單上的 744 條鄉村中，已有 655 條獲得自來水

供應，目前仍有 89 條偏遠鄉村未獲自來水供應，而這些鄉村的人口總數約

為    13 800 人。在 89 條未獲自來水供應的偏遠鄉村中， 42 條鄉村的自來

水供應工程已被列為甲級工程，目前已在施工階段，而這 42 條鄉村的人口

總數為    10 100 人。由今年年底至一九九九年年底，這 42 條鄉村將會逐步

獲得自來水供應。至於餘下的 47 條偏遠鄉村，我們現正檢討向其中 26 條鄉

村供應自來水的計劃。這 26 條鄉村的人口總數約為 3 100 人，若以一九九六

年十二月的價格計算，假如為這 26 條偏遠鄉村進行供水工程，預算所需費

用為 3.3億元。至於其餘的 21條鄉村，人口總數大約只有 600人。這些鄉村

十分偏僻，遠離現在的供水系統網絡，而且人口十分稀少。  

 政府在一九九六年三月向立法局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提交一份有

關的資料文件，並在文件中指出，現階段為這 21 條偏遠鄉村供應自來水，

並不符合經濟效益。我們會在一九九八年年初，檢討為餘下的鄉村供應自來

水的情況，並且決定供水計劃的未來發展。  

 

    謝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劉漢銓議員，你現可發言答辯，你原有 15 分鐘發言時限，現尚

餘 5 分 40 秒。  

 
 
劉漢銓議員致辭：代理主席，我首先感謝本局同事就我提出的議案辯論發表

了很多寶貴意見，同時感謝他們支持我的議案。我特別高興看見這個議案起

了拋磚引玉的作用；因為各位議員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其中一些是我在想與

不想說之間的，但有些議員代我說了，所以特此感謝他們。今次可以證明本

局議員如果能夠同心協力，便可以高效率運作，不需要 1 小時便能達成共

識，監督政府的工作。  

 

  陳偉業議員剛才遞了一張便條給我，請我替他做一件事，我想他的意思

是請我提醒政府，部分居民所用的山水，不是全部經過檢驗的。我在大家和

衷共濟、同心協力的大原則下，現在代陳議員詢問政府是否有這情況？這是

陳議員的意見。不過，我也希望陳議員不用擔心，如果本局能一致要求政府

盡快解決鄉村供水的問題，我深信政府會很小心處理我們這項議案和我們作

出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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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阻大家太多時間，我很希望這次議會的議程，能夠在本議案辯論

的和諧氣氛下，以及高效率的運作模式下盡快完成，好讓我們能夠在星期五

晚上吃一頓既開心又舒服的晚餐。我亦希望政府同樣以高效率，就像本局通

過本議案這樣高的效率，解決鄉村食水供應的問題，即不會再拖延 4 年了；

我希望，幸運的話， 4 個月便可以辦妥。  

 

  謝謝代理主席。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ut and agreed to. 
議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BILL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  

 
黃偉賢議員動議下列議案：  

 
“本局強烈促請政府盡快重新向本局提交《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

例草案》。”  

 
黃偉賢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並已載列於議事程序表內

的議案。  

 

  主席，本來劉慧卿議員擬於今天提出一個譴責政府的議案。不過，經與

主席商議及和其他同事討論後，他們認為我以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身分提出

會比較適合。主席亦因本條例草案有迫切性，才批准我們未有足夠通知而提

出動議辯論，因此，我們的字眼亦改為促請政府盡快提交有關的條例草案，

讓本局可以盡快通過。  

 

  主席，社會人士一直強烈要求政府盡快改善現有投訴警察的機制。投訴

警察課由警察負責調查警察的做法，在很多人權組織、本局很多議員和普羅

市民的心目中，其實是不完善的機制，也是缺乏公信力的機制。因此，本局

一直促請當局把投訴警察課完全獨立於警隊之外。但很可惜，政府一直也不

願意這樣做。在各方面的強大壓力下，政府才作出一些修補工作。  

 

  今次提交的《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為委員會提供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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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法定組織基礎，希望藉此賦予較大的權力。可是這項修訂基本上只可以說

是一個鳥籠裏的修訂，不能真正賦予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警監會”）

獨立完全監察投訴警察課的調查權力。  

 

  其實，這個問題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已討論了多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在一九九五年十月審議有關香港實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

四次定期報告中，對香港投訴警察課調查的可信性表示關注，並建議應該加

入非警方的成員，參與這類調查工作。  

 

  在今次立法局最後一次會議上，我們的同事按市民的訴求，修訂政府這

項條例草案的內容。我們提出的修訂，完全符合公眾人士對於進一步監察投

訴警察課工作的訴求。我們提出的修正案，其實最主要是增加警監會的獨立

性。所以，修正案主要是希望警監會設立獨立的秘書處，以及在有需要時，

我們強調是在有需要時，甚至我們和政府討論時也同意加上“在有需要時”

的字眼，同時要得到總督的批准，即未來行政長官的批准，委員會才可以重

新調查某宗個案，而該個案必須是一些嚴重的個案，例如是對投訴警察課所

進行的調查。極為不滿，完全不能接受。我們加上要得到總督批准，已是非

常讓步的做法，但政府也不願意接納。此外，我們的修正案亦包括設獨立的

觀察員。我們在二讀辯論時，也解釋過這個獨立觀察員才能全職和有效地進

行有關的監察工作。這是因為現在委員會很多委員工作很忙，這一點我不想

再詳細述了。  

 

 政府今次在委員會審議階段，在經本局大多數同事通過和接受，以及在

涂謹申議員提出修正案的情況下，再次採用“輸打贏要”這個做法，在三讀

之前收回本條例草案。政府明顯漠視本局整體議員的決定，也漠視香港市民

一直提出的訴求。這做法不但嚴重破壞政府和立法局的工作關係，也完全不

顧條例草案委員會這六個多月的辛勤工作。我在此代表條例草案委員會表示

非常遺憾，並且對政府撤回有關的條例草案表示強烈譴責。很明顯，政府這

樣做最主要是受制於警方的反對聲明。政府這樣做給了香港整個社會一個很

壞的信息，那就是警方才是政府最高的權力機構。警方擁有決定權，警方反

對，政府便不敢做，惟有收回條例草案。這樣做破壞了香港作為一個公正、

法治的地方，我們的國際形象也會受到不可以彌補的破壞。香港政府一直強

調它是一個強勢政府，但很可惜，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不是一個強勢政府，

而只有一個強勢的警察部隊。只要警方說“不”，政府當局也要順從警方的

意願。  

 

  主席，我記得本局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恢復二讀《申訴專員條例

草案》時，涂謹申議員就該條例草案作出了一些修正案，當時布政司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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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向議員出言恐嚇，說有關修正案如獲通過，政府便會撤回條例草案。保安

司今次連這些警告或提醒議員的說話也沒有說過，而且一直以來也沒有提及

過。  

 

 作為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主席，我記得第一次召開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

時，我向政府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假如我們的同事提出的修正案獲得通

過，政府會否撤回有關的條例草案。政府當時沒有回答，直至本條例草案審

議工作完成，我仍不斷追問政府會否撤回本條例草案。可是，政府只是避而

不答，也沒有一個清晰的信息告訴委員政府的意向為何。當然，政府可以私

底下和某些議員說，但這並不是公開的和我們說。涂謹申議員當時的修正案

沒有獲得通過，所以，政府結果沒有收回有關的條例草案。布政司當時在她

的發言中表示，《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其實於一九九六年七

月已提交本局審議。她特別強調，如果要改善投訴警察制度，便應在本條例

草案提出修正案。布政司是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本局說出這番話

的。她說本條例草案不應和《申訴專員條例》混為一談，所以，我們便集中

火力，藉本條例草案盡量將投訴警察的制度修訂至更適合市民的要求，並

且使其更完善及更有效。  

 

 我們在審議本條例草案時，下了不少工夫。事實上，政府官員、本局同

事和本局職員曾經行了 13 次會議，差不多每兩星期便召開一次會議，才

得出有關的結論。布政司於去年十二月說讓本局議員藉本條例草案，提出

改善投訴警察的修正案。我不知她當時是否許下承諾，但現在卻告訴我們不

可以這樣做。如果修正案獲得通過，她便會將條例草案撤回。政府這樣做怎

會有公信力？香港市民怎可以接受這投訴警方的程序？國際社群又怎可以認

同現時的調查程序有公信力，而且調查公平？  

 

  主席，條例草案委員會很希望政府今次不要再不負責任，而應尊重本局

的決定。我不知餘下還有多少時間，是否可以讓政府盡快在這兩天內把有關

的條例草案提交本局通過。我強調我希望政府所提交的條例草案，是本局已

經經過二讀辯論，而且經過委員會審議階段的修正版本，並不是原來的條例

草案版本，讓本局予以通過。  

 

  主席，政府會於本月底向聯合國提交最後一份履行人權公約的進度報

告，而世界各國也知道香港政府提交了本條例草案，本局議員亦已對本條例

草案審議完畢，並且進行了二讀辯論和委員會審議階段。我不禁要問政府在

本月底提交進度報告時，怎樣面對聯合國人權組織的追問和責難？政府只顧

權威，漠視市民的權益。我亦覺得保安司很可憐，因為我相信這不是他的決

定，而是上層的決定。我不禁想起前一陣子布政司陳方安生女士說如果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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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些違背良心的事，她會辭職，而董特首也這樣說過。不過，我知道現在

他們不用辭職，因為所有違背良心的事，都不用他們自己做，只要交給司級

官員做便可以了。他們不用做違背良心的事，所以，他們不會因此而辭職。  

 

  主席，我希望政府盡快提交條例草案給本局立即通過，以改善現有投訴

警察的制度。  

 

  本人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roposed. 
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張文光議員致辭：主席，從審議本條例草案開始，我強烈感覺到警隊是一個

獨立的特權王國，任何要在警隊以外制衡其特權的做法，都會被政府否決。

暫且不說警務處處長的車牌是一號，凌駕於其他司級官員。更不說警務處處

長有一個度身訂做的官邸，比保安司更為風光。即使警員雖然也是公務員隊

伍的一部分，但從聘用、晉陞、福利以至投訴，都有其獨特的，有異於公

務員的制度和特權。當然，在過往殖民地時代，武力壓倒一切，因此，軍隊

和警隊便成為維持殖民地權力的國家機器。賦予警隊特權，便是強化殖民地

的管治能力。由於這個歷史和政治的因素，警隊可以擁有特權，成為獨立王

國。  

 

    但是，現在已經是香港回歸的前夕，殖民地將要消失。因此，與殖民

地共生的警隊特權也應予取消。將警隊公務員化，與公務員制度看齊，是必

需而合理的改革。改革的第一步，便是警隊的投訴制度。  

 

    本局曾經提出投訴警察課要獨立，改變警隊自己人調查自己人的弊

端。但是，這建議受到警隊強烈反對，認為會影響士氣而胎死腹中。我還記

得政府當年義無反顧，決心成立廉政公署對警隊進行反貪污行動。但時至今

天，警隊卻沒有同樣的勇氣，成立一個獨立的投訴警察課。  

 

    為了紓緩本局的壓力，政府提出了設立法定的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

會（“警監會”），監察投訴警察課的工作。本局在別無選擇下，作出了妥

協，接納這個權力極為有限的警監會。我們提出的唯一要求，便是賦予警監

會權力，當表面證據足以令其不信納警察投訴課的調查報告時，可自行對投

訴個案進行調查。其實，誰都知道，警監會的人手和資源有限，而且警監會

的委員事務繁忙，所謂調查，大抵只不過是一種備用的權力，在投訴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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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極為清晰的情況下，在公義不能得到伸張的情況下，才會行使這項調查

權力。正因為這項有限而且有節制的權力得到本局通過，挑戰了警隊的特

權，政府竟然重施故技，強行收回已經提交本局，並且即將獲得通過的條例

草案。  

 

    主席，“輸打贏要”絕對是粗暴的行為，是議會的屈辱，是政府的

辱。更使人震驚的是，政府收回條例草案時，採取不道歉、不解釋、不回應

的高傲態度，漠視民意和本局的決議，這算是甚麼政府？這只不過為政權移

交留下一個橫行霸道的污點。  

 

    主席，我絕對不同意警隊有別於公務員，可以永遠逃避警隊以外的獨

立監察。請想一想，這樣的特權只會保護警隊中少數的害群之馬，而損害了

整個警隊的聲譽。請想一想，在這樣的特權下，有多少卑微的、無辜的市

民，曾經遭受欺凌、屈辱、毆打、嫁禍，使法律不能伸張，使警隊蒙羞。如

果法律只能保護警隊，不能保護弱小，那麼，所謂法治，不過是另一種強權

而已。  

 

    今天，本局不過是要通過一項稍為像樣的條例草案，使個別警員的不

法行為稍為受到法律的監察，竟然最後也被撤銷，這是甚麼世界？我們為何

要設立議會？是要做一場“輸打贏要”的戲，還是一場“橡皮圖章”的戲？  

 

    主席，我們的情況就像踢足球，政府到最後 1分鐘，眼看要輸球，便手

執足球離場，拒絕再踢。這樣的球隊，沒有體育精神；這樣的政府，沒有政

治道德。其實，政府輸球收回條例草案，今次已是第二次。如果第一次要被

罰黃牌，第二次便要被罰紅牌和趕出場。但是，誰人有權給政府紅牌呢？答

案是沒有。因為，本局時不我與，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次立法局會議。即使我

們在一九九八年重返議會，我們已經失去了提出議員條例草案的權利。如果

將來政府不同意，警隊可以繼續維持自己人調查自己人的特權。沒有黃牌，

也沒有紅牌，不用被趕離場。  

 

    主席，對於政府再一次“輸打贏要”的粗暴行為，我表示強烈抗議。

儘管我知道抗議不過是紙上的憤怒，但我也要在本局的會議紀錄中，寫下我

的不平和憤怒，並且寫下政府的粗暴和無。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涂謹申議員：是否到了午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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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席原想先由議員發言，能夠多讓一位議員發言便可多一位。（眾笑）

但似乎大家沒有準備好。本席現暫停會議，午膳時間一小時，本局將於 2 時

恢復會議。  

 

 

1.00 pm 
下午 1 時  

 
Sitting suspended. 
會議暫停。  

 

 

2.05 pm 
下午 2 時 05 分  

 

Council then resumed. 
本局會議隨而恢復。  

廖成利議員致辭：主席，我想代表民協表達 3 點意見。  

 

  第一，在整個審議過程中，本局其實一直表現非常願意商量、協調、協

商和讓步的態度。政府最關注的其中一項條文，便是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

會（“警監會”）應否有調查權的問題。我們商討了很久，最後加入了一些

適當的機制，其中包括當警務處處長提出了報告，而警監會在大會中通過議

決，認為不滿意該報告，才可進行調查。此外，我們還提出反建議，訂明須

加上總督的同意，才可行使這項調查權。我們作出這個讓步，是因為一直以

來，我們想盡快制定法例，使警監會成為法定組織，而我們大家的目標是一

致的。可是，政府在這方面最後也不願意讓步，不肯接受本局這項決定，實

在令人感到遺憾。  

 

  第二，在整個處理過程中，政府其實應一開始便通知本局議員不會接受

這底。如果政府早一點說，便不會有今天這個辯論。正如《執業律師（修

訂）條例草案》的做法，政府最後也是把該條例草案撤回。本局也沒有進行

辯論表示遺憾、譴責或不滿等，因為大家已有了心理準備。我知道政府有自

己的看法，本局也有自己的看法。雖然我們都不同意、不喜歡政府這樣做，

但我們最少不會提出議案辯論，提出極度不滿和強烈譴責。  

 

  第三，政府這做法的背後，可以顯示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關係。當某

條例草案呈交本局討論到了二讀階段時，該條例草案已經成為公眾的財產。

公眾人士透過本局議員作出了決定。但在這情況下，政府仍然不信任本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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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條例草案，這樣做可以說是行政機關透過程序打擊議會的決定權，我們

一定要對此表示遺憾和加以譴責。  

 

  最後，我促請政府盡快將這條經過我們修正的條例草案，盡快提交本局

審議。  

 

  謝謝主席。  

 
 
DR LEONG CHE-HUNG: Mr President, I rise to speak on the motion, and I 
would like to speak on this motion wearing perhaps three hats: firstly, as myself, 
of course;  secondly, as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IPCC); and thirdly, as the Chairman of the House, and I 
would like to raise a few areas of concern. 
 
 
 As a start, the IPCC and the Chairman of IPCC has repeatedly said, and we 
have discussed that repeatedly in the current IPCC, that we want to be 
empowered with a statutory base to operate because it would definitely give us 
more flexibility, a better means to operate this very important monitoring body of 
the Complaints Against the Police, and on that basis I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I 
can speak for the IPCC to ask this Administration or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to 
come up quickly to re-introduce the IPCC Bill. 
 
 Mr President, as the Chairman of the House Committee, I have to state my 
strongest reservation on the attitude of the Administration.  Now, we know, all 
of us know, the Administration knows that this Legislature, especially in the last 
few months, has a very, very tight schedule.  Government, towards the last few 
months, has lambasted this Legislature with bills after bills.  Understandable to 
a certain extent, because a lot of these bills are necessary to be enacted before the 
change of sovereignty.  Yet there are lots of other bills that could have well 
been introduced months beforehand, should the Government have made proper 
planning. 
 
 Now, be that as it may, this Legislature has been extremely responsible and 
we have tried our best to do our best to scrutinize as many bills as possible to the 
extent that in the last few months we actually extended our functions, increasing 
staff, extending our sessions from four sessions a day to five sessions a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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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ting down or perhaps even removing our lunch time, and there are occasions 
where each session will hold four or five bills committees and panels at the same 
time just for one thing: to co-operate, to do our best, to be responsible as 
legislators to finish what we need to do. 
 
 I think the IPCC Bill was one of the very important bills that Members 
have been extremely conscientious about doing it.  During the discussion on the 
IPCC Bill, many points were brought forward.  Many different ideas, objections 
and otherwise were brought forward. Some of them were discussed and 
ultimately thrown out, I have to say.  For example, there was a lot of discussion 
o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omplaints Against Police Organisation, which was 
ultimately thrown out because it was not within the ambit of the Bill. 
 
 Therefore, it really comes as a great regret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d to 
suddenly withdraw the Bill at the Third Reading.  It definitely indicates too 
many aspects.  Firstly, it indicate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not willing to 
swallow their pride, to eat the humble pie of defeat.  Secondly, efforts of 
legislators who have really been working hard, we almost had to clone ourselves 
at one point at time to try finish our work, the efforts of all the legislators who 
had been working very hard, months after months, are now vanished into thin air, 
sans faith, sans hope and sans everything.   
 
 Perhaps we should not be overly-critical of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because obviously the decision is not his and his alone, and he has taken 
collective ideas on this.  But let me perhaps at this point in time offer a few 
pos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To start off with, there needs really, perhaps, to be a better rapport between 
the Executiv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Legislature.  If this Legislature, the Bills 
Committee, as Members have already expressed, the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expressed, that if this Bills Committee and this Legislature were 
made to understand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withdrawal, perhaps there could be 
another way o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So, I do call upon a better rapport in the 
future between these two very important arms of the Government. 
 
 The second thing is that I do feel that perhaps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look at in the future to place more responsibility on decisions made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t them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After all, we ar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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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elected by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e are here, not just to scrutinize 
bills but we are here to scrutinize past bills, or whatever it is, and ultimately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I can see Government's difficulty here and they say, 
"look, if you pass this Bill", they have difficulty in taking it into operation.  But 
if this Legislature were to pass the Bill they have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assing it and I think this is what we are here all about.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in the future really look at it, and as I 
say, "Look, collective decision of the Legislature is this way.  They are elected 
by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If they so wish to push it ahead in this direction 
they need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Mr President, on that basis, I will support on a personal basis the early 
re-introduction of this Bill.  Thank you. 
 
 
 

楊森議員致辭：主席，保安司今次可能預計本條例草案通過後 ,會對警方造

成影響，或會令他的工作產生一些困難，所以，他在緊急關頭決定撤回本條

例草案。  

 

  主席，保安司這樣做其實對本局議員和政府一直以來建立的合作關係造

成了很大的破壞。很多時候，我們和政府對各項條例草案都是很協調的。我

們有時候不能夠完全同意的，便會說出不同意的地方。基本上，過去幾年

間，本局和政府各部門已建立了溝通。雖然，本局和政府的立場很多時候都

不盡相同，但這對兩者的溝通和協調關係並沒有造成妨礙。本局議員今次花

了這麼多時間審議本條例草案，甚至花了很多時間進行辯論，但到最後，政

府竟然撤回條例草案，這不得不使本局議員覺得政府“輸打贏要”。  

 

  主席也可能留意到，世界銀行一份報告也提及香港的廉政專員公署

（“廉署”）工作非常出色，而且一般香港巿民都認為廉署的形象很好。可

是，該份報告指出廉署亦有不足之處，那就是缺乏監察，儘管該署的工作十

分出色。  

 

  主席，我相信巿民大眾也知道警察方面的監察更是遠遠不足。設立監察

機制或賦予調查權，其實對於警方來說，好處多於所謂壞處。如果警方沒有

犯錯的話，哪怕其他人調查或監察？警方沒有理由任由一些害群之馬，令整

個警隊的形象受到損害。今次政府撤回條例草案，是否懼怕有一個監察機構

對警方進行調查？我認為這信息反而更為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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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對於保安司作出這個決定，我真的感到很遺憾。當然，這決定可

能不是他個人的決定，但無論如何，對於政府今次處理這件事的手法，我感

到很遺憾。  

 

  謝謝主席。  

 
 
MRS ELIZABETH WONG: Mr President,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withdraw the Bill at the last stage, at the eleventh hour, took me by surprise.  In 
fact it deeply hurt me because I did support the Government on the essential 
element that at this stage of the game there should not be parallel investigation 
because it would pose very real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way of the 
Administration, and I supported the Government and Government lost.  Now, I 
could not understand Government's decision.  I could not make head or tail of it, 
and to put i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t is almost like "heads I win, tails you 
lose".  You lose anyway.   
 I seldom agree with my Honourable colleague Dr LEONG Che-hung, but 
today I entirely agree with his statement made earlier.  The Government has 
revealed its ugly face to the whole Hong Kong population and to this Legislature.  
It has demonstrated an unacceptable paternal despotism, to use a very gentle 
word, by stepping on a decision of this Legislative Council to a Draconian 
withdrawal of a bill which is gaining passage through this Legislature.  It slaps 
the face of this Legislature.  It steps on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and it bares its 
teeth on Hong Kong people.  This is the worst case, or one of the worst cases of 
the ugly face of colonial power which is centralised in the hands of an 
executive-led Government. 
 
 So, what is the use of us sitting here talking when in the final analysis if 
the Government likes what you say the Government will let you go?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it withdraws.  It slaps you in the face and walks away 
with it.  And I think this is not the right message one should give to Hong Kong 
people, and it is really very disgraceful in this day and age. 
 
 Now, I am a person of very few words and even so, I am a person of very 
few angry words.  I am a gentlewoman, if you can call me that.  But today I am 
not gentle and I am very upset and I regret Government's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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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致辭：主席，我發言支持黃偉賢議員的議案。  

 

  首先，我想說這議案的字眼有點怪。主席，我們最初討論時是想採用

“譴責”或“強烈譴責政府”這些字眼，但聽聞你好像不准我們這樣做。不

過，我認為主席也很可憐，坐在這裏卻不可以發言，而我卻可以發言；我們

真的是“講人自講”。我想說我們真的想譴責政府，因為現時的議案變相促

請政府再提交本條例草案。黃偉賢議員應該知道今天已是星期四，政府那裏

還有時間向本局提交條例草案？  

 

  我覺得應該譴責政府今次這樣的做法，我不知道為甚麼不准我們譴責政

府，只可促請政府再呈交條例草案。黃議員稍後或許可以作出解釋。  

 

 

主席：是否規程問題？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想提出規程問題，藉此給你發言機會。  

 

 

主席：即使不是規程問題，但由於你說本席曾經作出一個裁決，說議案須以

此形式才可以提出，否則的話，本席就不願讓它提出。但當然在這樣的一個

議案下，你的發言內有一些譴責的說話，那完全是合乎規程的。但若本席要

容許多一個議案辯論，而又豁免預告期的話，本席必定要信納這件事是重要

的（很明顯這件事是重要）、是緊急的，不過，本席認為譴責政府並非那麼

緊急。  

 

 

劉慧卿議員：主席，你知不知道本局壽命只剩下幾天，譴責還不緊急，甚麼

時候才緊急？  

 

 

主席：本席不可以單看現在的議會有多少天壽命，本席要看以後的議會，以

後繼承議會還有很長的壽命。所以一定要看議題本身，如果你能滿足《常規》

第 9 條第 (2)款下有關以緊急的休會辯論的規定的話，一個範圍較闊的議題

是沒所謂，但若議員堅持有議題的話，這項議題一定是本席可以容許的。但

在你的發言中，你隨時可以說你譴責政府，這是完全合乎規程的。請你繼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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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主席，這事其實當然是很緊急，現在也不知道可否趕得及，因

為今天已是星期四，不知政府怎樣才可以再向本會提交條例草案。可是，緊

急過後，本局議員也可以提出譴責。所以，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為何主席

不容許我們提出譴責 ...... 

 

 

主席：劉慧卿議員，你不可以評論本席的裁決。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已說出我想說的話。換句話說，我們要逐個予以譴

責。我覺得政府的手法太過分，我看到保安司當天的聲明，其實，他說的只

是一句說話，那便是立法局提出了一些政府不能接受的修正案，而這些修正

案亦是得到大多數議員支持的。所以，本局可能要更改《會議常規》，規定

如果是政府不能接受的修正案，便不應提出來，以免浪費大家的時間。主席

說政府當時已想即時撤回條例草案，但卻不准政府在三讀前這樣做。可是，

這樣做卻浪費了本局數個小時。當然，不論甚麼時候，我也不贊成當局收回

條例草案 ...... 

 

主席：劉慧卿議員，現在你說《常規》不對，須提出一個正式的議案將《常

規》修訂，還是你認為本席執行《常規》時有錯誤？  

 

 

劉慧卿議員：我沒有說有錯誤，我只是把事實說出來。  

 

 

主席：根據《常規》，當條例草案進入了委員會審議階段是不可以收回的。  

 

 

劉慧卿議員：主席，請你少安毋躁，大家都很心平氣和，好像黃錢其濂議員

說我們 ...... 

 

 

主席：劉慧卿議員，請你心平氣和講出你要講的說話。  

 

 

劉慧卿議員：我是說如果是這樣，便不要浪費時間。不過，我不贊成保安司

撤回條例草案這做法。問題是為甚麼無端端會出現一個不能接受的修正案？

立法局應該已有不少掣肘，《基本法》也有不少掣肘。現在根據保安司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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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便是政府覺得應該還有一些所謂不能接受的修正案。其實，如果要節省

時間，政府應該一早提出來。即是如果一些不能接受的修正案，竟幸運地得

到大多票數，那麼，即使修正案獲得通過，也於事無補。因為政府會把條例

草案撤回，不會讓議員進行立法。  

 

  我覺得政府這樣做問題很大。雖然現在的憲政架構容許行政當局這樣

做，有些人甚至稱此為互相制衡，但我覺得這樣做，不單止令立法局，甚至

整個政府，包括行政立法機構，也成為笑柄，這是甚麼意思呢？這樣做即是

說，原來一些事情早已被認定是不能接受的。昨天便再次出現這樣的情況。  

 

  主席，政府一旦遇到不能接受的東西便立即撤回，不論本局議員花了多

少個月進行討論，總之政府一概不理。我覺得政府這樣做行不通。剛才我的

同事也曾經提出行政和立法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問題。我十分支持互相監察

和制衡這做法。但政府一次又一次的這樣做，我相信終會將整個香港的制度

淪為國際笑柄。現在有數千個記者雲集香港，拼命的挖掘新聞，現在本局正

好出了這麼多岔子。政府每次到了最後快要輸的關頭，便把條例草案撤回。  

 

 

  我不明白彭督為何這樣做，也不明白為何保安司也支持這樣做。他說這

會嚴重打擊警方的士氣，這使我們感到警隊實在太霸道。警隊只要提出反

對，政府便要就範，我們覺得這是不行的。如果行政當局和立法機關覺得有

些事情應該要修改，便應說服警隊去接受。為何警隊給別人的印象就像在決

定一切，只要警隊一聲不願意，便沒有人再堅持下去。我相信這是不行的。

如果情況不是這樣，保安司稍後應向我們解釋。對別人不公平也是不好的，

但現在保安司的文件也是給別人這樣的印象，認為不可以打擊警隊的士氣，

而且警隊也不會接受。我不知後果如何，也不知有甚麼恐嚇言論。所以，我

認為是有問題。  

 

  主席，大家都很忙，我不想阻大家的時間。不過，我覺得一定要檢討這

個行政立法的關係。否則，我相信大家只會弄至劍拔弩張，再沒意思。我相

信這對整個香港的發展，也沒有好處。  

 

  謝謝主席。  

 
 
謝永齡議員致辭：主席，我發言支持黃偉賢議員的議案，我想最主要的原

因，是我們不能夠忍受香港被稱為一個警察的地方 (polic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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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今次這個例子讓我們明顯看到，這個民官的政府幾乎失控，簡直
對警察怕得要死，一說到警察便非常小心，香港簡直可以稱為警察獨立的王

國。  
 
    這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危機，我希望趁最後一個會期，督促政府審慎
考慮。我想今次的關鍵問題是調查權力。如果我們今天去訪問市民，我想市

民也會支持甚至要求設立一個獨立的調查機構，調查有關警察的投訴。現時

的做法是自己人調查自己人，少不免給人看到私心的存在。  
 
    我相信絕大部分的警察都是清白的，當中只有絕少數的害群之馬。如
果有害群之馬，為甚麼害怕這獨立的調查權呢？其實，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

曾經多次批評港府這方面的工作，並且建議建立一個完全獨立的機構，負責

監察香港的人權狀況，其中包括監察警察濫權的情況。儘管經過多年的爭

取，以至本局和國際間多年來的批評，因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是國際公認，

也幾乎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個人權監察機制，但為何港府也不肯聽取意見

呢？  
 
 其實，法例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保障市民一些基本的人權。我看不到為

甚麼香港警隊要受保護，其實受保護的應該是小市民。我們不想有一些警察

可以有這麼多機會，在沒有獨立監察機制的情況下，有助他們濫權。當然，

這又要說回警察的士氣。警隊必須維持士氣，就連“一號”車牌也不要動，

一動便會影響士氣。當然，我們今天不是談車牌，但其實這個“一號”車牌

不能予以拍賣，也是一個指標。主席，現在香港的警察要有士氣，市民的人

權便要將就一下。  
 
 我翻查字典，查看“獨裁”這個詞如何解釋。讓我引用牛津一本英文字

典的解釋： "A dictator is a ruler who has total power over his country"，另一
個解釋是 "a person who insists that people do what he wants"。簡單來說，他
是至高無上的。我很天真，以為香港的民官政府在香港是至高無上的，怎知

原來真正至高無上的是警察。我當初以為行政主導才是真正獨裁，原來事實

並非如此，最獨裁的是持槍的人。我當初以為民官政府只是害怕警察罷了，

今次的例子不能用“怕”字形容，簡直是“恐懼”，英文即是 "Fear is different 
from phobia.  Phobia is out of proportional fear”。 
 
    身為立法者，我認為香港最少是三權分立。但政府今次撤回條例草
案，這界限變得完全不清晰。立法局原本有權監察政府，通過法例，現在如

何監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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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希望香港政府真的尊重這三權分立的關係，不要真的恐懼警

察，使香港市民能夠享受基本人權。我也希望以後不再出現這情況，到最後

才撤回一個這麼重要的條例草案。我更希望香港政府日後能夠絕對尊重聯合

國人權委員會的建議。  
 
    謝謝主席。  
 
 
何敏嘉議員致辭：主席，關於這次撤回條例草案，政府在聲明中說此合乎

憲制賦予它的權力。沒錯，這是合法，但不合情理，這是典型的“輸打贏

要”的例子。  

 

  保安科撤回條例草案，這在本局來說是第二次，昨晚是第三次。第一次

或許是最困難的一次。對任何人來說，第一次是最困難的一次，但經過第一

次，第二、第三、第四次便會容易得多了。我不知道政府是否已養成了習

慣，把撤回條例草案看作等閒事。我不知道政府以後是否也準備隨時撤回條

例草案。  

 

 

 

  政府常常說立法局由選產生，是由一百多萬名巿民選出來的。這個立

法局代表巿民，政府常說有代表性，法例交到本局進行審議，不但可以審

議，而且准看、准說，為何卻不准修訂？政府是否視本局為真正的“橡皮圖

章”？是否以後也不准作出修訂？  

 

  一個開放的社會，應該做每件事也具透明度。過往數年，政府部門一直

增加其透明度，向巿民更為負責。警隊也是其中一個政府部門，為何這部門

與其他政府部門會有如此大的分別？警隊難道不須要增加透明度嗎？不須增

加其問責性嗎？為何警隊要那麼獨特？這真真正正是殖民地政府醜惡的一

面！警隊就是殖民地政府的槍桿子，拿槍桿控制殖民地的人民。隨殖民

地的結束，為何仍要保留警隊的特權？政府或許可以這樣回答，殖民地尚有

一個多星期才告結束，現在仍要保存。究竟甚麼可以改，甚麼不可以改？甚

麼是不可以接受？我們改變了甚麼？只是調查而已，而且仍要得到總督批

准，才可進行調查，並非真正完全獨立。只要總督一人反對，便不可以進行

獨立調查。如此把的一關，政府仍未可以安心？究竟有甚麼不能曝光？為

甚麼害怕別人調查？當局不能接受的事被修改，便要撤回。關於這些藍紙條

例草案，不如把一些不可以修改的事寫下來，好讓我們日後審議時看得更清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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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進行調查會影響警隊的士氣，警隊的士氣為何如此脆弱？行政事

務申訴專員可以對各個政府部門進行調查，無論是文職人員還是部門職員，

為何這些調查不會影響上述人員的士氣？政府是否現在要告訴警隊，使警隊

也相信調查會影響警隊的士氣？這究竟是警隊內部的事，還是現時的行政主

導政府告訴警隊：“如果有人調查，你便要感到士氣受到影響。”  

 

  一個由民官領導的政府，為何如此害怕警隊？警隊只不過是其中一個政

府部門。如果調查公平，又有甚麼不見得光？我相信大部分的警隊成員“行

得正、企得正”，盡忠職守，不怕別人調查。  

 

  今天的議題，是請政府盡快重新再提交本條例草案。我要這樣說，否則

主席會說我離題。我希望政府可以盡早提交一條更好的條例草案。殖民地制

度壓制巿民即使是不合理，我們也能理解；可是，回歸在即，殖民地遺留下

來的便不應再在特別行政區存在。  

 

  本人謹此陳辭。  

 
 
 
張炳良議員致辭：主席，我知道本局同事都很希望會議議程能夠盡快進行，

不過，在這問題上，我覺得作為本局議員，有一些話我不能不說。雖然，我

的觀點可能和一些同事所持的有些相同，但我覺得如果不說出來，不足以顯

示本局很多議員對政府今次這樣做，感到非常憤慨。  

 

 我主要會提出 3 點：第一，我要重提一些同事所說的話。我覺得今次事

件中，政府確實是“輸打贏要”。雖然政府提到憲制原則，指出政府可以在

立法過程中收回條例草案，但我覺得問題不在於程序或憲制原則的問題。如

果說到憲制原則，在正常的情況下，行政、立法分權制衡，立法機關負責通

過法例，而行政機關則提出法例。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的立法局是民選

的，而我們的政府和行政機關，並不是民選的。所以，我們不要以一些簡單

的憲制原則，支持政府所做的完全合乎情理。我覺得政府一旦向本局提交了

條例草案，議員便絕對有權代表民意，代表他們的選民，進行修正。本局的

議事程序，或我們的遊戲規則，都是開放的。政府大可以在事前盡力做游說

工作，如果政府游說成功，修正案便告失敗，這便是政府的成功。但若政府

游說不成功，不能說服由大多數選民選出來的議員，政府便應該接受民意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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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究竟政府因害怕甚麼而收回本條例草案？這也是剛才很多同事

所提及的問題。這問題基本上很簡單，如果政府真的害怕警察，那為何要害

怕警察呢？警方是否“老虎屁股   ─   摸不得”呢？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

員會（“警監會”）的調查權又有甚麼大不了？我記得當政府於七十年代期

間決定成立廉政專員公署（“廉署”），當時警方也曾提出反對，認為貪污

問題應由警方自己處理，不應交由其他人進行調查。但警方鑑於當時的政治

形勢，最終還是接受了廉署的成立。  

 

    這樣做不是也沒有問題嗎？到了今天，我相信沒有人會說，當年成立

廉署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實際上，廉署的成立，對警察的士氣和警隊在社會

上的聲譽，實際是有幫助的。同樣，如果警監會擁有調查權，我相信對將來

警察的士氣也會有幫助。政府今次收回條例草案，我覺得後果十分嚴重，那

便是向社會人士，包括警方在內，發出一個極之錯誤的信息。對警方來說，

這信息顯示警察或警方整體對政府和行政機關的所有行動，擁有最後的審查

權。如果警方不喜歡，便不可以通過，不可以提出。這是一個十分錯誤的信

息。對社會人士來說，也同樣是錯誤的信息。實際上，我們警隊裏的所有警

員，是否都希望市民這樣看他們呢？是否覺得警方是至高無上的呢？我相信

很多警察都不是這樣想的。  

 

 

    政府隨便收回條例草案，也是告訴本局，如果支持政府提出的條例草

案，便可以通過，便可以修改。否則，本局便沒有權進行修改，因為政府最

終會把條例草案收回。這也是一個極之錯誤的信息。  

 

    所以，我再一次呼籲政府，盡快將有關的條例草案提交本局進行三

讀。謝謝主席。  
 
 
任善寧議員致辭：主席，昨天有人在電台說我那天投棄權票，不知是否得了

一些好處。如果我得了好處的話，支持政府的人豈不是有很大的好處？所

以，我今天特地致電電台澄清。  

 

 其實，我不是得了好處，而是收了一些資料，因為有政府官員告訴我，

如果我們通過賦予監察權的話，便很可能會引起暴亂。我不想直接引述該名

政府官員的說話，不過這令我想起當年廉政專員公署（“廉署”）成立的時

候，有人衝上該署把玻璃打碎，引致流血事件。我恐怕這些事情會真的發

生，雖然發生機會未必很大。但既然有人這樣說，我惟有本同情之心投棄

權票，結果給人在電台責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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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令我感到很失望，因為無論是怎樣游說也好，大家也應該遵守遊

戲規則。如果“輸打贏要”，始終給人一個非常壞的印象。究竟香港是否行

政大於立法，警察大於行政呢？正如剛才謝永齡議員所說，那個車牌也有涵

意的。誰是“一哥”？“一哥”才可以坐一號車，這令香港巿民對政府的信

心大失。  

 

  不過，我也真的同情保安司，他這次可能因要對他的同事交代。既然事

情已經作出了交代，保安司可否立即提出條例草案呢？保安司已經盡了情

義，希望主席批准他明天立即提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  

 

  謝謝主席。  

 
 
曾健成議員致辭：主席，這並非有情有義。經過這幾天，如果本立法局會期

未能對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進行修改的話，未來的日子將會更黑暗，更

無法進行修改。  

 

  我希望保安司回答我，是否真的“警權無限大，人權被出賣”呢？是否

真的“警權無限大，人權被出賣”呢？警察是否至高無上？警察是否至高無

上？  

 

  謝謝主席。  

涂謹申議員致辭：主席，我在擔任保安事務委員會的主席時聽到同事說   

─   甚至我自己也認為在我們心中，警察的權力高於文官政府的權力。警

隊不受監管，不受控制，其實這是很令人痛心的事。其實，我們只是在說一

小撮人濫權的問題，大部分的警務人員事實上都是盡忠職守的。  

 

 十五年以來，現時的罪案率是最低的。前數個星期，我和保安司出席中

央滅罪委員會會見記者時，我們都很自豪的說，我們要有決心告訴警隊的同

事，警隊文化要作出改變。政府和警隊雖然做了一些事，但這些都是完全不

夠的。我要承認，較十多二十年前，現時的警隊已有很大的改善，但問題是

這仍然不足夠。如果沒有獨立的投訴課進行調查，把警隊的害群之馬除掉，

警隊便無法服眾。  

 

 我可以說今次政府是受害者，因為彭督還有數天任期，須要接受警察保

護，而且英軍已所餘無幾，他不可以說離開前要大事改革，因為警隊會請彭

督自行找英軍保護他。雖然解放軍可能提早 3 小時進城，但實際上，中國政

府知道在談判中，有兩類人最先要下工夫。其中一類是警察，因為警隊是負

責安全、保安和治安的單位；第二類是黑社會，因為黑社會人士可以製造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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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跟才是公務員、穩定軍心，以及確保本港的外匯儲備、經濟等不出現

問題。所以，警察真的很重要。  

 

 試想想把我換作是保安司，我也要下很多工夫，才有膽量不收回條例草

案。但我要問保安司、政府當局、警務處處長有否下足夠工夫和員方解釋？

有否做足疏導工作？給予足夠的說服論據？讓他們知道社會已經改變，我們

也需要改變。如果他們下足工夫，我相信事情是可以辦妥的。如果我自己也

沒信心辦妥的事情，我會沒有膽量迫政府這樣做。  

 

 有些同事說我們在野，不是為官。我可以告訴保安司和主席，如果我是

保安司，我會有膽量這樣做。但保安司已下了很多工夫，本局已給了保安司

很多年時間，議案在一九九二年獲得通過，當時為甚麼可以獲得通過呢？當

時有很多委任議員一直被人稱為“保皇黨”，但他們在這問題上也看到政府

完全無心改革，警察過分霸道，所以，他們也被迫投票通過議案，向當年的

保安司發出強烈的信息，要他進行改革。  

 

 這問題不是今天才提出來，也不是突如其來令政府措手不及的。為何突

然要投訴警察課獨立？為何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警監會”）忽然要

擁有這項權力？政府也知道不是事出突然，政府在一九九四至九五年時，已

經希望在該年度向立法局提出本條例草案的草擬稿。政府一直問議員如果向

本局提交條例草案，議員會否提出修正？會否提出增加調查權？如果議員這

樣做，政府便不能將條例草案提交本局。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政府又把條

例草案納入立法程序裏，再次問議員會否“耍花樣”。政府在一九九五至九

六年度終於不敢把條例草案提交本局，現在才在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度再次提

出。政府一直考慮能否得到足夠票數通過，能否得到足夠票數的支持。政府

完全不思進取，不肯改革，只是表面上把一名政務主任調往投訴警察課，做

一些所謂觀察工作，跟提出一些建議。可是那些建議又不能實質幫助市民

建立信心。  

 

 我希望政府能夠汲取教訓。即使政府最近不再提交本條例草案，我希望

特區政府或保安司能夠繼續考慮，要再下多少工夫才能提交本條例草案？政

府又有否積極下工夫呢？票數不夠，便不要提交條例草案；提交了條例草

案，便不能夠收回。即使這是憲制賦予的權利，但道義上和程序上，政府也

不應收回。  

 

 其實，政府是有方法不用收回條例草案的。如果提交了條例草案後，政

府認為條例草案被修改得太厲害，已經不是最初的條例草案，而且不符合政

府最初的原意，不能夠接受，政府可以把條例草案放在上，當作是立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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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提出的條例草案，由議員提出三讀，政府不再處理。政府真的是機關算

盡，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五年以至一九九六年也不肯提交，到現在最後才提

交，實在是心狠手辣。政府不肯，立法局便甚麼也沒有，任何改革也不能進

行。最後，議員連議員條例草案也不能提出。  

 

 我想告訴主席，在《截取通訊條例》進行立法程序時，政府也是這麼陰

險，同樣採用“拖”字訣，完全沒有誠意。我後悔給政府欺騙了一年多，我

本應在一年多前便把條例草案提出來，可幸還趕得及在跟的兩天有機會進

行二讀和三讀。我也相信本條例草案能夠獲得通過。政府採取這手段，我們

由此看到政府事實上是“輸打贏要”，這是十分不道德的行為。  

 
 
單仲偕議員致辭：主席，我剛才感到很驚訝。任善寧議員說他投棄權票是因

為害怕通過了調查權後會引起暴動，我聽了之後感到有點驚慌。若這樣會引

起暴動，真把我嚇壞。  

 

  七十年代為何會發生暴動？那時由於貪污猖獗，結果一次過打倒，發現

事實上很多人貪污，最後要由政府宣布特赦。若以同一邏輯來看，是否人人

都在打人，還是人人都在做一些不該由警察做的事。否則，為何會有暴動？

我感到奇怪、驚訝，任議員竟然以此作為理由！這是怎麼一回事！現在是甚

麼年代？要說也應該找一個更好的理由！  

  主席，我在地區工作多年，跟地區警方的關係良好。要使警民合作，應

有好方法。為何害怕調查、害怕獨立調查。經過申訴專員調查後，市民對政

府部門的讚賞或投訴都是有目共睹。經過調查又怎樣？情況似乎好轉，沒有

以前那麼惡劣。獨立調查其實起正面作用。不用害怕調查，對嗎？如果光

明正大，為何害怕被調查。調查越獨立越好。政府為甚麼會懼怕？我真的不

明白。  

 

  是否正如帳目委員會所說，關於“一哥”的官邸，即使呈上總督也不會

獲得批准，而“一號”車牌也不例外。到底警方的權力是否較總督的權力還

要大？究竟站在警方或香港政府的立場，這殖民地色彩是否仍應予以保留？

我們是否應以二十世紀或甚至二十一世紀的處事作風：更開放和開明，使市

民大眾感到警方在保護他們，讓他們感到有途徑可以提出申訴。  

 

  獨立調查權如獲得通過會怎樣？政府其實應該感到高興和鼓掌。這會讓

警察知道，在市民的心目中，他們的位置會較現時的更高，這才是正面做

法。現在撤回條例草案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心中有愧！否則，為何會感

到驚慌，沒有做錯事自然可以光明正大面對別人，無須害怕別人調查。我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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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保安司能夠回覆我這個問題，是否害怕？還是自知做錯事？  

 
 
何俊仁議員致辭：主席，今天的辯論提到保安司今次這樣做對不對，我現在

想提出兩個論點。  

 

    第一，雖然有這樣的憲法權利，但是否應該這樣運用？是否應運用得

公道一點，文明一點？政府事先應該清楚說明，如果有哪一些條文被修訂，

或甚至說會收回條例草案。我並非接受這種做法，但最少有一些議員說他知

道，至少這對那些議員比較公道。但是，我們覺得這樣做還是不對。即使政

府事前說明，但憲法權是否應如此運用？  

 

 在現時的憲制下，政府是一個殖民地政府，不是民選的政府；而我們的

議會卻是一個民選的議會。我們的議會已經受到很多權力方面的限制，其

實，我在入局後發覺，原來很多時候我們不可以進入禁區內。例如一些中英

達成協議的事情，議員便不得踏進去。如果違反協議，我不知道會否遭撤

回。到目前為止，還未有這種現象，可能總督不肯簽署，這個我也不知道。

總之，這些禁區會告訴議員關於中英協議的事情不可以染指。如果政府有責

任，又會有甚麼法律責任，或簽了甚麼合約，所以不可以改動。昨天政府又

說會堅守政府的所謂法律意見和立場，完全沒有商討餘地，也不會尋求別的

方法，合理解決問題。  

 保安司今天又重申一些所謂政府不能夠接受的改變，但事先又說不大清

楚這些是甚麼改變。當然，如果政府認為有些改變不能接受，便一定要面對

本局的程序，才可以作出修訂。現在當議員提出修訂後，政府卻又單方面收

回。尤其是本條例草案經過議員多個月來辛勤工作，而且有關修訂是經過諮

詢而且可以反映一定的民意，政府這樣做將會受到本局和整個社會的強烈譴

責。所以，這又牽涉了第二個問題，那就是說政府不但處事不公平，而且有

欠公道。  

 

    讓我們看回保安司，他說會引起角色混淆。我也不明白會有甚麼角色

的混淆。我們很清楚，負責第一調查的就是投訴警察課，而所謂投訴警方

獨立監察委員會（“警監會”）也只是扮演監督的角色。警監會只會在很例

外的情況下，我們相信是很具爭論性、發生很重大的案件的情況下，才會運

用我們所建議的權力。這有甚麼角色混淆可言呢？我相信本條例草案的政策

目標是很清楚的，其實，我們的制度裏不是沒有雙調查的。警方有權調查

一些牽涉死亡的個案，但死因研究庭同樣也有權這樣做。警方和勞工處均有

權調查火警發生的原因，而政府同樣也有權成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難道

這也是角色混淆？我們覺得這只是一個藉口，事實上，大家可以看到警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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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能權限是非常清晰的。其實，我認為主要原因在於第二點，那就是害怕

嚴重打擊士氣。  

 

    主席，其實士氣會否受到打擊，須視乎警方和政府怎樣做。如果不是

政府給警隊一些錯誤的期望，說他們受到特別的對待和保護，除了警隊自己

的同事之外，絕對沒有其他人可以進行調查，警隊便不會有這樣的氣燄。如

果沒有這氣燄，士氣便不會受到所謂打擊了。  

 

    其實，我們只是要求各個部門採取一視同仁的態度，不要特殊對待警

方人員。剛才任善寧議員說害怕會發生暴動，如果真的是這樣，我真的是不

知怎樣辦。如果將來解放軍出現問題，我可能嚇至跪在地上。政府不敢對警

隊進行調查，更遑論牽涉解放軍的活動呢？這是錯誤的信息，我希望市民知

道這是錯誤的信息。但事實上，政府已經發出了這個信息，因而會做成極壞

的影響。  

 

    主席，我們一直想爭取警方加強問責性。所以，我們其實已經提過很

多次，現時我們的制度很特別，那就是警務處處長和保安司的地位差不多是

平排的。我們經常說，其實警務處處長應該像別的部門一樣，向保安司負

責，由保安司帶領。在政策方面來說，為何警方好像獨立王國？我不知道保

安司是否同意我這個看法，但總括來說，到了今時今日，我們只能要求政府

盡早把條例草案提交本局，但我相信已造成的影響和損害是很難挽回的。  
主席：各位議員，本席必須讀出一段《常規》，給大家參考一下。因為這是

最後一次會議，所以本席比較寬容些，但我們仍有 16 項條例草案要處理。

這是《常規》第 34 條第 (1)款，本席讀出來給大家聽：“立法局主席、全體

委員會主席，或任何常設或專責委員會主席，如發覺有議員在辯論中，不斷

地提出無關的事宜，或冗贅煩厭地重提本身或其他議員的論點，於向立法局

或委員會指出該議員的行為後，可指示該議員不得繼續發言。”本席不評論

剛才的情況是否如此，但本席希望大家緊記有這項《常規》的存在。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r President, let me first of all express my 
sincere hope that Honourable Members would look forward rather than back.  
While clearly there remains disagreements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some 
Honourable Members on what might be an appropriate police complaints system 
at this point of our development, as a consequence of which I had to withdraw 
the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IPCC) Bill last Monday under 
Standing Order 52, there is nonetheless a common objective, and that is we all 
want to make improvements, indeed continuing improvements, to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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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Honourable Members we too appreciate deeply how important it is 
that the community should have trust in their police force and that must include a 
system for handling complaints against the police which is as credible, as 
transparent and as effective as possible. 
 
 As I said at the resumption of the Second Reading debate of the IPCC Bill, 
the Administration's efforts towards this end did not begin with the Bill nor 
would they end with the Bill.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we have enhanced 
publicity about police complaints system and the independent monitoring role of 
the IPCC.  We have introduced the IPCC Witness Interviewing Scheme.  We 
have installed close-circuit television, video on tape recording facilities in the 
Complaints Against the Police Office (CAPO), and we have introduced the IPCC 
Observer Scheme whereby IPCC members may initiate both scheduled and 
surprised observations of CAPO investigations. 
 
 We are committed to continu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package of 
additional measures arising from the IPCC's own review of the investigation 
procedures of CAPO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ce complaints systems in 
other jurisdictions.  These include: first setting up a special IPCC panel to 
monitor serious cases, and enable the Council to submit its findings in a special 
report to the Government; secondly, tightening up CAPO procedures to prevent 
any tipping-off of officers under complaint; thirdly, gauging public opinion 
towards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police force including the police 
complaints system by regular surveys; fourthly, setting time limits for CAPO in 
handling complaints and keeping a complainant informed of progress as far as 
possible; and fifthly, opening part of the IPCC's meetings to the public. 
 
 These are our clear public commitments and we will see to it that they are 
fulfilled.  More fundamentally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is determined to 
im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of the force: For example, by conducting regular and 
large-scale surveys to suggest areas where service standards might be improved;  
by inculcating a client-based culture amongst police officers of all ranks; by 
promoting a force vision and stating a common purpose of values so that every 
member of the Police Force shares the common values of integrity and honesty, 
respect for the rights of members of the public and of the Force, and fairness, 
impartiality and compassion in all its dealings; by conducting pro-active and 
systematic and systemic inspections of force units and formations to ensur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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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s and objectives are met in the most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manner; and 
by starting up training, especially at the recruit level of the importance of 
courtesy to the public and the avoidance of behaviour that might cause 
misunderstandings and complaints. 
 
 All these measures attack the root cause of the problem, for with a more 
user-friendly police force there should be less occasions when individual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might have just cause for complaint.  But there will 
always be complaints.  That is in the nature of police work.  We all know, for 
example, that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complaints arise from cases where 
criminal elements come into conflict with police officers, who are charged with 
enforcing the law and protecting the public.  We must also acknowledge that in 
a 28 000-strong police force, it is no surprise that there are a few bad eggs.  We 
are not perfect, nor do we claim to be.  That is where a credible police 
complaints system comes into play.  Wherever there is a complaint of 
mis-behaviour or of criminal behaviour against a police officer there must be a 
thorough and exhaustive investigation in fairness both to the complainant and to 
the complainee. 
      
 Above all, there must be some outside independent bodies to monitor and 
review such investigations,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no bias and who have direct 
access to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That is a system that we 
have had and which we seek to enhance by introducing the IPCC Bill.  That is a 
system which works, albeit not perfectly.  A study conducted jointly by the 
IPCC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olice complaints systems in other 
jurisdictions have not found a system that works much better elsewhere, although 
there are ideas that we could usefully draw on to improve our own system.  And 
as I said, we are drawing on those ideas to improve our system. 
 
 That brings me to why the Administration consider that there was no 
option but to withdraw the IPCC Bill after an unacceptable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to clauses 7 and 8 to the Bill was passed last Monday.  I regret it as 
much as some Honourable Members do.  After all the hard work that had gone 
into it and the package-related administrative improvements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it saddened me to have to withdraw it.  We did not do it lightly.  We 
could have lived with, even if we did not believe they are necessary, virtually all 
of the amendments that were passed at Committee stage except one.   
 
 Why?  For two reasons.  First, we do not think it is right to tur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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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system on its head and give it an investigative role.  To do that would be 
to change the existing IPCC from an independent monitoring and review body 
into an investigative body which it is not equipped to be.  I should add just for 
the record that the exercise of such investigative powers as set out in the 
Honourable James TO's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is not, I repeat not, subject 
to the Governor's permission as one or two Honourable Members claim today. 
 
 Secondly, we do not believe that fundamental changes, no matter how 
attractive in political terms, is warranted especially in this sensitive time.  For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why we cannot possibly accept these amendments I 
recommend you to go over once again the reasons that I set out clearly and 
unambiguously at my speeches at the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and 
in response to the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Mr James TO to 
clauses 7 and 8 of the IPCC Bill.  I do not wish to waste Honourable Members' 
time in repeating them today. 
 
 I do not believe in dwelling on recriminations as some Honourable 
Members seem to indulge in.  I believe in working towards the last measure of 
consensus that would enable the Administration to put forward once again a bill 
to establish the IPCC on a statutory basis and I will work towards that end.  
Whether, and if so when, the IPCC Bill will be introduced into the Legislature in 
the future is a decision that will have to be taken by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In addition, we shall also examine carefully the further 
improvements which might have been provided for by law had the IPCC been 
passed to see whether these can be implemented by administrative means, that is 
to say, without the Bill. 
 
 Last Monday, regrettably, we were all losers, but tomorrow, we may all be 
winners and the community of Hong King will be the real beneficiaries. 
 
 Thank you, Mr President. 
 
 
主席：黃偉賢議員，你現可發言答辯，你原有 15 分鐘發言時限，現尚餘 1 分 17

秒。 

 
 
黃偉賢議員致辭：謝謝主席，也謝謝各位同事的發言。不過，我感到很奇

怪。剛才除了民主派的議員曾經發言外，似乎其他黨派，包括自由黨、民建

聯、工聯等議員都沒有說話，不知道他們是否認同政府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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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大家（包括政府在內）都知道現時投訴警察制度出現了問題，所

以要作出改善。這個改善只是步伐的問題，可能政府認為議員的步伐太快，

但我們卻認為我們的步伐太慢。我們最終的目標，是要把整個投訴警察課予

以獨立，這個概念是很清楚的。我相信我們很多同事在一九九一年入局後已

一直爭取，只不過當我們未能完全爭取到的時候，我們也接受其他的建議。

但若政府只是提出一些修補措施，純粹以為設立一個法定組織，便可以解決

問題，我相信政府的想法是錯的。  

 

 主席，現在已造成的傷害是無法彌補的，究竟政府想重建政府的形象，

還是想一錯再錯呢？我相信這個決定掌握在政府手裏。我們今天非常希望政

府盡快提交有關的條例草案。  

 

 謝謝主席。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ut. 
議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THE PRESIDENT said he thought the "Ayes" had it. 
主席表示他以為可者佔多。  

Miss Emily LAU claimed a division. 
劉慧卿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主席：趁還有一些時間，剛才有很多議員不在場的時候，本席讀出了《常

規》第 34 條第 (1)款，請各議員自己打開看看吧。雖然這是最後一次會議，

本席原想寬鬆一點，但沒有辦法，一定要緊。  

 

 

主席：本局現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謹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點名表決之議題為：黃偉賢議員動議之議

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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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之中

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表決，是否有任何疑  

 問？尚欠數人。現顯示表決結果。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Mr 
Edward HO, Mrs Miriam LAU, Dr LEONG Che-hung,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CHIM Pui-chu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Eric LI,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Howard YOUNG,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James TIEN, Mr LEE Cheuk-yan, Miss CHAN 
Yuen-han, Mr Andrew CHENG, Mr Paul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Dr LAW Cheung-kwok, Mr LAW Chi-kwong, 
Mr LEE Kai-mi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iss Margaret NG,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Mrs Elizabeth WONG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motion. 
 
 
 
Dr Philip WONG, Mr CHOY Kan-pui and Mr David CHU abstained.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1 vote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no vote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宣布贊成議案者 41 人，無人反對。他於是宣布議案獲通過。  

 
 
MEMBERS' BILLS 
議員條例草案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條例草案二讀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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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EMPLOYMENT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9 February 
1997 
恢復於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動議二讀辯論  
 

陳婉嫻議員致辭：主席，本人謹以 1997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

的身分，簡報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一如本局同事李卓人議員在提出

此項議員條例草案時所作的解釋，此條例草案旨在給予僱員更大的保障，避

免因職工會會員身分或活動而遭受歧視，准許僱員針對其僱主提出民事訴

訟。條例草案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行一次會議。  

 

  由於政府當局已明確指出，當局並不支持此項條例草案，理由是當局認

為業已提交《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第 2 號條例草

案”）。第 2 號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加強對僱員的保障，使其免受不合理的解

僱，包括基於歧視職工會而作出的解僱。委員曾對此兩項條例草案的條文作

出比較。條例草案委員會察悉，雖然第 2 號條例草案所涵蓋的範圍在某個程

度上與此項議員條例草案重疊，但兩者之間亦在某些重要方面各有不同之

處。第 2 號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僅限於解僱的事宜，而議員條例草案則處理

任何歧視職工會的行為，包括解僱但不限於此方面的行為。就作出民事補救

的範圍而言，議員條例草案亦較第 2 號條例草案更為廣泛。雖然該兩條條例

草案均訂明重新聘用作為一種補救辦法，但第 2 號條例草案規定再次聘用須

得僱主及僱員雙方同意，而根據議員條例草案，此項決定純屬法院的決定。

根據議員條例草案，法院除可命令再次聘用外，亦可命令僱主提升有關僱

員。該兩項條例草案另一重大分別在於，第 2 號條例草案就經證實為不合法

解僱的個案而判給的補償，規定最高的補償款額為 15 萬元。但議員條例草

案則並未就法院可判給的補償款額及損害賠償規定最高限額。本局已在上次

會議席上通過第 2 號條例草案。  

 

  李卓人議員已接受條例草案委員會的部分建議，並同意提出多項修訂，

以回應委員所表達的關注事項。當中包括重新草擬有關民事法律程序中證

責任的條文：在歧視行為發生前和僱員行使其參與職工會活動的權利後，施

加為期 12 個月的時限，使僱員可向僱主提出民事法律程序；並指明《僱傭條

例》第 VI 部分的某些條文將不予運用，該等條文是有關基於職工會活動而作

出的解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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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草案委員會亦察悉，李卓人議員打算撤銷有關加重對歧視職工會的

違法行為的罰則的建議，指定勞資審裁處而非地方法院負責處理所有涉及歧

視的個案，及加入一項過渡性條文，申明此條例草案不適用於在此條例草案

生效前僱員所遭受的損害。  

 

  主席，謹此陳辭。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暫時代為主持會議。  
 
 
劉千石議員致辭：代理主席，《僱傭條例》有關歧視職工會須要負上刑事責

任的法例規定，已經存在多年，不過，直至今天，只有兩宗刑事檢控個案，

而更是完全沒有一個被告獲判有罪。這情況，是不是表示本港並沒有歧視職

工會的問題呢？當然不是！在我過去約 30 年從事工會工作的經驗中，實實

在在體會到一個又一個歧視工會的例子，而大多受害人在現行法例下無法得

到應有補償。  

 

    一九八四年，地鐵員工發動工潮，結果，公司管理層一下子解僱了超

過 260 人；後來，經過工人及輿論的大力爭取，地鐵公司才答應讓大多數工

人復職，不過，當中 13 名工會的理事，公司卻無論如何亦不肯讓他們復

職。明顯地，這是歧視工會的嚴重個案，因為該 13 人不獲復職，顯然因為

他們是工會理事，他們明顯地是因為參與工會職務而遭受歧視的。  

    一九九零年，職工會聯盟屬會九巴員工協會的理事梁定堅先生，因為

在一次記者會上指出九巴工作環境須要改善的地方，其後便遭公司解僱。幾

經抗爭，包括九巴員工發動 3 天巴士慢駛，以及梁先生在九巴公司外進行長

期絕食抗議，九巴公司才不得已讓梁先生復職；不過，梁先生卻得不到任何

損失補償。  

 

    一九九三年國泰工潮時，資方曾公開承諾不會“秋後算帳”，不過，

罷工高潮過後，在九三年年中，國泰公司卻突然解僱了在公司工作了 17 年

的工會副主席，而公開的理由居然是指稱該名工會副主席在航機上工作時偷

了 1 盒果仁及 1 本雜誌！  

 

    一九九四年，惠康公司將 3 名活躍的工會分子解僱，另外將 1 人調職；

工會曾作投訴，那是第二次政府以《歧視職工會法例》作出檢控，不過，檢

控卻未能成功，理由是難以證明僱主解僱的企圖確實只是要歧視職工會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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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個案只是較為顯著的事例，而事實上，有更多更多各種方式的

歧視實在是年復一年地出現的。因此，李卓人議員代表職工盟提出的這條條

例草案，其實一早應該立法實施，為工人提供全面保障，我促請各位同事支

持這條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這條條例草案是今次會議處理的第一條有關勞工的私人條

例草案。相信各位同事均得知，教育統籌司近幾天相當努力，大力反對 7 條

分別由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和我提出涉及勞工的私人條例草案；我希望

在開始辯論私人條例草案的時間，代表我們 3 位議員就政府的攻擊作出總體

回應，而負責的議員將會各自回應政府對條例草案的詳細批評。  

 

    首先，我不能接受教育統籌司說我們的私人條例草案破壞勞工顧問委

員會（“勞顧會”）的諮詢機制。早在九五年十一月，我們已經向政府提出

1 份 16 項勞工立法建議清單，我們並且清楚地向政府指出，我們正進行立法

草擬工作；除非政府主動立法，當私人條例草案正式提交立法局後，我們更

主動將條例草案內容交給勞顧會主席   ─   即勞工處處長   ─   並明確提

出希望勞顧會作出討論。政府完全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直至在本局人力事務

委員會及條例草案委員會大力要求下，政府才安排讓我們 3 人在勞顧會會議

上解釋我們的私人條例草案，而我們 3 人亦在本年五月二十八日親自出席勞

顧會會議，解釋我們的立法建議，並作出即場討論。  

 

 

    諮詢勞顧會的工作已經做到了，而我們今天對條例草案的修正有不少

地方亦是因要將勞顧會委員意見包括在內而提出的；因此，我看不到勞顧會

的諮詢機制受到甚麼破壞！如果諮詢勞顧會等如要勞顧會有共識，立法局才

能夠立法，那麼豈不是立法局變成了“橡皮圖章”？當然，在座每位同事是

否支持一條條例草案，可以有各自的理由：我的立場是以“打工仔”權益作

為前提，別的議員可以認為勞顧會共識最重要，又可以為“老闆”利益作考

慮；民主議會自然有不同議員代表不同階層的利益，只要大家清楚提出自己

的立場，投票決定。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夠“自廢武功”，將立法局的立法

權變相交給勞顧會。  

 

    第二，我亦不接受政府說我們的私人條例草案草率。五一勞工假期、

不公平解僱法、集體談判權、加強對工會的保障等立法建議，勞工界已經提

出了十多二十年；九五年十一月當我們正式提出 16 項勞工立法建議後，我

們同時開始深入研究將建議寫成法律條文，正因為希望私人條例草案的建議

內容及法律條文是可行而具體的，所以草擬時間較長，要到今個會期才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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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本局，我認為，這是負責任的做法。雖然有 4 條條例草案未能成立條例草

案委員會，但是，第一，所有私人條例草案已經由人力事務委員會作出討

論，第二， 4 條條例草案中有兩條的條文根本非常簡單，第三，就個別條例

草案，例如有關集體談判權的條例草案，我們曾主動召開簡報會，邀請各位

同事及你們的助理參加。其實，我覺得最可惜的就是政府對私人條例草案的

審議完全不抱正面態度，只是四出游說議員反對條例草案，而不願意參與審

議提出建設性的改善建議，政府的做法才是真正的草率；如果政府將時間用

在主動提出立法建議，或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上，我相信這才是建設

性而負責任的做法。  

 

    最後，我奇怪為何教育統籌司王永平先生在本星期一公開表示我們提

出私人條例草案“顯示部分“落車”議員只想為九八年選累積“政治本

錢””。我記得，九四年我因為抗議政府“輸打贏要”收回改善遣散費及長

期服務金的條例草案而辭職，當時亦有人說我是在爭取政治本錢。我在此很

認真的回答，爭取改善勞工權益，是我們首要的承擔，無論王先生或其他人

怎樣說也好，我只說一句“悉隨尊便”，我和我的同事，仍然會一如既往，

為工人的權益，為工人的尊嚴，奮鬥到底。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李卓人議員的條例草案。謝謝！  

 
 
 
 
何敏嘉議員致辭：代理主席，民主黨支持這條例草案。在審議時委員會內有

不同意見，但是民主黨在研究過這條例草案之後，覺得基本上可以接受，尤

其是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包括歧視工會的罰則、民事索償等。 6 條有關勞工

的議員條例草案，其實有共通之處，我們在就第一條條例草案辯論時，希望

說清楚，對這條例草案及其餘 5 條條例草案的看法，因為，我們不會在就其

餘 5 條條例草案進行二讀辯論時，再重複這些觀點。  

 

  這些議員條例草案是由不同同事各自提出的，政府又在其游說信件內

說，這樣會打擊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的機制。在六月二十一日教

育統籌司給我們的信內，就說這些條例草案並沒有獲得勞顧會支持，他亦提

到這種罔顧勞顧會共識，試圖單方面改變勞工權益的行動，絕不符合僱主和

僱員的長遠利益。好一句“罔顧勞顧會的共識”，我不禁要問，說如果沒有

勞顧會的共識或勞顧會沒有共識，便不能立法，這是否政府的原則呢？  

 

  我希望在此再清楚提醒政府，立法局才是立法機關，沒有共識，甚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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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沒有討論，立法機關都有權修訂法例，這是憲制上給予立法議會的權力。

我們一定要聽及參考勞顧會的意見，我們亦會會見一些勞顧會成員與他們商

討問題。但是，現時的情況就是立法局議員或政黨的步伐與勞顧會的步伐並

不一致，溝通亦不足夠，今天一些事項未被討論，或未有時間討論或在處理

上有不同的優先次序。  

 

  這其實應該是教育統籌科（“教統科”）要統籌的事，如果立法局和勞

顧會步伐不一致，商討的事項不一致，這個科要統籌教育及人力，為何這事

不是由政府負責統籌的呢？很可惜的是，這個科沒有做到分內應該要統籌的

事。  

 

 議員各自提出條例草案。這個情況，其實在上屆立法會期，大家已經可

以看到。大家早就料到會有今天的情況。記得大約在九五年六月左右，李卓

人議員提出將產假期間的薪金由三分之二，提高至 100%。那時候，前勞工

處處長葉澍先生與教統科官員統籌了一個勞資和政黨多方的會議，就在本

局圖書館行，最後亦達成共識，將津貼訂為 80%。當時亦同意，在一九九

五年選之後，全部勞資雙方及各政黨代表，再集合起來商討，希望大家就

未來日子須處理的數百事項或數千事項達成共識，並作出承諾，然後大家一

起根據這共識來做事。怎知選過後，教統科已把事情忘記得一乾二淨，我

不知道是否因為副教育統籌司（“副教統司”）換了另一個人，即勞工處處

長已晉陞為司級官員，還是另有理由。雖然我已多次向政府提起這事，但卻

一樣沒有作出這樣的安排。最後，今時今日，大家各自提出意見。  

 

  剛才聽過劉千石議員所說的話，使我更憤怒，他說原來九五年四月就已

經提出過一張清單，其中有 18 項事情，既然有 18 項事情要商討，為甚麼大

家不聚在一起商討呢？是否認為在九五年商談這些事情，一定不會有結果？

我認為未必一定沒有結果，只要先行商討，讓大家知道在 18 項事情中應首

先處理哪些事項，又有哪些事項可以留待稍後處理，這總是一件好事。不商

討的結果就是各人有各人的做法，今天，我們亦算幸運，只剩下 6 條條例草

案，本來應有 7 條，就是莫應帆議員提出的那一條，現在已經被收回。  

 

  剛才副教統司游說我說，希望結果不是 6： 0，其實已經送了兩球。如

果我們曾經召開會議，大家作出承諾，這些承諾是一定要遵守的君子協定。

可惜，我們並沒有作出這些承諾，沒有任何君子協定，甚至商談的機會也沒

有出現。在教統司稍後回覆時，請不要告訴我曾經進行商談。不錯，數星期

前，的確有談過一次，但那時候已經是九七年四、五月了，那時候才商談，

實在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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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曾經有共識，我很相信，不論民主黨、民協、自由黨、梁耀忠

議員、李卓人議員或劉千石議員都一定會遵守君子協定。我不相信有人會不

守承諾。若有人不守承諾，連大家面對面商討過的事也不當一回事，我相信

大家不會支持這做法。所以今天的局面，其實是由政府一手造成的。政府今

天才來游說議員，為何大家不能早些好好商討問題呢？  

 

  代理主席，關於這條例草案，我們支持條例草案的內容，我們亦不同意

政府所指，說沒有勞顧會的共識就不行。我們希望通過這條例草案之後，不

論民主黨或將來的立法會都應繼續與勞顧會的勞方及資方成員保持緊密溝

通。  

 

  謹此陳辭。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田北俊議員致辭：主席，我代表自由黨發言。就《 1997 年僱傭（修訂）條例

草案》，我想商界當然看見工會對這問題敬而遠之，即工會認為總會令僱主

難做。剛才劉千石議員提出幾個有關公共事業及幾間大公司的問題，這些問

題都是可以解決的，但是否必須通過這重大法例？工商界覺得，香港的就業

機會多，失業率低，而且經濟環境良好，事實上僱員選擇工作的機會相當

多，只要大家算一算，是否發覺工人辭職的情況比工人被老闆遣散的情況多

呢？我相信絕對是。很多其他國家絕對沒有香港這個特色，所以，其他國家

才有強大的工會，而那些工會須要與企業談判有關工人待遇或復職條件的問

題。基本上自由黨和工商界都不認為香港有這種需要，因為香港經濟環境良

好，失業率低，有甚麼爭拗的話，我相信大部分僱員，都寧願另找更好的工

作，或同樣的工作，未必想爭取復職。  

 

  主席，我只想提出兩點：第一，上星期通過的條例草案重“證明”，

香港所有法例都先假設一方無罪，有人投訴便要證明該方有罪，但上星期已

將有關規定修改，現在如果有投訴，僱主就要證明自己沒有做錯，而不是由

他人證明僱主做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如果有僱主要遣散一個工人，因

為該工人每天 9 時 30 分之前，只會看報或飲茶而不工作，但僱員說：“不

對，我是工會成員，從 9時至 9時 30分所有工人都在談有關工會的事，你為

此遣散我，你向我提出證明吧。”我覺得就沒有理由反過來要僱主證明自己

無罪。根據其他法例，僱員應該證明僱主因為他是工會成員而將他遣散或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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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並不是因為他從 9時至 9時 30分都不工作，只顧飲咖啡及看報。第二，

關於復職權的問題，就大部分僱員與僱主之間的關係來說，如果這個地步，

賠過錢問題就視作已經解決。但現在會由勞資審裁處判決讓僱員復職，其實

在僱員復職之後，很多時候都跟僱主碰面，而大家都會覺得不自然，這樣做

對僱主及僱員都不大好。如果這條例草案獲通過，實際上會不會真的有那麼

多工人，即所謂工會成員的工人引用有關法例呢？我們十分懷疑這一點。我

不準備就每一項修正案發言，總而言之，自由黨不支持這條例草案，我們當

然希望，將來由 6 個僱主及 6 個僱員組成的勞顧委員會可以平心靜氣討論問

題，亦希望政府可以安排劉千石議員及李卓人議員在會內代表僱員或讓民主

黨人士參與，並藉這種關係，在九八年之後，返回立法局，不要再有人說立

法局代表、政黨代表或工會代表的意見在勞顧委員會內不獲反映。我希望這

些具體的勞資關係，可以在一個更和諧，並在政府督促下的勞顧委員會內得

到討論，而且在這情況下，使僱主可以稍作讓步。在立法局的層面，雙方作

出讓步會比較困難。  

 

  謝謝主席。  

 
 
李啟明議員致辭：主席，前階段由政府提出的多項僱傭條例草案，已獲本局

順利通過，同時獲得局內工商界議員支持，這些條例草案是經過勞工顧問委

員會，和幕後勞資雙方代表在非正式會議上多番談判及協商的成果。這些獲

通過的條例草案，雖然未能完全符合勞工界要求，但在協商過程中，勞資雙

方各自作出讓步，在頗大限度上作出妥協，有時甚至被一些僱主代表公開指

摘為官勞勾結。現在一些議員提出的多項修正案的內容，也曾在協商過程中

作出討論，而達成共識的部分亦已經在獲通過的政府條例草案中落實。由於

本人曾參與這些談判，為了信守協商的承諾，本人惟有反對議員提出的多項

修正案，謹此陳辭。  

 
 
鄭耀棠議員致辭：主席，員工的職業對工會人士是最重要的，然而，現在的

法例可以說幾乎沒有對員工的職業提供保障。雖然日前已通過對《僱傭條例》

所作的修訂，但仍未能夠保障員工的職業，所以，工聯會的立法局議員支持

《 1997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因為這條例草案能讓僱員在僱主因為僱

員參加工會而將其解僱時，引用復職權，這一點對從事工會活動的人士來

說，無疑是一種保障。  

 

  但我要強調一點，在條例草案存在一個問題，就是第 21H 條第 (2)款

(h)項提到：“在不限制第 (1)款所賦予的權力的一般性的原則下，勞資審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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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可宣告任何經立法程序制定的條文的全部或部分已被廢除，或宣告任何普

通法的規則已被撤銷。”我覺得這樣演繹無疑與現有法例有所牴觸，因為我

們說香港的法例可以說是“後法優於前法”，但若引用這條例時，會與我們

所奉行的法律制度有所牴觸，我很希望在條例草案二讀的過程中，可以支持

本條例草案，但希望在委員會審議階段時，能夠處理這條例草案，否則，我

們在條例草案三讀時，會難以作出支持，謝謝主席。  

 
 
廖成利議員致辭：主席，我代表民協就有關勞工的條例草案發言，我尤其要

談談李卓人議員的條例草案的內容。  

 

    過去我們曾收到教育統籌司派給我們的很多文件，部分文件是由布政

司署或勞工處處長發出的。這些文件相當好，正如我們在會考前用來溫習的

“精書”一樣。由於這些條例草案中大部分沒有經過條例草案委員會審

議，因此，政府須向我們提供很多好的參考文件。有了這些文件，基本上大

家都熟悉大部分條例草案的內容，熟悉程度有如我們有私人補習老師一般，

老師既已為我們逐題解答，所以我們能夠掌握每條條例草案的內容。  

 

    在整個審議過程中，政府提出了幾個反對私人條例草案的理由，我想

就這方面逐項作出評論。第一，沒有得到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支

持，政府不如立法。這一點剛才已有議員作回應，我只想補充一點。這是一

個制度問題，勞工顧問委員會有先天性缺陷，即代表之中並沒有議員，尤其

是一些工會，如職工盟的代表，也沒有政黨，如民主黨及民協的代表。若沒

有共識，我們就不能進行討論或立法，這一點極難令我們信服。  

 此外，有關立法機制的問題，若任何一位議員代表一個政黨去表達意

見。他當然是寸土必爭，極力爭取。若勞顧會得不到支持，它有權在立法局

提出自己的條例草案，因而逼虎跳牆，這一邊不能建立機制時，他便轉向另

一邊，這是個自然的做法。我們很早已經提醒政府，勞顧會的機制有需要加

以改善，吸納一些政黨，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工會代表。否則，這就是政府一

直奉行的所謂行政吸納法的最失敗之處。當勞顧會沒有吸納重要工會代表

時，它可以理直氣壯地在立法局內提交私人條例草案進行爭取。我們很難接

受這第一點。  

 

    第二點，未經過立法局條例草案委員會討論，請大家勿支持。這是歷

史的偶然，因為這屆立法局不幸即將“收爐”，可謂“前無古人，後亦難有

來者”。在這情況下，能提出私人條例草案的話，大家都趕提出。因此，

他們提出條例草案也屬人之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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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也提到，那些官員早已為我們補習，讓我們了解每條條例草案

的內容，所以大家並不會不明白有關內容，這理由根本就不能成立。  

 

    不論條例草案如何複雜，經過過去兩個星期的游說，大家都可以說已

經“超班”，對內容完全明白，並已充分考慮政府及議員的意見。  

 

    第三，對於會帶來混亂這個說法，大家須要思考一下。由於有些條例

草案是私人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內容必具沙石，若這些沙石不能彌補，便

會帶來混亂，因此每條條例草案都應該經過審議。  

 

    基於這個原因，民協對每一條條例草案都作出詳細審議，衡量及決

定。至於李卓人議員的條例草案，政府已就該條例草案提出 3 個理由。第

一，一條類似的條例草案已獲通過，為甚麼還要附加這條例草案。這是不必

要的。我們認為當中有一個不足之處，就是對於參加工會而被解僱的人遭受

的歧視未能提供足夠保障，因此李卓人議員才提出其條例草案。李議員認為

有兩方面稍嫌不足，就是復職權和在法院提出索償等方面。  

 

    有關復職權方面，若因參加工會而遭受解僱應有復職權，其中一個重

要因素是，要先得到僱員同意，這一點要由大家作判斷，看看到底是不是只

須僱員單方面同意，還是也須要得到僱主同意呢？若我們說要雙方同意，復

職權便不能實行。基本上要由法官作判斷，並詳細審核有關因素。但若附加

要同時獲得僱主同意的限制，這權利必定無法行使，因為僱主一定不會同

意。因此，必須諮詢有關僱員，看看他是否同意復職，在僱員同意考慮復職

後，法庭才有判決權。這樣，因工會成員身分受到歧視的人，才可行使復職

權。  

    至於賠償方面，我們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時已沒有附加刑事懲罰，

實在可說是從善如流。  

 

    最後一點是，有關剛才鄭耀棠議員提出的法律疑問，得到主席同意，

稍後李卓人議員會撤銷他的修正案中第 21H 條第 (2)款 (h)項。我想提出一
點，我認為普通法的原則是可以經過立法作出修改的，但根據“後法優於前

法”的原則，是否須要這樣修改？我們在條例草案委員會內並沒有詳細討

論。基於這原因，我建議李卓人議員不要就這一點爭拗，乾脆把該項條文取

消，這樣便可以多取得工聯會的 3 票，何樂而不為呢？在這情況下，我曾與

李卓人議員和陳婉嫻議員商量，並得到主席的英明批准，所以，民協支持這

條例草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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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司致辭：主席，根據立法局的議事程序表，今天共有 6 條與勞工事

務有關的議員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李卓人議員提出的《 1997 年僱傭（修

訂）條例草案》是其中之一。這些議員條例草案涉及多項極富爭議性的勞工

問題，包括職工會活動、不公平解僱、大幅修訂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增加

法定假期以及集體談判權等。  

 

    我想首先闡明政府反對倉卒通過這 6 條條例草案的立場。主要理由有 4

個，第一，通過這些議員條例草案，將會嚴重打擊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

會”）這個在香港行之已久，並由勞、資及政府三方面組成的諮詢機制，影

響香港和諧的勞資關係。這 6 條與勞工事務有關的條例草案，曾經在勞顧會

會議上經過討論，但沒有一條獲得勞顧會支持。提出條例草案的議員，將會

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的修正案，更完全未經勞顧會討論，有些內容甚

至連政府也未知悉，因為這些條例草案尚未提出，勞顧會公開發表聲明，籲

請立法局議員在恢復二讀時，表決反對這 6 條條例草案。各位代表勞工界權

益的議員，應該知道勞顧會的勞方代表是由選產生的，具有廣泛代表性。

政黨和議員在批評政府時，往往以勞顧會沒有共識為理由，要求立法局不要

支持某些議員條例草案，這是變相讓勞顧會的諮詢地位，凌駕於立法局的立

法地位之上。我恐怕這項批評，只是一個藉口，我相信議員一定同意，在考

慮勞工權益時，僱主和僱員的立場，基本上有很大分別，有時甚至是完全對

立的，因此，任何改善勞工權益的方案，必須在勞資雙方之間找到一個適當

而且得到雙方接受的平衡點，便必須經由一個具代表性和健全的磋商機制來

討論問題。這是改善勞工福利立法建議的獨特之處，也是這些建議與有關其

他範疇的立法建議的基本分別。勞顧會這個由勞、資及政府三方面組成的諮

詢機制，正符合這個要求，而且，勞顧會的運作方式，行之已久，亦得到勞

資雙方，以至社會人士的認同。  

 

    為避免混淆，我想多說一遍，立法局議員當然有權立法，並可以完全

不考慮勞顧會的意見，但我希望議員三思其後果。這個由勞、資及政府三方

組成的架構，獲國際勞工組織高度讚揚和表揚為模範，如果香港在改善勞工

權益方面，不再建基於三方共識，以及經過立法機構詳細審議，只訴諸立法

機構，在某個時期或某個會議之中，按代表工商界或基層利益人數的多寡來

表決決定，這是絕對不符合僱員和整體社會經濟的長遠，甚至短期利益的。  

 

    剛才我提到，立法機構要詳細審議有關改善勞工權益的法例，其實正

是政府反對的第二個理由，因為有 4 條條例草案完全沒有經過立法局條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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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委員會審議，所產生的影響未經過詳細評估，稍後我會就每一條議員條例

草案詳細說明政府反對的原因。但我想提醒支持這些條例草案的議員，社會

人士有權詢問這是否一個負責的議員應有的做法。假如政府提交一條影響深

遠的條例草案，但事前未經勞顧會同意，又沒有廣泛諮詢，更未經過本局詳

細審議，便匆匆恢復二讀，我想知道立法局議員的反應會怎樣？  

 

    第三個反對理由是，條例草案有很多條款，一旦獲得通過，會為香港

社會帶來即時和難以補救的不良影響，稍後我會詳細解釋。實際上在很多場

合，包括在送交議員的文件中，我已經重點指出，個別條款，特別是集體談

判權所帶來的嚴重後果。  

 

    第四個反對理由是，有些條款獲得通過之後，會帶來不必要的混亂，

甚至難以執行。李卓人議員提出的這一條條例草案，就是其中一個例子。稍

後我會加以解釋，並回應各位議員的發言。過去兩年，政府在改善僱員權益

方面所作的努力及所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我們打破紀錄，向立法局一

共提出了 23 項與勞工事務有關的立法項目，這些立法項目，已全部獲得通

過。勞工界議員，剛剛在上星期表示欣賞政府的工作，我很希望他們今天會

將欣賞變為行動，支持政府的立場，我亦想在這裏說非常多謝李啟明議員剛

才的發言。今次立法局匆匆恢復二讀，決定是否通過這 6 條條例草案，已經

引起社會人士極大關注，有一份報章，在本港和國際上享有極高榮譽和一向

支持勞資共同分享繁榮成果。最近在有關報章的社論中也有評論這件事，結

論是僱員福利要適當照顧，但議員為要趕及在立法局改朝換代之前，匆匆不

經廣泛討論，便通過這些法例，是不正當及不負責任的做法。今天另一篇社

論以：“倉卒立法，為害社會，非議會所應為”為題，其結論是：“如果這

樣做，全港市民會失望，選民也會失望，這才是真正的民主大倒退，希望各

位議員三思”。所以，我很失望一向重視社會人士支持的政黨和議員，能夠

理性和負責任地決定他們的表決取向。  

 

    我想在此具體指出，政府反對李卓人議員提出的《 1997 年僱傭（修訂）

條例草案》的 3 個理由。第一，本局在六月十七日通過的《 1997 年僱傭（修

訂）（第 3 號）條例草案》，旨在全面加強僱傭保障，令僱員免被僱主不合

理地中止僱用或更改合約，以及免遭不合法解僱。在防止不合法解僱方面，

這條例草案已包括僱員因行使職工會權力而遭受不合法解僱可得到的補救，

包括在勞資雙方同意下的復職安排和中止僱傭金，以及一筆不超過 15 萬元

的補償金。這條條例草案和李議員提出的條例草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

過保障範圍，卻較李議員的條例草案更全面，所以，如果本局通過李議員的

條例草案，政府在執行這兩條條例草案或法庭在審理因這條條例草案而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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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索個案時，會出現很混亂的情況，結果會令僱主及僱員無所適從。  

 

    第二，李卓人議員的條例草案，跟《僱傭（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

的最主要分別是有關補償的條款。李議員的條例草案規定，法庭可在未經僱

主同意的情況下，命令僱主作出補救行動，包括聘用，重新聘用，甚至擢陞

受影響的僱員。我們認為法庭不應干預私人機構在人事方面的決定，再者，

由於香港大部分僱主僱用員工不足 20 人，法庭的命令，只會在勞資雙方同

意的情況下才可發揮作用，強制迫使他們遵行指令並不可行，亦不能改善已

經變壞了的勞資關係。  

 

    第三，我必須指出，政府曾就李議員的原來建議諮詢勞顧會，勞顧會

成員一致不予支持，主要因為政府提出的《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3 號）

條例草案》，已經包括加強對僱員免受職工會歧視的保障，但勞顧會並不是

考慮職工會會員的權益，因為他們承諾，會監察新例的運行，並在較後時

間，根據運作上的經驗，研究復職或重新僱用的問題。李卓人議員提出的修

正案，完全沒有經過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其中一項修正，是建議加入一個

例外情況，即《僱傭條例》第 VIA 部的條文，不適用於違反職工會歧視條文

而被解僱的補救申索。《僱傭條例》第 VIA 部，其實是指本局於上星期通過

政府提出的《僱傭（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中的新增條文，我想指出，

加入這額外條文，並不能消除這條例草案所引起的混亂情況，因為法律上並

沒有禁止同一個因受職工會歧視而遭解僱的僱員，分別根據兩條例下的不同

條文，提出申索，因而令僱主及僱員無所適從。此外，這項修訂亦引起一個

新問題，就是令被控因歧視職工會而解僱員工的僱主，無法根據第 VIA 部中

列的五大法定合理解僱理由，證明他們並非因有關員工是職工會會員身分

而將之解僱。這樣無疑是對僱主十分不公平。基於以上原因，特別是政府提

出的有關條例草案剛獲通過，而勞顧會亦承諾稍後檢討復職或重新僱用的問

題，政府認為不應倉卒通過這條會引起和製造混亂的條例草案。  

 

    我謹請各位議員，表決反對李卓人議員的條例草案，謝謝主席。  

 
 
李卓人議員致辭：主席，首先，我要多謝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陳婉嫻議員及

各委員的協助，使本條例草案得以在一次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完成審議；

稍後我就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當中有不少內容是因應條例草案委員會委

員包括政府提出的意見而作出修改建議。  

 

 剛才田北俊議員說，何須如此大派頭地制定法例？現在討論結社自由，

這是工會會員的基本人權，如果負責工會事務會被秋後算帳，根本等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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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完全沒有任何結社自由，也沒有組織工會的權利。大家可以想像，如果

我們行民主選，但在投票時要在選票上標明名字，結果選民會因為選了

甚麼人或甚麼政黨，而被人秋後算帳，還可不可以說香港人有民主權利？相

信大家都會說沒有民主權利。組織工會也一樣，如果我們組織工會，千辛萬

苦組成一個工會之後，卻因為參與工會活動而遭受解僱，其後又沒有復職的

可能性，這就是沒有保障工會的最基本權利。所以，這條例草案，是讓參與

職工會活動而被解僱或遭受其他歧視的工人，得到復職權和獲得賠償。我相

信這才能有效和徹底地保障工會會員和組織工會人士。  

 

 剛才政府說，在上星期通過的《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2 號）條例草

案》已經為歧視職工會提供民事補救，因此不須再立法；在這裏，我要指

出，政府的立法建議與我的條例草案有很大分別，最少有以下幾方面：  

 

 我要強調的是，第一項最大分別是，整條條例草案中最主要要解決的問

題，就是參與職工會的工人的復職權；為何復職權如此重要？因為若有復職

權，僱主便不能夠再殺雞警猴，因為雞被殺之後可以再復活，那麼便不能殺

雞警猴，所以復職權可以避免僱主殺雞警猴，藉以打擊工會的工作和生存空

間；有了復職權，工人參與工會便可以安心，並覺得有保障，但政府可能會

說，已給予他們賠償，我想問賠償是否可以代替一份工作？若有人在工作了

十多二十年後，因為組織工會而遭解僱，難道賠償可以支持他過一生？如果

有了賠償但失去工作，變成失業，還有誰會願意組織工會？如果政府說因組

織工會而遭受解僱只會獲得賠償，可能有些人會不願意組織工會，因為工作

對工人是十分重要的。工人不喜歡賠償，只喜歡工作。這就很清楚說明為甚

麼這條例草案要有復職權的規定，因為工人最基本的要求是有一份工作，不

是要賠償。第二，我想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即從工會組織的角度來看，為何

復職權如此重要。如果一個工會與僱主進行談判、組織活動，然後組織活動

者遭受解僱，即使向他提供大額賠償，仍然有一件對工會十分不利的事，就

是他不能夠再返回工會工作，也不可以回到僱員中間做組織工作。這樣工會

便失去一個積極分子或一位領袖，這是不能夠賠償的。如果說得粗俗一點，

賠償等於“買起”工會，並“買起”工會的領袖，用金錢解決事情，將他解

僱。我們不是要求賠償，我們要求讓組織工會者可以繼續行使其權利，所以

復職權是十分重要的。若這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工人便可安心參與工會，從

中也得到保障。田北俊議員可能最不喜歡工會，所以開首便說不要討論工會

問題。我很尊重他的看法，但對工人來說，工會是一種集體力量，是保障工

人及平衡勞資關係的力量。從另一角度來看，工人絕對需要工會。  

 

 我的條例草案與政府有最大分別的第二點是：政府一直沒有解決一些不

太嚴重的歧視情況，因為政府的法例只是說，被解僱便可以獲得補償，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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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並沒有解決一個問題，就是有時候並不是解僱，而是調職或不讓僱員陞職

或不加薪，這些壓迫又如何解決？如果這條例草案獲得通過，這些壓迫也得

以解決，這樣，一個人參與工會便不會有任何損失，亦因此可以真正保障其

工作。  

 

 第三，與政府的條例草案不同，我的條例草案的賠償規定，也是與各項

反歧視法一致，並沒有設定 15 萬賠償金額上限。上星期，大家已經十分痛

快地多番發表意見，所以，我不會再談 15 萬上限的問題。  

 

 另一方面，如果這條例草案不獲通過，其實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會與

其他反歧視法例不一致。因為現時《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

以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均有復職權的規定，我認為若遭受年齡歧視的人

有復職權，其他所有在歧視情況下的人都有復職權，只是這種情況沒有，那

就真是歧視工會了。連反歧視法例也歧視工作，真是不太好。因此，我希望

如果大家支持其他受歧視的人復職，也應支持這條例草案。  

 

 我現在亦簡單介紹一下我所提出的修正案，好讓稍後我的發言不會重複

太多。  

 

 第一，為甚麼我要提出修正案？我刪除了加重刑事罰則的部分，這是我

在聽取僱主的意見後，知道這對僱主來說是一種威脅，我覺得無須有這種威

脅，因為很難提出控告，所以，最後我決定將之刪除，收回加重刑事罰則的

部分。  

 

 

 第二，本來這事項與其他歧視法例一樣，會交由地方法院審理，但我現

在將之交由勞資審裁處處理，以便與其他上星期獲通過的解僱法例互相一

致。  

 

 第三，因應勞顧會及政府的意見，以及在參考政府的條例草案後，我加

入一條條文，指明僱員因行使參與工會權利而遭解僱或迫害，可申索的條件

是，行使權利與遭解僱或迫害的時間差距不能多於 12 個月，簡單來說，某

人在二十多年前組織工會，然後在二十多年後遭解僱，他不可以說因為他在

二十多年前組織工會，所以在二十多年後遭受解僱，迫害事件必須在 1 年之

內發生。  

 

 第四，我加入過渡性條文，清楚指明條例生效前的解僱或迫害並不適用

於本條例草案建議的申索條文，即是說，沒有追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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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我加入了第 21J 條的例外情況。剛才教育統籌司也說過，他覺得

例外情況是存在問題的，但我想告訴教育統籌司，第一，這是我們的法律顧

問替我想出的方法，說明怎樣跟政府的法例互相協調。將來如果我的條例草

案獲得通過，如果僱員覺得自己因為參與工會而被解僱，只可按照這條法例

來控告別人，或選擇根據上星期通過的法例第 VIA 條作出控告，不可以引用

兩項法例來作出控告。我們也曾參考政府的法例條文，如果政府覺得有問

題，即政府的法例同樣存在很大問題。上星期獲通過的政府法例，性別歧視

和殘疾歧視也有例外情況，即僱員如以性別歧視為理由作出控告，並不可以

引用政府的法例來作出控告。如果政府覺得有問題，問題只是出於以前的法

例，我只是參考了政府的做法。  

 

 最後，回應鄭耀棠議員和廖成利議員所說的第 21H 條第 (2)款第 (h)項的
問題，我們的法律顧問不大同意大家的法律觀點，我通常會從善如流，也希

望大家都從善如流。  
 
 本人謹此陳辭，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的條例草案。謝謝。  

 

Ques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ut.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主席：本局現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謹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點名表決之議題為：李卓人議員名義下的

《 1997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之中

選擇其一按下。  

 
 
Mr Andrew CHENG says he has pressed the wrong button. 
 
 
主席：你重新更正它，再按，再按上面那個按鈕。（眾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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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之中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若有按錯，從

頭再來。  

 

 

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表決，是否有任何疑問？

現顯示表決結果。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Dr LEONG Che-hung,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LEE Cheuk-yan,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Andrew CHENG, Mr 
CHENG Yiu-to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Dr LAW Cheung-kwok, Mr LAW Chi-kwo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iss Margaret NG,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Mrs Elizabeth WONG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motion.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Mr CHIM Pui-chung, Mr 
Eric LI, Mr Henry TA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r James 
TIEN, Mr CHAN Kam-lam, Mr Paul CHE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EE 
Kai-ming,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motion.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3 vote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3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宣布贊成議案者 33 人，反對者 23 人。他於是宣布二讀議案獲通過。  

 
Bill read the Second time. 
條例草案經過二讀。  
 
Bill committed to a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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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依據《會議常規》第 43 條第 (1)款的規定，將條例草案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

議。   
 
 
Committee stage of Bill 
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本局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EMPLOYMENT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  

 
Clause 1 was agreed to. 
條例草案第 1 條獲得通過。  

 
 
Clause 2 
條例草案第 2 條  
 
李卓人議員致辭：主席，在我動議修正案之前，我要求你批准刪除條文內第

21H 條第 (2)款第 (h)項。  

 

 

全委會主席：本席批准你的要求。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動議有關條例草案的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

送各位委員之文件之內。  

 

  我剛才已說過，這修正案有三方面內容：第一，刪除加重刑事罰則的部

分；第二，轉交勞資審裁處，而非地方法院處理，及第三，將 12 個月期限

加入修正案內，即所有有關工會的歧視事件，要於 12 個月內發生，才可以

作出控告。  

 

  另一方面，田北俊議員也曾說，如果出現一些情況，如工會僱員從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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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時至 9 時 30 分經常遲到，做其他事情或傾談，可不可以將他解僱？這項法

例若經修訂後，僱主也可以根據有關法例將他解僱，因為只要能夠證明僱員

被解僱的主要理由並非因為他組織工會，就可以將他解僱。因此，在我的修

正案中有一條條文十分清楚寫明，要由僱主證，而責任亦在僱主身上，其

實，這是參考了上星期獲通過的政府條例草案的。  

 

  謝謝主席。  

 
Proposed amendment 
擬議修正案內容  
 
Clause 2 (See annex XVII) 
條例草案第 2 條（見附件 XVII）  

 
 
田北俊議員致辭：主席，我只想回應李卓人議員提出的一點，就是他最後

出的例子。當然，那個僱主會指出僱員被解僱，是因為他從早上 9 時至 9 時

30 分，都在看報及喝咖啡，但被解僱的工人卻說他是在與其他人談有關工

會工作的事情。李卓人議員說，難道從上午 9 時起開始工作，就不應談工會

的事？在很多公司之內，大部分工會的工作根本不是在工作時間內進行的，

如果在工作時間以外進行工會工作，沒有人會理會。假如在晚上 10 時或 11

時吃飯時談工會的事，根本不受這些條例限制。但是，我們所指的是工作時

間內發生的事，即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在工作地點發生的事。要僱主怎樣

證明呢？僱主首先指稱僱員有罪，再要他證明自己無罪。僱員卻否認，表示

自己只在談工會的事情，其實，僱主沒有理由未證明僱員有罪就先假設他有

罪。謝謝主席。  

陳婉嫻議員致辭：主席，工聯會支持這條例草案。  

 

  剛才工聯會理事長已經說過這一點，不過，我想講一個故事，與大家一

起分享：就是香港開埠以來，第一次引入《防止歧視職工會條例》的個案，

我有份參與這個案，個案的內容是，一名塑膠廠人事部職員幫助工會為員工

爭取權益，但在幾個月後，工會將他解僱，理由是他說話太多。人事部職員

必定會多說話，僱主表示因為他多說話而要解僱他，但那員工卻說，理由是

他參與工會活動，處理有關勞資糾紛的事。工會因而認為僱主歧視僱員。我

們將這個案交由勞資審裁處審議，在整個審議過程當中，我有很深刻的體

會。審議一宗個案需要一段很長時間，但開埠以來，政府是第一個引用這條

例起訴那個僱主的，最後卻不成功，是甚麼原因呢？因為證責任在員工身

上，我認為除非那僱主是個瘋子，否則他早知道有一條《防止歧視職工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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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他又怎會因為歧視僱員從事工會活動而將之解僱？所以僱主會以其他

藉口，例如指稱僱員說話太多。我覺得應該公道一點，既然僱主這樣開除員

工，應該由僱主告訴法庭自己沒有歧視僱員，這是很重要的。那宗個案給我

另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當時被解僱的人事部職員十分年輕，在整個過程

中到處奔波他仍沒有怨言，亦知道最終成功機會很微。不過他很不服氣，原

因就是現有法例本來是保障他的，他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而跟僱主交涉，但

在幾個月之後卻被解僱，然而，在他被解僱之後，仍要由他證指控他的僱

主，這是相當困難的。  

 

  為甚麼工聯會要支持李卓人議員提出的條例草案？在勞工界內有無數類

似例子，要成功起訴僱主，不應由僱員提出起訴，而應由勞工處起訴僱主歧

視員工。但是，要說服勞工處這樣做，有關過程是非常困難的。我覺得第

21I 條十分正確。  

 

  剛才政府表示，若僱員已被開除，而立法規定他可以復職，僱主及僱員

之間會有嫌隙。我同意會有嫌隙出現，但我們曾經問有關員工，為甚應要這

麼奔波，堅持復職，而不要賠償呢？他說最重要的是要還他一個公道，那個

職員十分年青，只有二十二、三歲，他對我說，並不擔心找不到工作。這宗

個案是在數年前發生的，他覺得自己沒有犯錯，既然有法例保障他可以從事

工會工作，為甚麼僱主要這樣對待他？即使讓他復職，可能他最終也會辭職

不幹，但最重要的是原則問題，他認為自己有復職的權利。所以最重要的是

僱員有道理，可以有權復職，最後他們是否在有關公司繼續工作，則由他們

自行決定，這一點十分重要。  

 

 

 

  上星期通過的條例草案在這方面作出了一些修訂，但對於勞工界一直提

出的問題，政府卻沒有納入已經修訂的條例之內，正因如此，工聯會支持這

條例草案。  

 

  謝謝主席。  

 
 
田北俊議員致辭：主席，陳婉嫻議員剛才出的例子是關於“說話太多”，

第一，如果我是老闆，其中一個員工“說話太多”，我覺得沒有問題，我也

不會理會他，更不會為此而將他辭退。但我在想，是否須要解釋清楚呢？這

個人是否經常不做工作，只顧打電話，這可能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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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老闆可能認為員工經常打電話，而不做工作，所以將他辭退，但僱

員卻說僱主是因為他以前是工會領袖，所以將他辭退的。那個老闆應怎樣做

呢？那個老闆想證明他並沒有歧視那個員工，並沒有因為他是工會領袖而將

他辭掉，只是因為他說話太多或花太多時間打電話而不工作，所以將他辭

退。  

 

  那個老闆怎證明自己沒有因為員工參加工會而歧視他呢？老闆很難證明

自己在遣散員工的時候，並不是因為員工是工會會員，而是因為員工同時犯

了第二種錯誤，不論是打電話或喝咖啡。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本席認為不應就以前的歷史個案作對話討論，否則會很麻煩。  

 
 
李卓人議員致辭：主席，我只想補充一項資料？法例指出，若僱員在工作時

間內參與工會活動，一定要取得僱主同意。如果在工作時間內參與工會活動

而沒有得到僱主同意，法例是沒有提供保障的。因為《僱傭條例》第 57 章第

21B 條清楚寫明，何謂參與工會活動的適當時間。適當時間一定是指在工作

時間以外，若要在工作時間以內從事有關活動，便要得到僱主同意。我純粹

是想澄清這項資料而已。謝謝主席。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ut.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Mr LEE Cheuk-yan claimed a division. 
李卓人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本委員會現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謹提醒各位委員，現付諸點名表決之議題為：李卓人議員就第

2 條動議之修正案，予以通過。  

   

 請各位委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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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全委會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表決，是否有任何

疑問？現顯示表決結果。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Dr LEONG Che-hung,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LEE Cheuk-yan,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Andrew CHENG, Mr 
CHENG Yiu-to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Dr LAW Cheung-kwok, Mr LAW Chi-kwo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iss Margaret NG,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Mrs Elizabeth WONG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amendment.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Mr CHIM Pui-chung, Mr 
Eric LI, Mr Henry TA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r James 
TIEN, Mr Paul CHE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Ambrose LAU, 
Mr LEE Kai-ming and Mr LO Suk-ching voted against the amendment. 
 
Mr CHAN Kam-lam, Mr CHEUNG Hon-chung, Mr IP Kwok-him and Mr 
NGAN Kam-chuen abstained.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3 vote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9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全委會主席宣布贊成修正案者 33 人，反對者 19 人。他於是宣布修正案獲通

過。  

 
Question on clause 2, as amended, put and agreed to. 
經修正的條例草案第 2 條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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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ing before New clause 3 
新訂的第 3 條之前的標題  

New clause 3 
新訂的條例草案第 3 條  

 Consequential Amendments Labour 
Tribunal Ordinance 
相應修訂《勞資審裁處條例》  
Schedule amended 
修訂附表  

   
New clause 4 
新訂的條例草案第 4 條  

 Transitional 
過渡性條文  

 
Clause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6(6). 
條例草案條文經過首讀，並依據《會議常規》第 46 條第 (6)款的規定，受命

安排二讀。  
 
 
李卓人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3 條之前的標題，新訂的第 3

條及第 4 條，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之文件內。  

 

 剛才提到的只是一些技術性修訂，是提出擴大勞資審裁處的職權範圍及

過渡性條文，謝謝主席。  

 
 
 
Ques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clauses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條文二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Clauses read the Second time. 
條例草案條文經過二讀。  
 
 
李卓人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本條例草案應增補新訂的第 3 條之前的標題

及新訂的第 3 條及第 4 條。  

 
Proposed additions 
擬議的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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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ing before new clause 3 and new clause 3 (See annex XVII) 
新訂的第 3 條之前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3 條（見附件 XVII）  

 
 
New clause 4 (See annex XVII) 
新訂的第 4 條（見附件 XVII）  

 

Question on the addition of the Heading before new clause 3, new clause 3 and 
new clause 4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增補新訂的第 3 條之前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3 條及新訂的第 4 條文之議題經提

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Council then resumed.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局。  
 
 
Third Reading of Bill 
條例草案三讀  
 
MR LEE CHEUK-YAN reported that the 
李卓人議員報告謂：  
 
EMPLOYMENT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  

had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 amendments.  He moved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他動議三讀上述條例草案。  
 
 
Question on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put. 
條例草案三讀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THE PRESIDENT said he thought the "Ayes" had it. 
主席表示他以為可者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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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James TIEN claimed a division. 
田北俊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主席：本局現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謹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點名表決之議題為：《 1997 年僱傭（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之中

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表決，是否有任何疑問？現

顯示表決結果。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Dr LEONG Che-hung,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LEE Cheuk-yan,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Andrew CHENG, Mr 
CHENG Yiu-to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Dr LAW Cheung-kwok, Mr LAW Chi-kwo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iss Margaret NG,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Mrs Elizabeth WONG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motion.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Mr CHIM Pui-chung, Mr 
Eric LI, Mr Henry TA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r James 
TIEN, Mr CHAN Kam-lam, Mr Paul CHE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EE 
Kai-ming,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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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3 vote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3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宣布贊成議案者 33 人，反對者 23 人。他於是宣布議案獲通過。  

 
Bill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passed. 
條例草案經三讀通過。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UNFAIR DISMISSAL BILL  
《不公平解僱條例草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3 April 
1997 
恢復於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動議二讀辯論  
 

何敏嘉議員致辭：主席，民主黨支持這條例草案。這條例草案與上星期通過

的不合理解僱的政府條例草案有點相似，政府其中一個游說觀點，就是很多

事情已於上周的政府條例草案中獲得解決。其實我發覺這些條例草案之間有

很大分別，而我更越來越喜歡這條例草案。民主黨也花了不少時間研究這條

例草案，因為沒有條例草案委員會的關係，我只好親自找法律顧問和打電

話，花了不少時間。我十分感謝立法局法律事務部同事向我提供不少協助，

也感謝梁耀忠議員抽出很多時間，向民主黨解釋他的條例草案。上星期四，

我們到教育統籌科，跟教育統籌司（“教統司”）及其同事一起再商討。我

也感謝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兩位僱主代表   ─   梁君彥先生和劉

文偉先生，誠懇地抽出時間來研究這條例草案，並向我們提供意見。  

 

    我們聽過政府、梁耀忠議員和兩位勞顧會僱主代表所發表的意見後，

花了很長時間來討論，比較之下，我們覺得真的要支持這《不公平解僱條例

草案》。其實在六月十九日下午與教統司商討時，政府提出的游說觀點，事

實上十分脆弱。政府只告訴我們，如果這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就會有問題。

第一，會增加個案數目。我也同意這個分析，個案數字無疑可能增加，但是

否因為個案數目增加，便不能支持這條例草案？民主黨的判斷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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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到有關條文，我們覺得，如政府所說，裁員會導致很多人提出申

索，但我們與梁耀忠議員商討後，覺得梁耀忠議員的解釋是可以接受的。如

果沒有清楚的約定俗成安排，其實也可以處理有關個案。  

 

    接，我想提到政府的游說。剛才廖成利議員說過，六月二十一日的

信是很值得參考的，可以幫助議員掌握本條例草案。我卻認為不是，因為看

看這些信件，其中的觀點真是例行公事，憑這些觀點又怎可以說服他人？這

實在是沒有可能的事，信件內只提到通過條例草案會帶來甚麼不良影響，會

無可補救，增加勞資矛盾等，但卻沒有解釋有關理由或邏輯。信中也提及政

府過往作出了 23 項“偉大”的改善，我承認過往的確作了許多項改善，這

絕對是政府、勞顧會及各方面有份參與的人士的功勞。可是，勞顧會和政府

作出這 23 項改善，劉千石議員和李卓人議員也作出 18 項改善，很明顯這些

改善是不能融合的，所以，我說步伐不一致。大家所定的優先次序也是不一

致的。希望政府真的要在這方面統籌一下，大家心目中的重要課題和項目略

有不同，若這些問題不獲處理，絕對是一項失誤。  

 

    剛才在討論本條例草案時，教統司的回應指出這兒是立法機關，我們

不一定要跟從勞顧會的意見等。這些都是藉口。  

 

    如教統司覺得這是我們的藉口，我感到非常失望。這是立法議會，負

責立法，勞顧會是個顧問委員會，負責提供意見讓我們參考，這是個十分重

要的原則。如果政府將這麼重要的原則當作藉口，大家的波段明顯不同，我

想以後真的很難再作商討。政府可能認為再過兩星期，就不須要與我們商

討，但我估計九八年政府也要再與我們商討的。  

 

    教統司說這是民主大倒退，但民主大倒退並非這樣解釋的，民主是要

市民以選票方式選出他們心目中的代言人，或用選票去趕走他們不喜歡的

人。  

 

    我們在上星期與教統司開會時，其中一個游說我們的觀點是：這條例

草案沒有經過條例草案委員會詳細研究。可是，我今天翻查紀錄，發覺條例

草案是在四月二十三日刊憲的，距離今天，也不算太短時間。政府有那麼多

政務精英，又有法律顧問，大可以進行研究。政府既有人力又有不少資源，

但很明顯，政府並不能說出具體的條文問題何在？直至上星期四，政府游說

我們時，也不能說出具體問題。我覺得政府官員真的沒有做好功課，沒有切

實提出條文有何具體問題，又怎能游說成功呢？  

 

    直至昨天，勞工處處長傳呼我，說有急事，原來勞工處處長收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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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說明有甚麼不妥當之處。這正好證明為何政府做事，總是在非常接近

限期才能完成。昨天（六月二十五日），也可能在數天前，政府才收到法律

顧問的意見，其實應在更早時候便獲得有關意見。我在昨天收到政府的法律

意見後，立刻跑去諮詢我們的法律顧問，法律顧問在看過有關意見後，又作

出一些相應的修訂，又把事情辦妥了。昨天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意見，是不足

以說服我們不支持這條例草案的。應做的研究拖延至今天才做，這種態度實

在要不得。  

 

    然而，我十分欣賞兩位勞顧會的資方代表   ─   梁君彥先生和劉文偉

先生。他們真的十分誠懇，最少他們找我們商討時，他們真的可以具體說出

在條例草案的條文中，有那些地方他們覺得有問題。雖然，事後，我們與梁

耀忠議員討論時，也覺得那些問題可以解決，但我真的很欣賞這兩位僱主代

表。  

 

    過去數月，我處理了多條條例草案，尤其是身為勞工條例草案委員會

主席，我十分高興可以與田北俊議員和唐英年議員一起共事，一起商討。比

較可惜的是，今次我們沒有機會商討，讓僱主方面的意見或修訂納入條例草

案內。我希望以後再有機會，與兩位議員繼續合作。  

 

    我也同意，這條例草案的草擬方式相當偏向勞方，也沒有保障僱主的

條文，或防止濫用、濫告等條文。但政府若有研究，可以提出意見，可能僱

主方面或勞顧會僱主代表也沒有甚麼資源去支援僱主，也可能因此無法趕及

在此期間提出一些補救或保障及協助僱主的條文。我希望日後可以作出這些

補救。  

 

 

 

    我十分希望將來就這條文繼續會有進一步修訂。其實僱主不用那麼害

怕工會，我覺得香港應該協助一些工會發展，令工會成熟，這樣，才可以有

更多理性的工會。若我們可以幫助一些工會變得成熟，便可以建立很好的勞

資關係，勞資之間可以真正對等的良好交流及談判，那才可以真正對勞資關

係有幫助。  

 

    主席，民主黨會支持這條例草案。  

 
 
田北俊議員致辭：主席，首先，本人非常感謝何敏嘉議員對本局的工商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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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及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中的僱主代表梁先生及劉先生的讚許，

我們也可以從何議員的發言中感到勞顧會的僱主代表事實上也在盡力聽取勞

方意見，亦已經作出許多改善。  

 

 主席，這正是我想發言的理由。上星期，於六月十七日，政府通過的

《僱傭條例》中也有提及不合理解僱。今天梁耀忠議員這條條例草案則提到

不公平解僱。事實上，我們的論點大部分存在衝突。勞顧會僱主方面在通過

《不公平解僱條例草案》時已作出很大讓步，就分娩、病假、因工受傷、從

事工會工作等事項，我們也鼓勵及支持勞顧會資方代表作出妥協。事實上有

許多僱主投訴，勞顧會僱主代表為何要作這麼大讓步？為何這麼害怕公會？

為何要在上星期通過條例草案時作這麼大讓步。當然可能僱主方面假設太

多，通過《不公平解僱條例草案》後，那些被不公平解僱的人，便不用再做

工夫。在這情況下，也會使僱主感到失望，勞顧會作了這麼大讓步，但到頭

來卻要從頭開始，要繼續盡力做工夫，這樣，將來在勞顧會中資方代表怎會

願意主動引導其他廠家或商界公司支持他們所作的讓步呢？既然作出讓步後

仍要重新開始，不如毫不讓步，就再從頭開始。這其實是非常不公平的。所

以，當何敏嘉議員發言過後，表示支持梁耀忠議員這條例草案，我們感到非

常失望。  

 

 我想提及的另外兩點是，我們須要明白在《平等機會條例》下，已經用

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來對沖公積金之中的資方供款，可是，在梁議員提出的

《不公平解僱條例草案》中卻沒有這項規定，於是僱主及一直支持公積金構

思的議員便會認為在此等情況下，須作出雙重賠償。在此等情況下，僱主會

不知道應遵守《平等機會條例》，還是遵守今天也許獲通過梁耀忠議員的《不

公平解僱條例草案》。  

 

 

 第三點，梁耀忠議員與政府的意見之間的一個很大差別是，一個上限，

即賠償性償金 (compensatory award)的上限。根據已通過的條例，即使僱主被
判須支付款項，他也會知道須付出多少。假如將來就這數目有異議，我相信

應能不斷將之提出來討論，並可以增加。可是，梁耀忠議員這條例草案卻沒

有這項規定。  
 
 主席，基於上述 3 個理由，自由黨反對梁議員這條例草案，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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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梁耀忠議員，如果你要發言的話，因為現在是委員會階段，你可以多

次發言，但如果你只是要求澄清，你可以提出。  

 

 

梁耀忠議員致辭：主席，我主要想簡單回答剛才田北俊議員提到的問題，本

條例草案與已通過的《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的內容不

會重疊，是分開的。  

 

 我想向田議員澄清，本條例草案中，新增的修正案並不會跟長期服務金

重疊，即僱員只可領取長期服務金或本條例草案提到的項目，不能同時領取

兩者。  

 
 
教育統籌司致辭：主席，政府反對梁耀忠議員提出的條例草案。實際上，我

對梁議員堅持提出這條例草案感到非常失望。我清楚記得，我上任教育統籌

司不久，梁議員就提出意見表示有關解僱的現行條文，未能充分保障僱員，

我們積極考慮過他的意見，經盡最大努力，協調勞資雙方的立場，並取得勞

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的共識。在此期間，我的同事一直與梁議員保

持聯絡，其後更擬訂有關為不合理解僱提供保障的條文，即《 1997 年僱傭

（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而這條例草案亦已經於上星期在立法局會

議上通過。  

 

 我很樂意承認，今次梁議員在改善勞工權益的事件中，扮演一個重要角

色。我感到遺憾的是，梁議員不願意接受勞、資及政府三方協商的遊戲規

則，始終不肯放棄提出來達成共識的建議。  

 

 我們不贊成倉卒通過這條例草案，因為條例草案包括很多不妥善的地

方。首先，僱員被解僱時，除了可以根據現行《僱傭條例》索取終止僱傭金，

如長期服務金之外，根據梁議員的條例草案，亦可以提出索償。假如僱員被

法庭裁定為被不公平解僱，就可以得到基本償金及賠償性償金。基本償金的

計算方法，是以僱員的月薪，乘以服務年資，或 25,000 元，以較少者為

準。基本償金的賠償金額，較現時根據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計算方法得出

的金額為高。而且，賠償性償金更不設任何上限。因此，梁議員的建議會對

僱主，特別是小僱主，構成沉重，甚至不能承受的財政負擔。  

 

 此外，本條例草案授權勞資審裁處，在未取得勞資雙方同意的情況下，

可以頒發復職令，或重聘令。由於香港大部分僱主都是聘用少於 20 個員工

的小僱主，這項建議根本不可行。如果雙方關係已經破裂，強迫他們遵行指



LEGISLATIVE COUNCIL — 26 June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935 

令，亦不能保證勞資雙方可以繼續維持融洽的僱傭關係。  

 

 再者，本條例草案界定裁員是解僱僱員的合理理由，但假如僱主因為裁

員，而只解僱部分員工，僱主仍須解釋為甚麼要解僱這些僱員而不開除其他

受僱於類似職位的僱員，而且要確保，這個解僱決定，並沒有違反習慣性裁

員安排，或協定程序，也不是因為職工會歧視，或因僱員懷孕所致。否則僱

主即使因裁員而解僱這些僱員，亦會被視為不公平解僱。這項條文對僱員沒

有好處，只會令僱主不必要地開除更多僱員，以免觸犯條例。這樣對工人的

就業機會，反而會有負面影響。  

 

 事實上，本局於本月十七日通過由政府提交的《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已經給予僱員更多保障，令他們免受不合理解僱，或遭

受不合理更改僱傭合約條款，以及因懷孕，放取病假及工傷等而遭受非法解

僱。政府的條例草案，訂明保護性條文，包括被解僱僱員可以得到的終止僱

傭金，勞資審裁處可以判給僱員的最高金額，為 15 萬元補償金，或在勞資

雙方同意下，由審裁處頒發復職或重聘令等。與周梁淑怡議員提出的條例草

案作比較，會發現政府的建議更持平及審慎，亦能充分平衡僱主及僱員雙方

的利益。  

 

 政府曾就梁耀忠議員的條例草案，諮詢勞顧會，但勞顧會不予支持，認

為政府提出的《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實際上已達致

加強僱傭保障的目的，而梁議員的條例草案，與剛通過的法例有很多相同的

地方，勞顧會亦同意，應該等候剛通過的法例實施一段時間之後，才檢討僱

傭保障的問題。  

 

 我要提醒各位議員，梁議員的條例草案，以及他將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

階段提出的修正案，完全沒有經過本局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其中一項修正

案，更是梁耀忠議員在本星期初才提出的，這正顯示本條例草案未經過深思

熟慮及詳細審議就提交本局。在這麼倉卒的情況下，這條例草案及建議修正

案，可能引致的法律後果，亦未經詳細研究，因而未知道會否引起其他新問

題。例如，法律上並沒有禁止因為身為職工會會員而受到歧視及遭受解僱的

僱員，分別根據《僱傭條例》第 VIA條，即保障僱員免受不合法解僱的條文，
及這條例草案，向僱主提出申索，以獲得兩項不同補償。這是不是梁議員提

出修正案的目的呢？基於這些不明朗因素，本局實在不應該匆匆通過這條例

草案，及其修正案。未經詳細研究及審議，就倉促決定是否通過條例草案的

處理方法，也是對市民大眾極不負責任的。  

 

 主席，剛才何敏嘉議員的發言非常冗長，期間何議員似乎非常激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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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作兩點很簡單的回應。第一，有關立法局應該對勞顧會所贊成，或不贊成

的意見採取甚麼態度。我在剛才第一次發言時，已經說得很清楚，我的發言

當然已被記錄在案，我希望何敏嘉議員平心靜氣看看，然後再想想他剛才所

說的話是否完全正確。  

 

 第二，何議員說他很欣賞勞顧會資方代表的態度。我記得何議員以前代

表民主黨說過，他們不單止考慮僱員的意見，亦考慮僱主的意見。我們現在

還有很多條勞工條例草案有待處理，我恐怕何議員在辯論其餘條例草案時，

對僱主的意見都停留在欣賞的階段。  

 

 謝謝主席。  

 
 
主席：對不起，本席剛才搞錯了，我以為是委員會。現在是大會，所以，你

不可再次發言。  

 
 
廖成利議員致辭：主席，我代表民協就這條例草案發言。我亦曾與梁耀忠議

員討論過這條例草案，因為他坐在我隔鄰，並向我不斷游說，若田北俊議員

在他隔鄰會較好，勞資雙方可以在此召開小型勞資顧問委員會（“勞顧會”）

會議。我詳細看過本條例草案後，想提出兩個理由，說明我不同意這條例草

案。  

 

    我收到政府發出的一份十分詳細的文件，剛才何敏嘉議員說過這份文

件很例行公事，但我覺得這份文件卻好像會考的“雞精書”一樣，也是例行

公事，但卻十分清楚地逐項說明七大理由。我覺得其中一點理由很有道理，

剛才已說過我覺得其他理由沒有道理，例如說賠償加重僱主的財政負擔，這

應由法庭來裁定。至於復職權，每逢有不公平待遇及歧視情況，都希望法庭

判決當事人有復職權。我覺得這些都不能夠說服我們。另一點提到，未獲勞

顧會支持，所以，不可以。勞顧會現時是由選產生的，但其成員卻沒有職

工盟的正式代表，不知為甚麼職工盟會被拒諸門外，究竟有甚麼制度可以令

一些大工會代表參與勞顧會？由於勞顧會內沒有大工會代表，即使有這些代

表，有關議員仍可以在立法局參與立法。  

 

    還有一點就是，修訂未經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所以不可以，但其實

那些修訂十分簡單，基本上大家可以充分考慮。  

 

    我想提出兩點：第一，立法程序。其實梁耀忠議員的條例草案最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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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修訂兩星期前政府提交的條例草案，因為這兩條條例草案極為相似。政

府的條例草案是有關不合理 (unreasonable)解僱的，僱主不合理解僱員工須要
作出賠償，但梁耀忠議員的條例草案則是有關不公平解僱的“不公平”的定

義為何？第一，解僱是否合理？這也是是否合理的問題；第二，要考慮一切

相關因素，以判斷是否合理。尤其是第 6 條第 3 款寫明：“要裁定解僱個案

是否公平時，根據僱主在有關情況下是否合理地以該理由作為解僱該僱員的

充分理由作裁決。”其實也是在考慮解僱是否合理，並考慮一切相關因素。

本條例草案處理解僱是否公平的方法，有別於上次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上

次政府的條例草案是研究每個解僱理由是否合理，本條例草案則考慮一切因

素，包括僱主提供的理由是否可以證明他作出的解僱是公平的？  
 
    其實兩條條例草案的建議頗相似，不過略有不同。立法局應該辯論，
究竟哪一條條例草案較好，才決定採用其中一條條例草案。可是，現時情況

好像出現了雙胞胎。  
 
    在我們進行立法時，因為我們要將這些法律納入香港的法律典籍內，
我們應盡量制定清楚的法例。如果我們發覺法例有不合理、不適當或所謂不

合時宜的地方，便應該將之修訂，採用更佳版本，而不是制定兩條類似法

例，由僱員在兩條條例中選擇其一來提出訴訟。在香港，這樣立法十分罕

見，亦有可能引起混亂。  
 
    第二，若這條例草案獲通過，在僱員和僱主的關係中，僱主的不利情
況會變得更甚。我並非為僱主說話，我應該為僱員多說一些話，可是，我們

要有合理和平衡的勞資關係。這樣做使很多僱員可以先控告僱主，讓僱主就

其所作解僱是否公平辯護，這是十分困難的。我們在討論這問題時，頗多會

員提出，小僱主或聘請家庭傭工的僱主在這方面有漏洞，就是有些家庭傭工

會先控告僱主，再等候排期審訴，訴訟期可以拖延很久。僱員要求判定是否

公平解僱，一定要先有理由，而理由十分清楚，就是僱主不公平，這樣，僱

員可以提出自己的理據，而僱主又要提出其理據。  
    這情況對於小僱主，如家庭傭工的僱主，十分不公平。當然我們可以
就這情況訂明一些豁免條款，使不公平解僱這概念不存在漏洞，其實這是可

以做到的，不過，我們在審議階段並沒有詳細討論這事項。  
 
    我們研究過政府的條例草案和這條《不公平解僱條例草案》之後，覺得
將來在適當時候，應該考慮修訂已獲通過的政府條例草案，然而，已獲通過

的政府條例草案，也應在一段時間內生效，再觀察情況。如果我們發覺有不

適當或有漏洞之處，我們便要進一步將這項法例“現代化”，引用梁耀忠議

員提出的觀念來修訂有關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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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我們要向梁耀忠議員說一聲，我們要表決反對這條私人條例
草案。  
 
    謝謝主席。  
 
 
李卓人議員致辭：主席，我代表職工會聯盟支持梁耀忠議員的條例草案，但

我想將技術性條文，或職業保障問題交由梁耀忠議員在稍後答辯時談談。  

 

  首先，我想作一點回應，我希望政府不要再重複談論勞工顧問委員會

（“勞顧會”）的問題。不過，我也要談及勞顧會，要不然就好像沒有回應

剛才廖成利議員發問的問題。但是，我希望大家稍後不要再談這話題了。第

一，大家都知道勞顧會是由勞、資、官三方面組成的，資方與官方絕對可以

否決勞方的建議。很多時候，要看官方怎樣做。如果官員肯做事，“官字兩

個口”，一個口對勞方，一個口對資方，分分鐘可以把事情辦妥，但如官員

不肯做事，不用他們的口的話，始終沒有任何可以改善的機會。所以，絕對

視乎官員是否肯用他那兩個口。  

 

  如果在勞顧會內，勞工界代表一直等候會出現的困難，就是要等候官員

開口，如他不開口，又能做甚麼呢？如果他不開口，我們是不是就這樣等待

呢？等待王永平先生恩賜權益給我們呢？可是，我們不可以坐在那裏等候。

很多時候，我們與官方談判時，會花很多時間，要是最後不成功，我們惟有

用議員條例草案的方法。由此可見，勞顧會完全是由官方主導的。  

 

  議員經常說在其他國家，是由三方進行協商的。但其他國家與香港又有

一個不同的地方，就是其他國家的官員是可以更換的，但香港的官員卻是不

可以更換的，除非由總督或將來的特區首長更換之外。即是說，我們沒有一

個民選政府，也沒有另一個機制來處理官方不跟隨民意的問題。因此，勞顧

會會由官方主導。另一方面，整個政府也是由官方主導，巿民沒有機會作出

任何改變。  

 

  我在想，為甚麼不可以將權力交給勞顧會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根本勞顧會本身可以由官方及資方完全主導。但是，勞顧會的討論結果

可以供立法局議員參考，然後由大家判決，哪方面才是合理及適當的。所

以，我們認為不可以將權力交給勞顧會。  

 

  另一個問題是，官方有時候對勞顧會並不公道。我十分記得，就輸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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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勞工問題，政府並沒有諮詢勞顧會。我還要再提一點，為甚麼政府還未就

“長期服務金”及“強制性公積金”對沖的問題諮詢勞顧會？這就是政府操

控整個議程及整個勞顧會討論。職工會聯盟不可以就此將權力交給官方，

由官方操控有關勞工的法例的立法過程。我們希望可以有更多作出改善的機

會。  

 

  最後，我再回應廖成利議員的提問，就是為甚麼職工盟代表不在勞顧會

之內，我只說一句，因為勞顧會不實行一人一票選。謝謝主席。  

 
 
梁耀忠議員致辭：主席，首先我要多謝何敏嘉議員，他花了很多時間去了解

這條例草案，也與其政黨內人士透過很多途徑討論這條例草案，我很欣賞他

的精神，認為他真的是實事求是地了解情況，然後才作決定。  

 

  記得上次有關我提出關於“吊鹽水”的條例草案，何敏嘉議員同樣以這

種態度來處理該條例草案，當時我也多謝他的發言，但上次“吊鹽水”法例

不獲通過，我不知道在我又再多謝何議員的情況下，這條例草案會否又不獲

通過，我希望這不會成為事實。  

 

  我想先回應廖成利議員所說的話。他提出了兩點，我覺得值得作出回

應，第一，廖議員指出我的條例草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小型企業及僱用家

庭傭工如菲傭和外藉僱工的人士。我擔心廖議員不了解這條例草案，如果他

可以更了解這條例草案，他會發覺這問題跟上星期廖成利議員和民協同事一

起支持政府的條例草案是一模一樣的。大家記得家庭傭工僱主代表不斷要求

政府豁免，但政府就是不肯豁免。若有人說我的法例出現了這個問題，其實

政府的法例也出現了這個問題，我實在不明白為何他們支持政府的條例草

案，卻不支持我的條例草案。  

 

 

  第二，廖成利議員說，很少有法例指明只可選擇一項，不要選擇兩項，

或因為怕有衝突而制定另一條法例。若廖成利議員仍然記得，在不足 1 小時

之，前他所支持的由李卓人議員提出的條例草案的情況亦一樣，李卓人議員

的條例草案也經過修正，而我們亦只可在李卓人議員的條例草案和政府的條

例草案之中任擇其一。  

 

  因此，我不明白他為甚麼以這兩點來反對或不支持我的條例草案。  

 

  此外，我也多謝教育統籌司剛才讚賞我在勞工權益方面做了很多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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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我也多謝教育統籌司把我提出的很多意見，納入上星期剛通過的條例草

案內。我感激他聆聽意見，但很可惜他只是聽取部分意見，並非全部意見。

事實上，關心勞工的同事也會知道，勞工界從七十年代開始已提出需要不公

平解僱條例，直至現在，整整二十多年時間，政府其實並沒有真正面對這個

問題。直至我提出我的條例草案後，政府才開始感到問題存在，才開始作出

回應。當然有回應總比沒有回應好，但這回應仍然有很多缺陷，令我覺得不

得不提出這議員條例草案。  

 

  主席，在過去一段時間，很多本局同事也曾提問，既然上星期通過了那

條例草案，為何梁耀忠議員仍要提出這條例草案？究竟這條例草案與政府提

出的條例草案有何分別？剛才廖成利議員曾嘗試分析，但我覺得他的分析是

支離破碎和不完整的，又誤解了整項條例草案。  

 

  事實上已通過的政府條例草案，只針對了三方面的問題。  

 

第一，僱主藉解僱僱員而逃避法例賦予僱員的權益；這是長期服務金方

面的問題，大家也知道政府的條例草案只是針對有兩年至 5 年年

資的工友，只有這些工友才可以享受上星期通過的條例下的權

益，有 5 年以上年資的工友，絕對不受新條例所影響，所以，有

關條例並非惠及所有僱員；  

 

第二，僱主藉更改僱傭合約而逃避法例賦予僱員的權益；我不能否認這

方面無疑是有進步；及  

 

第三，就現行法例界定的非法解僱提供民事補救；政府在這方面也做得

不太差，因為特別針對懷孕及工傷等情況，若僱主真的在這些情

況下非法解僱，可以被罰作出多至 15 萬元的補償。  

 

 

  可是我這條例草案所關注及所保障的是政府未能做到的事情。例如：若

一名工友，年資超過 5 年，卻被僱主不合理解僱，或不公平解僱，他會得到

甚麼補償？根據現時的勞工法例，他可以得到長期服務金的補償，除此之

外，還有甚麼補償？我希望教育統籌司可以告訴我。除了長期服務金之外，

他得不到其他任何補償，也許還會有代通知金。我想說的就是，對於僱員所

損失的權利或利益，會得到甚麼補償呢？現有法例是不能向他作出補償的。

這是我的條例草案中最不同的地方。  

 

  另一方面，有同事亦會問：條例草案未經草案委員會審議，可能出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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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技術問題？特別是民協的同事，剛才也指出這一點，指出未經過審議，會

有很多問題出現，教育統籌司剛才也問，為何我最近或在上星期才提出有新

的修訂條文？我想對教育統籌司說，我上星期所增訂的內容，只是想增加有

關實務守則的條文，這是十分重要的。上一次我嘗試修正政府的條例草案，

但不成功，所以今次我希望再在我的條例草案中，加強、豐富有關內容，希

望能夠真正將英國實行的方法引入香港，所以我新增訂了有關實務守則的條

文。  

 

  此外，顧及剛才田北俊議員提出的問題，恐怕已有獲通過的政府條例草

案，現在加上我的條例草案，會否造成混亂呢？我希望界定清楚，問題並非

是只二者擇其一，而不可兩者兼擇，我只是增訂了一些條文，而其他所修訂

項目，是完全配合政府於上星期所通過的法例的一些字眼的，內容亦沒有更

改，也完全按照政府的用詞，所以，我的條例草案並非寫得不完整或不好，

而是我想參照政府的條例，不想在技術上採用不同字眼。  

 

  我更想指出，若說這條文混亂，我覺得這理據實在不能成立。因為我現

時所引入的不公平解僱條例，政府及很多同事都知道，我只是引入英國在過

去二十多年已經實行的 Unfair Dismissal Ordinance，即有關條例在英國已實
行 了 二 十 多 年 之 久 。 英 國 更 於 一 九 九 六 年 訂 立 了 《 僱 傭 權 利 法 令 》

（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6）。這說明條例在英國已實行了二十年，是行
之有效的，所以，指出我的條例草案在實行方面會造成混亂的說法，真是沒

有論據，也是缺乏基礎的。  

 

  在執行方面教育統籌司認為會出現很多問題，剛才何敏嘉議員也替我說

話，指出其實不會有這情況。即使個案增多，也未必構成很多問題。原因是

現時所有勞資衝突，或如僱員認為僱主觸犯了任何勞工法例，第一關口並非

勞資審裁處，也非法院，而是目前勞工處的調解組。事情會由調解組的同事

先進行調解，如果調解不能把問題解決，才會交由勞資審裁處或法院，所以

實在是有機制存在的，絕對不會胡亂增加個案或增重負擔。此外，大家不要

忘記，如果僱員提出申訴，並由勞資審裁處處理，如果僱員的理由不充分，

可能會被勞資審裁處判罰堂費。事實上，在過去一、兩年，勞資審處在這方

面判罰的堂費不斷增加，並有阻嚇作用，使很多工友即使認為合理，也不敢

將個案提交勞資審裁處。所以在制定這條法例後，並非容許僱員可以濫用條

例，令僱主遭遇困難。這是不成理由的，也非事實。  

 

  主席，本局同事另一個關心的問題，是條例草案會否影響企業運作，我

希望各位可以安心。本條例草案只針對僱主不合理解僱行為，引致僱員提出

申訴，事實上本條例草案已訂出 5 個範圍，包括僱員的能力或資格、行為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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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裁員、法律規定及其他具體理由，這 5 個範圍亦與上星期通過的政府條

例草案的內容完全相同，沒有分別，若大家認為我的條例草案會造成混亂，

令企業運作有困難，其實大家已通過的法例也一樣。我實在不明白大家，特

別是民協同事，為何上星期支持政府，但這星期卻要反對我的條例草案？兩

者其實是完全相同，沒有分別的，為甚麼他們在不足一、兩星期內便可以改

變態度，這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我的條例草案內其他有關補償的條文與其他歧視條例，包括《性別歧視

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及剛通過的《家庭崗位歧視條例》所賦予的保障

及觀念都完全相同，我不明白為何民協的同事上兩星期，甚至數天前可以通

過其他法例，但今天卻反對我的條例草案？我實在不明所以。事實上就這條

例以前我們是有相同想法的，當初民協同事對我說，因為我有較多勞工背

景，所以由我來草擬這條例草案。我答應草擬條例草案後，便搜集資料，如

果那時候不是由我草擬，便會由民協議員草擬及提出。但是，民協議員竟然

當時提出由我草擬，他們今天卻反對我的條例草案，我實在完全不明白。我

十分希望民協同事，能夠懸崖勒馬，改變過來，重新支持我。即使不支持，

最少不要反對我。  

 

  主席，有同事可能會認為，這條例草案令其他同事有疑慮的另一點，就

是補償金額太高。我以前也不斷提到，這補償金額是根據歧視條例來處理

的，例如，工會問題，罰則是零至 15 萬元。此外，我提出三級補償：基本

補償、損失補償和特別補償。損失補償是沒有上限的，主要原因是當一名員

工被不公平解僱時，他可能有很多損失，他應該可以向法庭申訴，由法庭來

裁定他的損失，該如何補償，而並非由我們設定限制或限額來限制他們索

償。我覺得設有限額是不公平的，若他的損失是 20 萬元，而限額卻是 15 萬

元，那對他又怎會公平呢？如果大家仍然重視法治，為何不由法庭來裁決有

關賠償？因此，我不同意有關補償金額屬過高。  

 

 

  主席，總括而言，我的條例草案，無論在實際執行或實際內容方面，在

概念上與已經通過政府條例草案相同，但該政府條例草案所包含的對象範

圍，實在太有限，所以我才提出這條例草案。  

 

  大家既然曾經支持政府的條例草案，為何不支持我的條例草案呢？尤其

是民協時常說他們為基層、勞工、及草根階層人士想，為何不支持這條例

草案，使這些基層人士在《不公平解僱條例草案》下得到保障。事實上，這

《不公平解僱條例草案》，是期望令解僱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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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成利議員：主席，我可否根據規程第 28 條就我被誤解的地方，簡單說一

些話？  

 

 剛才梁耀忠議員說，上一次通過的法例與這條例草案很相似，但為甚麼

我們的反應不同呢？我覺得他誤會了一點，就是正因為兩者這麼相似，他應

該以他的條例草案來修訂政府的條例，所以我們說出一個立場問題。其次

是，我既然提出這個法例沒有豁免的問題，這正是上一次通過的法例須要檢

討的地方，我沒有說明我支持一定要豁免還是不豁免，但這正是法例的致命

傷。第三點，他說了很多話，都是要說明這兩條條例草案沒有甚麼不同，為

甚麼我們要不通過這條例草案呢？我剛才的意見就是正因為這兩條法例的不

同之處很少，梁議員應該以他的條例草案來修訂政府的條例，但他卻沒有這

樣做，因此我表示非常遺憾。  

 
 
主席：田北俊議員，是否又是解釋被誤解的地方？  

 

 

田北俊議員致辭：主席，我不是提出規程問題，我想請梁耀忠議員澄清一些

事情，不知道你是否容許，當然我明白他是可以不澄清的。  

 

 

主席：澄清他發言中的哪些部分？  

 

 

田北俊議員：對不起，不是他說的話，是關於他對於這條例 ...... 

 

 

 

主席：對不起，這樣不可以，因為只可以要求澄清議員發言的內容某部分，

解釋被誤解之處，不可以談整件事，那就會變成辯論有關內容。  

 
Ques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ut.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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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局現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謹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點名表決之議題為：梁耀忠議員名義下之

《不公平解僱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之中

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表決，是否有任何疑問？

現顯示表決結果。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r LEE 
Cheuk-yan, Mr Andrew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Mr LAW Chi-kwong, Mr LEUNG Yiu-chung,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Mrs Elizabeth WONG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motion.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Dr LEONG Che-hung, 
Mr CHIM Pui-chung, Mr Frederick FUNG, Mr Eric LI, Mr Henry TA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iss Christine LOH, Mr James TIEN,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Paul 
CHENG, Mr CHENG Yiu-to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Dr LAW Cheung-kwok, 
Mr LEE Kai-ming, Mr Bruce LIU, Mr LO Suk-ching, Mr MOK Ying-fan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motion.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24 vote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32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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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贊成議案者 24 人，反對者 32 人。他於是宣布議案遭否決。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OCCUPATIONAL DEAFNESS (COMPENSATION)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職業性失聰（補償）（修訂）條例草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6 April 
1997 
恢復於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六日動議二讀辯論  
 

何敏嘉議員致辭：主席，民主黨支持這項條例草案。我們很希望，如果這條

例草案獲得通過，工友可以較早獲得賠償。在我來說，在支持這條例草案之

餘，我並不感到太高興。我獲得一些資料，如果這些資料不正確的話，我歡

迎各位同事指正。我得到的信息是，政府與勞資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

商討了很久，而一些資方朋友更向我透露，他們感到非常不高興。他們告訴

我，勞顧會的小組研究了很久，又邀請專家編寫報告，制訂了改善建議。這

些改善方案已差不多完成，可以公布。因此，他們表示梁耀忠議員的條例草

案就好像捷足先登似的，令人覺得他的條例草案才是功臣。如果他們所言非

虛，便難怪他們不高興了。如果我是他們的話，我會站出來指摘搶先邀功的

人。他們今天還可以保持這樣好的風度，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很敦厚。如果他

們所言非虛，我真的諒解所有曾作出努力的人，他們的確應該感到不高興。

如果他們所言非虛，我亦必須在這裏確認勞顧會內勞資官三方的功勞。我不

知道是否巧合，梁耀忠議員的腦電波剛好與政府的波段一致，因而令他提出

的條例草案與政府的方案相同。我希望稍後的辯論能澄清這一點。無論如

何，弄至今天的境況，其實又是教統科的失誤。為何呢？若在九五年大家曾

坐下慢慢商討過，有政黨曾作出承諾，我想我們今天也不會將我們承諾了的

事推翻，肯定不會。我知道原來在九五年政府的確找過一些人一起商討。不

過，我當時不在場。民主黨一早已通知了政府，我是民主黨的勞工事務發言

人。我說過的話，民主黨會認帳，若不是我應允的，民主黨不會認帳。如果

大家都知道政府做甚麼，知道日程表，知道九七年有方案公布，又有過承

諾，我想我們就一定不可以支持。但這些事一直沒有發生過，既然無承諾，

我便希望今天早些通過條例草案，讓大家早些得到保障。我覺得政府真的是

自食其果；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應有此報。主席，我們支持這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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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應帆議員致辭：主席，我代表民協就《 1997 年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草

案》發言。我希望梁耀忠議員稍後能讚一下我們，因為我們會支持他的條例

草案。剛才我們反對他，他批評了我們好一陣子。現在，既然我們支持他提

出的這項條例草案，我們希望他稍後能多讚我們一些，最少也要讚兩分鐘。

（眾笑）剛才有些工會反對他，他也沒有罵，只是罵民協。  

 

    主席，這項條例草案旨在修正現行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內有關噪音引

致失聰的定義，並且提高有關噪音引致失聰的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百分比。

民協會支持這項條例草案，因為有關修正對勞工來說是有利的。原因有兩

點，很簡單，第一，我們覺得僱員可以透過這一項條例草案，獲得更大的職

業保障；第二，我們很贊同條例草案有關放寬雙耳失聰程度的建議，即是由

50 分貝放寬至 40 分貝。理由是，根據現時英美等國的標準，噪音引致失聰

一般的定義都是 25 分貝和 35 分貝。因此，我們覺得本港現行的定義過於苛

刻，如能放寬，對工友來說，特別是一些操作鑿地機器的工人和建築地盤工

人，是一個保障。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梁耀忠議員這一項條例草案。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暫時代為主持會議。  
 
 
田北俊議員致辭：代理主席，就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政府現時正進行很詳

細的檢討。因此，若此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政府的檢討的很大部分便會變得

重複，而部分建議甚或不能實施。身為僱主，我們其實很擔心一件事。根據

現行的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某些特定行業的僱主，不是所有僱主，必須繳

交一項徵費（ levy）作為成立補償基金之用。按目前的徵費水平，如果通過
了梁耀忠議員的條例草案，到了今年年底補償基金便會出現數千萬元的虧

蝕，而由現時起的 3 年之內，虧蝕更會多達十多億元。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要不是職業性失聰補償基金破產，便是要這特定數個行業的僱主大幅度增加

他們的徵費。現在既然政府答應進行檢討，而實際亦正在檢討中，我們應等

待政府的檢討結果和建議，然後再作考慮。  

 

  因此，自由黨不支持這項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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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致辭：代理主席，我們工聯會支持通過《 1997 年職業性失聰（補

償）（修訂）條例草案》。  

 

  我仍記得在八十年代中期，整個香港社會並不重視職業性失聰的問題。

工聯會當時已和政府及大學合作，在全港各個有嚴重噪音的行業中進行測

試。後來政府獲得了一系列資料，但在設立補償方面，卻拖延了很長時間。

現有的補償，我們一直認為不足夠。梁耀忠議員原先在其條例草案中提出

30 分貝，在我們獲悉這項修正後，我們與一些專家磋商。其實，我自己也

可算是專家，因為在八十年代時我有分參與推動職業性失聰補償的工作，當

時也有醫生向我們提供意見。這些醫生十份擔心， 30 分貝是否足夠或須視

乎年紀而定，不知主席是否持相同的意見。後來梁耀忠議員修改至 40 分

貝，我們覺得這是理想的水平，因此，在這方面，我們十分支持他的修正。  

 

  另外，對於他有關其他方面的修正，我們也十分支持，而為了要表示支

持，我們兩星期前曾聯絡政府。政府的反應十分有趣；當梁耀忠議員提出

30 分貝時，它說會令基金破產，現在修改至 40 分貝，它仍說會令基金破

產。因此，當政府游說我們的時候，我問它究竟基金何時才會破產？  

 

  田議員說， ......他現時不在會場。有時候，我的確十分懷疑政府所列

的數字。由 30 分貝修改至 40 分貝，涉及的人數已有很大不同的了，但政

府仍說基金會破產，這叫我如何相信它呢？  

 

  代理主席，作為一直在推動這方面的補償的人，我們支持梁耀忠議員今

天的修正。  

 

  謝謝。  

 
 
 
 
教育統籌司致辭：代理主席，政府反對梁耀忠議員提出的《 1997 年職業性失

聰（補償）（修訂）條例草案》。這項條例草案旨在修訂《職業性失聰補償

條例》，大幅放寬有關失聰程度索償的規定。梁議員其後發出通知，預備在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新建議，取代他原先提出的條例草案。政府反對

梁耀忠議員的條例草案和修正案，主要是因為這些建議將會即時為職業性失

聰補償管理局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並會直接影響政府推行全面改善職業性

失聰補償計劃的建議。條例草案原來的建議，將大幅增加追索補償個案的數

目，從而令須要支付的補償金額相應增加，替職業性失聰補償基金帶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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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政影響。據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的估計，條例草案的建議一旦實施，

基金現存的資金，將於 1 年之內耗盡，在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度出現

6,000 元萬的赤字。如果實施梁議員的修正案（這是回應陳婉嫻議員的疑

問），管理局的財務預算，每年都會出現赤字，而財政資源則會在 3 年內耗

盡，這是有分別的。  

 

    梁議員的建議，會令管理局因為缺乏財政資源，無法履行它的法定職

責，以致未能如期向合資格的申索人支付補償，最終會令職業性失聰人士面

對不必要的困難，對他們實在不公平。如果本局在明知結果的情況下，仍然

投票贊成通過這項條例草案，我認為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我也希望提醒各

位議員，這項條例草案和有關的修正案，均未經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亦無

廣泛徵詢公眾的意見。因此，若本局今天予以通過，是極不恰當的做法。  

 

    政府最近已全面及深入地檢討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的運作和保障範

圍，以改善有關的補償條文。負責這項檢討工作的小組，由來自政府、勞資

雙方、醫學界、和聽力學界的代表所組成。工作小組已經完成檢討，並建議

一系列的改善措施，範圍廣及補償計劃的各項細則，主要包括擴補償計劃

的範圍，令更多高噪音行業的從業員可獲得補償。另外，工作小組也提出多

項改善補償計劃運作的建議，目標是令更多因工作而失聰的僱員得到合理的

保障。我們現正評估這些改善建議會替職業性失聰補償基金帶來何種財政影

響，以便作出適當的安排，令政府在實施這些建議時，不會像梁議員的條例

草案一般，令某些合資格的申索人，面對不必要的困難。  

 

    我亦要向各位議員特別指出，我們預計在兩個月內，能將整套改善方

案提交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討論，如勞顧會就改善方案達成共識，

我們便會提出有關的立法建議，希望明年初能實施各項改善措施。由於政府

的改善方案較梁議員的建議更為全面，包括增加多個可獲得補償的高噪音行

業，涉及的員工近 9 000 人，因此，我們認為並無理由要在現階段草率通過

這項條例草案，和未經諮詢的修正案。勞顧會在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的

會議中，詳細討論了梁議員的條例草案。全體委員都支持全面檢討補償計

劃，而不支持通過這項條例草案。匆匆通過這項條例草案，不但漠視勞顧會

的意見，而且更會因為即時增加基金的財政負擔，引致上述工作小組的各項

建議無法付諸實行，結果令員工現在不能獲得補償，但將來在政府改善方案

之下，可能會獲得補償的新增高噪音行業僱員，不能夠受惠的。這樣會製造

不公平的情況，我希望各位議員能清楚明白，這會導致非常嚴重的後果。  

 

    我也想在這裏簡單地回應何讓員剛才對政府的批評。我不得不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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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越來越欣賞何議員的發言。剛才他不支持政府，但是他對僱主的意見卻

非常欣賞。今次他也支持這項條例草案，儘管他非常不高興，並有很多理

由。但最終的理由，我聽得很清楚，又是政府的錯：“政府應有此報”。張

文光議員最近寫了一篇懷念立法局的文章，指出局內的立法工作如何文明和

禮貌，我相信何議員這種言詞或許不能符合文章的精神吧！（眾笑）  

 

    謝謝主席，對不起，我還是要呼籲各位議員投票反對這項條例草案。

（眾笑）  

 
 
梁耀忠議員致辭：主席，剛才很多同事表示會支持這項條例草案，我謹在此

致謝。  

 

 首先，我要和何敏嘉議員說幾句話。剛才他指出，勞工顧問委員會  

(“勞顧會” ) 有些同事對他說，梁耀忠現時提出修正，是否想搶先邀功？

我剛才也細心地聆聽教育統籌司的發言，發覺教育統籌司的答覆已能解答何

議員這個疑問。我是否想搶先邀功？教育統籌司發言時表示，委員會的檢討

主要包括兩個重點：政府一是擴大保障行業的類別；二是增加受保障工友的

人數至   9 000 人。一直絕無提及將分貝放寬。我現在的建議卻不同，並不

是要奪去他人的功勞，也不是要邀功。我只是集中於分貝上的放寬，完全沒

有搶先邀功之意。實際的情況是，我只是做一件政府不打算做的事。何議員

剛才引述其他同事的說話，說我好像搶先邀功，但我卻真的沒有這樣的意

圖。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剛才很多同事表示，如果梁耀忠不修訂其原來的條例草案，他

們未必會支持。這些同事認為，原來的條例草案將現時的 50:50 分貝，降至

30:30 分貝，削減幅度實在太大。除此之外，我還將賠償比率提升，由現時

最高的 60%升至 100%，這亦令部分同事不滿。也許我近來與李卓人議員接觸

較多，我亦變得跟他一樣從善如流，肯聽取大家的意見。在過去的一段時

間，我不斷與其他團體討論，如民主黨、工聯會或甚至是民協。現在我要以

兩分鐘來讚許一下民協。今次我聽取了你們的意見，已再次將標準調整至

40:40 分貝，而這也是大家給予我的意見。  

 

 你們認為，我應考慮一下實際的情況，決定這個分貝標準是否較為理

想。我真的用了很多時間去考慮和搜集資料，也曾與真正受影響的工友開

會。他們對我說，儘管我的法例獲得通過，幫助也不會太大。在我認識和接

觸的工友中，最少有 10 名工友不能獲得補償。為甚麼呢？因為有些工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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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隻耳朵雖然達至 80 分貝聽不到聲音，但另一隻耳朵卻因行業關係，在

工作時蓋棉花，傷害並不十分嚴重，只是三十多分貝。在這情況下，這些

工友便完全不能按這條法例受到保障。可是，這些工友仍說：“梁耀忠議

員，你修改吧！因為改至 40:40 分貝，總比一點也沒有改為好。”事實上，

若保持 50:50 分貝的規限，受不到保障的工友的確將為更多。因此，在無奈

之下，工友們便只好趁會期的最後一次會議，希望能獲得少許改善，總比沒

有改善為好。一方面，我要稱讚政府在去年從善如流，應我們的要求，將檢

討委員會的檢討時限提前。我十分感謝你，王教育統籌司。但另一方面，卻

很可悲。檢討委員會的檢討過程一直十分不暢順，拖延了很長時間，原本在

去年年底已可完成檢討，但卻延至現在，年中的時間，也未能完成。剛才教

育統籌司說，希望能在未來兩個月提交檢討報告予勞顧會討論，但討論結果

如何，仍是未知之素。因此，我才提出條例草案。我認為，如若繼續拖延下

去，對工友並不公平，也對他們影響甚大，因為一些工友年事已高，試問還

要拖延至何時呢？因此，我在此也多謝民協的同事，他們給予我意見，說

40:40 分貝獲通過的機會很大。因此，我將我原本的條例草案的內容修正，

由 50:50 分貝改為 40:40 分貝。  

 

 既然大家已有共識，包括為基層工作的團體和工會，我們便真的不要聽

教育統籌司所言，反對這條例草案。反之，我們要顯示基層團體共同一致的

立場。工友過去為我們香港的經濟作出貢獻，但現在卻面對身體殘缺（我覺

得耳朵不能聽到聲音也是殘缺之一）。工友面對不幸，我們其實是可以給予

支持，讓他們得到一些補償的。我現時的條例草案並沒有增加賠償的百分

比，只是將現時的限制放寬一些。既然如此，儘管教育統籌司近來很努力游

說大家，我仍希望大家不要給他說服。請你們支持我的條例草案。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教育統籌司：要求你批准我發言，以便我澄清剛才梁議員對我那部分發言的

誤解。  

代理主席：你是要求澄清，主席說讓你講吧。（眾笑）  

 

 

教育統籌司：不，這是根據《會議常規》第 28 條第 2 款提出的，因為梁議員

剛才提到 ......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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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主席：對的。（眾笑）  

 

 

教育統籌司：好的。我必須澄清，剛才梁議員誤解了我的意思。有關政府的

改善方案方面，梁議員指出，該改善方案只增加可獲補償的行業的數目。事

實上，我的發言已清楚指出，政府的改善方案包括增加行業，也同時包括放

寬失聰程度。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若不加以澄清，人們便會感到我的

改善方案跟梁議員的建議是完全不同。事實上，我的改善方案很全面，因為

它也包括放寬失聰程度。  

 

 我希望各位議員再次投票時，能細心考慮這一點。謝謝主席。  

 

 
主席：你加入了新的東西，最後那兩句是新的。（眾笑）  

 
Ques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ut.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THE PRESIDENT said he thought the "Ayes" had it. 
主席表示他以為可者佔多。  

 
 
 
Mr James TIEN and Mr LEUNG Yiu-chung claimed a division. 
田北俊議員及梁耀忠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主席：本局現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謹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點名表決之議題為：梁耀忠議員名義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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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職業性失聰（補償）（修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之中

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表決，是否有任何疑問？

現顯示表決結果。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Dr LEONG Che-hung,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r LEE Cheuk-yan,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Andrew CHENG, Mr CHENG Yiu-to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Mr LAW Chi-kwo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MOK Ying-fan,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Mrs Elizabeth WONG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motion.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Mr CHIM Pui-chung, Mr Eric LI, Mr 
Henry TA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r James TIEN, Mr 
CHAN Kam-lam, Mr Paul CHE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EE 
Kai-ming,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motion. 
 
 
Miss Christine LOH abstained.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0 vote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2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宣布贊成議案者 30 人，反對者 22 人。他於是宣布議案獲通過。  

 
Bill read the Secon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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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經過二讀。  
 
Bill committed to a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3(1). 
依據《會議常規》第 43 條第 (1)款的規定，將條例草案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

議。   
 

 
Committee stage of Bill 
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本局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OCCUPATIONAL DEAFNESS (COMPENSATION)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職業性失聰（補償）（修訂）條例草案》  

 
Clause 1 were agreed to. 
條例草案第 1 條獲得通過。  

 
 
Clauses 2 and 3 
條例草案第 2 及 3 條  
 
梁耀忠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2 及第 3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於發送

予各位委員的文件之內。  

 

 

 主席，這項修訂，正如我剛才所指出，旨在將現行條例所規定的兩隻耳

朵聽覺損害程度，由不低於 50 個分貝，放寬至不低於 40 分貝，令失聰的工

友得到更大的保障。至於目前補償的百分比，修正案並無提出變更。我希望

大家能夠支持我。  

 

 儘管剛才司憲曾表示，政府在將來亦可能會在分貝方面作出放寬，但他

在發言時卻又表示，如果我這一項修正案獲得通過，基金在 3 年內便會是不

夠應用。換言之，他在心態上，並無作出放寬的準備。因此，我希望大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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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相信司憲會作出放寬。  

 

 我希望大家能支持我這項修正案。謝謝。  

 
Proposed amendments 
擬議修正案內容  
 
Clause 2 (See annex XVIII) 
條例草案第 2 條（見附件 XVIII）  

 

 

Clause 3 (See annex XVIII) 
條例草案第 3 條（見附件 XVIII）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s put.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Mr LEUNG Yiu-chung claimed a division. 
梁耀忠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本委員會現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謹提醒各位委員，現付諸點名表決之議題為：梁耀忠議員動議

之修正案，予以通過。  

   

 請各位委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之中

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全委會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表決，是否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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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現顯示表決結果。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Dr LEONG Che-hung,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LEE Cheuk-yan,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Andrew CHENG, Mr 
CHENG Yiu-to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Mr LAW Chi-kwo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MOK Ying-fan,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Mrs Elizabeth WONG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amendment.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Mr CHIM Pui-chung, Mr Eric LI, Mr 
Henry TA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r James TIEN, Mr 
CHAN Kam-lam,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EE Kai-ming,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amendment.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1 vote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s and 21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s were 
carried. 
全委會主席宣布贊成修正案者 31 人，反對者 21 人。他於是宣布修正案獲通

過。  

 
 
Question on clauses 2 and 3, as amended, put and agreed to. 
經修正的條例草案第 2 及 3 條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Council then resumed.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局。  
 
 
Third Reading of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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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三讀  
 
MR LEUNG YIU-CHUNG reported that the 
梁耀忠議員報告謂：  
 
OCCUPATIONAL DEAFNESS (COMPENSATION)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職業性失聰（補償）（修訂）條例草案》  

 
had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 amendments.  He moved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他動議三讀上述條例草案。  
 
Question on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三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Bill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passed. 
條例草案經三讀通過。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EMPLOYMENT (AMENDMENT) (NO. 3) BILL 1997 
《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9 April 1997 
恢復於一九九七年四月九日動議二讀辯論  
 

 

何敏嘉議員致辭：主席，這項條例很簡單，旨在將“五一勞動節”變成假

期，這條例草案非常簡單，我們不再詳述了。民主黨支持這條例草案。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暫時代為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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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應帆議員致辭：代理主席，我認為今天香港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繁榮昌盛，

與勞動階層的貢獻是不能分開的；勞動階層的貢獻不可忽視，也值得我們尊

重和肯定。香港能有今天的成就，並能克服多次難關，與勞動階層的參與有

不能分割的關係，因此，我們為了對勞動階層的貢獻，表達尊重和肯定，最

重要的莫過於訂立一個重要的日子來標誌他們的成就，令他們可享受努力的

成果，並提高巿民對他們的貢獻的醒覺和認同。  

 

  代理主席，我也覺察現時勞工福利正不斷改善，與很多年前相比已有長

足的進步，而很多人也不斷為勞工階層爭取權利和福利。在座部分立法局議

員便是很好的例子，近年社會注重職業安全，訂立最低工資制度，提高工會

地位等，均是很明顯的改善。  

 

  代理主席，民協作為一個關注民生和民主的組織，除了認為要肯定以上

的勞工福利和權益之外，也認為應注重勞工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平衡，令勞工

有機會享受他們的辛勞成果。因此，民協建議爭取多一天的有薪法定勞工假

期，作為對他們的貢獻的回報。同時，我們亦認為增加一天的假期，並不會

令資方和香港經濟承受十分重大的損失。一天的假期只涉及很少的代價，但

廣大勞工便能跟每個香港人一樣，分享香港經濟發展的成果和香港主權回歸

的喜悅，這是十分值得和有意義的。  

 

  若要增加 1 天的法定勞工假期，又有那一天較五月一日更合適？代理主

席，據我所知，自從一八八九年的國際社會主義大會將五月一日定為國際勞

動節之後，這天便成為世界很多國家表揚勞動階層對國家經濟發展貢獻的日

子，其中包括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東西歐和東南亞很多國家。新加坡政府

更於其國際網址中直接指出，新加坡訂立五月一日作為法定假日，目的是為

了表達對勞工階層的無上敬意。  

 

 

 

 

  既然有那麼多國家已通過五月一日為法定假期來表達對勞工的貢獻，香

港作為一個重視民主，尊重人權的先進地區，又怎可落後於其他地方？代理

主席，我還想強調一點，七月一日之後，香港會進入一個新年代。香港會成

為一個重新歸入中國，但也享有高度自治和自主權的城巿，而香港人判別事

物的眼光，也會從以往局限於一個地區的層面，提升至更高的國家廣層

面。在中國，五月一日這個勞動節的法定假期已實行了很久，香港回歸之

後，很應該同樣肯定這一天法定勞工假期的地位。同時，香港的勞工界，多

年來也一直爭取五月一日作為香港的法定假期，亦受到巿民普遍的支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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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香港在英國政府的統治下，一直也不成功。代理主席，我認為在這個值

得高興的回歸時刻，正是引入勞動節作為法定假期的適當時候，好讓香港廣

大勞工均能於此時分享回歸的喜悅。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這項議案。  

 
 
田北俊議員：代理主席，我絕對認同，香港的工人，即勞工階層，對香港實

在貢獻良多。因此，如果建議將五月一日定為“勞動節”或“勞工日”，我

可以說工商界也是會支持的。不過，問題是，雖然一天不算很多，但卻會對

“有薪假期”或“公眾假期”構成整體的累積影響。因此，我們必須關注工

商界在香港的運作，和香港作為國際投資中心的競爭力。  

 

 主席，在這裏我想提出一點。我現時拿一張亞洲公眾假期一覽表。香

港現在有 20 天“公眾假期”，台灣有 15 天、南韓有 15 天、新加坡（剛才莫

應帆議員讚了這麼多）只得 12 天。當然，星加坡的 12 天是包括了“五一”

的。“四小龍”內，我們有 20天，其餘的分別有 15天、 15天和 12天；“四

小虎”之後，泰國有 14天、菲律賓有 11天、印度尼西亞有 13天、馬來亞有

16 天，全部是較我們少的。東南亞或亞洲最發達的國家，我想應該是日

本，它是有 16 天，而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即印度和中國，則分別只有 7

天和 6 天。我從哪裏取得這一覽表呢？我是從一間外國的大公司的總裁那處

取得的。這間公司在東南亞有很多分公司。這位總裁持有這份一覽表，主要

是用來找他的同事，令他知道甚麼時候可以找到他的同事。他未必像我們一

般關注到假期的數目。可是，由此可見香港已經享有最多的假期。事實上，

由於香港享有這麼多假期，我希望香港市民能知道，香港的僱主並不是吝嗇

區區一天的“勞動節”假期。而事實卻是，比較之下，我們並無刻薄我們的

僱員。  

 

 代理主席，我想提出第二點。如果劉千石議員不是要求在現時 20 天公

眾假期之外，額外增加一天“五一”假期，對總數變成 21 天，我們是會絕

對支持的。如果將五月一日列為假期，但只取用我們每年兩天的浮動假期的

其中一天，我是絕對沒有問題的。可是劉千石議員卻不是這個意思，他是要

兩天浮動假期之餘，還要加多一天，變了 21 天。基於這個理由 ......讓我

先等主席就座再說   ─   基於這個理由，主席，自由黨及工商界反對這項

條例草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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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教育統籌司致辭：主席，政府反對劉千石議員提出的《 1997 年僱傭（修訂）

（第 3 號）條例草案》。這絕不表示我們不尊重勞工的地位，我要指出的是，

條例草案若獲得通過，便會令香港每年的法定假日由現時的 11 天，增加至

12 天。換言之，是增加了 1 天的假期。我們反對這條例草案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勞顧會曾在本年五月討論這條例草案，成員一致認為，由於一九九八

年的公眾假期已經訂定和公布，因此應留待一九九八年才研究這問題，而任

何決定亦應在一九九九年才實施；第二，條例草案並無經過立法局條例草案

委員會的審議，因此並無經過完全的廣泛諮詢。額外假日將帶來甚麼影響，

亦是未經評估，經濟影響也是未經評估的。另一方面，由於現行《僱傭條例》

內，有關兩天浮動法定假日的條文，可能須要作出適應性的修訂，勞工處將

在七月徵詢勞顧會的意見，屆時我們會要求勞顧會一併考慮一九九八年法定

假日的安排。由於法定假日影響勞資雙方的權益，以及整體的經濟，在勞顧

會未達成共識，和在政府廣泛諮詢社會人士之前，我們是不應匆匆通過這項

條例草案的。因此，我謹請各位議員，投票反對這項條例草案。  

 

  謝謝主席。  

 
 
劉千石議員致辭：主席，這項條例草案的目的非常簡單，就是修訂《僱傭條

例》有關“有薪假日”的規定，加入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為法定假日，

即俗稱的“勞工假期”。我在這裏想指出，就是“公眾假期”與“勞工假

期”   ─   即俗稱的“有薪假日”   ─   是不同的，“有薪假日”只是有

11 天。世界很多國家的“法定勞工假日”都包括了 1 天的“勞動日”，而該

日是“有薪的假日”。這樣做的目的是要體現整個社會對勞動階層為社會作

出過貢獻的尊重，而大多數國家的“勞動日”是“有薪的假日”，是五月一

日，即是“國際勞動節”。  

 

  本港長期以來並沒有將五月一日納入“有薪法定假期”內，使勞動階層

不能以假日的形式來顯示勞工的團結，和體現社會對勞工的尊重，這是令人

深感失望的。我特別想指出，現時無論是中國大陸、台灣，甚至正由葡國管

治的澳門，也定出五月一日是“勞動節”的假期，香港根本沒有理由繼續成

為“兩岸四地”中唯一的例外。教育統籌司在一九九三年二月三日的本局會

議上，曾口頭回答彭震海議員的質詢，清楚表示會在九三年年底完成檢討，



LEGISLATIVE COUNCIL — 26 June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960 

決定是否將五月一日定為“法定假日”。可惜到了今天，一九九七年六月，

仍然沒有公布任何結果。可以說，我的條例草案已是遲來，而不是提出得太

早。有人說，臨時立法會（“臨立會”）已經通過一九九七年及九八年的假

期，因此任何就勞工假期的檢討，均應該在九八年進行，九九年實施。特區

首長辦公室在提交臨立會的“假期法例”時，只是規定九七及九八年的“公

眾假期”，及九七年的“勞工假期”，至於九八年，乃至以後的“勞工假

期”，根本沒有提出任何的規定。  

 

  假如我這項條例草案今天獲得通過，亦只會由九八年五月一日起開始增

加“勞動節假期”，因此並不會影響今年的“勞工假期”。教育統籌司剛才

說，增加或修訂“勞工假期”，應先作廣泛的諮詢。我認為一些普遍、與大

多數巿民相關，而又人所共知的日子，和一些只是影響部分人的日子是有分

別的。例來說，我從來沒有聽過有人反對將“回歸日”或“回歸紀念日”

訂為有薪的“勞工假期”，亦沒有人反對“國慶日”為假期。如“五、一勞

動節”的假期與全港的“打工仔”有關，我相信是不存在任何爭議的。勞工

界一直爭取訂立“五、一勞動節”假期，是有兩方面重要意義的。第一，是

要記念過去百多年以來參與工運及爭取勞工權益的人士；第二、是要提醒勞

工階層本身，雖然我們社會的經濟已經高度發展，但是勞工的權益仍然有很

多不足之處，仍須繼續爭取改善。  

 

  主席，香港政府經常強調關注勞工權益，但我覺得，政府從來沒有尊重

“打工仔”階層對社會的貢獻，連極具象徵意義的“五、一勞動節”亦不加

以肯定，這又如何能令巿民及“打工仔”信服呢？故此，我代表香港二百多

萬的“打工仔”，促請在座各同事支持我的條例草案，給“打工仔”一個好

的消息。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謝謝。  

 
Ques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ut.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主席：本局現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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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謹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點名表決之議題為：劉千石議員名義下之

《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之中

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表決，是否有任何疑問？

現顯示表決結果。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LEE Cheuk-yan, Mr Andrew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Mr LAW Chi-kwo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MOK Ying-fan,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Mrs Elizabeth WONG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motion.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Mr CHIM Pui-chung, Mr 
Eric LI, Mr Henry TA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r James 
TIEN, Mr CHAN Kam-lam, Mr Paul CHE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motion. 
 

 

Dr LEONG Che-hung abstained.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27 vote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2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宣布贊成議案者 27 人，反對者 22 人。他於是宣布議案獲通過。  

 
Bill read the Second time. 
條例草案經過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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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committed to a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3(1). 
依據《會議常規》第 43 條第 (1)款的規定，將條例草案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

議。   
 

 
Committee stage of Bill 
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本局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EMPLOYMENT (AMENDMENT) (NO. 3) BILL 1997 
《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  

 
Clauses 1 and 2 
條例草案第 1 及 2 條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s put.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全委會主席：本委員會現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謹提醒各位委員，現付諸點名表決之議題為：第 1、第 2 兩條

納入本條例草案。  

   

 請各位委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之中

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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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表決，是否有任何

疑問？現顯示表決結果。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LEE Cheuk-yan, Mr Andrew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Mr LAW Chi-kwo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MOK Ying-fan,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Mrs Elizabeth WONG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amendment.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Mr CHIM Pui-chung, Mr 
Eric LI, Mr Henry TA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r James 
TIEN, Mr CHAN Kam-lam, Mr Paul CHE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amendment. 
 
 
Dr LEONG Che-hung abstained.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27 vote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s and 22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s were 
carried. 
全委會主席宣布贊成修正案者 27 人，反對者 22 人。他於是宣布修正案獲通

過。  

Council then resumed.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局。  
 
 
Third Reading of Bill 
條例草案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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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LAU CHIN-SHEK reported that the 
劉千石議員報告謂：  
 
EMPLOYMENT (AMENDMENT) (NO. 3) BILL 1997 
《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  

 
had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out amendment.  He moved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無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他動議三讀上述條例草案。  
 
Question on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三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Bill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passed. 
條例草案經三讀通過。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EMPLOYEE'S RIGHTS TO REPRESENTATION, CONSULTATION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BILL 
《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草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9 April 1997 
恢復於一九九七年四月九日動議二讀辯論  
 

劉千石議員致辭：主席，立法局今天恢復二讀辯論的《僱員代表權、諮詢權

及集體談判權條例草案》，雖然是由李卓人議員代表工盟提出，但我必須強

調，條例草案其實是代表整個勞工界長期以來的共同目標。  

 

    過去十多二十年，勞工界在各個不同場合，透過種種不同方法，不斷

爭取在香港立法實施集體談判，這正好顯示本港各個勞工團體，在維護僱員

權益的共同基礎上，就集體談判這個議題所建立的共識。  

 

    我記得在制定《基本法》期間，勞工界就曾經團結一致，爭取在《基本

法》中加入保障僱員集體談判權的條文，可惜在工商界的反對下，勞工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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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方面努力因此而未能成功。  

 

    今天距離香港回歸不足 1星期，有關集體談判權的討論再次提上議程，

可說是有另一番意義，亦證明勞工界並沒有因為過去種種挫折而放棄爭取集

體談判權這個目權。我希望勞工界今天可以再次展示團結的力量，為香港工

人爭取合理的權益再盡一分力。  

 

    主席，我個人深信，工會首要的任務，就是透過團結工人，爭取改善

工友的工作條件；而當勞資雙方出現分歧時，工會就是“打工仔女”最可靠

的伙伴，站穩維護工人權益的立場，以務實的態度，與僱主進行談判。  

 

    不過，在過往參與工運的經驗中，我們經常遇到不少困難，其中最常

見的，就是工會代表被僱主拒諸門外。事實上，過往許多勞資糾紛，都是由

於僱主拒絕與工人代表談判而發生。一九七四年，由於大東電報局資方拒絕

承認工會地位，因而觸發僱員罷工。最後在資方終於肯承認工會，以及承諾

跟工會代表談判加薪幅度和員工福利等問題後，工潮才告結束，而大東電報

局亦成為香港少數有集體談判權安排的企業。  

 

    其他的例子還包括：太古可口可樂香港有限公司員工發動集體辭職、

地下鐵路公司員工協會發起罷駛列車行動、九巴車長慢駛遊行，以及電訊集

團員工長期抗議，才可令僱主稍為讓步，願意與工會進行磋商。  

 

    歸根究柢，造成這些事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香港根本沒有任何法

例，承認和保障工人可透過工會作為代表的權利。勞工界爭取立法確立集體

談判權，其實就是希望可以避免勞資雙方再因為僱員代表的問題而出現糾

紛，我實在不明白政府和工商界為何由始至終拒絕立法。  

 

    主席，教育統籌司王永平先生近日風塵僕僕，不斷游說議員反對條例

草案。教育統籌司其中一個論點，是條例草案可能引致職工會之間為求爭取

更多會員，以便獲得認可地位而出現互相對抗的情況。主席，我想跟教育統

籌司說一句：你過慮了。  

 

    無可否認，工會之間就個別問題會有不同的意見和立場，但這不過是

一個多元社會的正常現象，根本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我不否認，工會之間

亦會偶然出現紛爭，但我強調，這只是十分偶然的事件。而出現這些紛爭，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僱主以分化策略，厚此薄彼，只肯跟其中一個工會

談判而拒絕接受其他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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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主可以分化工會，完全是因為企業內沒有一個公平公正的程序，以

確定工會代表工人的地位。條例草案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訂立這個公平公

正的程序，令不同的工會在維護僱員權益的共同基礎上，進行良性競爭。為

確保工會的認可程序能夠做到絕對的公平公正，條例草案更規定作為公證人

的獨立審核員，如發現工會以不正常手法妨礙僱員表達意願，審核員必須取

消工會的認可資格。大家可以看到，條例草案的各項規定，都與現代民主選

完全一致。  

 

    此外，條例草案亦設立機制，讓兩個或以上的工會組成聯盟，亦即條

例草案所指的職工會組合，申請作為代表僱員的單位。所以我認為，條例草

案不單止不會令工會產生對抗，反而是提供工會互相合作的機會。  

 

    主席，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對於一些原則，一定會堅守立場，寸步

不離；但就具體事務上，我絕對是一個“有得傾、有得砌”的人。主席，

我亦想跟大家說，工會中大部分的人，亦同樣有這種既講原則，也講務實的

態度。對於集體談判權，由於這是僱員的基本權利，勞工界一定會捍到

底，以前如是，今天如是，將來亦會如是。但是對於將來跟僱主談判服務條

件、加薪幅度時，我們必定會實事求是，務求與僱主做到有商有量，群策群

力。  

 

    我希望各位同事明白，勞工界爭取的，只是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向

僱主商討僱員付出勞力後的合理報酬，只此而已，我們絕不是謀奪僱主的身

家財產，工商界根本無須擺出如臨大敵般的心態，視集體談判為洪水猛獸。

我一再強調，集體談判只是一套公平和制度化的勞資關係機制，讓勞資雙方

透過對等的民主參與，解決兩者之間的利益分歧。  

 

    主席，我在此呼籲勞工界的議員，條例草案就是我們十多二十年以來

的爭取目標，我希望你們不要在這個重要關頭輕言放棄。我亦呼籲民主派的

議員，條例草案與我們爭取民主的立場是完全一致，我們不單止爭取政治體

制的民主，同時亦要爭取生活不同領域的民主，勞資關係的民主條例草案其

實就是實踐企業民主的第一步，我希望你們不要放棄一直堅守的民主立場。  

 

 

    主席，我謹此陳辭，呼籲維護勞工權益、堅守民主立場的同事，投票

支持條例草案，謝謝。  

 
 
MR PAUL CHENG: Mr President, the concept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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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 emphasize may, be justifiable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a small number of 
companies employ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and where majority of employees 
are represented by trade unions.  At the height of the industrial cycl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was the case.  The recent trend, however, is that unions are 
losing their influence because collective bargaining at its extreme has proven that 
it can put a stranglehol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cord, in place after 
place, speaks for itself. 
 
 In Hong Kong 94% of our establishments are small, employing less than 
twenty employees.  It is simply not practical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not to speak of the fact that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bad 
lessons experienced by many other economies which have gone down this 
slippery slope. 
 
 Hong Kong's success is the envy of the world because our free economic 
system with minimum interference has worked well, and our community, with 
one of the highest per capita incomes in the world, has benefitted from our 
market economy. 
 
 I would like to borrow a phrase which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used in 
the Smoking (Amendment) Bill debate yesterday.  He said "if it ain't broken, 
why fix it?"  I hope his Democratic Party colleagues will take note of their 
leader's wisdom and apply the same principle in voting on this Bill today.  I 
particularly hope that Mr Martin LEE and I can see eye to eye, which is far more 
preferable to me than lung to lung, for just one more day.  It would really make 
my day.   
 
 Seriously, we must not get ourselves onto this slippery slope.  We must 
avoid at all costs inflicting a fatal blow to our thriving economy.  I appeal to 
those colleagues who plan to support this Bill to please reassess their position 
and vote against this very dangerous proposition in the interests of maintaining 
Hong Kong's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With these comments, Mr President, I shall vote against this Bill. 
何敏嘉議員致辭：民主黨支持這項條例草案。支持設立集體談判制度，一直

都是我們民主黨政綱的一部分。我們認為這項條例草案可以為香港引進集體

談判，無疑是進步的。其實，我們真正的希望是，在這條例草案通過後，勞

資雙方能透過集體談判制度，坐在一起來談判。至於是否談得攏，以及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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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種制度如何發展，我相信香港的工會和香港的僱主均仍需花一段時間來

學習。可是，若我們不首先設立集體談判制度，我相信工會和僱主便永遠沒

有辦法學習如何掌握集體談判。  

 

    鄭明訓議員剛才指出，一旦引進集體談判，香港一些工商行業便會受

到影響。就鄭議員的論點，我必須指出，如果我們設有一套良好的制度，並

協助工會成長，我絕對相信工會是會發展成熟的，而在這情況下，工會根本

不會作出一些非理性的行為。反之，若我們未能設立集體談判制度，又不協

助工會成熟發展，便很可能會出現野貓式的罷工。因此，在集體談判制度這

個問題上，我希望我們能投入多一些資源，協助香港的工會和僱主參予集體

談判，令一個真正有效率的集體談判能出現。  

 

    在討論這項條例草案時，我們其實花了頗多時間與法律顧問研究，亦

聆聽了資方的一些意見，李卓人議員作出了一些解釋，而我們也認為須要考

慮資方提出的一些觀點。讓我在這裏作出澄清，我們並不只是欣賞，我們其

實已認真地考慮了資方的觀點。可是，在考慮過之後，我們仍認為這條例草

案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我們決定予以支持。我還想提出一點，上星期教育

統籌科的同事與我一起開會，在討論有關的條例草案時，我們都關注一件

事，就是諮詢權。這是條例草案第 7 條。教育統籌科的同事表示，如果每件

事也諮詢，例如買盤、賣盤，轉讓股權等，就會出現一些問題。工會的保守

秘密情況可能會與有關收購合併的法例產生衝突。在會議之後，我再看一遍

有關的條文，結果發現第 16 條 (3B)段有如下的規定：“披露有關資料將違

反任何獲法律委予的禁制或違反根據任何法律的禁制。”這些事情並不規定

在僱主要披露的資料內。換言之，這 16 條 (3B)的條文令我不能接受政府給

我們的一個游說觀點；這觀點亦是不正確。  

 

    主席，政府在發出的信件中的 C段指出，這些條文是未經詳細評估的。

主席，我覺得，事到如今，已恢復二讀了，實在還有甚麼挽回的餘地呢？儘

管如此，我還是希望將來可以做得更好。我是說大家也做得更好，政府做得

更多，我們政黨也做得更多。當然，政黨的資源比不上政府。我很希望將來

若我們遇上類似的情況時，我們可以早一些溝通，而我亦希望政府在進行評

估時（因為政府較我們多出許多資源），能多做一些工夫，將評估做好一點。

若政府能夠把評估做得好一點，提供多些資料給任何一位立法局的議員，有

政黨背景的也好，獨立的也好，便能真的幫助每位同事更深入了解條文，及

條文將會導致出現的問題。我認為這是更進步的安排。  

 

    當然，主席，議員條例草案在本港被運用的歷史尚短，無論政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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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或局內的其他議員，均須要一段時間共同工作，摸索和累積經驗。我很希

望，如果我們將來仍有機會再在這議堂內一同辯論的話，政府能夠在事前協

助，提供評估結果，是可以做得較現在更好。在將來所有條例草案（或將來

仍能呈上立法會的議員條例草案）來說，這是一項進步的安排。  

 

    主席，我期待這情況的出現，我希望教育統籌科在黃永平先生的領導

之下，將來會與我們有更好的合作。  

 

    謝謝主席。  

 
 
陸恭蕙議員致辭：主席，數年以來，我從沒有就勞工問題發言，而我也甚少

以中文發言。劉千石議員五年來一直說我應該以中文發言。因此，在勞工問

題上，今天可能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今個立法年度內發言，而我也

是第一次以中文發言。這篇演辭大可送給劉千石議員留念。  

 

  主席，我要提出的第一點是，數年以來，我對幾位勞工界的同事感到非

常敬佩。例而言，今天一系列與勞工有關的法例，其實是他們努力爭取的

成果，而一直以來，他們也在不斷爭取，並已爭取了不少成果。我們可以

說，他們今天的確是在竭盡全力的爭取。我非常理解他們為何這樣做；他們

實在是想爭取多一些東西。我也想跟李卓人議員說幾句話（因為這項條例草

案是由他提出的）。我不知道是誰替他寫的，但這條例草案的確寫得很好。

可是寫得好與否並不是我關注的焦點。重要的是，我們實在沒有足夠時間來

作出討論，探討他所提出的制度若一旦實施會導致何種情況。因此，今天我

會支持二讀，因為，我覺得李卓人議員真的做了很多事情，值得寄以精神上

的支持。不過，最後投票時，在三讀的時候，我卻會反對。我反對的原因，

基本是由於我們沒有時間作出詳細研究。當我們回顧過去時，我們會發現，

我們曾努力爭取一些東西，但到最後卻仍然徒勞無功，箇中原因極可能由於

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作出討論。那天總督來到本局出席最後一次的答問大會

時，我曾請他回顧老人退休金的經驗，並詢問他會否認為政府是在過於忙

的情況下提出有關建議。在忙提出有關建議後，社會上便立刻出現很多不

同意見，議員也開始關注，結果討論一直糾纏下去，以致到頭來一無所有

時，我們卻又覺得無論是怎樣的建議，有總是好過無。現在的情況亦一樣；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將來會怎樣發展，不過，我覺得在某程度上，集體談判亦

是類似的事情，應該可以再有新發展。可是，現在如此忙地呈交上立法

局 ......。我相信教育統籌司稍後必會作出一些承諾，表示政府會再考慮這

個問題。剛才鄭明訓議員發言時，也不是說這些概念在香港完全不能討論。

問題是，我們真的沒有足夠時間讓各持有利益者作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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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看看平等機會這問題。平等機會這一個概念，其實在九三年時已

於立法局和社會中開始蘊釀，所以到了九七年投票時，我們已比較有心理準

備，明瞭條例草案的內容，雖然我們仍記得田北俊議員那天說不知道家庭崗

位是甚麼。由此觀之，我相信以香港市民現時的教育水平，如有問題出現，

他們是可以在兩、三年間迅速掌握情況的。  

 

  最後，我想回應剛才劉千石議員的演辭，表示我們民主派，作為追求民

主的人士，是應該支持這條例草案的。這次我不能同意他的觀點，因為即使

我們追求民主，也並不表示要贊成這條例草案在今天這個時刻獲得通過。我

只能說，二讀我不會反對，我會贊成。可是，到三讀時，對不起，李卓人議

員，這次我不能支持你。我希望將來我們重返立法局的時候，可以再跟進這

個討論。  

 
 
馮檢基議員致辭：對不起，主席，因為剛剛有人傳呼我，所以我離開了會議

廳，現在才趕回來，真不好意思。  

 

 主席，我代表民協發言，在這個問題上，支持這條例草案。  

 

 集體談判是勞工界多年來爭取的目標，而在八十年代草擬《基本法》，

勞工界爭取將集體談判權列入《基本法》內的時候，民協也有作出支持和聲

援，希望《基本法》能將集體談判權列為憲法的一部分。民協支持集體談判

權，主要是由於我們的成員都是普羅大眾，即工人階級。我們覺得，一名香

港工人只有很低的議價能力。當他有問題想與僱主商討的時候，也是十分不

容易的，因為僱主喜歡的便會聽他說，不喜歡的便不聽。怎樣才能令工人可

以直接與僱主對等地、平等地討論他們本身的福利問題、薪金問題或不合理

的解僱問題呢？很多時候，工人本身也沒有辦法，只有依賴集體的方式去要

求討論，而所謂集體方式，在七、八十年代時，大多是透過請願，甚至是集

會等群眾活動來體現。當然，在這 20 年間，本港誠然是多了一些工會行

動，但工會的出現並不表示工人已成功地爭取了集體談判權，因為工會本身

在法理上也沒有集體談判的權力。換言之，即使工人組成工會，也並不表示

有關工會可擔任工人的代表，跟資方討論。因此，我們覺得，在沒有法定地

位的情況下，工會的出現，儘管形成一股團結的力量，但最多亦只能提供多

一個機會，較一名工人單獨爭取稍為優勝而已。基於上述的原因，這十多二

十年來的工運，很多時候無法成功。例來說，電訊的裁員問題、國泰事件

等，全都反映了這情況。怎樣才能合理地讓工人擁有被確認的地位，與僱主

坐下來談判呢？我們認為，唯一的答案是在法律上賦予工人、一群工人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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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個被認可的身分。  

 

 其實，這條例草案是分為兩級的。第一級，工會的會員必須有 15%為有

關企業或機構的僱員，才能獲得被諮詢權，當然，有人會說，這 15%的會員

究竟會否重複地屬於多個工會，以致一個企業或機構可能須要諮詢 6 個工會

之多？其實這方面的問題不大，因為儘管工人真的如此活躍地參與工會活

動，只要有關的多個工會全都具有清楚的代表性，能代表工人坐下來與僱主

談判，這對僱主來說仍是方便的。理由是，僱主能清楚地知道要諮詢誰和找

誰人來商討，而商討的結果，會正正是大家想得到的結果。  

 

 第二級是當有問題出現，並需要坐下來談判的時候，有關的工會必須擁

有企業或機構 50%的工人為會員，才可獲得法定的談判權力。換言之，在這

情況下，必須要兩個或多個工會結合起來，才能取得談判權，因為兩個工會

各自擁有 50%的工人，即 100%的工人也肯授權兩個工會為代表的機會是少之

又少的。在這情況下，一群工會必須合作，才能得到一個集體談判權。其實

條例草案的機制已清楚列明這點。從這個角度看，若工會能夠獲得 50%或以

上的工人授權為代表，僱主顯然有必要坐下來討論。  

 

 另外，這條例草案也說明，其針對的目標是 50 人或以上的機構，即一

些中型或大型的機構。小型機構或工廠只聘用十多二十人，工會很容易便可

以得到 50%的工人的支持。例來說，民協只有不足 20 名職員，故如有 10

名職員的支持，便可成功組成一個擁有集體談判權的工會。因此，很多人擔

心工運十分容易會此起彼落。可是，條例草案卻規定了，只針對 50 人或以

上的機構。作為一個起步點，我覺得這是不錯的。我的意思是，只有 50 人

或以上的大機構，才容許工人有集體談判權，可以讓資方看看，情況是否如

他們所料的一樣令人擔心。我認為，這相對地可使資方感到更方便，因為將

來僱主可知道要和甚麼談判對手、談判對象和工會談判。當然，今次可能是

A 工會，下次卻可能是 B 工會，因為大家所得到的 50%或有不同，而也不只

有一個工會是你的必定對手。可是，這也正是彈性之所在。  

 

 條例草案還有一個具彈性之處。當工商界和官方跟民協商議的時候，他

們懷疑會否造成工會之間很多磨擦和鬥爭。由於工會自己也要爭取集體談判

權，因此自然會出現爭相招攬會員的情況。我覺得這只是一個負面的可能

性；從正面角度來看，工會反而可能變得更活躍、更積極。再者，如各有關

工會均積極活動，招攬會員，以致出現 3 個工會各持 30%的情況，那麼 3 個

工會都會失去了談判權，而若它們要得到談判權，甲工會便可能要和乙工會

結合，或乙工會和丙工會結合，或甲、乙、丙結合一起。因此，過程中有競

爭外，也要有配合、有合作，才能爭取集體談判權。因此，從壞的方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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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條例草案的集體談判機制無疑可能導致前述的工會競爭情況，就好像游

說我們的人士指出的一樣；可是，若從好的方面來看，資方可能覺得更容易

處理或解決勞資糾紛。  

 

 我想提出的另一點是，我們經常說，根據《基本法》第三十九條、《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必須在香港

落實執行。可是，我們卻較少理會或遺忘《基本法》內提及的另一種公約，

即一些國際勞工公約。集體談判權現時在國際上也不被看作洪水猛獸。這只

是將問題制度化，提出來讓大家討論的一個方法。現時美國、日本、加拿

大，甚至德國也採用這種方式。若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的國家也有採用，為

何我們仍要擔心？若集體談判會導致經濟衰退或經濟增長困難，理論上這些

國家的經濟全都會有問題，但事實卻不然。大家也知道，全世界的經濟火車

頭是美國、日本和德國，但這些國家均採用集體談判權制度。因此，若這個

立論是正確的話，為何事實卻恰好相反？我一點也不能理解這論據的背後邏

輯是建基於甚麼例子上。  

 

 我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集體談判權的好處。以往我們組織社會行動時

(我們較多做社區工作，工會工作較少，而通常都站在支持居民的立場 )，  

我們很多時候約房屋經理開會討論均不得要領，最終要召開記者招待會，發

動請願，才能取得機會讓街坊與經理坐下來商議。到了現在，我們獲選為區

議員、市政局議員或立法局議員後，已比較容易透過議員的身分和街坊的代

表一起，與屋經理坐下來解決和討論一些社區問題。我出這個例子，其

實是想指出，當一個工會沒有法定地位或認可性、代表性的時候，資方可能

不會承認工會的地位，拒絕和它討論。但當工會獲得合法地位時，就正如我

剛才所提及的社區工作例子，工會便會享有地位、身分和代表性，能獲資方

承認為談判對象或對手，有利雙方坐下來討論，更容易處理和解決問題。  

 

 自從有了民主的選制度後，據我們觀察，儘管地區的社會行動仍然存

在，但行動的激烈程度並沒有增加，而參與人數也沒有嚴重至失控的程度。

行動沒有越來越激烈，也沒有越來越暴力。反之，卻相對地越來越納入香港

的諮詢架構內。其實，我們認為，我們無須把集體談判權看作很大的權力，

因為在談判過程中，勞方無權把資方推跨，也無權把工廠關閉，只要能令資

方與大家討論成功，便能解決問題。因此，我會從另一角度來看這問題；在

某程度上，集體談判權只是賦予工會合法和法定的諮詢位置，從而達致大家

可以坐下來討論問題的效果。所以，我覺得從這角度和方向來看，香港現時

的工運，還處於未開展的階段。未開展的意思是，現時的工會大部分也很少

組織工運，反而較多辦福利。可是，一個工會的工作，應是多組織工運，福

利工作則應適當地做。這是我本人對工會的理解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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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這情況下，民協是支持這項條例草案的。當然，我也曾考慮一

個問題：為何要如此心急處理？為何要在現時這個終結的時刻，即九七年才

急於處理？我的答覆是：第一，這項工作其實是我們過往十多二十年一直在

爭取的；第二，說得難聽一點，兩日後立法局解散了，因此，也不知是否再

有機會去做。七月一日後，大家也知道，根據《基本法》，無論是臨時立法

會或將來正式的立法會，議員也是沒有機會、條件和權力去提出議員條例草

案。因此，這是我們勞工界議員的一個最後機會。  

 

 第二，民協也曾將這條例草案交予民協的法律顧問研究，因為我記得條

例草案並沒有交到條例草案委員會。大家知道，民協會否支持一項條例草

案，除了立場外，也會視乎條例草案本身是否寫得完善。我們也曾看過這項

條例草案，更找來兩、三位律師看過，研究是否可行，以及若執行會否成

功。除了政府與我們討論時所說的工會政治因素外，我們看不到在執行過程

中，這條例草案會有甚麼問題。我們認為，在眾多有關勞工的議員條例草案

中，這是寫得較好和較可行的。從這個角度看畢問題後，如果有人仍問民

協，我們會否支持通過，我們會說，第一，這條例草案令基層或勞工可以在

將來工作得更順利，或有更多福利，因此，我們會支持。可是，我要補充一

點，我們並非想推行福利主義，因為我們現時與實行福利主義政策的國家仍

相差很遠。第二，如條例草案本身寫得不完善，多漏洞，我們便不會支持；

但若寫得完善和可行，我們便會支持。  

 

 我們看過這項條例草案，認為它符合上述的兩項原則。因此，民協會支

持這項條例草案。  

 

 謝謝主席。  

 
 
田北俊議員致辭：主席，工會的集體談判權為何在香港這麼多年仍好像無甚

進展，即不成氣候呢？在外國，工會可以壯大，是有很多個別而獨特理由

的。在美國，初期的時候，它有重工業，例如汽車生產公司等。在中部的巿

鎮，一間大公司往往聘請一、二萬人，幾乎佔了一個小巿鎮人口的 80%或

90%。那個小巿鎮的人，如果沒有了這間公司，根本就沒有工作做。當然，

那間公司，即是所謂僱主，權力很大，不加工資，工人又可以如何呢？難道

工人要每天駕車行 100 公里，花兩小時到第二個巿鎮找工作做嗎？這是一個

需要工會的理由。另外，我們可以看看波蘭，即是以前的共產國家，社會福

利主義國家。這個國家地方很大，但卻只有少量的大型企業，並聘請了大量

僱員。因此，我認為波蘭及一些類似的地方是需要有工會的。還有一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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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這些國家的失業率都是很高的，因此，如僱員被解僱，他們是很難找到

別的工作的，而僱主不加工資的話，僱員在別無選擇下，亦只好繼續工作下

去。在這些國家，難怪工會受到很大的支持，而且很多工人都踴躍參加工

會。  

 

  說回香港。在香港，唐英年議員和我都辦了很多年工廠。為何香港工人

都不願參加工會呢？理由是，有事的時候，工人會自行與老闆討論，談得攏

的話，老闆自會達到他們的要求。相反，工人就會轉去另一間工廠工作。為

何會談不攏呢？原因是許多時候涉及老闆和工廠的具體困難。例來說位，

工廠要他遷，工人上班路程遠了一些，交通又擠塞，但這又怎麼辦呢？是沒

有辦法解決的。另外，工人會說，隔鄰的工廠有飯堂，但這間工廠卻沒有。

這問題不易解決，因為別人可能自置廠房，但自己卻沒有，這些具體的因

素，導致很多工廠的工人根本不願加入工會做會員，這是因為他們自己和老

闆說已經可以了。談不攏，他們就另謀高就，向老闆辭職。這令我想起昨天

我們動議辯論的幾項法例。在昨天的辯論中，我說了很多遍，如果香港經濟

好，就業率高和失業率低，大部分巿民自然能分享社會的繁榮。如果這樣的

話，還是否需要工會？工會不是我們的目標；目標是令所有巿民的生活能過

得好一些，做到他們想做的事情。我們的目標不是壯大工會的勢力。  

 

  談到香港的工會，它們的會員人數很少，數目亦少。如果讓它們擴大它

們的工會企業，它們會否真的甘心扮演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的角色而不

去爭取巿場？如果一個工會有 3 名會員便可以和老闆諮詢，另一個有 3 名會

員的工會又諮詢，如此類推，而它們自己又要爭取巿場的話，我相信到頭

來，它們就會純綷為自己的個別工會爭取利益，不會真正代表工人，替他們

爭取利益，這是重要的一點。在這種情況下，“無事化有事，小事化大事”

是必然的。  

 

  主席，集體談判要發揮作用，僱主機構的數目便一定要少，但規模卻要

大。眾所周知，香港的僱主幾乎有 95%聘請的人數不多於 20 人，而這類僱主

聘用的總人數約佔總工作人口的 60%，即是照現時 300 萬工作人口來計算，

就應該有一百八十多萬人在規模不夠 20 個同事的公司工作。在這情況下，

我想討論今次條例草案內一些具體的條文。在諮詢權方面，條例草案規定，

一間公司僱員人數達 20 名或以上，工會只要有 15%的會員為該公司的僱員，

便享有諮詢權。如果說民主，少數服從多數，要有代表性的話， 15%，即 20

個人中的 3個，又有何代表性呢？這 3個人就代表 20個人去說話，迫僱主一

定要諮詢他們。這條文只涉及諮詢，即一般討論。可是，另一條文卻涉及談

判，影響了聘有 50 名僱員或以上的公司。至於香港有多少間公司聘請了多

於 50 人，我沒有資料，或許政府可以稍後回應，究竟有 50 名僱員或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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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多少呢？我不知道，但即使在 50 人的情況下， 15%亦只是 7.5 人，即

8 人左右。 8 個人就可以代表 50 個人去談判。當然，達到的結果，按建議必

須獲得一半人認同，即是 50 個工人中有 25 個認同才可以通過協議。可是，

問題卻是，條例草案訂明，如果達成協議，僱主必須遵守，而至於僱員方面

則沒有規定。我要問一問，工會要老闆跟它談，它是否有實力跟老闆談？工

會當然說有實力，有代表性。可是，談妥之後，那 50 個人之中，有 25 個可

以辭職不幹，另謀高就。在談判時，工會要求多多，老闆也要依從，但到頭

來工人卻可以轉往隔鄰工廠工作，老闆如何是好？如何認為值得與工會談

呢？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15%是一個很低的比率，如果一間公司只有 50 人，

8 個人就是一個工會，另外 8 個人又是一個工會，再 8 個人又是一個工會。

在這情況下，僱主應跟誰人談呢？ 3 個工會都來跟老闆談，但 3 個都想擴大

自己的巿場，當然希望爭取多些會員。結果到頭來小事變大事，每個工會都

要求多些。到底在集體談判機制下，老闆要跟誰人談呢？老闆只得一個，工

會就有好幾個。在這樣的情況下，老闆如何是好呢？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民事法律責任。條例草案並無訂立最高賠償限

額。換言之，賠償是任由法官判定的。事實上，現時香港的僱主在最近已受

到許多新法例影響，例如平等機會、性別歧視，還有年齡歧視等。僱主是否

可以一時間應付這麼多的要求呢？我相信是很難做到的，特別在工會的集體

談判權方面，我認為根本香港現在的經濟發展情況，已可以提供這麼多的就

業機會，而且失業率是低的，因此，這是沒需要有的。同時，我亦不認為香

港需要一個強大的、甚有代表性的工會跟僱主談判。  

 

  謝謝主席。  

 
 
鄭耀棠議員致辭：謝謝主席，對於從事了工會運動三十多年的我來說，我深

知集體談判權的重要性。事實上，集體談判權正是工會運動的三大目標之

一，即爭取集體談判、罷工和組織工會的自由。這些都是我們要爭取的基本

權利，也是我們努力爭取實現和達到的目標。  

 

  我猶記在草擬《基本法》的過程中，我在追求理想的支持下，努力爭取

將這 3 個最基本的目標寫入《基本法》，以體現組織工會、參加工會和罷工

的權利和自由，以及集體談判權。即使到了最後一刻，在八九年廣州最後一

次的草委會議作出定案前，我們勞工界基本法聯席會議還帶橫額到廣州，

要求草委會接納我們的意見，將集體談判權列入《基本法》內。可惜到了最

後，只有兩項權利被接納，即組織工會、參加工會的自由以及罷工的權利和

自由。集體談判權一項最終沒有列入《基本法》內。這點令我感到非常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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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基本法》已於九零年四月四日通過，但從事工會運動的工聯會，

仍努力地爭取建立一個集體談判機制。可是在爭取建立這機制時，我發現遇

到相當大的阻力。這種阻力來自商界，也來自政府。這更令我們感到集體談

判權對我們的工會發展是相當重要的。  

 

  讓我說回今天我們提交予立法局審議的集體談判權條例草案。從我們

手研究這問題時開始，我們已發現這條例草案極為專業性。我的意思是，這

項條例草案擬寫得很專業，涉及的問題也相當細緻。我十分欣賞條例草案的

專業水平，它實在擬寫得非常好。我較早前已向李卓人議員提及這點，指出

它確實擬寫得相當好。  

 

  可是，當我們要決定是否支持這條例草案時，我們卻面對相當大的挑

戰。因為從事工會運動的人，沒有理由不支持集體談判。可是當我們仔細和

深入研究目前提交本局審議的集體談判條例草案的內容時，我們要考慮到底

條例草案的內容及方案對我們的工會運動來說，是否一個最好的方案，對工

人又是否一個最有利的方案。另外，條例草案內容是否未達到我們本身的要

求，並會否導致其他問題，例如會員人數百分比的問題？甚麼百分比才是一

個適當的數字？另外，由於百分比是由不同工會所組成，會否因不同工會對

這問題的不同見解而在未形成一股集體力量前，各工會已先出現分裂？這些

問題確實令我們在研究條例草案內容時感到困難。  

 

  我們感到非常遺憾，因為這項條例草案未經條例草案委員會的詳細審議

和討論。對於這點，我感到極遺憾。這般嚴肅、這般重要、牽涉政策層面這

般廣泛的一條條例草案未經委員會審議的過程，若被通過的話，我很難想像

會帶來甚麼後果。因此，幾經掙扎，我實在無法支持在本局通過這項條例。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唐英年議員致辭：主席，集體談判這問題，我已聽了很久。十多年前，我當

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時，已經討論過這問題。集體談判其實不是壞事，而剛

才鄭耀棠議員亦指出，工會爭取集體談判權，已爭取了很久。我個人也不是

很抗拒集體談判，因為在集體談判機制下，如果一間公司的工會可以代表公

司內大多數僱員的話，集體談判其實是可以令公司更方便地營運。讓我數

個例子。電訊、公務員、兩鐵、他們都設有運作良好的集體談判機制，一切

都運作得很順利，沒有出現甚麼勞資糾紛。因此，在我個人來說，我不反對

集體談判，亦不覺得集體談判是一頭怪獸，在它出現後，會對僱主構成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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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  

 

  可是，我不反對集體談判，並不代表我認同應立法設立集體談判機制。

我的理由是，我剛才提及的數間機構，即集體談判運作得很順利的幾間機

構，均無受到法律的明文限制，說明公會擁有多少工人為會員，公司便一定

要接受它們為集體談判的對象。既然一方面運作得相當好，而另一方面即使

沒有立法亦能運作，我們在這時候若要立法，便應該很詳細的考慮後果。可

是，很不幸地，這條例草案完全沒有經過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審議。因此，我

們根本沒機會認真研究條例草案的內容，而只能根據法例的措辭各方面來作

出理解。  

 

  在理解方面，我感到一個困難。我的理解是，在一間聘用 50 人或以上

的公司來說，若有 15%的工人屬於某一工會，這公司便必須與這些工人所屬

的工會談判。這即是說，理論上，一間公司可以有 6 個工會代表，即 15 乘 6

等於 90%。這是我的理解，除非我理解錯誤。由於這條例草案未經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故此，我不太清楚。但如果只看文字，我的理解是以 15%便可

組成工會， 50 人即有數個工會。如果有數個工會的話，其實我們是可以參

考西方國家很多先例的。在這些國家，一間公司有數個工會代表不同部門的

工人。結果，當一個工會與另一工會達成協議後，第三個工會卻又不同意，

以致公司的運作出現很多困難，英國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在八十年代初

期，剛開始往英國投資時，英國的工會勢力仍然很大，但工會的勢力漸漸令

公司的運作出現困難。因此，慢慢地，工人開始不接受工會，我覺得很值得

深入探討這類例子，研究一下集體談判機制及一間公司在甚麼情況下才應該

承認工會。如果一間公司的 50%或以上的人都是一個工會的會員，但該公司

的管理階層卻不與工會談判的話，這公司的管理階層根本是很愚蠢的，因為

明顯地，這工會代表了公司一半以上的人，但公司卻不去與它討論。我覺得

這是很愚蠢的行為，根本是鴕鳥政策。另一方面，為何現時一些工會代表在

談判時很順利？這是由於香港人是很理性而務實的，如果工會真的代表工人

的話，即使沒有集體談判的法例，公司也會與工會談判。因此，我覺得我們

是應該仔細考慮這點，然後在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後才去做工作。  

 

  剛才馮檢基議員對《基本法》的理解，我覺得是有些問題的，因為他說

在七月一日之後，便不可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其實不是這樣的，《基本法》

是容許提出私人條例草案的，只是不可以對政府收入有影響，對政府的政策

有影響。《基本法》不是說不可以，是可以的，但我不知為何馮檢基議員自

己身為籌委會委員也認為《基本法》不容許。最後，我想指出，雖然這條例

草案很不幸地在最後這兩天才討論（或許李卓人議員趕不及早些提出輪候），

但如果今天不夠票過，仍希望李卓人議員能下次在這會議廳有機會與我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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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這問題。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反對條例草案。  

 
 
曾健成議員致辭：謝謝主席。  

 

  剛才唐英年議員說得對。如果稍後這條例草案真的不能通過，是可以在

下一次再提出的。若唐英年議員真是有心，而如果這條例草案真的不能通過

的話，我希望他在臨時立法會（“臨立會”）內，能代工人階層提出來，討

論集體談判權。  

 

  馮檢基議員剛才指出，七月一日快到了，在這天之後，要臨立會或以後

的立法會討論私人條例草案是難於登天，尤其是涉及勞工階層利益的條例草

案。大家都知道，臨立會的議席有 80%由商界壟斷，是一個以工商派為主的

組織。因此，它制定的法律和遊戲規則必然會是保守的，和保障工商派利益

的，這不用說大家也會明白。未來於九八年進行的選制度，也是為他們度

身訂造。因此，要為了勞工階層利益而將有關條例草案再提上立法會，提出

已經十分困難，更遑論要通過了。  

 

  鄭耀棠議員從事工運已三十多年，他當然知道集體談判權對工人權益是

非常重要的。我相信他也知道，七月一日後的臨立會，或九八年選後的立

法會，都是以工商派為主的。鄭議員說，由於集體談判權的條例草案仍有些

問題，按馮檢基議員所說，仍有不完善之處，不夠圓滿恰當，所以他未必

（我不知道他稍後會如何投票）支持李卓人議員。若是真的如此，我覺得香

港的工運又倒退了一步！工聯會是香港的一大工會、一大工盟，它不斷聲稱

要為基層、為勞工，但卻連那麼簡單的一個集體談判權也不支持，實在令人

失望，因為須知道，這只是談判而矣，工人未必一定會贏的。我們希望立法

讓工人有權把僱主叫出來，與勞方代表一起談判。很多時候，在工廠倒閉、

酒樓倒閉或出現無理解僱時，我們想找僱主出來傾談，僱主也毫不理會。我

想大家搞工運的，都曾碰上類似的情況。  

 

  其他議員對集體談判權怎樣投票，我也不會那麼傷心。可是，如果這條

例草案是敗在工會手上，工商界的議員便會笑得很燦爛，因為他們會很高興

看到各工會再次內訌。我希望稍後工聯會和勞聯會能投票支持李卓人的《集

體談判條例草案》，不要為難他。若他們不支持也不要緊，但千萬不要投反

對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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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在七月一日後，香港的立法會議員不能像現在那麼自由提出私

人條例草案。董建華不下十次指出，由他領導的特區政府會是行政主導的政

府。因此，臨立會只是一個橡皮圖章，九八年的立法會也只有 20 個議席由

直接選產生。如果今天這條例草案不能通過，我不知道要等待到那一

年 .....二零零七、二零四七？世界變化萬千，一九四九年至現在，沒有經

歷多少年，共產黨最初靠群眾、工人起家，但現在若你想在國內搞任何群眾

運動、社會運動、工人運動，均會被共產黨打砸。  

 

  工聯會的同事若在今天投了反對票後，回去能安睡嗎？  

 

  謝謝主席。  

 
 
陳榮燦議員致辭：這項條例草案涉及有關應否設立集體談判機制的問題。剛

才鄭耀棠議員已把我們的立場解釋得很清楚。不過，民主黨的曾健成議員

（啊！他走了！）卻質疑工聯會堅穩站在勞工權益的立場。工聯會在這四十

多年來，有那一步取向不是站在勞工權益的一方呢？剛才已清楚指出，這條

例草案未經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各方面亦未有機會表達意見。例如以工會

的立場來說，是支持勞工權益的，可是有關的條例草案在運作上會否出現問

題？同時，商界，甚至其他各方面的人曾否有機會到條例草案委員會聽取多

些意見呢？由於這會影響今後的運作，因此必須先經過談判，不能在法例通

過後，才在執行時考慮是否可予執行性。  

 

  我是立法局的“新丁”。我未加入立法局前，以為立法局是很民主的，

而我也就爭取民主吶喊十多年。今天，我有幸坐上立法局的議席，這顯示工

聯會在爭取市民利益方面，在市民和工人心目中的地位應是無可置疑。否

則，今天工聯會怎會有二十多萬會員之多。難道是詐騙得來的呢？當然不

是，這是騙不到人的。  

 

  說到民主，主席，我想引述一句名言。我不肯定是否魯迅先生說的，因

為我也不大清楚。他說：“謾不是戰鬥”   ─   我不清楚是否魯迅先生

說的，因為我的學歷低微。民主不是透過戰鬥得來的；我們應以道理和教育

來說服對方，使他人認同自己的理念，而非單靠罵人。今時今日，即使是教

導子女也要說道理和教導，例如說：“好孩子，你應該如何、如何做才

對。”我們進入立法局，是為香港市民服務。勞工界為勞動工人服務，因

此，這界別的投票意向應尊重其選民。這是勞工界議員應考慮到的。所有擠

身立法局的議員都不是“白痴”，每個人都須有一定的理念和信念去服務，

而不是單靠責罵。正如有關吸煙的問題，前天我曾努力游說一些議員。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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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笑容滿面，但事實上，若該條例草案不能通過，我會非常忿怒，因為

我會不能幫助飲食業工人免卻麻煩。可是，我當時沒有指罵他人，並只是

說：“我不想影響別人的投票意向，你們隨便投票吧，但希望你們能支持

我。”  

 

  因此，“謾罵不是戰鬥”，罵得越厲害便會令人越不信服，這道理，為

子女者都明白。我認為說服、教導或說理才是合適。在立法局內不能或不應

採用謾罵的形式，這才是立法局應有的處事方式。至於投票的結果，當然剛

才鄭耀棠議員已提過。我認為立法局的同事應採用正確的議事方式，不應指

罵或壓迫他人。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尚有議員想發言？本席相信也差不多了，因為已經開始離題。現

在已開始涉及立法局辯論時應該是戰鬥較好還是說服較好。  

 
 
廖成利議員致辭：主席，我只是簡短地回應一下唐英年議員剛才的意見，即

馮檢基議員談及可否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後提出議員私人條例草案這一

點。我只是澄清，按馮檢基議員的說法，是可以提出的，但不會成功。問題

主要在這裏，因為要在九七後提出議員私人條例草案，最少也要過兩關，所

以我們 ...... 

 

 

主席：唐議員，你是要求澄清？廖議員肯讓你就可以。  

 

 

廖成利議員：主席，請先讓我說下去，然後你再叫我澄清。那麼，我便想說

長一點了。為何？  

 

  第一關，如要在九七年後提交一條議員條例草案，根據《基本法》，便

要通過 3 個測試：第一，會否影響政府的政策？第二，會否影響政治制度？

第三，會否導致公帑的承擔？如提出一項集體談判權的議員條例草案，我想

一定不可通過“影響政府政策”的一關，一出師便敗陣了。好了，假設可獲

行政長官的同意（因為行政長官同意後，便可呈交），也要進行分組點票，

這是第二關。如要進行分組點票，我想一定更不能通過，又敗陣。  

  因此，屆時即使“可以”讓議員提出，呈交上局，也不會成功。所以，

話說回來，李卓人議員便有這樣的心情，認為重要的是爭取空間，於九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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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盡可能提交。我們必須十分諒解這個情況，因為若然他有一條如此的條例

草案而不遞交，便十分不正常了。  

 

  因此，在這情況下，我們再看看他的條例草案是否可行。我曾詳細看過

他的條例草案，因為我也曾考慮自己去草擬一條。不過，他找了一位劍橋大

學法律系的教授替他草擬，並擬寫得很優美、很齊全，當然當中仍有些不完

善之處需要檢討。可是，若我們通過了這個方案後，將來需要進一步改善或

更新時，立法會亦可做些工作。我只是補充這點。  

 

  謝謝主席。  

 
 
主席：唐英年議員，還要不要澄清？  

 

 

唐英年議員：主席，我只補充一句。剛才廖成利議員究竟是代馮檢基議員作

出澄清，還是他自己另外發言呢？  

 

 

主席：他是另外發言的，不過他原本不想發言，他發言是因為剛才你說了一

些話，他替馮檢基議員澄清而已。  

 
 
教育統籌司致辭：主席，政府強烈反對李卓人議員提出的條例草案，主要原

因是在現階段不宜倉卒引進法例，強制執行集體談判。同時，這條例草案提

出的建議，對本港的勞資關係影響深遠，必須小心研究，以免未見其利，先

見其害。按李議員的解釋，他提出條例草案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政府多

年來沒有履行國際勞工公約第 98 號的責任，制定集體談判法例。不過，我

必須指出，實際的情況剛剛相反，政府已經履行這項國際勞工公約的責任，

制訂了一套適合香港情況的勞資糾紛處理機制。根據這套機制，加上司法制

度的配合，我們為香港建立了和諧的勞資關係。我必須指出，這項國際勞工

公約並沒有規定政府必須立例制訂強制性集體談判機制。  

 

  本港現時出現的勞資糾紛，僱主和僱員也會自願和直接談判，並由勞工

處提供調解服務。這種解決糾紛的制度，一直運作良好。在過去 3 年，本港

因為勞資糾紛而損失的工作日，只是每 1 000 名受薪僱員損失半天，因此我

們沒有需要對現行的制度作重大的改變。  

  條例草案如果獲得通過，將會嚴重影響現時和諧的勞資關係。首先，僱

主在面對有法定談判地位的職工會時，必會步步為營，盡可能尋求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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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而職工會為了吸引會員，也會盡量爭取更多和更大的權益，雙方的關係

會變得緊張，隨時出現劍拔弩張的局面。職工會為了爭取法定的談判地位，

亦必須各出奇謀，爭取會員，與僱主對抗，職工會之間亦易生磨擦和引起爭

執。此外，職工會會員和非職工會會員也可能發生糾紛或互相排斥。  

 

  第二，事實上任何法定集體談判機制，都不能保證勞資雙方必定能夠達

成協議，也不能保證僱員薪酬和福利必定得到改善。相反，李議員的條例草

案，為決定進行集體談判的職工會代表所定的細節程序，也會防礙現時可以

迅速解決的糾紛，由勞資雙方自願和直接談判的機制。  

 

  第三，條例草案有很多條款將會嚴重影響僱主的經營，其中一項是僱主

考慮商業計劃的時候，例如改變擁有權、搬遷或改組，必須諮詢僱員。這項

規定會令現時的業務擁有人和有意投資人士的投資計劃受到不必要的干預，

結果會妨礙香港的投資活動，最終更會影響本地僱員的就業機會。  

 

  雖然李議員將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修正，加入條款，規定任何

職工會代表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他們與僱主進行諮詢過程中所知悉的商業秘

密，但這條文既沒有罰則，又沒有訂明僱主如因職工會洩露機密招致損失，

可向有關職工會追討賠償的條文，因此，這項建議修正根本未能解決條例草

案中因僱員的諮詢權而引起的問題。這項建議修正，其實反映了整條條例草

案未經深思熟慮，有人指出毛病就胡亂試圖去修補，這種做法實在令人難以

置信。  

 

  第四，根據條例草案，職工會在獲得認可進行集體談判前，必須先進行

一系列的程序，包括委任一名獨立審核員來裁決職工會是否充分具備諮詢或

集體談判的代表性，而代表的證明書，從發出日起計 3 年內有效。剛才劉千

石議員指出這點，認為是一個好的保障，但我要指出，由於本地的僱員流動

性大，獲認可的職工會在發生勞資糾紛，或當勞資雙方須就僱傭問題進行談

判時，未必能夠真正代表當時公司內僱員的利益，因為投票支持該工會的部

分僱員可能已經離職。  

 

  條例草案的主要範圍，是適用於僱用僱員人數 20 人以上的僱主。我希

望澄清這一點，因為現時香港聘用僱員人數 20 人以上的僱主，佔香港的僱

主人數大概 18,000個，並涉及超過 130萬的僱員，但其中並不包括公務員，

因為這條條例沒有影響佔全港的就業人口超過五成的公務員。在集體談判權

方面，條例草案似乎較為寬鬆，適用於聘用 50 人以上的僱主，但我可告知

各位議員，如果它一旦獲得通過，將會影響全港大概 6300 個機構，涉及接

近 10 萬名的僱員，佔全港就業人口（包括公務員）大概四成，可見這條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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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的影響範圍非常、非常廣，影響非常深遠，所以有責任感的議員，必

須要三思，不要草率地通過這條條例草案。  

 

  我不打算再繼續指出這條例草案的缺點，因為我懷疑大部分將會投票支

持這條例草案的議員，在今次的投票表決中，有些像搶購手信的遊客。因為

搶購的時間有限，有人推銷名牌，那些人便根本不顧品質、款式，搶付

錢，因為買了名牌便有手信送給親友，有所交待，將來或會得到回報。至於

貨品的好壞，他們則一概不管。我希望我們尊敬的立法局議員不是如此；對

勞資談判有充分認識和有切身關係的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在上

月二十八日的會議中，詳細討論了李卓人議員的條例草案，大部分成員並不

支持，因為條例草案對僱主和僱員的利益有深遠的影響，他們認為需要更多

的時間研究，也同意先由勞顧會轄下的勞資關係委員會詳細審議，然後提交

勞顧會作進一步討論。  

 

  至於李議員準備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的修正建議，根本完全沒有

經過勞顧會的審議和討論。因應勞顧會的決定，勞工處會深入研究僱主和僱

員的諮詢和協商機制，並且參考外國的經驗，向勞顧會屬下的勞資關係委員

會提出建議，然後提交勞顧會討論。在此，我願意很清楚向代表工會的議員

鄭重承諾，政府完全尊重他們於集體談判權的立場，政府會在積極考慮勞顧

會的意見之後，盡快提出一套實質改善勞資談判機制的建議。  

 

  主席，各位議員，我們要珍惜香港融洽的勞資關係，我們的罷工率和因

勞資糾紛而損失的工作日是所有發達地區之中最低之一。條例草案如果獲得

通過，現時的融洽勞資關係將會變成對抗性，直接打擊香港的經濟及對外來

投資者的吸引力，因而削減香港的整體就業機會，對香港的繁榮安定造成的

損害是難以估計的，這絕非勞工之福。  

 

  我也要重申，這條例草案為香港引進全新的法定集體談判機制，草擬條

例草案的人，據聞是一位外國專家，他於起草前並沒有廣泛諮詢香港的勞資

團體，而條例草案內容主要是抄襲外國的法律，立法局並沒有成立條例草案

委員會，詳細研究這條例草案的條文和它所帶來的影響，亦沒有就這條例草

案諮詢香港的勞資團體和社會人士。在此情況下，如這條條例草案竟然可以

匆匆通過的話，則投票支持的政黨和議員一定要為這次的行為承擔後果，正

如我引述一篇社論的結語：“這是不正當、不負責任的做法。”  

 

 

  主席，如果我剛才的發言比較嚴厲，我相信各位與我共事兩年的議員便

知道，過去兩年，我本人和教育統籌科的同事在勞資問題上，實際上很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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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正如劉千石議員所說：“風塵僕僕”，但“風塵僕僕”主要是爭取勞、資

和政府三方面的共識，改善勞資的利益的建議。在過去兩年，政府在改善勞

資利益方面的成績是有目共睹，實際上我們在爭取三方共識的時候，很多時

候受到工商界的批評，我相信由我任教育統籌司開始，立法局才有一個名詞

叫“官勞勾結”，以前我是從未聽聞的，所以今次的發言，其實也是一個非

常沉痛、十分痛心的發言，因為我始終認為在香港，我們的確要逐步改善勞

資的權益，勞資的福利。我們過去兩年做了很多工作，我希望未來兩年，在

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之後，仍然繼續做這項工作，如果我將來仍任此職，我

也會繼續做這項工作。可是若無故引進一個法定的集體談判機制，完全沒有

經過充分的諮詢，完全抄襲外國人的經驗   ─   我可以說很多是失敗的經

驗   ─   對香港的經濟廣泛來說，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而狹義來說，

對香港的僱員也是絕對沒有好處的。  

 

  我希望大家若明白香港政府教育統籌科於過去兩年來在勞資問題上的立

場，便慎重考慮這法例如獲通過之後，對香港勞方所造成的嚴重影響。  

 

  基於上述的理由，我非常誠懇希望各位議員以理性、負責任的態度，詳

細地考慮之後，投票反對李卓人議員的條例草案。  

 

  謝謝主席。  

 
 
梁耀忠議員致辭：主席，剛才司憲發表了很冗長的觀點，指出目前的勞資關

係狀況非常 ...... 

 

 

主席：梁議員，你想要求澄清還是甚麼？你想現在發言嗎？  

 

 

梁耀忠議員：我希望發言。  

 

 

主席：剛才本席一直在問有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你又不表示，因為通常我們

讓官員在答辯之前最後發言，有時候本席會放鬆一些，但已經有相當多議員

發言了。  

 

梁耀忠議員：因為我剛才見你放鬆，我以為你還會放鬆下去。（眾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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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想聽官員發言完畢再反駁他？現在到李卓人議員最後答辯了。剛才

本席放鬆是因為很多人當時還沒有準備好，不應太早讓官員發言。如果你發

言之後，本席會請他再發言的，本席必定要給他再說一次，不然便很不公

平。你現在發言吧。  

 

 

梁耀忠議員：謝謝主席。主席，剛才司憲列了許多種情況，強調目前的勞

資關係非常良好，也引述了一些數字，例如損失的工作日等，以說明情況是

如何良好。我真的希望司憲能認真地探索一下這種所謂勞資關係良好的情況

是真相還是假象。正如剛才司憲所說，我們現時實在缺乏一些法例來確保工

友可以透過集體方式與僱主討論一些事情。許多時候，由於沒有法例保障，

即使工友有任何不滿，受到何種不恰當和不合理的對待，也不敢向僱主申

訴。因為申訴後，他們會面對甚麼後果呢？答案很簡單，就是明天不用上

班。因此，我提出不公平解僱法案的原因便在這裏。理由是在沒有法律的保

障下，工人稍作申訴便會被請離去。我清楚記得，在八六年時，我協助一群

精工工廠的工友。他們真的自行組織工會，親自與僱主談判，可是最後結果

又如何呢？當談判過程還在進行中，三十多名工友便被僱主解僱了。我們要

求與資方談判，而當時還有許多工會代表一起要求與資方談判，可是資方卻

說事情與我們無關，我們無權介入談判，因為我們並不是這間工廠的工友，

不用我們多管閒事！我當時就被指沒有資格與資方談判。因此，在這情況

下，正如剛才鄭耀棠議員所說，其實在這三十年來，勞工界一直不斷爭取集

體談判權。為甚麼呢？就是希望工友能獲得權利，有機會與資方對話。可是

工友並沒有這權利，現在也沒有。因此，許多時候，表面看來，勞資關係真

的很好。原因為何？因為並沒有發生任何勞資糾紛。為甚麼沒有勞資糾紛

呢？因為工友若然不滿，僱主便會請他們離去。理由就是這麼簡單。因此，

人們強調勞資關係和諧，但這可能只是表面的假象。我希望司憲能多做一些

調查研究，看看勞資關係是否真的如此良好。若然不是的話，這就不是真

相。例如在過去，為甚麼許多工友會無故跑到總督府請願，無故罷工？雖然

現在罷工事件並不多，可是過去卻不斷有發生，這是存在的。因此，我希望

司憲能考慮清楚這點。  

 

  第二點。司憲說，假如真的通過李卓人議員這條條例草案的話，涉及的

範圍將會非常廣泛，所以大家應慎重些。我認為，正由於這個原因，由於涉

及範圍這麼廣泛，才更要立法。若是只涉及一、兩名人士，又那用立法呢？

如果只涉及兩間機構的話，那用立法這麼麻煩呢？立法就是針對社會的普遍

情況。若情況不是普遍存在，我們便無須立法。正如司憲剛才提及，諮詢權

可能會涉及 50%的人士，而 40%則涉及集體談判權。這才是最重要的。既然



LEGISLATIVE COUNCIL — 26 June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986 

影響這麼多僱員，為何還不立法？如不立法，又如何保障工人的權利？因

此，我希望司憲能再留意這方面的問題。  

 

  第三點。司憲作出承諾，向我們一些積極從事工會運動的議員作出承

諾，表示會在稍後積極考慮集體談判權或積極從這方向考慮。鄭耀棠議員剛

才已清楚說，爭取集體談判權已有三十多年。已三十多年了，為何政府還不

積極？為何在這幾天才積極？或許當司憲你成為司憲後才積極吧！為甚麼？

為何現在才積極，以前不積極？當我們現在要通過條例草案時，司憲才作出

承諾，表示會積極考慮這個問題，真的太遲了。將來政府不工作，我們也徒

嘆奈何，因為大家都清楚知道，根據未來的臨時立法會以至未來的立法會的

選方式，我們這群代表基層或勞工界的人士能返回這議堂的機會並不太

大，也並不太多。因此，我認為，既然司憲自己也能認清方向，肯定這個問

題存在和必須面對，為何他不支持條例草案？為何還要拖延下去？因此，主

席，我並不是要無故發言。事實上，聽罷司憲的說話，我認為有許多地方不

通及有問題，我未能接受，才要藉此機會再說一遍。  

 

  謝謝主席。  

 
 
主席：你好像變了主辯作最後答辯似的。  

 
 
教育統籌司致辭：很感謝主席這樣公正，但是我亦不想花太多時間。我只想

很簡單的作出兩點回應。第一點，在我的發言的紀錄整理好之後，我希望梁

耀忠議員能立刻閱讀我的發言，首先看清楚一點。這是第一點，他不須要太

急躁，因為我相信他的投票意向已經是很鮮明。第二點，有關我剛才作出的

承諾，我相信梁議員最少也未能出一個例證，指明在過去這兩年以來，教

育統籌科有那項承諾是辦不到的。謝謝主席。  

 
 
李卓人議員致辭：謝謝主席。  

 

    剛才教育統籌司在結束發言時說，如各位議員支持這條例草案，就會

好像搶購手信的遊客一樣。對，如果議員支持這條例草案，他們便送給全港

工人一份最好的回歸禮物。我代表工人階層多謝大家。  

 

    首先，我在此多謝剛才發言的議員。支持的議員，我不會再重複他們

的觀點；反對的言論，我會作一些回應。我也多謝政府、特首辦和工商界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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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進行游說，反對這條例草案，令我能向你們學習，證明團結是很重要的。

我也特別多謝局內很多議員，因為無論他們支持與否，都花了很多時間來研

究這條例草案。雖然沒有設立條例草案委員會，但我知道大家也十分仔細地

研究過這條例草案。我也多謝工盟轄下的勞工事務委員會及我的同事，他們

由去年便開始處理這條例草案，到現在已盡了很多努力。我最後更要多謝協

助我草擬這條例草案的人。剛才很多工聯會的朋友、民主黨、民協和陸恭蕙

議員均說這條例草案草擬得很好。這要歸功於我的一位教授，他名叫

Professor Bob HAPLE，他是劍橋大學比較勞工法的專家。他擬寫的條例草
案或許有些微不完善之處，但實在已算是無懈可擊的。不過我要清楚指出，

我們不是抄襲外國法例，英國是沒有集體談判法的，因此，根本不可能抄

襲。我們只是派人到英國與他討論，看看到底甚麼是最適合香港的法例。  
 
    主席，在回應剛才很多議員和政府論點之前，請讓我略談一些關於具
體內容的問題。第一，這項條例草案旨在給予工人一個代表權，即是說如工

人遇上勞資糾紛時，可以由工會代表他們。許多不懂勞工法例，不懂如何跟

僱主溝通的工友，可由工會代表他們來與僱主溝通。怕事的僱員，亦有工會

協助他們解決問題，這是第一點   ─   代表權。  
 
    第二項權利是諮詢權，我說的諮詢權其實並非涉及所有事宜。我的法

例已清楚列明，只是一些獨特的事項才要諮詢工友，如改變業務的擁有權，

即賣盤等。在我們處理很多涉及賣盤的勞資糾紛時，工人往往會問：“我們

的遣散費怎樣？年資是否獲得承認？我們的福利怎樣？”然後，新的僱主便

會交一份英文文件給他們，但他們卻不知道內容是甚麼。我們現在便是希望

僱主不要只是交一份文件給他們，而是先與他們討論。例如由大埔搬遷至元

朗，僱主可先與工人討論，研究交通怎樣安排，有沒有廠車，有沒有交通津

貼，要花那麼長時間於交通上，可以獲得甚麼補償，或有甚麼可以幫助工人

等。我們要求的便是這些，即大家能進行諮詢。剛才田北俊議員說， 20 人

一間公司，那麼 3 人、 3 人、 3 人、 3 人，各屬不同工會，豈不是把僱主弄得

十分忙碌？可是，我想弄清楚一點，就這 20 人來說，如果要諮詢他們的

話，其實他們所屬的工會只能代表其會員，不能代表其他人。當然，老實

說，當問題出現時，很有可能其他人也會要求工會代表出面，以致變成一個

代表跟僱主談判，這可能性一定最大。因此，我們現在只是說諮詢，其實沒

有甚麼大事情要僱主來遷就僱員。只是諮詢他們， ......坦白說，我不是太

喜歡“諮詢”一詞，因為當僱主諮詢工人後，他們可以完全不接納工人的意

見。但最重要的是，整條條例草案涉及集體談判權。在此，我要清楚指出，

這條例草案並無要求僱主花錢，故完全沒有成本的問題。我們說的只是溝通

權而已。其實集體談判本是自由市場每天都發生的事。我與曾蔭權討論這條

例草案時，他說會破壞自由市場，有些評論也說會破壞自由市場。可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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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場每天也出現談判，而有些集體談判屬於一股強大的力量，與小市民去

談判。例如地產商，他們多頭壟斷，小市民如何能與他們談判？他們便是集

體了；燃油公司有談判嗎？你可以跟燃油公司談判燃油的格價嗎？不可以。

他們是集體，他們已十分強大，他們有集體力量，他們便可以促進他們本身

的利益。因此，香港每天也有集體談判，只不過集體談判者並不是小市民，

不是工人，而是最有力量、最具強大實力的僱主和財團。他們可以進行談

判。而我今天要做的，就是將集體談判權給回那些最沒有力量、最弱小、最

弱勢的社群   ─   香港的工人。  

 

    集體談判權有數項十分重要的優點和價值。第一，雖然剛才陸恭蕙議

員說這個條例草案並非所有民主派的議員也要支持，但我卻要說，這是一項

對民主十分重要的步驟，因為民主不只是政治民主，還有產業民主。集體談

判便是產業民主，可以選出一個工會來幫助工人談判，如果大家支持集體談

判，其實便是肯定了一件事，即工人不是商品，而是人，有人的需要。所

以，大家要集結在一起去跟僱主討論，工人在出賣勞力的時候究竟有甚麼需

要。  

 

    第二個要有集體談判權的原因，是涉及我對剛才鄭明訓議員所說的回

應。鄭議員說： "If it  ain't  broken, why fix it?"可是，我必須說： "It is 
broken"，整個勞資關係已是 "broken"，就是不行。若然可行的話，為何我要
提出這項條例草案？現在整個勞資關係是不平衡的。怎樣不平衡呢？田北俊

議員定必會說：“沒有不平衡的情況，你今天不喜歡這份工作，那便往別處

工作。”他剛才有這樣說。可是，現在問題並非如此，時代已不是如此。現

在香港工人遇上經濟轉型，已並非那麼容易可以隨時因不滿意而轉換工作。

現在甚至連“工廠”這詞語也沒有了。現時是一個就業困難的時候。很多時

候，利益是集中於大財團，工人是分享不到的，所以，這時候我們特別需要

集體談判權，因為香港現時所有三百多萬名工人之中，又有多少人可以集體

議價？好了，不說集體議價，又有多少工人可以跟僱主商討自己的工資？可

能專業人士可以，可能“打工皇帝”可以，可能很多技術高的人可以；他們

可以跟僱主單對單議價，但大家不要忘記，香港大多數工人不是技術高、亦

不是專業的人士，而大多數工人只具備普通技術。他們若不幹的話，很多人

會排隊輪候他們的空缺。因此，工人是戰戰兢兢的，大多數工人也是如此。

由於這原因，他們變得不敢單獨與僱主談判，惟有忍氣吞聲。不滿意嗎？仍

要忍氣吞聲。這就是我們的勞資關係；如果大家覺得現時的勞資關係並非如

此，我的條例草案就沒有價值；但若大家覺得現時的勞資關係正是如此，我

的條例草案就能改變這情況，使勞資關係更趨平衡。為何？因為只有透過集

體議價，勞方才能談判他們的工資和工作條件。如果單對單的話，工人必定

會輸。可是，集體談判卻令工人有機會共同商討大家關心的事情。這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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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做的事   ─   令勞資關係得以更平衡，改善我們工人現時的工資和工

作條件。現在工資一年比一年低，為何？因為工人間像一盤散沙，不能團

結。為何不能團結？就是因為沒有集體談判權。若你說工會運動是身體，集

體談判權便是靈魂。現在我們就是將靈魂交回香港的工會運動，這是我們現

在應該做的事，因此，希望大家能予以支持，因為這樣才能令勞資關係更平

衡。剛才鄭明訓議員說，他不想令香港的經濟走向滑落的斜坡 (slippery 
slope)。可是，現在工人卻正是那樣走；如果大家不想工人繼續如此走下
去，希望大家可以建立一種較平衡的勞資關係。可是，千萬不要把集體談判

權看作萬能；坦白說，即使集體談判法例可獲通過，亦只可以替工會爭取到

一個認可地位，之後可以爭取甚麼回來？可能不會有太多。最大的收獲，可

能只是令僱主不能在勞資關係、工作和其他方面經常處於主動地位，讓工人

也可參與和給予意見，加強大家之間的溝通。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希

望平衡勞資關係，加強勞資溝通，令僱主可以將他自己的作主權，尤其是工

資和工作條件的作主權交出來，聽聽僱員的意見。  
 
    剛才唐英年議員說，電訊的運作很好，而若電訊集團的工會與僱主合
作良好，便有較少需要立法。可是，現時電訊集團是不承認工會的，如工會

要與管理層討論，便要到酒樓或酒吧，喝酒來談。現在所謂合作良好便是

這麼一回事。就是因為太多類似的情況，工會不可以跟僱主談判，所以我們

便要立法；如果現時僱主跟僱員、工會可以談判，我們便不須立法。王永平

說，自願談判一直很成功的。問題是，這一直不成功，他要弄清楚一件事，

剛才他發言時說，現時已全部遵行《國際勞工公約》第 98 條，處理勞資糾紛

是有一個機制的。但第 98 條並非說處理勞資糾紛的機制，更不是說勞資關

係組找工人與僱主坐在一起商討那麼簡單。《國際勞工公約》第 98 條是說集

體談判，不是說勞資關係組的調解功能。所以，我們認為，自願談判並不成

功，因為僱主不願意與僱員談判。所以，我們要立法保障僱員的集體談判

權。  
 
    剛才另一個大問題是，王永平一直說只反對我的法例，但他其實是一
直在反對集體談判權的觀念。所以，他怎可能遵守《國際勞工公約》第 98

條？剛才王永平已說工會很多時候也 . . . . . .  
 
 
主席：李卓人議員，不能直呼其名。  

 
 
李卓人議員：王司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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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不用說司憲，王永平先生或教育統籌司也可以。  

 
 

李卓人議員：即是不得叫平哥。  

 

 

主席：剛才有些議員叫棠哥也不大好，規矩些好一點。  

 
 
李卓人議員：剛才王司憲說，工會因為有集體談判權，很多時候會盡量爭取

更多權益。我想告訴他，有一個概念叫 concession bargaining，即是妥協性
的談判。現時外國的工會很多時候看到僱主蝕錢時，便跟他進行妥協性的談

判，自行減少本身的福利。為何他們願意自己減少本身的福利？因為看到僱

主賺錢時，大家便可進行商討加薪。不過，香港從來沒有這回事，僱主賺錢

時不跟工人商討，到僱主蝕錢時，又怎能叫僱員跟他談判？因此，集體談判

權對僱主是有好處的，因為他蝕錢時，僱員會關懷他的處境。這是一項十分

重要的保障。  
 
    因此，我希望大家支持這條例草案。我未必可以回應全部論點，但正
如王司憲也說：“他不打算繼續指出我的法例的缺點。”因為沒有缺點可以

讓他指出，所以他便不打算繼續指出。因此，我也不打算回應所有發言，但

我要說，即使這條例草案得以通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

為取得談判權並非易事，所以希望各位工人也要留意這個問題。  
 
    最後，我要十分多謝各位議員，包括民協、民主黨、一二三大聯盟、
前和陸恭蕙議員等十分認真地研究我的條例草案。我知道鄭明訓議員也看

過，梁智鴻議員亦是。謝謝大家很認真地研究我的條例草案，但我最後想回

應一下工聯會的言論。很可惜該會不能支持我，因為他們認為仍未達到最好

的方案；但我想告訴他們，我十分希望和他們一起找出一個最好的方案。可

是，數月來大家都未能真正坐下來討論一下，究竟甚麼是一個最好的方案。

我已給予大家很多時間去一起研究，但十分可惜，工聯會一直沒有告訴我甚

麼是他們心目中最好的方案。若非如此，我定會與他們一起商討的。  
 
    謝謝主席。  
 
 
MR PAUL CHENG: Mr President, Mr LEE referred to my speech earlier and 
said that "if it ain't broken, why fix it?"  I was referring to Hong Kong, not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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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 relationship, and anybody who loves Hong Kong cannot possibly vote for 
this kind of Bill. 
 
 
PRESIDENT: And you said you borrow that from Martin LEE who borrowed 
that from the Americans. 
 
Ques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ut.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主席：本局現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謹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點名表決之議題為：李卓人議員名義下之

《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之中

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表決，是否有任何疑問？

現顯示表決結果。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Dr LEONG Che-hung,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LEE Cheuk-yan, 
Mr Andrew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Mr LAW Chi-kwong, Mr LEE Kai-mi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MOK Ying-fan,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Mrs Elizabeth WONG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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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Mr CHIM Pui-chung, Mr 
Eric LI, Mr Henry TA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r James 
TIEN,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Paul CHENG, Mr CHENG Yiu-to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motion.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0 vote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5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宣布贊成議案者 30 人，反對者 25 人。他於是宣布二讀議案獲通過。  

 
 
Bill read the Second time. 
條例草案經過二讀。  
 
Bill committed to a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3(1). 
依據《會議常規》第 43 條第 (1)款的規定，將條例草案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

議。   
 

 
Committee stage of Bill 
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本局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EMPLOYEE'S RIGHTS TO REPRESENTATION, CONSULTATION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BILL 
《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草案》  
 
Clauses 7, 9, 10, 15, 17, 18 and 22 
條例草案第 7、 9、 10、 15、 17、 18 及 2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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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我動議修正第 7、 9、 10、 15、 17、 18 及 22 條，修正案內容已

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之文件內。  

 

    其實，這些全都是技術性的修訂。例如，第 7條作出澄清，需要工會諮

詢意見的事項，只包括關乎僱員利益的部分；第 9 條闡明引入工會代表必須

保密的條款；第 10 條涉及審裁處可宣告無效的作為是指與申索人有關的作

為；第 15 條也只是技術性的修訂；第 18 條引入條文，若集體協議沒有明文

表明適用的時限，須推定協議有效期為 1年；第 22條也是技術修訂，清楚指

明就集體談判而言，如工會於 1 年內沒有與僱主進行商議，便當作其自己放

棄資格。上述各項全都是技術性的修訂，希望大家支持。  

 

    謝謝。  

 
Proposed amendments 
擬議修正案內容  
 
Clause 7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7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9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9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10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10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15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15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17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17 條（見附件 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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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18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18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22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22 條（見附件 XIX）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s put.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全委會主席：本委員會現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謹提醒各位委員，現付諸點名表決之議題為：李卓人議員動議

之修正案，予以通過。  

   

 請各位委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之中

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全委會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表決，是否有任何

疑問？現顯示表決結果。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r LEE Cheuk-yan, Mr Andrew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Mr LAW Chi-kwong, Mr LEE Kai-mi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MOK Ying-fan,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Mrs Elizabeth WONG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amend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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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Mr CHIM Pui-chung, Mr 
Eric LI, Mr Henry TA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iss 
Christine LOH, Mr James TIEN,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Paul CHENG, Mr CHENG Yiu-to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amendment. 
 
 
Dr LEONG Che-hung abstained.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28 vote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26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全委會主席宣布贊成修正案者 28 人，反對者 26 人。他於是宣布修正案獲通

過。  

 
Question on clauses 7, 9, 10, 15, 17, 18 and 22, as amended, put and agreed to. 
經修正的條例草案第 7、 9、 10、 15、 17、 18 及 22 條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

獲通過。  

 
 
Clauses 1 to 6, 8, 11, 12, 13, 14, 16, 19, 20, 21 and 23 to 27 
條例草案第 1 至 6、 8、 11、 12、 13、 14、 16、 19、 20、 21 及 23 至 27 條  
 
李卓人議員致辭：我以個人名義予以修正第 1 至 6、 8、 11、 12、 13、 14、

16、 19、 20、 21 及 23 至 27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

內。修正只是將一些中文的名稱加入英文的版本內。謝謝主席。  

 
Proposed amendments 
擬議修正案內容  
 
 
 
Clause 1 (See annex 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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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1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2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2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3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3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4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4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5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5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6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6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8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8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11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11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12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12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13 (See annex 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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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13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14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14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16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16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19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19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20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20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21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21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23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23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24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24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25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25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26 (See annex 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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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26 條（見附件 XIX）  

 

 

Clause 27 (See annex XIX) 
條例草案第 27 條（見附件 XIX）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s put and agreed to.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Question on clauses 1 to 6, 8, 11, 12, 13, 14, 16, 19, 20, 21 and 23 to 27, as 
amended, put and agreed to. 
經修正的條例草案第 1 至 6、 8、 11、 12、 13、 14、 16、 19、 20、 21 及 23 至

27 條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Long title 
詳題  
 
李卓人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藉增補中文本修訂議題，修正案內容已載列

於發送各位委員之文件內。修正案只是加入整份中文本。  

 

 主席，《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草案》經修正後，已通

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現動議此項條例草案。  

 
Proposed amendment 
擬議修正案內容  
 
Long title (See annex XIX) 
詳題（見附件 XIX）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ut and agreed to.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Question on Long title, as amended, put and agreed to. 
經修正的詳題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Council then resu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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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局。  
 
 
Third Reading of Bill 
條例草案三讀  
 
MR LEE CHEUK-YAN reported that the 
李卓人議員報告謂：  
 
EMPLOYEE'S RIGHTS TO REPRESENTATION, CONSULTATION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BILL 
《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草案》  
 
had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 amendments.  He moved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他動議三讀上述條例草案。  
 
 
Question on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put. 
條例草案三讀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The President said he thought the “ayes” had it. 
主席表示他以為可者佔多。  

 
Mr Ronald ARCULLI and Mr James TIEN claimed a division. 
夏佳理議員及田北俊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主席：本局現進行點名表決。  

 

 

PRESIDENT: Truly high-spirited. 
 
 

 

主席：謹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點名表決之議題為：李卓人議員名義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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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之中

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表決，是否有任何疑問？

現顯示表決結果。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r LEE Cheuk-yan, Mr Andrew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Mr LAW Chi-kwong, Mr LEE Kai-mi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MOK Ying-fan,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Mrs Elizabeth WONG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motion.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Mr CHIM Pui-chung, Mr 
Eric LI, Mr Henry TA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iss 
Christine LOH, Mr James TIEN,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Paul CHENG, Mr CHENG Yiu-to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motion. 
 
 
Dr LEONG Che-hung abstained.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28 vote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6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宣布贊成議案者 28 人，反對者 26 人。他於是宣布議案獲通過。  

Bill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passed. 
條例草案經三讀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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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TRADE UNIONS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職工會（修訂）條例草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8 January 
1997 
恢復於一九九七年一月八日動議二讀辯論  
 

 

主席：本局現恢復《 1997 年職工會（修訂）條例草案》之二讀辯論，李卓人

議員，不得說回前面那條條例草案。  

 

 

何敏嘉議員致辭：主席，本人以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分向各位匯報條例

草案委員會商議的過程。這項條例草案是由李卓人議員提出的，主要是放寬

法例對職工會的限制。委員會審議了這項條例草案，亦會見了 6 個僱主和勞

工的團體。  

 

  這條例草案其中一項具爭議性的建議，便是將政治經費取代現行的選

經費。由於這項建議是容許職工會將經費用作政治用途，部分的委員、團體

和政府當局，均表示反對，亦認為工會活動因此會轉為政治化，違反職工會

成立的目的和不符合會員的利益。大部分支持建議的委員和團體認為成立政

治經費有助工會透過政府的途徑，爭取工人的利益。為了賦予職工會在使用

經費上有更大的自主權，李卓人議員將會提出進一步的修正，保留現行有關

選經費的條文，但亦訂明，如獲大多數會員投票通過，職工會的經費可作

任何用途。委員會在這方面未有達成一致的意見。  

 

 

 

 

  這項條例草案另外一個重要的修訂，便是建議容許出任職工會職員和理

事的人士，無須曾經從事該職工會相關的行業。大多數的委員和團體都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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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支持，他們認為這些人士並不熟悉該行業實際的情況，因此，未必能夠為

職工會會員爭取權益。但支持修訂的委員卻認為職工會應該有全權挑選職

員，有委員亦指出由於這建議須刪除《職工會條例》第 17(2)條，因而會導

致並非通常居港的人士亦可出任職工會職員；李卓人議員表示，這並非他的

原意，他亦會在委員會審議階段作出修正，保留這個通常居港的條件。  

 

  條例草案亦建議本地工會無須獲總督批准，亦可以向海外工會捐贈或成

為其會員。部分的委員和團體認為隨跨國企業的數目增加，職工會在國際

層面的聯結，應該是很重要的，但是反對建議的委員和政府當局，關注到工

會可能因此而受到海外政治組織的不適當影響和控制。當局亦重申，在審批

本地工會申請和海外組織聯結時，是非常審慎和具有彈性的。直至今天為

止，從來沒有拒絕過任何的申請，因此，政府當局認為沒有充分理由撤銷這

一項現行的主要措施。  

 

  至於建議組織跨行業工會聯會，委員會大部分的委員表示支持，因為這

是體現工人在結社方面的自由，並且有助組織工會運動的發展。但政府當局

亦表示反對，亦認為跨行業職工會只會基於政治目的而聯結，與各職工會的

主要職能並不相符。  

 

  最後，委員會對於放寬職工會理事年齡，和修訂職工會更改名稱的程序

並無強烈的意見，當局亦表明不會支持這條例草案和李卓人議員其後提出的

修正，但是同意日後檢討《職工會條例》時，跟進這條例草案有關的建議。

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亦曾經討論這條例草案，在會內的僱主代表

表示反對，而僱員代表對於某些條文亦極有保留，因此勞顧會並沒有達成明

確共識，支持條例草案或其中部分內容。同時，條例草案委員會經過深入討

論後，亦未有就個別具爭議性的事項達成一致的意見。  

 

  主席，以上便是條例草案委員會商議的結果。接，我想說一說民主黨

的意見。民主黨對於整個條例草案提出的各項修正，都是會支持的。首先，

關於選經費，稍後將會修正變成如果由職工會投票通過便可作任何用途，

我們覺得這其實是容許了職工會有一些彈性，由他們自行處理自己的財政，

而現時的條文，其實是限制得非常嚴謹。在現行的《職工會條例》裏，限制

了工會的金錢可以作某一些用途，這是《職工會條例》的第 31 條的規定，如

果超過了那些用途，理論上是可以被職工會登記局控告的，我們有一個很大

的擔憂，是在過往的多年來，我們見過有一些的職工會用他們的經費去刊登

報紙，例如六四時候，他們支持某一些法案，或是支持某一些其他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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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這些灰色地帶是否已經掉進現行《職工會條例》關於使用職工會經

費的陷阱裏，假使日後的特區政府用一些較高壓的手段，或如新加坡政府對

於他們的工會的類似情況，都可以提出檢控，這會令職工會很容易破產。所

以我們是支持這一項修訂的。  

 

  至於容許出任職工會的職員和理事的人士無須在職工會相關的行業曾經

任職這一點，其實，現在也很難證明的，如果有一個職工會的人，覺得某一

些人出任他們的理事或職員，真的是可以幫助職工會時，我相信職工會的理

事是最了解本身的需要的；如果他們本身也認為可以幫助到工會的發展時，

我覺得沒有需要用法例去作規限。  

 

  至於跨行業的職工聯會，其實我不同意政府或一些僱主代表的意見，他

們覺得這一定是基於政治的目的。但我們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地方，有很多

跨行業的工會，這亦是香港很多不同的工會，包括左、中、右都爭取了很久

的一件事，我亦覺得其實大家也不用在這方面有過分的擔憂。至於放寬年齡

和更改職工會的名稱，很明顯，我們覺得法定年齡既然已由 21 歲降至 18

歲， 18 歲應該甚麼事都可以去做，故沒有理由不可以擔任職工會的幹事。

至於職工會更改名稱，如果大家辦理過職工會改名事宜，定知道要齊集所有

會員，要每一個人也簽名同意更改名稱，要超過三分之二通過，這是很困難

的事。我覺得這亦應可以交回職工會本身作決定。  

 

  主席，在今天的會議，這已是有關勞工條例的第六條條例草案，在先前

的辯論，聽到教育統籌司在其中的一個回應裏，表示現在的勞資關係已頗良

好，我們的罷工損失日數也相當少，因此，他覺得我們的勞資關係是相當好

的。在此，我須表示不大同意，因為現況是太容易解僱僱員，有很多僱員還

未能進行罷工，可能已被解僱了，我很希望政府在這方面可以抱一個較為開

放的態度，不要以為我們一直好像運作得不錯便不去檢討。因為事實上情況

不是這樣的，若不能真真正正做好這檢討，我覺得只會讓現在的情況繼續下

去。剛才已通過有關集體談判權的條例，很明顯，我相信政府會有很多事要

做，但在這要處理眾多事情的時刻，其實是一個契機，可令職工會成長，令

職工會和香港的僱主發展更和諧的勞資關係。  

 

 

 

 

  主席，我作為這個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主席，在我們進行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時，我自己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我們會見過僱主團體和僱員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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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的感覺是無論僱主和僱員團體，在會上都完全不準備作任何讓步。事

實上，在討論過程中，我本人真的不覺得是可以有一個真正的討論。僱主組

織是對所有事情也不支持，絕不妥協的，而僱員也寸步不讓。主席，我覺得

如果香港的僱主和僱員大家採取傾向極端的態度，將來我們是很難有圓滿的

討論。近期，我擔任過很多個有關勞工法例的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但在某

一項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會議上，我也記不起是哪一條，開始時，田北俊議員

說甚麼也不要，他是絕不支持的，但是李卓人議員卻每事也十分堅持，最

後，很開心，就田北俊議員和李卓人議員兩人原先很分歧的意見，最終也可

取得到妥協，並通過了該條條例草案，一時間我也記不起是哪一條條例草案

了。其實，如果僱主和僱員在這些方面能夠抱一個較開放的態度，很多事情

是可以商討的。如果《職工會（修訂）條例草案》獲得通過的話，我覺得無

論政府或僱主，都無須過於擔憂，因為如果大家真的加點努力，是可以令兩

方面取得妥協的。  

 

  主席，已辯論了 6 條條例草案了，在這議事堂內，很多時候我辯論得興

高采烈時，我相信有時我的用詞是會過分了些，我希望王永平先生和他的同

事都不要介意。今天，民主黨是支持全部 6 條條例草案，我亦希望一些和我

們商討了很久的僱主代表都不要介意，我期望以後有更多的溝通、合作，雖

然今次我們在這個議堂裏，辯論最後一條的勞工條例草案，在我們離任後，

我們民主黨承諾一定會繼續跟僱主、僱員溝通，希望尋求到更和諧的勞資關

係。  

 

  主席，我們支持這條例草案。  

 
 
田北俊議員致辭：主席，今天所有勞工、職工會、僱主、僱員的條例似乎大

部分都會獲得通過。爭拗至此，我想有一個信息是仍未弄得清楚的。香港僱

主與僱員是有很良好的關係，而我們與僱員時常也是萬事有商量的，所有僱

員要求的事項，我們在商討後都是會應允的，所以我不認為必須有一個工會

夾在中間。工會的出現非但不能幫助事情的解決，反而往往只會讓事情弄

大，為何？因為它要多“搶”一些會員，使他們多賺一些會費；否則，工會

要來何用呢？  

 

 

 

 

  主席，今天有關職工會的條例草案共有 6 條，逐條逐條加起來，就可以

看到情況了。剛才各條例草案沒有談到金錢，而這條便談到金錢了。在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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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說到，本地職工會除了福利的經費和政治的經費外，其實還有外地的職工

會或類似的組織提供的資助、捐贈，這是眾所周知的。那怎樣來證明呢？工

會遊行示威、掛橫額所花去的金錢，究竟是政治經費還是福利經費，你可任

意判斷。你可以在外國籌募很多錢，但回來後可以否認；即在香港籌募回來

的就用於政治、辦福利。在外國籌募回來的就否認，但又一樣是這樣做，那

怎可以分辨出來呢？  

 

  接一點，在 (e)段說到，刪除了職工會加入外地工會這一項規定。我
們一直強調特區政府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為何香港的職工會會對自

己沒有信心呢？如果工會完善，自然會有很多人踴躍加入工會，那麼，又為

何要與美國、英國、波蘭或其他外國的職工會聯盟？你們覺得自己沒有用

嗎？為何要外國人加入，來教你們辦事？我相信你們並不需要。  

 

  條例草案亦再說到跨行業的職工會。試想，若發生關於一個的士司機的

問題，你怎可能找個製衣的工會或飲食的工會來討論呢？何敏嘉議員說要解

決問題，你們的出發點是解決問題，但現在跨行業根本不是想解決問題，是

想製造問題，事實上亦用不商討。製衣的怎曉得的士的問題，的士又那曉

得飲食業的問題呢？如果你是某一個行業的人，並且知道那行業的問題，便

應盡量將它解決。今天，我看到有民主黨所支持的又會獲得通過；我相信民

主黨亦應該改名，它根本就是工黨。若要我們工商界與你們合作，除非你改

名，打正旗號，名正言順的說自己是工黨，是只辦勞工福利的，其他完全不

理，否則我們是不會與你們合作的。你們時常用的字眼就是“掛羊頭，賣狗

肉”。你們根本是工黨，但又扮民主，其實你們根本不是民主黨。  

 

  主席，最後我的總結就是，如果今天 6 條條例草案全部獲得通過的話，

商界會有很大的關注。較早時我以為若通過一、兩條，那就算罷，但就現在

的情況，我想我要呼籲王永平先生（因為他能夠過渡，九七之後還會繼續當

我們的教育統籌司），真的要在特區政府、特區行政首長之下，再檢討一

下，究竟所有這些影響所導致的結果是如何？是否有終止、刪除或修改這條

例的需要？  

 

  謝謝主席。  

 
 
 
李啟明議員致辭：主席，我稍為回應田北俊議員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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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他說勞資關係是工會為了爭取會員而進行的，工會夾在中間會有

破壞、沒有建設，其實不然。在我處理的勞資糾紛中，很多時候在工會介入

後，可使勞資關係得以解決，和氣收場，雙方有利。這些個案經我處理過不

少，可能田議員對這方面全不了解，可說是對工會帶有歧視成分。  

 

  第二，我反對李卓人議員的條例草案。因為，第一基於將經費作政治用

途，我們知道現時《職工會條例》已經容許工會的經費用於選的用途上，

但要它本身修改章程，然後按照其章程來使用經費；不過，現時全香港的工

會雖然有權修改章程，給予他們權力，但他們卻不行使，極少修改章程而將

經費用作選用途，由此可證明，現時香港的工會主要的經費是希望用於會

員福利和運作方面。  

 

  另外，我也有保留的，是工會的職員不一定要受僱於其行業。我覺得有

關職員最少應該曾經受僱於該行業，否則他對該行業全不了解，認受性便會

出現問題。所以基於這點，我對李卓人議員的修訂條例草案是有保留的。  

 

  謝謝主席。  

 
 
馮檢基議員致辭：主席，其實有些論據剛才本人已提及，不再重複了。一名

工人本身的議價能力十分低，只能透過工會才有機會與僱主談判，當然若工

會擁有一個認可及法定身分的話，那麼討論機會便較多，大家更可使用一個

較有效的正式渠道。我們曾例如一些地區議會或立法局選，當一些具代

表性的人士經選出後，許多時候可透過一些民選議員解決社區問題，我已

了許多例子，在此本人不再重複剛才所說的話。  

 

 關於這條條例，我須要複讀一遍《基本法》第三十九條，我們民協引用

《基本法》第三十九條對李卓人議員的《職工會（修訂）條例草案》絕大部

分條文表示同意，除了 1 條。本人將會在稍後提及該條條文。第三十九條指

出，《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以及   ─   通常我們也會忘記提及的，因為我們每每提及的只是人權、政

治   ─   《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區

的立法予以實施。換言之，如果這是屬於《國際勞工公約》其中一些範圍而

我們又能立法的話，這些權利將來應是我們特區所享有的。所以我認為今次

李卓人議員所提出的《 1997 年職工會  (修訂 ) 條例草案》內提及的幾個項目，

基本上我們認為是值得考慮及支持的。  

 第一是有關職工會職員的資格問題，現在只保留居港期的規定，換言

之，基本上依然是要一名香港永久居民，不過取消了須屬該行業的限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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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假如與《國際勞工公約》內的原則比較，其實取消了該限制才能合乎規定。

所以我認為這項取消是可接受的。  

 

 關於工會易名，現時我們規定需要三分之二的會員開會投票同意才能通

過。條例草案卻改為過半數，我認為這項技術上的修改，問題並不嚴重，可

能因為有些工會行業上需要一個轉名情況，才能面對一些職業上的改變，這

個我們認為也是可以同意的。  

 

 第三個情況就是與國際性公會的聯繫。我提出這點及稍後提到金錢的使

用，是由於這引致我們對其中一條作出很大保留的原因。其實民協常常同意

及支持工會活動及工會運動，從而使工人能有一個正式渠道就自己行業的福

利或爭取薪酬表達意見。可是當牽涉及國際組織也容許參加時，這可能有機

會牽涉到一些政治問題，特別是國際性的工會組織，我們當然假設它是主力

從工運的角度去考慮。可是，如果涉及到國際層次的話，對本人而言也屬相

當遙遠的事，因為我對國際性工會組織背後的事情並不十分理解，可是作為

一個正式的工會組織，我認為我們應該容許香港工會有權參與國際性的工會

組織。當然我亦假設這個國際性工會組織已註冊，也十分清楚這個工會的性

質。既然現在規定要諮詢總督，若總督同意便可以實行，而總督從來也未曾

拒絕過任何申請，所以這個放寬其實在相當程度上是沒受到影響，即與以往

的運作沒有很大分別。  

 

 至於跨行業的聯會是否好呢？我認為是好的，李啟明議員是其中一個例

子，勞聯正在進行這一類跨行業式的工會，為許多不同行業的工友提供一些

服務。我認為勞聯是一個成功的例子。當然鄭耀棠議員提到工聯會也是另一

個例子，公盟本身也是。其實這 3 個跨行業式的工會聯會，現在雖然並沒有

工會聯會的註冊，無論是以有限公司的註冊或是社團註冊也好，這也反映出

其實跨行業式聯會這麼多年來幫助解決了許多勞工糾紛，所以我並不認為這

個跨行業的方式會導致許多大問題的出現。相對地，我們認為其實跨行業工

會的成員、領導人其實也相當克制、約制，有甚麼問題也會與政府討論，以

討論談判的方式處理問題。所以我們認為這種種情況其實基本上也可接受。  

 

 剛才我提到究竟哪個問題是我們認為有困難的，那就是工會的經費。因

為以前有一條條文是限制工會經費會在政治用途上的使用。換言之，經費在

籌募回來後，若用於政治用途的話，可能會令我們感到有些憂慮。憂慮的是

作為一名負責任的議員，應看一看《基本法》，因為既然我引用《基本法》

支持李卓人議員的條例草案，我也可能會引用《基本法》反對李卓人議員。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指出，香港特區內的一些政治團體或政治性的組織，

不應與外國的政治組織有聯繫，當然那聯繫是包括金錢的直接關係或捐款。

當然如果你可說工會本身只是進行工運，與政治無關，可是問題是，如果他

們在外國拿籌募金錢回來而又有一條條文規定不容許將籌募回來的金錢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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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政治工作、政治活動上的話，便會很容易出現一個情況，就是我可以

在外國拿那些金錢回來，接用於政治用途上，這很可能會有一個很大的陷

阱，就是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因為當你拿了這些金錢回來後，你可

以不作政治活動，也可作政治活動，而當你作政治活動時，這個定義將來可

能與第二十三條所提到的政治團體定義有所牴觸  ─  即現時特區臨時立法

會通過了的有關政治團體的定義  ─  換言之，這個所謂工會其實已變了

質，已變了工黨，即是它已透過外國拿取金錢回來後進行工會活動，同時也

進行政治活動。這可能會產生一個危險。當然我們一定要排除在立法過程中

違反《基本法》或我們認為會非常擔心的地方，或一些我們已察覺到現行法

例有可能引致憂慮的地方。  

 

 我也認為在整條條例草案中，有關李卓人議員希望作出的修訂，即刪除

工會的經費不能用於政治活動的規定，假如這項條文被李卓人議員成功修訂

的話，便會有一個危機。我們民協時常鼓勵工會活動、工會運動，並不是鼓

勵變相的工會工黨，這是我們認為不能接受的，我們寧願你正式搞工黨，正

正式式成為工黨，去進行選，搞工人的政治活動，這個我們並不反對，但

請不要透過工會之名行工黨之實，這是我們不十分同意的。  

 

 所以，稍後我們的投票是有一個條件的，其實這個條件我們在兩、三天

前曾向李卓人議員提及，就是如果他的《職工會  (修訂 ) 條例草案》中有關

取消工會經費不能用於政治活動的修訂成功通過的話，民協對以下的條文將

全部作出反對，包括三讀也反對。如果李卓人議員所提出取消工會經費不能

用於政治活動的修訂是失敗，即維持工會的經費不能用於政治活動的規定的

話，那麼民協便會對其他所有條文作出支持。主要原因剛才我也提過。在八

十年代我們也是工會的好朋友，當有些工會要進行一些工運活動時，我們會

支持，甚至有些時候會參與幫助推動，所以，此時將工運進一步合理化及合

法化，我們原則上是完全同意、支持，非常誠意地支持，可是我們也非常誠

意地希望工盟知道，我們並不希望看到有一天，我們的工運陷入違反《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的陷阱當中。當然我相信李卓人議員原意並非希望搞工黨，

可是不能保證將來不會有人利用這些條例掛工會為名，成立工黨為實，其實

未必一定是工黨，可是這卻會提供一個機會與外國接觸，向外國拿取金錢回

來搞政治工作，這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所以，我們為了希望得到 100%的

保證，我們完全不可以接受這修訂。我希望稍後看到投票結果時，若然這條

條文成功修訂的話，我們將會對其餘的條文作出反對。若然這條文沒有被修

訂的，民協將會支持其餘的條文。  

  

 謝謝主席。  

 

教育統籌司致辭：主席，政府反對李卓人議員提出的《 1997 年職工會（修訂）

條例草案》。這條條例草案旨在放寬現行《職工會條例》對職工會在若干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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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性的地方的管制。政府反對這條條例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建議對香

港工運的健全發展沒有幫助。  

 

    首先，條例草案建議准許職工會利用經費作政治用途，違背了成立職

工會的真正目的。如果這項建議獲得通過，職工會便可利用會方的經費，支

持與職工會完全無關的活動，這並不符合會員的利益，因為職工會的經費只

應用於促進會員的福利。現行的《職工會條例》規定職工會必須得到總督批

准，然後才可向外地工會組織提供資助或捐贈，以及成為外地職工會或其他

組織的成員。這是一項重要而且是必須的預防措施，以免本地職工會受外地

政治團體不必要的影響或控制，妨礙香港工運的健全發展。  

 

    政府一直謹慎及靈活地運用這些權力，亦從未拒絕本地職工會加入國

際組織的申請。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保留這項條文。  

 

    現行有關職工會聯會的條文，是為了鼓勵同一行業內，有共同目標及

真正關心會員的職工會，組成職工聯會。這些條文的原意是防止行業及利益

各有不同的職工會純粹為了政治目的而組成聯會。我們認為上述條文適合香

港的情況，亦能發揮作用，在現階段並沒有需要加以改變。  

 

    李卓人議員打算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的修正建議，包括將經費

的用途擴大至任何用途。新建議改變了現行法例對職工會經費用於其他用途

的規定，由必須獲得總督批准，改為只須在會員大會上，大多數有表決權會

員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通過，便可將經費作其他用途，這項修正如果獲得通

過，職工會便可運用會方經費來支持與職工會活動完全無關的活動，此也

不符合會員的利益。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在五月二十一日審議

這些條例草案，僱主委員並不支持，一些僱員委員亦對條例草案的部分條文

有所保留，勞顧會全體成員最後認為需要更多時間研究這項條例草案。鑑於

勞顧會的決定，職工會會全面檢討現行《職工會條例》，並在明年年初將檢

討報告提交勞顧會討論，勞顧會如果對報告的建議達成共識，政府便會盡快

落實這些建議。因此我們認為現階段實不宜倉卒地通過這項條例草案。  

 

    主席，這條條例草案是今天第六條有關勞工法例的議員條例草案。在

這裏，我想藉這個機會說說兩點感想。第一，上星期，政府通過了 6 條有

關勞工法例的條例草案，這 6 條改善勞工權益的條例草案是經過充分的諮

詢，經過詳細的審議，有兩條甚至是立法局審議了一整年的，但今次的這 6

條條例草案，是匆匆忙忙處理的，正如我剛才說，有幾條影響很深遠的條例

草案，亦沒有時間經過立法局成立的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我覺得在香港現

在這個機制，如果我們改善勞工權益，再不是經過詳細的討論，再不是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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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的諮詢，再不需要勞、資、政府 3 方面的共識，而需要的只是立法機構

某一個時間、某一個會議，以代表工商界或代表基層利益的人數的多寡，或

出席、缺席來投票決定一些影響很深遠的改善勞工權益的法案的話，我覺得

這不是民主，不是負責任，而且是絕對不符合僱員   ─   我強調是僱員   

─   的短期及長期利益的。  

 

    主席，我再次希望本局議員投票反對李卓人議員的條例草案。謝謝主

席。  

 
 
夏佳理議員致辭：主席，我只是想說幾句話。對於剛才王永平先生的論據，

我覺得香港今天的成功，理由在於勞資雙方關係良好，這關係不是說 3 分鐘

點票便可以決定的，是由很多個 10 年累積而成的。可能勞方認為資方有時

候是不合理；反過來，我相信資方有時候亦認為勞方的要求過高；但說句公

道說話，資方亦是希望一個長遠的合作。政府的角色，事實上，在今天是當

一名球證。但凡對球證，兩方面有時候也會刻意用球來踢球證的。就這方面

而言，我想王永平先生和他的同事並非每一次也很容易處理的。  

 

  我知道我現在說的話，不能說服支持這項條例草案的同事，但是我想記

錄在案，不單止就這項條例草案，而是就今晚通過的各項條例草案而言，資

方對香港的經濟，香港的長遠發展是比較擔心的，我希望大家接受我這個意

見，這是我從心裏說出來的話，不是恐嚇，我絕對沒有這個心態。今天通過

的法例，不應看作因為今天你們人數多，便是你贏，明天我的人數多，便是

我贏，而是一定要從長遠看。我希望無論今晚的結果如何，大家在未來都應

該採取一個合作態度。謝謝主席。  

 
 
李卓人議員致辭：主席，首先，我十分感謝夏佳理議員心中的這一句說話。

其實我想我們心裏的一句也是一樣。我們現在其實不是論甚麼輸贏，而是大

家真的也想搞好香港，只不過大家的看法可能有些不同，側重點不盡相同而

已。我很相信，其實在今天即使通過了（現在有一條不能通過） 5 條的條例

草案，都會對香港整個社會有好的影響。尤其是我想大家看一下我今天提出

的那 3 條條例草案，其實都是關乎一件事，就是怎樣令工會運作得更好，而

工會運作得更好，便可以與資方溝通，最後還是勞資雙方均會得益，所以希

望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天所通過的法例會對香港有深遠的影響，但肯定是有

好的影響。  

 

  在我未說出很多的回應其他的答辯之前，我想回應一下某些資料上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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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田北俊議員剛才說法例修改之後，他日香港工會就可以收錢，他的意思

好像是指捐贈。其實他要弄清楚，法例修改之後，不是說香港工會可以收

錢，因為從來也沒有說過管制這一件事，而只不過是香港工會不可以捐錢到

外國去，即是給錢予外國的工會，所以，這點要在資料上弄清楚，是捐錢出

去，而不是在外募捐回來。  

 

  整個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要剔除對職工會過時和不合理的限制，確保工人

結社的自由得到體現。在草擬整條條例草案時，我們是用《國際勞工公約》

第 87 號，即《結社自由和保護組織權利公約》為量度標準，希望香港的法例

可以完全符合這條公約。大家要知道這公約本身其實就是全世界整個國際勞

工組織的基礎，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百多個國家已經通過了這條公約，因

為這是整個工會運動最基礎的部分。儘管香港時常誇耀是全世界第四位富

有，但我們的法例仍然容許違反最基本的《國際勞工公約》的行為。我覺得

這與香港現時的社會脫節得太厲害，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支持，因為其實真

的是十分細微的事情。  

 

  我為何說細微呢？其實我所說的是甚麼呢？就是要剔除一些對工會的不

合理的限制，大家聽一下就知道怎樣不合理了。第一，限制工會經費的使用

範圍。為何要限制工會經費的使用範圍？會員給錢予工會，工會如何使用這

些金錢，與政府何干呢？那些金錢是工會的會員的，便應由工會會員決定怎

樣運用。為何要政府踏進來呢？所以這是第一件事，大家想一下，為何要限

制工會經費的使用？  

 

  剛才也有人提及限制工會經費使用於政治方面，其實我們搞工會的，有

時候也不知怎樣界定“政治”，因為政治是可以很廣的。最近這年來也有

保釣，賣保釣行動廣告是否政治呢？若然，工會便墮進了法例的陷阱。例如

我們以前或現在也是，做了很多游說的工作，關於法例、關於政策，這樣也

會用去一些金錢，我們工盟今天剛剛前往請願，昨天去請願都有拉橫額，這

是否當作政治用途呢？所以，其實現在有政治用途這件事，最大的問題就是

在“政治用途”這一語句中，我不知道是怎樣下定義的，亦相信大家都不可

以下定義。  

 

  第二個可以剔除的，就是除非得到總督批准，否則香港的職工會不能加

入國際工會和外地工會，向外國工會作出捐贈。剛才田北俊議員說工盟或者

香港工會自己辦便行了，為何要與他人聯盟呢？何須學別人的東西呢？我現

在與別人聯盟，不是純粹學習，亦非純粹要別人支持。其實整個工會運動的

觀念就是國際性的觀念，因為如果辦工會的不國際化的話，根本是不行的。

為何呢？因為地球現在是很細小的，資本流通十分迅速，全世界的資本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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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去，我想這是很重要的觀念，我覺得很沒趣的，就是一九九七年，差不多

七月一日了，還要解釋這麼基本的觀念給大家聽，其實國際工會就是這樣，

為何要限制國際工會和本地工會的聯繫呢？  

 

  第三，本港至今也不能成立跨行業的聯會，這亦是毫無道理的。為何行

業和工會之間不可以成立跨行業的工會呢？我們不是說要保障勞工的利益

嗎？現在勞工的利益還可以用行業來劃分嗎？不行的了，全部要大家一起做

才行。  

 

  第四件事就是現在的法例還要限制非行業的人士出任工會的職員，這亦

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工會喜歡找誰做職員，關政府何事呢？  

 

  以上的限制，除了違反《國際勞工公約》之外，亦同時違反《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八條，有關組織工會權的條文。在一九九六年十

一月的經濟、社會、文化委員會的結論中，委員會批評港府對工會的限制是

有違公約的。現在《職工會的條例》其實是殖民地惡法的一個典型的例子。

為何這樣說呢？大家知不知道，現在的《職工會條例》其實就是一九二七年

制定的《非法罷工和閉廠條例》，立法局的議事錄清楚記錄了政府當時制定

有關條例，主因便在於打擊由省港大罷工所引發的連串工會行動。為何要打

擊呢？省港大罷工，說明省和港，是由香港和廣東省一起辦的。所以為了斷

絕香港工會和國內工會的聯繫，以及打擊工會，以免對英資和英殖民地政府

構成威脅，就制定了這一條法例出來。當時紀錄寫：“這條指出，除獲總

督同意外，任何職工會不得附屬於殖民地以外工會或與該工會進行聯繫。”

近年的歷史已經提供清晰論據以說明為何要採用這條文。近年的歷史是甚麼

呢？當時一九二七年就剛剛發生過海員大罷工，以及省港大罷工。再過數天

殖民地便完了，難道我們又要保留這些殖民地的惡法嗎？一九二七年用以對

付愛國工會的條文，現在就放在這裏，為何我們不可撤銷它呢？  

 

  香港的工會運動發展至今，已經可以說是成熟，已經是負責任的工會運

動，我們不是全部的事情都要如剛才有議員所說的小事化大。這是一個負責

任的工會運動，工會作的社會夥伴的地位已經確立了。過去對工會不必要的

管制，我們認為是應要取消的。簡單地說，我的條例草案只是想做到一件

事，就是工會事歸回工會管。  

 

  我亦簡單說明一下我的修正。主要修正就是本來的建議說成立政治經費

基金來取代現在選經費的基金，因為有些工會已經辦了選基金，為了不

要影響已經有基金的那些工會，我採用的方法就是修正它，使其變成將選

經費基金保留下來，繼而說如果工會要將基金用在其他用途，就要由會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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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通過，其他用途包括了政治用途，然後撤銷了原條例第 34 條，即是關於

政治用途的限制，變成任何用途只要由會員大會通過便可以了。  

 

  第二件事就是考慮過鄭耀棠議員的意見，我保留工會職員一定要是香港

永久居民的規定。為何我要這樣做？有些人不明白為何工會職員一定要來自

那行業，但大家要知道現在工會有時候要招請一些職員代表出席勞資審裁處

的聆訊，但是如果一定要來自那行業的話，就變成你一定要限自己要招請

來自該行業的人士，例如飲食業一定要招請飲食業的人做職員，其實是限制

了工會的選擇。但出席勞資審裁處並非那麼簡單的事，限制選擇其實是令工

會在保障員工方面做得不好，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解除這方面的限制，令工

會可以招請適合的職員代表工會來進行工作。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請各位議員支持這條條例草案。  

 
Ques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ut.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主席：本局現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謹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點名表決之議題為：李卓人議員名義下之

《 1997 年職工會（修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之中

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表決，是否有任何疑問？

現顯示表決結果。  

 
 
Mr SZETO Wah,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r 
LEE Cheuk-yan, Mr Andrew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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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LAU Chin-shek, Dr LAW Cheung-kwok, Mr LAW Chi-kwo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MOK Ying-fan, Miss Margaret NG,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Mrs Elizabeth WONG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motion. 
 
 
Dr LEONG Che-hung, Mr CHIM Pui-chung, Mr Eric LI,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CHENG Yiu-to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EE Kai-ming,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motion. 
 
 
Miss Christine LOH abstained.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28 vote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5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宣布贊成議案者 28 人，反對者 15 人。他於是宣布二讀議案獲通過。  

 
 
Bill read the Second time. 
條例草案經過二讀。  
 
Bill committed to a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3(1). 
依據《會議常規》第 43 條第 (1)款的規定，將條例草案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

議。   
 

 
Committee stage of Bill 
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本局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TRADE UNIONS (AMENDMENT) BIL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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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職工會（修訂）條例草案》  

 
Clause 1 was agreed to. 
條例草案第 1 條獲得通過。  

 
 
Clauses 2, 5, 6 and 11 
條例草案第 2、 5、 6 及 11 條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想要求暫停會議 5 分鐘或 10 分鐘，我有一些事情要商

議。 

 
 
全委會主席：本席知你想說甚麼，所以不妨明言，讓大家都知道，不是甚麼

政治問題，雖然也可以說是。剛才馮檢基議員問本席可否在委員會階段將不

同的條文分開表決；本席研究之後，認為不是不可以分開，因為一定很混

亂。不過，事實上，問題簡單很多，按照那個方法來處理，就可以令馮檢基

議員滿意了。暫停會議 10 分鐘。  

 
 
9.47 pm 
晚上 9 時 47 分  

 
Sitting suspended. 
會議暫停。  

 
 
9.57 pm 
晚上 9 時 57 分  

 
Committee then resumed. 
全體委員會會議隨而恢復。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2、 5、 6及 11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

送各委員的文件內。這項修正的目的，是取消工會經費不能用於政治活動的

規定，並刪去原條例草案所建議的政治經費項目，保留現行法例選經費的

項目。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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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amendments 
擬議修正案內容  
 
Clause 2 (See annex XX) 
條例草案第 2 條（見附件 XX）  

 

 

Clause 5 (See annex XX) 
條例草案第 5 條（見附件 XX）  

 

 

Clause 6 (See annex XX) 
條例草案第 6 條（見附件 XX）  

 

 

Clause 11 (See annex XX) 
條例草案第 11 條（見附件 XX）  

 

 

廖成利議員致辭：主席，我呼籲各位委員投贊成票。若贊成者佔多數的話，

產生的效果會使李卓人議員本來的條例草案中可作選用途的基金用作政治

用途，他也同意這做法。故稍後他會提出另一項條文，說明其他用途，大家

可再商議。  

 

    我在此呼籲各位不要投反對票。謝謝。  

 

 

全委會主席：本席不知道你說哪項條文？（眾笑）  

 

 

廖成利議員：即這一項，第 2、 5(a)、 6 及 11 條。  

 

 

全委會主席：似乎跟本席的原意不同，仍然繼續是政治。  

 

 

廖成利議員：不是，他現在是提出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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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結果效果是甚麼，你自己想想吧，本席不能告訴你那麼多。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s put.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全委會主席：本委員會現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讓本席向大家解釋一下。如果表決投贊成票的話，即是選舉基

金在經過會員大會表決之後可以作政治用途，即一樣有政治用途。如果表決

投反對的話，就有一個政治基金，還有一個選舉基金。  

 

 

全委會主席：謹提醒各位委員，現付諸點名表決之議題為：李卓人議員就第

2、 5(a)、 6 及 11 條動議之修正案，予以通過。  

   

 請各位委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之中

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全委會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表決，是否有任何

疑問？現顯示表決結果。  

 
 
Mr SZETO Wah,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LEE Cheuk-yan, Mr Andrew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Dr LAW Cheung-kwok, Mr 
LAW Chi-kwong, Mr LEE Kai-mi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MOK Ying-fan, Miss Margaret NG,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Mrs 
Elizabeth WONG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amend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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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LEONG Che-hung, Mr CHIM Pui-chung, Mr Eric LI, Mr CHAN Kam-lam, 
Mr CHEUNG Hon-chung,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amendments.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and Mr CHENG Yiu-tong 
abstained.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29 vote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s and 10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s were 
carried. 
全委會主席宣布贊成修正案者 29 人，反對者 10 人。他於是宣布各修正案獲

通過。  

 
Question on clauses 2, 6 and 11, as amended, put and agreed to. 
經修正的條例草案第 2、 6 及 11 條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5(b)條，並動議進一步修正第 5 條，於第

5 條增補 (c)款，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這修正主要是讓工會向外地工會捐贈，無須總督同意，亦是將工會經費

用於其他用途本來應該要經總督同意的規定，改為經工會會員大會通過便可

以。  

 

 謝謝主席。  

 
Proposed amendment 
擬議修正案內容  
 
Clause 5 (See annex XX) 
條例草案第 5 條（見附件 XX）  

 
 
詹培忠議員：主席，他說以前要經總督同意，為甚麼現在不經特區首長同意

呢？  

馮檢基議員致辭：主席，這是我剛才第一次代表民協發言時所指出的，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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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投票中這是最關鍵的一條。我們仍會以《基本法》作為標準。例如《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指出，本地的政治團體不應該跟外國接觸和掛，因為若然

這樣做，便可能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若李卓人議員提出的其他條文，全部獲得通過的話，換言之，工會可

以跟外國的團體掛，也可向外國進行損款或要求參與香港的政治活動，這

可能會導致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因此，我們以《基本法》的理由去支持李卓人議員今天提出的所有有關

工會的條文。同樣地，我認為《基本法》的條文是我們民協應該遵守的，但

這樣卻規範了我們不可投贊成票。當然，這項條文能否通過，將會影響民協

接的投票。我已說過，若通過的話，我們接會反對其他條文。  

 

    謝謝主席。  

 
 
張文光議員致辭：主席，我在這問題上與民協持不同的意見。因為香港的工

會的確可能有外國的捐款也不一定。但香港有數量相當多的工會，他們的金

錢根本是來自會員的會費或服務的收入，與外國完全無關的。一分一毫是來

自本地的會員。如果可以將本地會員的金錢，用於會員代表大會方面的用

途，這些用途可以是服務，也可以是社會的事情。當然社會的事情是很複雜

的，有可能被視為政治。例說，關於人權，就是有關人權的用途，或是關

心環保的用途。很多這些用途，都會刊登廣告，並且要與 60 個人權團體刊

登一份廣告，若然，你會將它視為政治抑或是社會用途呢？但他們的金錢是

自己的，自己香港的會員、自己的會費、自己的金錢、自己的會員代表大

會，自己去決定，若不准許他們去做的，實際上，這是變相剝削這些工會的

權利。我們怎可以訂立一項法例，而這法例是剝削工會將自己的公錢用於自

己決定的用途上呢？我覺得民協的觀點一定要搞清楚。他們這樣做是阻止本

地工會合法地使用他們自己的金錢的。  

 
 
廖成利議員致辭：主席，我想就剛才馮檢基議員提出的立場作少許補充。  

 

  首先，我們肯定本地工會與外國工會的聯繫早已得到《基本法》第一百

四十九條的保障和同意。因此，我們認為本地工會與外國工會的任何聯繫，

事實上都合乎《基本法》所說的保持發展關係，並已獲得保障。  

 

  同時，我們今次的立法不是要處理這問題。我們要處理的是當一個工會



LEGISLATIVE COUNCIL — 26 June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1020 

在外國取得任何政治團體的金錢，回港後把這些金錢作為政治用途的話，他

們極可能違反了已獲通過的《社團條例》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在此情

況下，細閱目前的條例，即有關“用於任何其他用途”的條款亦須獲總督的

同意，因此，我們是無意剝削他們任何的權利。現行的安排行之已久，我們

只想繼續保留它，並非打算在今天立法剝削它們這方面的自由。  

 

  謝謝主席。  

 
 
李卓人議員：詹培忠議員剛才問，為何變成將來工會花錢不用經特首批准？

為何我不反對經總督批准？其實，大家也知道我一直在反對，我要求修改這

點已要求了很多年，所以我首先反對總督，不過，沒辦法，因現在就須經總

督批准這條文提出反對也只可反對兩三天，之後，相信特首也覺得應該是港

人治港，所以他也可能會尊重香港工會的運作和意見。  

 

 謝謝主席。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ut.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全委會主席：本委員會現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謹提醒各位委員，現付諸點名表決之議題為：李卓人議員修正

第 5(b)條及增補 5(c)條之修正案，予以通過。  

   

 請各位委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之中

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全委會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表決，是否有任何

疑問？現顯示結果。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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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r LEE 
Cheuk-yan, Mr Andrew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Mr LAW Chi-kwong, Mr LEUNG Yiu-chung, Miss Margaret 
NG,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Mrs Elizabeth WONG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amendment. 
 
 
Dr LEONG Che-hung, Mr CHIM Pui-chung, Mr Frederick FUNG, Mr Eric LI, 
Dr Philip WONG,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CHENG Yiu-to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Dr LAW Cheung-kwok, Mr LEE Kai-ming, Mr Bruce LIU, Mr 
LO Suk-ching, Mr MOK Ying-fan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amendment. 
 
 
Miss Christine LOH abstained.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24 vote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8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全委會主席宣布贊成修正案者 24 人，反對者 18 人。他於是宣布修正案獲通

過。  

 
 
張文光議員：主席，本人代表 “無厘神氣 ”的梁智鴻議員（眾笑）提出，根據
《會議常規》第 37 條第 (4)款動議，若有委員在本次會議席上就《 1997 年職

工會（修訂）條例草案》之其餘各項修正案，要求進行點名表決時，全體委

員須在點名表決鐘聲響起 1 分鐘後立即進行有關之點名表決。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roposed and put 
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  

 
 

梁智鴻議員：主席，“無厘神氣”是否不合規程？ (眾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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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MAN: I did not put that to be part of the question. 
 
 
張文光議員：主席，我收回  “無厘神氣 ”。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全委會主席：本席以為可者佔多，本席宣布可決。即在本次全委會會議席

上，就當前的草案其餘各項議案進行點名表決時，鐘聲由 3 分鐘減到 1 分

鐘。  

 
Question on clause 5, as amended, put and agreed to. 
經修正之第 5 條的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Clause 12 
條例草案第 12 條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12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

員的文件內。  

 

 希望大家一定要贊成，因為這是技術性的修正，這技術性的修正就是確

認取消政治基金的建議，而恢復選基金，所以我希望大家也會贊成這點，

無須點名表決。  

 

 謝謝主席。  

 
Proposed amendment 
擬議修正案內容  
 
Clause 12 (See annex XX) 
條例草案第 12 條（見附件 XX）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ut and agreed to.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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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由於就刪去 12 條提出之修正案獲可決，因此，第 12 條會從條

例草案中刪去。  

 
 
Clause 3 
條例草案第 3 條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3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

的文件，這項修正會令工會職員無須曾受僱該工會所屬行業，但保留一定要

是永久性的居民的規定。  

 

 謝謝主席。  

 
Proposed amendment 
擬議修正案內容  
 
Clause 3 (See annex XX) 
條例草案第 3 條（見附件 XX）  

 
 
馮檢基議員：主席，民協是同意這個做法的，可是因為基於第 5(b)條已獲通
過，令工會可與國際組織掛，既可接受國際的捐助，也可用在所有用途

上，包括政治用途，我認為這是有可能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因此

我們反對這項修正。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ut and agreed to.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Clause 3 
條例草案第 3 條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動議進一步修正第 3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

位委員的文件內，其實這項修正與剛才的性質一樣。謝謝主席。  

 
Proposed amendment 
擬議修正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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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3 (See annex XX) 
條例草案第 3 條（見附件 XX）  

 
 
馮檢基議員：主席，民協反對這項修正。我們原本是支持這項修正的基本內

容，但是因為第 5(b)條是被通過了而導致到工會成立了之後有機會與西方或
外國的工會掛，既可以受外國的捐獻，亦可以將這些錢用於政治活動上，

因而有可能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我們必須反對，但我們是支持其原

本的內容的。可是，由於第 5(b)條已獲通過，所以我們反對。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ut and agreed to.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Question on clause 3, as amended, put and agreed to. 
經修正的條例草案第 3 條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Clause 4 
條例草案第 4 條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4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

的文件內，這項修正只是修改中文版的字眼。  

 

 謝謝主席。  

 

 
Proposed amendment 
擬議修正案內容  
 
Clause 4 (See annex XX) 
條例草案第 4 條（見附件 XX）  

 
 
詹培忠議員：主席，民協在報章上以為其 4 票十分有作用，可是現在自由黨

不投票，那 4 票是廢的了。本人謹此發言。 (眾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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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華議員：主席，是否已離題？  

 

 

馮檢基議員：主席，民協每一票也是計算於總數內的，所以我們反對。  

 

 

司徒華議員：主席，這不是關乎中文版的問題。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ut and agreed to.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Question on clause 4, as amended, put and agreed to. 
經修正的條例草案第 4 條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Clause 7 was agreed to. 
條例草案第 7 條獲得通過。  

 
 
Clauses 8, 9 and 10 were agreed to. 
條例草案第 8、 9 及 10 條獲得通過。  

 
Council then resumed.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局。  
 
 
Third Reading of Bill 
條例草案三讀  
 
MR LEE CHEUK-YAN reported that the 
李卓人議員報告謂：  
 
TRADE UNIONS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職工會（修訂）條例草案》  

 
had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 amendments.  He moved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他動議三讀上述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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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on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三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Bill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passed. 
條例草案經三讀通過。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CROSS-HARBOUR TUNNEL (CROSS-HARBOUR TUNNEL 
REGULATIONS)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海底隧道（海底隧道規例）（修訂）條例草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6 April 
1997 
恢復於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六日動議二讀辯論  
 

劉健儀議員致辭：代理主席，由於葉國謙議員就海底隧道提出的條例草案的

內容，與他稍後分別就東區海底隧道和大老山隧道提出的條例草案內容同出

一轍，所以我會一次過發言，而我的發言同樣適用於 3 項條例草案。  

 

  《海底隧道規例》在七二年訂立，當時規定的一氧化碳的濃度是在任何

時間內都不能超過百萬分之四百。差不多 20 年後，《大老山隧道規例》規定

的是一氧化碳的濃度是百萬分之一百五十。《海底隧道規例》訂立 25 年後的

今天，葉國謙議員提出要將 3 條隧道的一氧化碳濃度統一在百萬分之一百，

並且加入空氣質素標準，即二氧化氮的濃度和能見度。 25 年來，舊標準不

斷被新標準所取代，再過 5 年、 10 年，難保新標準不會是百萬分之一，甚至

是零；今天大家同意的標準又可能會被評為不合格而須改變。當然，社會不

斷進步，空氣質素標準應不斷提升，市民的健康也應不斷改善。從這個角

度，我不應該反對葉國謙議員提出的條例草案。不過，葉議員所採取的手法

及所造成的影響，就令人十分失望。  

 

  葉議員所採取的手法是“大石壓死蟹”。葉議員今天提出條例草案前，

有否和 3 間隧道公司從長計議呢？有否深入了解公司的困難呢？我懷疑他並

沒有這樣做。雖然他認為以現行設備來說，海底隧道和東區海底隧道可以達

到修訂的標準，大老山隧道則要增加通風設備，才可達到修訂標準，於是條

例草案便訂出了半年寬限期，他認為這些公司可以在這段期間內進行改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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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但他訂定這半年寬限期前，有否考慮到時間是否充分呢？他有否聽取公

司方面的意見呢？據我了解，要在半年內完成有關工程，最少有 1 間隧道公

司會有實質困難。政府改善公營隧道的空氣質素，不要說從何時開始，即使

未動工前，進行可行性研究也需要一、兩年時間。葉議員似乎不顧一切，以

議員提出私人條例草案的權力作為“大石”，要公司這幾隻“蟹仔”何時做

便何時做，何時改便何時改。  

 

  今天葉議員以市民健康為大前提而提出修訂，隧道公司亦以市民健康為

重，願意進行有關改善。不過，即使公司願意做，今天我們討論的條例草案

背後隱含了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我們是不可以不理的，那就是是否政府要修

改便修改，議員說要變便要變，完全不顧政府和私人公司之間先前所訂立的

協約呢？當然，政府有權修改法例，議員亦有權在不牽涉公帑的情況下提出

修訂。當然，針對私營機構而言，法例當然凌駕於協議之上。  

 

  事實上，當年 3 間隧道公司與政府簽訂建造、管理移交合約後，公司按

照政府當年訂下的規格來建造隧道，而這些規格包括空氣質素的要求。在建

造期間，若政府要求更改建造規格，政府要承擔有關費用。雙方這樣做，是

由於雙方願意接受合約的約束，而任何一方更改合約，也願意承擔費用。隧

道公司按照合約來建造隧道，而公司則根據投資金額、回報期等和政府商討

合約條件。到了今天，法例說改便改，雖然在條文內只是改動幾個字，但實

際效果卻可大可小；可以是要公司動用數百萬元來添置幾台抽風機，又或是

大至要動用過億元開鑿一條通風隧道。如果公司要作出這樣重大的資本投

資，毫無疑問，並非公司當年簽訂合約時所計算在內或考慮得到的。  

 

  上星期本局辯論有關巴士的條例草案時，民建聯的陳鑑林議員在發言時

曾說，港府和巴士公司簽訂專營權協議後，由立法局通過法例修改或改變協

議的精神，會構成港府單方面破壞商業協議，對香港作為一個金融或服務業

社會來說，顯然會影響投資者的信心。言猶在耳，今天民建聯的葉國謙議員

修改法例，不是改變了隧道公司與政府之間的協議精神嗎？他這樣做難道不

會影響投資者的信心嗎？葉議員會說，市民大眾的健康重於一切。我同意市

民大眾的健康很重要，不過，如果只是為了市民大眾的利益，政府便有權不

顧政府與私人公司的協約，這是危險的想法。很多極權國家在沒收私有財產

時，都會將人民利益掛在嘴邊。  

 

  一九八四年時，政府在海底隧道徵收 5 元過海隧道稅，導致交通流量減

少，政府為了補償公司的損失，便願意作出賠償。我剛才也說過，政府有權

隨時修訂法例，加徵稅項。當年，如果政府有這想法，大可以不用賠償給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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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公司，但最終政府給了隧道公司賠償。為甚麼政府要這樣做呢？原因之

一，我認為是政府徵收過海隧道稅，並不是公司當年簽訂合約時所計算在內

或考慮得到的；因而導致公司有所損失，政府覺得應該承擔責任，給公司作

出賠償。  

 

  在一個法治社會裏，我們必須捍協約的神聖，合約便是合約。我們尊

重合約，也要尊重合約的精神。我們尊重任何一方有更改合約的權利，但亦

要尊重任何一方有索償的權利。其實我相信政府也同意我的看法，因為我們

就有關巴士的條例草案進行辯論時，運輸司發言時坦白承認該條例草案有違

專營權協議的精神，因此，他呼籲議員反對該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從改善市民健康的角度，自由黨不會反對葉議員今天這 3 條

條例草案，但我們會投棄權票。我相信，即使我們投棄權票，葉議員這 3 條

條例草案也會獲得通過的。無論今天的表決結果如何，葉議員這 3 條條例草

案能否獲得通過，我知道隧道公司已經手進行改善隧道空氣質素的工程，

雖然他們未必可以在 6 個月內完成。他們這樣做是本市民的健康為大前

提，並不是代表他們接受政府有權更改協約或協約精神而無須作出賠償。我

很希望政府能夠尊重與私人公司簽訂的合約，在法例通過後，不要坐視不

理、漠不關心，將所有責任都推在隧道公司身上。我很希望政府能夠盡快與

隧道公司商討有關這 3 條條例草案所引致的問題，協助公司解決他們的困

難，盡快令這 3 間隧道公司可以符合新法例所訂定的要求。如果政府不這樣

做，我相信隧道公司，以至其他私人公司對政府的表現都會感到失望，對政

府的信心也會大打折扣。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暫時代為主持會議。  
 
 
謝永齡議員致辭：代理主席，我希望作簡單發言，支持以下這幾條有關隧道

空氣質素的條例草案。我的理據有 4 點：  

 

  第一，有關一氧化碳的濃度，大家也知道，這會危害孕婦的健康和心臟

病患者的情況。在二氧化氮濃度方面，也會影響呼吸系統和慢性疾病病人的

病發機會。基於保持健康的理由，我們有足夠理由支持採取更多環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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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目前規管隧道的標準，例如一氧化碳的濃度是不一致的，每條隧

道都不同，而且較為寬鬆，亦沒有就二氧化氮的濃度作出規管。因此，長遠

來說，如果通過以下數條條例草案，有可能改善隧道的空氣質素。  

 

  第三，條例草案所提的標準根本與環境保護署的指引相符，所以是合乎

國際環保指標，值得支持。  

 

  第四，根據環境保護署過去在隧道進行的測試試驗，也認為有可能實施

這幾條條例草案的標準。  

 

  可是，民主黨也有以下的憂慮。幾間隧道公司會否因條例草案的通過，

須提高標準而引致成本上升，並以此作為藉口提出加價要求，將費用轉嫁至

消費者身上呢？我們希望運輸科在這方面能做一些工夫。  

 

  此外，我們也希望政府能對隧道空氣質素制訂一個指標，因為現時我們

還沒有這個指示。假如能在這方面多教導市民的話，對環境保護肯定有一定

益處。  

 

  長遠而言，空氣中的有毒物質實有需要列入監管之列，例如汽油排出的

苯及其他揮發性高的有機化合物，政府須考慮作出監管。  

 

  此外，在規管隧道空氣質素方面，即使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其實也是治

標不治本的。長遠而言，香港應多注重採用更清潔的燃料，並應教育市民注

意汽車維修，減少排出污染物。  

 

  最後，雖然這幾條有關隧道空氣質素的條例草案看來會獲得通過，可是

我們希望政府會落實就室內空氣質素及隧道質素方面多作研究。立法、研究

及教育等數方面並重，才可以改善香港隧道空氣的質素。  

 

  謝謝代理主席。  

 
 
莫應帆議員致辭：代理主席，我代表民協就葉國謙議員這 3 條有關隧道的條

例草案發言。為了響應本局主席黃宏發議員昨晚的呼籲，我的發言將會非常

簡短，希望能加快我們審議條例草案的速度。  

 

  我認為在環保角度或保障巿民健康的角度上，民協都會支持這些條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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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我特別希望提出的是職業司機的情況。我非常同情那些巴士司機，特別

是駕駛沒有冷氣設備的那些巴士的司機，以及那些沒有裝設冷氣的貨車的司

機，他們一天可能在這幾條隧道內來回十多次，我相信即使他們有些是不吸

煙的，亦會因為經常駕駛車輛來往這些隧道，而令他們的肺部與吸煙者的情

況相若。基於這些原因，我們民協會支持這些條例草案。  

 

  劉健儀議員剛才提到，這幾條隧道已興建了二十多年，政府應作出改

善。不過，我認為這幾間公司應無須政府或議員提醒，甚或立法，而自行在

有利潤的情況下，主動改善隧道的空氣質素標準。事實上，它們不應要在政

府提示，或立法局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後，才進行有關工作。我不會同情這幾

間公司，也不覺得這是“大石壓死蟹”。我希望能透過這次立例，令隧道公

司或其他專利公司明白到，有些時候做事應比較主動，不要待政府提醒或巿

民反對，又或立法局提示，才進行改善工作。  

 

  代理主席，我希望能加速審議條例草案，所以我現在表明我們也會支持

接的兩條條例草案。  

 

  本人謹此陳辭。  

 
 
運輸司致辭：代理主席，從保護環境和巿民健康的角度，政府一直對隧道的

空氣質素十分關注，所以經過數十年後，各位都可看到政府對隧道各種氣體

的濃度的要求提高。現時問題是這數條隧道，即海底隧道、東區海底隧道和

大老山隧道，是在 3 個不同時期興建。對於最新的隧道，我們自然有最高的

標準，但若將這標準加諸於一條二、三十年前興建的隧道上，立即要它達致

這水平，而不研究實際上實施這個水平可能帶來的問題，這是一個不負責任

的做法。因此，政府於過往數年，以行政指標的方法，鼓勵公司逐步改善質

素。  

 

  本來，我十分期待立法局會就葉議員這 3 條條例草案成立條例草案委員

會，讓各公司在正式研究這些標準後，提出他們的建議和意見。政府也希望

在這段期間，研究公司要花多少投資和工夫，才可達到這 3 條議員條例草案

所建議的水平。可是，代理主席，很可惜，這些條例草案並沒有經過這個程

序。因此，今天的情況是，雖然政府原則上支持提高隧道內的空氣質素，但

對實施的方式和時間有極大保留。  

 

  至於加價問題，如要大幅度修改一條已經建好的隧道的通風系統，肯定

要作出投資。現時的問題是，投資要多大。究竟會否影響車輛經過隧道所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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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費用，仍然是一個未知之數。因此，在這 3 條條例草案生效後，雖然仍

有 6 個月讓我們有時間繼續進行研究，但政府對於將來改善工程所需的時間

須有更明確的了解，我們要跟隧道公司有更多商討，因此，政府將來可能要

修訂有關規例，以延長新標準的生效日期。  

 

  謝謝代理主席。  

 
 
葉國謙議員致辭：代理主席，首先，我非常多謝剛才就我提出的條例草案表

達了意見的議員。我提交本局審議的 3 條條例草案今天恢復二讀辯論，劉健

儀議員剛才以非常激烈的措辭指摘我提出的條例草案，但我相信對於提高隧

道空氣質素標準的原則精神，本局並沒有同事會反對或表示異議。有些同

事，特別是劉健儀議員，非常關注這些條例草案會否與單仲偕議員的兩條有

關鐵路的條例草案，以及劉千石議員的有關公共巴士的條例草案一樣，是以

立法形式單方面破壞政府與私人投資簽訂的協議。如果我不在這方面作一些

表達，我相信很難解開劉議員這個結。  

 

 

代理主席：是否規程問題？  

 

 

劉健儀議員：他誤解了我的意思。我沒有提有關地鐵的條例草案，我只是提

有關巴士的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葉議員，請繼續。  

 

 

葉國謙議員：我認為凡事都應從大局出發，應從多個角度、多個層面來考慮

問題。正如我在條例草案二讀發言時所說，在考慮我提出的 3 條條例草案時 ,

一個重要的原則是，任何負責任的經營者，除了賺取利潤外，也必須從使用

隧道的巿民的健康角度經營隧道。我也認為，作為一名負責任的立法者，在

同意經營者必須有合理回報的同時，須為使用者使用隧道時的健康情況設

想。我是本這種精神提出這幾條有關改善隧道空氣質素的條例草案。根據

政府與隧道經營者簽訂的協議，隧道公司有責任遵守有關的管制規定，包括

政府不時訂定的環境規定，所以隧道公司本身有承擔責任的義務。如果我們

犧牲巿民的健康，以保存投資者的利潤，在我來說，我的答案肯定是

“否”。當然，我不排除有些同事可能說“好”，但我會為此而再度感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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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作為立法者，竟然置巿民的健康不顧，以保障投資者的利潤，這點我是

不能接受的。  

  代理主席，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巿，我們須以國際標準量度關乎影響巿

民身體健康的各項標準。目前，世界整體都講求環保意識，隧道內的空氣質

素標準，如果仍然依照過往以構成火警的危險作為標準，我是完全不能接受

的；而且各條隧道的要求參差不齊，現時有充分證明顯示，這會對人體健康

構成影響。在這情況下，我們怎能接受呢？今次我的條例草案所提出的空氣

質素標準，正是根據九零年世界生組織的標準訂定，也是目前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行車隧道空氣質素監察守則》的要求，所以我是按照國際

標準來作出修訂。  

 

  代理主席，可能有些同事會問，環保署為何在九三年時不根據世界生

組織的標準來訂立有關的監察守則？為何要延至今天，才按這標準要求各間

隧道公司落實執行呢？在這情況下，這會否不能保障巿民的健康呢？這正正

是我要提出條例草案的原因。 4 年來，環保署有環保署本身訂立的指引，隧

道公司有隧道公司本身的標準，兩者各不相干，而使用隧道的巿民的健康繼

續被損害，這種情況實在令我不能接受。我對這 3 條隧道的空氣質素提出修

訂，正是始源於我接到很多投訴，說大老山隧道的空氣質素令人不能接受。

既然政府明知要為而不為，我惟有透過提出議員條例草案來達致這目的。  

 

  再者，在我提出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我曾先後與不同政府決策科、政府

部門及各有關隧道公司接觸，我得到的信息是，他們其實都認同須改善隧道

空氣質素的標準，而且也接受要保障巿民健康這原則。我其實今午曾與大老

山隧道公司的負責人通過電話，得知隧道公司已經開始進行有關改善工程的

準備工作。這足可以證明大家都是同心協力，朝改善隧道的空氣質素而努

力。  

 

  我會針對各條隧道須落實條例草案中的空氣質素標準，稍後動議修正

案，將條例的實施日期訂在半年之後，以便隧道公司能夠利用這半年寬限

期，購置改善空氣質素的設施，將隧道內的空氣質素加以改善及提高。我同

意要給隧道公司寬限時間，購置設施及安裝有關設備。當然，在這半年內，

可能有些隧道公司未必能達到規定標準，也可能有些隧道公司可以做到。事

實上，我提出這項修正，是因為較早時，就有關西隧的決議案，我也作出同

樣修正，為求達致統一，我現時也提出這修正。我相信只要隧道公司在這半

年內開始作出實質改善空氣質素工作的準備，即使屆時未能達致規定標準，

也能獲得巿民與政府的諒解及接受，尋求一個好的解決方法；再加上有關的

合約條文，政府其實是起一個監察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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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推薦本條例草案，希望得到各位議員的支持。  

 
代理主席：是否規程問題？  

 

 

劉健儀議員：是的，代理主席。我想要求葉國謙議員澄清剛才他所說的一

點。你是否容許我這樣做呢？  

 

 

代理主席：葉議員願不願意澄清呢？  

 

 

劉健儀議員：謝謝代理主席。葉議員剛才提到，如果有議員說要保障投資者

的利益而罔顧市民健康，他會感到很震驚。我想問葉議員，有否任何議員提

出這論點？若沒有的話，葉議員會否考慮收回他的“震驚”呢？  

 

 

葉國謙議員：如果真的有議員有這種想法，我真的會感到震驚，所以我不覺

得要收回。  

 

 

劉健儀議員：代理主席，我要求澄清，是否有議員提出過這論點？  

 

 

葉國謙議員：代理主席，我的前提是“如果有議員”，所以我覺得我已清楚

說出這點。  

 

 

代理主席：周梁淑怡議員，是否規程問題？  

 
 
周梁淑怡議員：代理主席，請問我現在是否已經不可以發言？  

 

 

代理主席：因為葉議員已經發言答辯了，你可以在委員會審議階段才發言。  

 

 

周梁淑怡議員：隨便啦！（眾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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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這是《會議常規》規定，不能隨便。（眾笑）  

 
Ques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Bill read the Second time. 
條例草案經過二讀。  
 
Bill committed to a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3(1). 
依據《會議常規》第 43 條第 (1)款的規定，將條例草案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

議。   
 

 
Committee stage of Bill 
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本局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ROSS-HARBOUR TUNNEL (CROSS-HARBOUR TUNNEL 
REGULATIONS)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海底隧道（海底隧道規例）（修訂）條例草案》  

 
Clause 1 
條例草案第 1 條  
 
葉國謙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1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

位委員的文件內。  

 

  第 1 條主要關於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這項修正建議將條例的生效日期

訂為條例草案通過之後的半年。在四月二十三日，本局通過同樣由我提出的

有關西區海底隧道空氣質素的《西區海底隧道條例》規定的決議案，我當時

在規定中加入了新的條文，使西隧公司可以達致新訂的空氣質素標準。西隧

公司可以有半年的寬限期，為達致公平，對各隧道公司的要求一致，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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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提出這項修正。  

 

  條例草案同時也加入了半年時間的寬限條文，使有關公司能在半年內做

好充分準備，加設所需設施，以達致新訂標準的要求。  

 
Proposed amendment 
擬議修正案內容  
 
Clause 1 (See annex XXI) 
條例草案第 1 條（見附件 XXI）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ut and agreed to.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Question on clause 1, as amended, put and agreed to. 
經修正的條例草案第 1 條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Clause 2 
條例草案第 2 條  
 
葉國謙議員致辭：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2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

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關於第 2 條的修正，主要是更清晰訂定隧道內的空氣質素標準。這純粹

是一項技術性的修正。  

 
Proposed amendment 
擬議修正案內容  
 
Clause 2 (See annex XXI) 
條例草案第 2 條（見附件 XXI）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ut and agreed to.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Question on clause 2, as amended, put and agreed to. 
經修正的條例草案第 2 條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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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then resumed.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局。  
 
 
Third Reading of Bill 
條例草案三讀  
 
MR IP KWOK-HIM reported that the 
葉國謙議員報告謂：  
 
CROSS-HARBOUR TUNNEL (CROSS-HARBOUR TUNNEL 
REGULATIONS)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海底隧道（海底隧道規例）（修訂）條例草案》  

 
had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 amendments.  He moved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他動議三讀上述條例草案。  
 
Question on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條例草案三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代理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你是否要發言？  

 

 

周梁淑怡議員致辭：主席，第一，我想在這裏對葉國謙議員表示失望，因為

我們自由黨就他的條例草案曾作很詳細的討論。我們完全認同市民的健康是

我們要關注的問題，我們亦認同要改善隧道內的空氣質素，就是我們絕對要

做的事，也應鼓勵隧道公司這樣做。但葉國謙議員卻利用我們立法局議員的

“尚方寶劍”，以立法形式來達到目的。他完全沒有考慮採取有商有量這方

法，或一些其他可以用的武器，例如立法局很多時候會採用的積極施壓方

式，來使隧道公司心甘情願地做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6 個月是很短的時間，政府很多時候說要做研究，少說也要進行一、兩

年。規定隧道公司要在 6 個月內達到新標準，完全是雙重標準的做法。我們

不是說他們無須這樣做，而是究竟要用多長時間，這是第一點。第二，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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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到葉國謙議員所說的話，我也很震驚。他說希望我們同意訂立這法例，

給隧道公司 6 個月時間，但他不知道隧道公司能否做到。他說希望在 6 個月

內會有些進展，但如果隧道公司做不到的話，大家也會諒解。這是不可能

的，因為這是犯法的。我們訂立了法例，隧道公司做不到便是犯法。誰人會

給他們通融？難道是葉議員給他們通融嗎；抑或是運輸司？這是不能的。從

一個環保的執法角度來看，沒有人能給他們通融。換句話說，隧道公司要在

法例規定的時限內，無論花多少費用，也要達到規定的標準。這標準純粹是

因為葉議員引用了某些國際標準，令其他人無法不認同，無法不把它作為一

個目標。  

 

 如果規定隧道公司在 6 個月時限內，不論花多少費用也要達到這新標

準，我認為對那些公司是不公平的。我不是代隧道公司說話 ,我只覺得作為

負責任的立法局議員，不單止要照顧市民的健康，還要顧及公平原則。我們

不能只為要達到這目的，便不理會做事的方法。  

 

 剛才葉議員說，隧道公司可以為市民健康想少賺些錢。這不是少賺錢

的問題，而是我們不知道公司是否因而要虧本。虧本多少，我們也不知。事

實上，我聽聞公司會虧本，因為現時涉及的隧道公司，其中有些正在虧蝕。

因此，不是說他們現正賺錢，要他們拿取一些利潤來做一些有意義的事這問

題。即使要他們做，也要他們心甘情願地做，不是說 ......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主席：《常規》第 51 條關於 “三讀 ”的第 (1)款述明： “就該議案進行的辯論，
須限於條例草案的內容 ”，如果你說 “6 個月的期限太短 ”之類的話，就合乎
《常規》；如果你再談到整條條例草案本身的功過和大原則，即已超出了三

讀辯論的範圍。你發言的時候要很技巧地拉上內容，否則就會犯規。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但他的內容有提及 ...... 

 

 

主席：到 “東隧 ”的時候就可以講原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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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主席，也許我稍後就《東區海底隧道規例》發言時才討論內

容的問題。  

Question on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三讀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Bill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passed. 
條例草案經三讀通過。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EASTERN HARBOUR CROSSING (EASTERN HARBOUR CROSSING 
ROAD TUNNEL REGULATIONS)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東區海底隧道（東區海底隧道行車隧道規例）（修訂）條例草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6 April 
1997 
恢復於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六日動議二讀辯論  
 

周梁淑怡議員致辭：主席，我是繼續剛才我的發言。較早時，葉國謙議員與

他民建聯的黨友曾經就一些有關勞工的條例草案表決，我相信他們不會說自

己是代表資方或維護資方的利益，他們的表決取向是為了一個公道，就是不

可以在沒有進行商討的情況下，硬要用一些條例草案監人賴厚，慷他人之

慨，來做一些事。  

 

 現在他與較早前的立場剛好相反，他正是慷他人之慨。他希望透過條例

草案，強迫隧道公司達到他認為會維護市民利益的標準。維護市民利益，特

別是有關健康，我相信沒有人會有異議，所以自由黨根本不可能反對這條例

草案。我們始終認同一件事，就是市民的健康是很重要的，這是肯定的。不

過，我們覺得葉國謙議員這做法是不公道的。因此，我們不能支持他做一些

不公道的事情。我們會投棄權票。  

 

 謝謝主席。  

 
 
謝永齡議員致辭：主席，民主黨甚少支持民建聯的建議，但作為民主黨的環

保發言人，今晚我希望可以幫葉國謙議員說幾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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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周梁淑怡議員說，立法局是通過法例，但如果通過這些監管隧道空

氣質素的法例後，會影響經營者，有些公司甚至會出現虧蝕情況，這樣做又

是否正確呢？我覺得立法歸立法，立法局不應該替經商者打算盤，看看生意

是否如意。如果是的話，便通過條例草案，如果不如意的話，便不通過。我

覺得這並不是一個負責任立法者的精神。  

 

 

周梁淑怡議員：我不是說要為經商者打如意算盤。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你可以到最後才解釋。  

 

 

謝永齡議員：第二就是在監管隧道空氣質素的問題上，立法有沒有用處呢？

有用才立法；沒有用便不立法。不過，我認為不可以肯定每一條法例必定有

用，我們才立法。如果我們是根據一些國際認可標準，這是全世界的準則，

我們只不過是跟隨這些準則，為何我們不可以訂出這些規定呢？  

 

 另一個觀點是，為何我們不先與隧道公司討論，看看如何可以改善標

準，然後才立法？其實，如果沒有一些較為強硬的法例，經營者又為何要作

出改善呢？他們沒有推動力來做這事。我不是說硬要迫隧道公司這樣做，而

是如果空氣質素影響市民健康，為何我們不設法改善呢？只懂說保障市民的

健康，市民的健康很重要；但要立法時卻說不支持，這無疑是“空口講白

話”，並不是真正關注市民的健康。  

 

 最後，她說這樣立法是不公道的。我認為立法是規管這些公司的行為，

是設定一些標準尺度來衡量，我們立法者須看看這些標準是否合理。是否公

道，視乎我們 59 位議員的表決。如果我們認為市民的健康重要，那麼即使

我們很多時候與民建聯的政治立場不同，但就今晚這項有關環保的條例草

案，我覺得這方向是值得支持的。  

 

 謝謝主席。  

 
 
陳鑑林議員致辭：民建聯非常諒解工商界對於立法局議員要求以立法形式，

令他們要多付一些錢，加重他們的經營成本而感到不滿。我們完全理解他們

的感受，但在這問題上，我也希望本局議員能夠體諒到，民建聯議員從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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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已經一直透過各種渠道，爭取改善隧道的空氣質素。大家也知道，我們

亦曾經與隧道公司商討、與運輸科商討，也曾與各個政府部門商討，但解決

問題的進度似乎相當慢。  

 我們也明白到，如果要透過法例強要他們進行改善的話，他們的經營成

本必然會加重，但大家也知道，每一次有關方面如果需要立法局協助，使他

們的加價得以實行的話，民建聯從來都沒有“托手”，換而言之，我們從

來都以非常務實的角度來審議他們的申請。因此，我希望周梁淑怡議員息

怒，其實我們已很審慎考慮這問題。  

 

 謝謝主席。  

 
 
劉健儀議員致辭：主席，剛才我很小心聆聽各位議員就這條例草案的發言，

但似乎沒有一位同事針對我剛才提出的那一點詳細說得很清楚，那就是透過

立法形式修改政府與私人公司的協約時，是不是理所當然地應該這樣做，還

是我們要很小心處理這問題。政府的取態如何；抑或議員說其他的一概不用

理會，市民大眾的健康最重要。我們立法者有“尚方寶劍”，有絕對的權

威，我們可以立法，只要不涉及公帑，不要政府“掏腰包”，我們就甚麼也

可以做？是不是一定可以採取這種態度呢？似乎沒有議員提及這點。  

 

    我想回應陳鑑林議員所說的一點，他說民建聯曾就這問題與隧道公司

商討，但商討過多少次呢？是在多久之前商討呢？在我記憶當中，應該不是

太久以前曾有市民投訴說大老山隧道的空氣有欠妥善，之後發生了甚麼事

呢？本局的有關事務委員會有沒有作出任何討論呢？環境事務委員會有沒有

討論呢？交通事務委員會有沒有討論呢？有沒有議員提出這問題討論呢？有

沒有議員提出質詢呢？有沒有議員提出議案辯論呢？沒有。在市民投訴之

後，我們接觸到的就是葉國謙議員提出的這些議員條例草案，要以立法形式

規管這問題。隧道公司現在願意這樣做，我只是質疑手段的問題，是不是應

該這樣做。  

 

    主席，我謹此陳辭。  

 
 
運輸司致辭：主席，剛才我就有關海底隧道規例的條例草案所述的政府立

場，與這條隧道及稍後提出的大老山隧道的條例草案是完全相同的。  

 

 我想再次說明，各條隧道是根據其興建年代的標準來設計，而這 3 條隧

道的設計完全不一樣，既然我們沒有機會透過事務委員會或條例草案委員會

向這些公司清楚說明實施情況，所以政府一定要保留將來可能要求將實施期



LEGISLATIVE COUNCIL — 26 June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1041 

限延長的權利。  

 

 謝謝主席。  

葉國謙議員致辭：主席，我本來以為不會再花太多時間討論這條例草案，因

為我覺得大家應看到這條例草案的最主要精神，是希望能夠保障市民的身體

健康。  

 

    我想回應幾個問題。第一是有議員說“慷他人之慨”，我看不到怎樣

“慷他人之慨”。實際上，隧道的興建是為了香港市民，而香港市民在使用

隧道時必須繳付費用。因此，我的看法是，現時隧道公司增添或更換設施，

以達致合乎國際標準所引致的費用，其實是“羊毛出自羊身上”。我覺得

“他人之概”其實是“使用者之概”，我不覺得這些費用是單獨要隧道公司

從利潤中拿出來。問題就是這樣簡單。  

 

    另一個問題是，我們是否倉卒提出條例草案。我們是否完全沒有與隧

道公司商討就修訂這些條例呢？我想簡單提出一些背景資料。引起這問題的

其實是大老山隧道。大老山隧道由於空氣質素問題被市民投訴，特別是沙田

區居民的投訴十分多。我與該地區的一些地區議員，曾多次到大老山隧道公

司與他們商談，要求他們迅速解決這問題。如果蔡根培議員在此，他可能也

會說曾多次要求隧道公司採取措施補救。  

 

    可是，當我們看回有關條例，發覺原條例並沒有按照國際標準來制

定，因此，即使很多居民投訴，隧道仍然合乎未修訂前的條例的標準。在這

情況下，隧道公司根本沒有任何動力要作出改善，因為它已經符合最初與政

府簽訂協議時的標準。  

 

    我們要清楚知道，這會令市民在使用大老山隧道時危害、損害他們的

健康，所以我不認為我們不須要要求隧道公司在這方面盡快作出改善。我記

得在我們提出這建議的過程中，剛剛適逢大老隧道公司申請加價，在那階

段...... 

 

 

主席：葉國謙議員，很對不起，現在我們正在討論東區海底隧道。  

 

 

葉國謙議員：主席，我明白，但這是與本條例草案有關的。因此，我將這些

作為背景資料提出，我相信在我說完後，你也會覺得是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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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大老山隧道公司提出加價時，他們曾承諾會作出很多改善，並且委

託顧問公司進行調查。但後來發覺立法局對該項加價申請並沒有批准權力，

隧道公司立即放手，說要研究，說要考慮。由隧道公司這種態度可見，如果

沒有條例影響或要求有關隧道公司，包括東區海底隧道公司按照標準來行

事，他們就完全不會採取積極措施。  

 

    當然，我承認一點，就是這可能對東區海底隧道公司或海底隧道公司

有不公平的地方，因為我們那時的焦點是放在大老山隧道。但是在我們隨後

的接觸中，以及根據環境保護署的資料顯示，這兩條隧道，只要作出一些不

太大型的工程，就已經可以達致規定的標準。這是在我和他們的商談中得悉

的。因此，我覺得隧道公司在這條例草案所提出的寬限期內，只要努力去

做，就可以達致標準。我認為隧道公司有責任保障市民的健康。  

 

    剛才也有議員提到，我們明知隧道公司在半年內未必可以達到標準，

但又作出這樣的規定，是否對他們不公平呢？其實大家都知道，這條例草案

是與政府和隧道公司的合約有關，在執行方面是透過政府的監管，隧道公司

不會因為過了期限也達不到標準而遭受檢控。在這方面，主要的責任是在於

政府的監管。因此，剛才運輸司特別提到，如果他們覺得有問題，隧道公司

做不到的話，他們可以提議把限期延長。因此，我認為現時這條例草案並不

會對隧道公司造成不公平。  

 

    謝謝主席。  

 

Ques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Bill read the Second time. 
條例草案經過二讀。  
 
Bill committed to a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3(1). 
依據《會議常規》第 43 條第 (1)款的規定，將條例草案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

議。   
 

 
Committee stage of Bill 
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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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本局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EASTERN HARBOUR CROSSING (EASTERN HARBOUR CROSSING 
ROAD TUNNEL REGULATIONS)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東區海底隧道（東區海底隧道行車隧道規例）（修訂）條例草案》 

 
Clause 1 
條例草案第 1 條  
 
葉國謙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1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

位委員的文件內。第 1 條是有關條例的生效日期。  

 
Proposed amendment 
擬議修正案內容  
 
Clause 1 (See annex XXII) 
條例草案第 1 條（見附件 XXII）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ut and agreed to.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Question on clause 1, as amended, put and agreed to. 
經修正的條例草案第 1 條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Clause 2 
條例草案第 2 條  
 
葉國謙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2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

位委員的文件內。  

 

 有關第 2 條的修正，主要是清晰地訂明空氣質素的標準。這純粹是一項

技術性修正。  

 

 謝謝主席。  

 



LEGISLATIVE COUNCIL — 26 June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1044 

Proposed amendment 
擬議修正案內容  
 
 
Clause 2 (See annex XXII) 
條例草案第 2 條（見附件 XXII）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ut and agreed to.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Question on clause 2, as amended, put and agreed to. 
經修正的條例草案第 2 條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Council then resumed.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局。  
 
 
Third Reading of Bill 
條例草案三讀  
 
MR IP KWOK-HIM reported that the 
葉國謙議員報告謂：  
 
EASTERN HARBOUR CROSSING (EASTERN HARBOUR CROSSING 
ROAD TUNNEL REGULATIONS)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東區海底隧道（東區海底隧道行車隧道規例）（修訂）條例草案》 

 
had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 amendments.  He moved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他動議三讀上述條例草案。  
 
Question on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三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Bill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passed. 
條例草案經三讀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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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TATE'S CAIRN TUNNEL (TATE'S CAIRN TUNNEL REGULATIONS)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大老山隧道（大老山隧道規例）（修訂）條例草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6 April 
1997 
恢復於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六日動議二讀辯論  
 

謝永齡議員致辭：主席，今晚很幸運，有 3 條同樣性質的條例草案，令議員

有機會探討一些問題。  

 

 我想發言回應自由黨的一些言論。他們以自由經濟的理論，認為立法局

不宜介入一些商人與政府的商業關係。乍聽起來，幾乎是無懈可擊的，但看

深一些，卻並非如此。很多有關環保的項目，例如汽車發出的噪音，甚至汽

油的質素，都是受到監管的，甚至是立法監管，那為甚麼立法局不可以按照

一些國際標準來監管一些商業行為呢？其實這是值得議員探討的，特別是重

點是市民的健康。如果是有關市民的健康，我認為有些時候在某程度上應以

立法方式改善。  

 

 第二點很簡單，就是世界在變，標準也在改善。如果有一些幾乎是世界

性趨勢的標準來改善空氣質素，為甚麼香港作為一個經濟發達的地區不跟隨

這些經改善的標準和準則呢？我看不到有甚麼充實理據支持不立法。  

 

 第三點，今晚我替民建聯說了很多話，但有一點我真的想投訴他們，因

為他們今晚採取了雙重標準。在談論空氣質素時，民建聯說要立法監管，但

在討論三鐵加價時，為甚麼他們又不用同樣標準呢？我認為這是不大公道

的。如果我們認為立法是有用的，是有利市民的話，則無論是有關健康或價

錢，我們都有權監管。他們為甚麼要採取雙重標準呢？  

 

 謝謝主席。  

 
 
陳鑑林議員致辭：主席，我恐怕謝永齡議員弄錯了。民建聯在訂立這條例草

案時曾審慎作出考慮，而剛才我也提過，我們希望透過立法來改善隧道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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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質素，這是改善服務的其中一個部分。如果隧道公司因提供改善服務而造

成成本增加，我們希望政府在與有關公司商討加價機制時，會考慮到成本增

加。  

 

 

 另一方面，有關三鐵加價的問題，我們已多次重申，這完全是兩個機

制。如果要由立法局控制加價機制的話，必然會造成惡果，除了有關服務不

能得到改善外，公司的經營狀況會越來越差。在政治因素下，立法局極有可

能使問題越見嚴重。這完全是兩回事。  

 

 因此，我希望政府審慎考慮到，如果將來引起成本增加，應在調整收費

時加以考慮。此外，我希望民主黨可以放心支持民建聯，因為你們這次的支

持是不會造成惡果的。  

 

 謝謝主席。  

 
 
劉健儀議員致辭：主席，我想回應謝永齡議員剛才提出的兩點。  

 

  謝議員說為何我們可以立法規管噪音或廢氣，但現在我們又不贊成立法

規管隧道內的空氣質素？理由很簡單，政府並沒有與汽車駕駛者訂定任何協

議；政府也沒有跟巿民就噪音方面訂定任何協議。政府卻和 3 間隧道公司訂

有協議，而在協議中已有規管廢氣的標準。現時這個標準是因應時間而改

動，如果透過立法改動，將標準提高，正如我先前就第一條條例草案二讀辯

論發言時，已說得很清楚，這是違背了政府和私營公司的協議精神。即使條

文方面沒有違背，但是違背了精神，所以與謝永齡議員剛才提出的例子不

同。因為如果政府就噪音方面訂定一些新標準，當然，駕駛者或其他巿民定

要遵守；又或在廢氣方面有一些其他標準，巿民大眾也要遵從，但這是一個

沒有特別協議的情況。現在我針對的是在有協議的情況，而協議中是有這樣

的條文，如果要修改這些條文，是否可用同樣例子處理呢？  

 

  謝永齡議員批評民建聯在三鐵加價問題上的立場，我覺得他用的例子是

不正確的。我剛才就第一條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發言時提到在有關巴士的條例

草案方面，民建聯的立場和今天是南轅北轍，雖然我們是在說同一樣事情。

三鐵是政府全資擁有的法定機構，而巴士公司是私營機構，今天民建聯提出

的 3 條條例草案是針對私營機構，當天有關巴士的條例草案也是針對私營機

構。同樣是針對私營公司，但他們採取的態度卻截然不同。我想這要留待民

建聯自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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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莫應帆議員致辭：既然已經這麼夜了，讓我也多說幾句便算。對於有關大老

山隧道的條例草案，民協同樣會支持，理由與我們支持有關海底隧道的條例

草案一樣。  

 

 謝謝主席。  

 
 
葉國謙議員致辭：主席，首先，我多謝陳鑑林議員再次提出民建聯對這方面

的看法 ,我也不想再作闡述。此外，我也多謝民主黨對這條條例草案的支

持。可能我剛才說得不多。為何我不多提多謝民主黨在這方面的支持呢？因

為我覺得這是一個民生問題，大家都應關注市民的健康。  

 

 至於這條條例草案跟監管地鐵或巴士加價的問題，剛才陳鑑林議員已說

性質根本不同，所以我也不想就這方面花費大家太多的時間。  

 

 謝謝主席。  

 

Ques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Bill read the Second time. 
條例草案經過二讀。  
 
Bill committed to a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3(1). 
依據《會議常規》第 43 條第 (1)款的規定，將條例草案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

議。   
 

 
Committee stage of Bill 
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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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TATE'S CAIRN TUNNEL (TATE'S CAIRN TUNNEL REGULATIONS)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大老山隧道（大老山隧道規例）（修訂）條例草案》  

 
Clause 1 
條例草案第 1 條  
 
葉國謙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1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

位委員的文件內。第 1 條是有關條例的生效日期。  

 

 謝謝主席。  

 
Proposed amendment 
擬議修正案內容  
 
Clause 1 (See annex XXIII) 
條例草案第 1 條（見附件 XXIII）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ut and agreed to.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Question on clause 1, as amended, put and agreed to. 
經修正的條例草案第 1 條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Clause 2 
條例草案第 2 條  
 
葉國謙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2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

位委員的文件內。有關第 2 條的修正，主要是更清晰地訂明隧道內空氣質素

的標準。這純粹是一項技術性的修正。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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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amendment 
擬議修正案內容  
 
 
Clause 2 (See annex XXIII) 
條例草案第 2 條（見附件 XXIII）  

 
 
陳鑑林議員致辭：主席，對於劉健儀議員的批評，我們是完全接受的，因為

如果我們以立法形式來改變政府和私營機構的合約，是有點“打茅波”。不

過，如果將這條例草案與有關巴士的條例草案來比較，則完全是兩回事，因

為我們現在是希望隧道公司的服務能做得更好，但是有關巴士公司的條例草

案則會將巴士的加價機制“打爛”，這是我們完全所不能接受的。如果巴士

公司的服務欠佳，我們很可能會提出私人條例草案，要求政府促使巴士公司

改善服務。  

 

 謝謝主席。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ut and agreed to.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Question on clause 2, as amended, put and agreed to. 
經修正的條例草案第 2 條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Council then resumed.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局。  
 
 
Third Reading of Bill 
條例草案三讀  
 
MR IP KWOK-HIM reported that the 
葉國謙議員報告謂：  
 
TATE'S CAIRN TUNNEL (TATE'S CAIRN TUNNEL REGULATIONS)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大老山隧道（大老山隧道規例）（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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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 amendments.  He moved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他動議三讀上述條例草案。  
 
Question on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三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Bill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passed. 
條例草案經三讀通過。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SECURITY AND GUARDING SERVICES (AMENDMENT) (NO. 2) BILL 
1997 
《 1997 年保安及護服務（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9 April 1997 
恢復於一九九七年四月九日動議二讀辯論  
 
劉健儀議員致辭：主席，首先，本人要申報利益，本人是保安及護業管理

委員會的主席。  

 

  主席，陳榮燦議員提交的議員條例草案，建議修訂《保安及護服務條

例》，豁免部分人士受條例監管，阻止保安及護業管理委員會逐步以保安

人員許可證取代“白卡”。作為委員會主席，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  

 

  《保安及護服務條例》的精神，是透過發牌制度，對提供保安服務的

機構及其從業員作出適當的監管，從而提高服務質素，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協助打擊罪案。該條例規定所有從事保安工作的人員和公司，均須分別申領

有效的許可證和牌照。條例取代了原有監管該行業的唯一法例  ─  即《看

守員條例》。管理委員會負責發牌予保安公司，並釐定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

的準則。  

 

  政府在制定條例時，已顧及到有需要確保年老護員的就業不致受到太

大的影響，特別在該條例第 33 條引進了一項過渡安排，讓持有根據《看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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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簽發的看守員許可證（“白卡”）的人士，不論年齡，可繼續在各類

型樓宇內工作，直至他們接獲委員會通知，換領保安人員許可證為止。整個

過程需時 5 年，年長者已被安排在最後階段換證。  

 

 

  管理委員會在擬訂保安人員許可證簽發準則的同時，亦有考慮到該行業

的實際情況，設法平衡業內人士與公眾的利益。其實，業內人士對提高保安

從業員的質素，有更高的期望。業內人士曾要求委員會制訂較嚴格的年齡準

則，但我們理解到業內有不少年長的從業員，為了確保條例的實施不會對他

們帶來太急劇的轉變，我們決定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行改進。按委員會所定

的發證準則，凡 65 歲以上的人士，均可申請甲類許可證，並在單幢式私人

住宅大內工作（即只有一處主要通道的住宅樓宇）。本港大部分住宅大

都符合這個定義，在這類樓宇工作的看守員並無年齡上限。條例全面實施剛

剛超過 1 年，而管理委員會現時正按業內及社會的實際需要，全面檢討整

個發證準則。  

 

  基於上述安排，我們相信因法例而受影響的看更人數，遠比陳議員所指

的數字為低。根據勞工處的紀錄，由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法例生效至今，只

有 19 宗管理員被解僱的個案，其理由與年齡有關，當中涉及僱主誤解或故

意曲解法例。此類個案已經由勞工處作出調解。其實法例已為年長的保安員

作出了妥善安排，他們只須體格良好，仍能勝任保安工作，則無論任何年

齡，均可繼續從事甲類保安工作，直到他們轉業、退休或百年歸老為止。  

 

  陳榮燦議員所提出的修訂是一個大倒退。此項修訂為一部分所謂“現職

保安工作員”提供特權，豁免他們受到法例的監管。這種做法，違背了法例

改善保安服務的精神，亦浪費了政府及委員會過去為提高保安業質素而作出

的努力。  

 

  陳議員最近提出的另一項修訂，建議附加條款，禁止管理委員會對他建

議豁免的人士實施法例第 33 條的過渡安排，逐步以保安人員許可證取代

“白卡”。委員會已於上月十二日開始了這項換證行動，迄今已通知了二千

多名“白卡”持有人到委員會換領新證。若陳議員的修訂獲得通過，整個行

動都要擱置，直至獲豁免人士獲得明確的界定為止。  

 

  總括而言，本人強烈反對陳榮燦議員提出的修訂理由如下：  

 

(一 ) 修訂內容違反《保安及護服務條例》的立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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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豁免“現職保安工作員”不能阻止僱主故意曲解法例，他們可用

其他藉口解僱年老的保安員；建議的修訂並未能針對問題的癥

結，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  

 

 

(三 ) 特意地選擇一部分人給予特權，容許他們逃避法例上所訂定的審

查程序，此對不獲豁免的大多數人士不公平，亦有損公眾利

益；  

 

(四 ) 陳議員為“現職保安工作員”所草擬的定義，容易產生混淆，引

起紛爭，而且難於執行。根據陳議員的提議，“現職保安工作

員”是指所有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合法受僱為看守員的人

士；或在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前 24 個月內曾合法受僱為看守

員，而該人士能提供由僱主或註冊職工會發出的證據，證明他在

上述 24 個月期間，合法受僱於這行業不少於 6 個月。至於何謂

“合法受僱”；何種證據可獲承認；哪個職工會所發出的證據可

以信賴；如何審定證據的認受性；如何確保此制度不被濫用等，

陳議員提出的修訂完全沒有為這些迫切的問題提供實際的指引；  

 

(五 ) 保安及護業管理委員會已於五月十二日陸續發信通知“白卡”

持有人換領新證。陳議員卻於六月七日提出修訂，企圖禁止委員

會發出此類通知。此勢必造成混亂，使十萬多名等待換證的人

士無所適從；  

 

(六 ) 陳議員擬豁免的人士所持有的“白卡”，是根據《看守員條例》

簽發的，此條例於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已隨《保安及護服務

條例》的生效而被廢除。這類人士現時既不受《看守員條例》規

管，亦不受新例所指明的發證條件管制。不過，根據現行法例，

管理委員會在有需要時可以發出通告，要求有關人士換領新的許

可證，將其納入新例的規管範圍內。如果陳議員的條例草案一旦

獲得通過，這些獲豁免的人士將成為一群完全缺乏法例全面規管

的保安員。從保安的角度來看，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七 ) 根據警方的紀錄，持有“白卡”的人士超過 10 萬名，當中既有

年輕亦有年長的人士，佔整個行業約三分之二，其中超過七萬多

人是在 65 歲以下。如果建議的修訂獲得通過，無論年輕或年長

的“白卡”持有人都獲得豁免，管理委員會沒法對他們作出任何

規管，亦不能對他們推行任何措施，以改善他們的服務質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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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看來，整個改善保安業質素的政策目標，可能要待這批 10 萬

名“白卡”持有人百年歸老後，留待我們下一代才得以實現。  

 

  主席，建議中的修訂，違背法例原意，製造不公平現象，引致混亂，破

壞現有發牌機制，損害公眾利益。我現在懇請各位同事否決陳榮燦議員所提

出的條例草案。  

陳婉嫻議員致辭：主席，由於現時已接近 12 時，我可能剛才聽錯了一些

事。不過，我聽過劉議員列陳榮燦議員大約六至七條罪狀後，我立刻精神

一振，我希望我沒有聽錯。  

 

  首先，我要說的是為何今次陳榮燦議員要修訂有關保安的條例，因為這

是工聯會和一些勞工團體的意願。當立法局於上屆討論這個問題時，任職看

更的一些巿民和有關工會已提出不少意見。但很可惜，不知那時是否聽得不

準確，所以在草擬準則時似乎沒有考慮我們的意見。  

 

  剛才劉議員提出了陳榮燦議員的六至七項罪狀，我想逐一討論。  

 

  劉議員說我們違反了立法精神，我思前想後也不覺得我們有任何違反。

我們的目的很簡單，只不過是不想打破原本任職看更的人的飯碗；不要破壞

這受到僱主和僱員雙方接受的關係。為何我這樣說？事實上，現時單幢樓宇

或多幢樓宇的僱主和僱員也很想互相結合，即有僱主想聘請這些老人家或從

事保安的人，而他們也很想做這份工作。既然如此，為何法例要令他們分

開？這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劉議員說要有所謂立法精神，以提高看更的

水平和質素，但我想問劉議員，一名看更的質素高與否，應該不是由年齡來

決定吧？我們立法局中也有議員超過 70 歲的，我們並不會說他的水平不

高。今晚的會議行直至現時已是深夜了，超過 65 歲的議員仍然繼續開

會，依然精神抖抖，繼續戰鬥。我覺得以年齡來決定質素，實在太精采。李

柱銘議員現在剛望過來，我想李議員也差不多 60 歲，他仍然十分精神。（眾

笑）我覺得以年齡來衡量保安人員的服務質素，是不太公平的。  

 

  劉議員說這修訂違反了立法精神，但我想指出，現時整個潮流觀點是不

應該歧視任何年齡的人士。如果明天下午工聯會全力支持的禁止年齡歧視的

條例草案獲得通過，這份守則也要修改。因此，反而是這份守則違反了法

例，而不是我們。即使不說明天那條例草案，現時整個社會氣氛都是如此。

如果一些人的體力容許的話，為何不讓他們工作呢？  

 

  我同意陳榮燦議員沒有修訂關於要檢查身體，我們不反對這點，不過，

我們認為不公平，單幢樓宇的保安人員沒有規定，但多幢樓宇的卻規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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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歲，為何要這樣做呢？我覺得整個理念背後，或草擬規則時，都是在作

假設。不過，我想跟劉議員說，我們香港很幸福，女的可活到八十多歲，男

的可活到七十多歲。整個社會可能也像日本一般提出一些討論，那就是日本

最初規定退休年齡為 60 歲，現在改為 65 歲，將來可能還會把歲數推後。如

果以年齡來決定是否具質素，對我們，包括在座議員，是一種侮辱。因此，

劉議員剛才對陳榮燦議員所列的 7 項罪狀，似乎沒有一項是可以反駁我們

的。  

  例而言，有關六月三十日的問題，劉議員說陳榮燦議員分明想妨礙法

例實施。我覺得如果這件事是正確的話，而你們覺察到在該日期之前做了一

些錯事，為何你們不加以糾正？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為何你們要對你們的

錯誤那麼執？明知是踩進了陷阱，我將事實告訴你們，你們卻認為我多管

閒事，不理會我的意見，我覺得這樣並不公平。如果我們同意這大前提，即

年齡等於質素，那即是說立法局內超過 65 歲的議員質素不好，我想我們的

同事和局外的人絕對不會同意。  

 

  此外，我想說另一點，那就是社會也很關注的老人問題。坦白說，現在

任職看更或保安人員並不是有很高的工資。大約七、八年前，他們的工資是

五、六千元，但現在只得三千多四千元。假如他們有條件，我想他們也想在

50 歲退休。但為何他們一把年紀仍想繼續工作 ;到立法局示威抗議，訴說他

們的情況 ?這正正反映出香港沒有退休保障。實際上，他們很想有一份工

作，他們的健康也容許他們這樣做。工聯會亦認為，健康不容許的，不可以

繼續工作的他們也不會做；但為何健康的也不讓他們工作呢？他們事實上需

要那筆透過他們自己勞力所得的薪酬。雖然說香港有綜援，但不少老人家跟

我們說，他們想工作。事實上，僱主也想聘用他們，那為何不給他們一個機

會？既然這種安排均為老人家和僱主所接受，而他們的服務質素也不差，為

何我們硬要打破他們的飯碗呢？  

 

  香港大學數月前進行了一項調查，顯示本港的老人自殺率在世界上排位

很高，調查也發現，沒有工作的老人的自殺率更高。我們面對這些社會問

題，而客觀上現時無須訂定規則，規定他們 65 歲便不能工作，那為何不給

他們一個工作的機會呢？我覺得這是人為的限制，無論怎樣也很難說服我們

同意不讓這群又健康、又精神的人擔任工作。  

 

  此外，剛才劉議員也提到，過去 1 年，有問題的個案只有十多宗，所以

工聯會和勞工界人士有過分誇大情況之嫌。劉議員，你實在太不熟悉勞資關

係了。工聯會接獲類似的個案投訴是以數百宗計。由投訴至審裁，當中有很

多過程，可能一些個案無須經勞工處或勞資審裁處便可把問題解決。但個案

獲得解決並不等於這條例令僱主和僱員雙方也開心，也不是說十多宗個案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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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情況不嚴重；只不過是在過程當中，我們逐一解決，所以沒有到勞工處，

沒有到勞資審裁處，但這不等於沒有問題。如果劉議員說數目很少，我想反

問她是否想見多些個案？我們明天當然可以安排多些人來示威、靜坐。事實

上，有一大批老人，他們的精神很好、很健康，僱主也很想聘用他們，但他

們卻受到有關規則的規管，為何你們要這樣做呢？  

 

 

  工聯會完全同意，我們不會為了自己而不理會公眾利益，這是十分清楚

的。如果他們的健康出了大問題，身體檢查不合格，他們便不能再當保安

員，但請不要設下 65 歲這年齡限制。他們是願意接受身體檢查的，所以不

應訂下年齡限制。我再次強調，香港人現時的壽命很長，香港將來可能也會

面對日本曾經面對的問題。從前日本規定 60 歲便要退休，但現在已改為 65

歲，甚至可再往後退，這正正顯示人類壽命越來越長，身體越來越健康。為

何我們還要人為地打破他們的飯碗呢？  

 

  主席，我希望局內同事聽過我的一番說話後，如果接受老人   ─   包

括立法局內超過 65 歲的議員   ─   有些是十分健康的，則應支持陳榮燦議

員的條例草案。如果大家也認為當老人想工作，而僱主也想聘用他們時，那

為何我們要立法來打破他們的飯碗呢？我希望大家支持我們。此外，我也想

呼籲，如果大家認為不應有年齡歧視存在，明天會支持劉千石議員的有關禁

止年齡歧視的條例草案的話，則請大家抱同樣的精神來支持今晚陳榮燦議

員的條例草案。  

 

  謝謝大家。  

 
 
SUSPENSION OF SITTING 
會議暫停  
 

PRESIDENT: I am afraid I have to suspend the sitting for the night. Council 
will resume at exactly 9 am tomorrow morning. 
 
Suspended accordingly at four minutes to midnight. 
會議遂於晚上 11 時 56 分暫停。  

 


